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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本养老服务在实现老有所养中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用 ， 推进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是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任务 。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快速发展 ， 不仅内容

逐步拓展 ， 公平性 、 可及性也持续増强 。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由政府主导 ， 同时

鼓励和 引 导企业 、 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 ， 形成多主体共同供给模式 。

因此 ， 有必要从学理层面关注并讨论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治理的过程逻辑和

互动机制 。 具体来看 ， 本研宄主要关注 以下问题 ：

一

是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

是如何发生的 ？ 需要哪些条件 ？ 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需要经历哪些过程 ？

二是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涉及哪些主体 ？ 各主体在参与过程中分别承担着

怎样的角色和责任 ？ 存在哪些弊端和不足 ？ 三是影响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

的因素有哪些 ？ 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 ？ 四是当前形

成了怎样的整体性供给机制 ？ 对未来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有什么经验和启示 ？

围绕上述问题 ， 本文选用公共产品理论 、 整体性治理理论和福利多元主义理

论 ， 运用案例研宄法 、 访谈法和定性分析法 ， 对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政策演进 、

制度建设和供给实践进行分析和梳理 ， 为探寻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机制奠定

基础 。 研究发现 ：

第
一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建立在当前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基础

上 、 为 了解决
“

碎片化
”

问题而产生的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演进阶段可以划分

为试点阶段 、 部署阶段和整体推进阶段 。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 目标和供给对象逐

渐明确 ， 供给 内容逐渐丰富 ， 己基本形成服务框架 ， 出 台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然

而基本养老服务存在
“

碎片化
”

问题 ， 即供给主体 、 供给方式 、 供给信息 、 供给

过程、 供给内容的
“

碎片化
”

， 宄其原因 ， 主要与当前供给政策、 供给机制和主

体合作机制有关 。

“

碎片化
”

问题影响着整体性供给中主体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 、

供给过程的运营和管理反馈机制的建立。

第二 ， 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提供总体思路和行动设

计。 参与整体性供给的基本养老服务需要具备兜底性 、 基础性 、 政府主导 、 多主

体供给的特点 ， 需要厘清基本养老服务整合范围 中不同供给主体 、 不同服务 内容 、

不同供给层次 、 不同生产方式 、 供给方式之间和社会保障其他项 目 的若干关系 。



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应遵循 以下思路 ： 首先 ，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必须做到

公平和效率的统
一

， 将公平和效率作为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价值追求 。 其

次 ， 在
“

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

目 标指 引 下 ， 将供给对象的全民性 、 供给内容

的全面性和供给方式的多样性作为基本养老服务整合的 目 标。 最后 ， 通过塑造整

体性供给机制 、 构建多主体协同机制和形成养老服务资源共同体来实现整合 。

第三 ， 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涉及制度一技术一组织三个层次 ， 其中包

括制度整合 、 主体整合 、 资源整合三个具体方面 。 首先 ，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合

以政府为主导 ， 体现制度结构整合、 制度 内容整合和制度流程整合中 ， 政府主导

的制度整合包括普惠型福利和特殊性福利的整合、 地区之间的整合以及多项保障 、

福利 、 救济措施之间的整合 ， 呈现具有系统性、 基础性 、 普惠性特点 。 其次 ， 在

技术层面 ， 现代信息技术为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搭建技术平台 。 大数据互联

网技术为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提供了技术层面的支持 ， 主要通过整合服务

供求信息 、 优化供给过程和提供虚拟服务的方式 ， 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 ， 智慧

养老服务的整合供给在过程中呈现出
“

虚实结合
”

特征 ， 实现人机交互的整合内

容和
“
一

体化
”

的整合机制 。 最后 ， 在组织层面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

主要包括整体性设计、 整体性运行和整体性监管的过程 ， 各个主体分别建立了信

任机制 、 整合机制 、 维护和反馈机制 ， 各主体在资源互补 、 分担风险和价值认同

的前提上 ， 交换彼此资源 、 共享整合权力 ， 形成稳定的整合供给机制 。

针对当前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的
“

碎片化
”

问题 ， 未来应从以下方面加 以改

进 ：

一

是以需求为导 向 ， 推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 ；
二是改进多主体利益协

调机制 ， 实现政府内部机制 、 政府与社会 、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调性供给结构 ，

使其更加科学合理 、 互利互惠 ， 从而化解、 缓和主体间的潜在冲突和利益分配不

均衡的 问题 ； 三是从政策制定 、 政策执行 、 政策评估的角度创新政策协同机制 ；

四是从内 外部管理环境入手 ， 建立管理评估机制 ， 加强对整合的监督和管理 ， 但

不能忽略内部激励 ， 注重对主体绩效的评估 ， 从而形成外部
“

压力
”

与 内部
“

动

力
”

同时存在的驱动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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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 ｉｅｎｔｅｄ
，

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ｓｕｐｐ ｌ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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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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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章 绪论

本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宄背景 、 研宄问题 、 研究意义 、 研宄 目 的 、 研宄

方法 、 研宄现状 、 总体思路、 创新和不足等 。 首先 ， 通过梳理我国基本养老服务

发展现状和趋势交代了本研宄的背景 、 问题和意义 ； 其次 ， 在回顾国 内外学者关

于基本养老服务研究的基础上 ， 厘清本研宄的研宄 内容和具体思路 ； 最后 ， 从研

究方法的角度阐述本研宄的科学性 、 合理性和可行性 ， 并简要回顾本研宄的创新

之处和不足 。

第
一

节 问題的提出

一

、 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

“

从现在起 ， 中 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 ， 以 中 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

￥
在实现百年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 人 口老龄

化趋势是我国未来长期需要面临的挑战 ， 呈现出数量多 、 速度快、 差异大 、 任务

重的特点 。 有效应对人 口老龄化事关我国发展全局 ， 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 事关社

会和谐稳定 ， 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

古人云 ：

“

夫孝 ， 德之本也
”

。 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千百年来作

为立德之本而广受推崇 。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

“

养老
”

是个人善德的重要体现 ，

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 也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

＠
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 ：

“
一

个社会幸福不幸福 ， 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 。

”＠
随着时间

推移和社会发展 ， 我国老年人的赡养方式也处于不断变化中 ， 从古代的家庭养老

为主 ， 过渡到国家兜底 、 集体帮扶 ， 再到如今的社会化多元化的养老方式 ， 既是

对传统孝老思想的延续 ， 又是对养老保障制度的改进和变革 。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

和发展 ， 我国养老服务政策不断完善 、 养老服务市场进
一

步放开 、 多主体参与养

老服务的积极性得到提高 、 养老服务机构改革取得进展 ， 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

① 习近平 ， 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一在中 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Ｍ

］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２ ２ ： ２ １ ．

② 胡辉 ．

“

孝
”

迎重阳 ，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软实力 ［
ＥＢ／ＯＬ

］
．央视网 ． （ ２０ １ ６

－

１ ０
－０９ ） ．

ｈ ｔｔｐ ：／／ｏｐ ｉｎ ｉｏｎ ． ｃｃｔｖ． ｃｏｍ／２０ １ ６／ １ ０／０９／ＡＲＴｆｆｌｑ ｌ３ ａｄｄ４ＷＢＧＺＤＳＲＰＰＱｃ ｌ １ ６ １ ００９ ． ｓｈ ｔｍ ｌ ．

③ 翟伟 、 孟含琪 、 李双溪 、 杨文 、 潘德鑫 ．让老年人都有幸福美满的晚年 ［
Ｎ／ＯＬ

］
．新华社 ， （ ２０２ ３

－

１ ０
－

２ １ ） ．

ｈ ｔｔｐ ：／／ｗｗｗ．ｎｅｗｓ ．ｃｎ／ｐ
ｏ ｌ ｉ ｔ ｉｃ ｓ／ ｌｅａｄｅ ｒｓ／２０２３

－

１ ０／２ １ ／ｃ
＿

１ １ ２ ９９２９９５ ４ ． ｈｔｍ．

＿

 １



务体系建设取得
一

系列成就。

？
截止 ２０２２ 年年末 ， 我国 己实现对 ３ ３ ３０ ．２ 万老年

人发放高龄津贴 、 ５４６ ． １ 万老年人获得养老服务补贴 、 ９７ ． １ 万老年人享受护理补

贴以及 ６７ ．２ 万老年人得到综合补贴的福利 。 全国共有 １ ３９５ 万老年人被纳入最低

生活保障范围 ， 而 ３ ６８ 万特殊困难老年人被包含在特殊救助供养计划中 ， 实现了

全面养老的 目 标 。 全国共计拥有 ３ ８ ． １ 万个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 包括 ４ 万个养

老机构和 ３４ ． １ 万个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及设施 ， 提供 ８２２ ． ３ 万张床位 。 这
一

系列措

施为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 １

基本养老服务在实现老有所养中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用 ， 推进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是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

任务 。 以基础服务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 注重普惠性 、 基础性、 兜底性养老

服务建设 ， 满足大多数老年人最迫切的养老服务需求 ， 是我国 民生保障体系建设

的重要方面 （青连斌 ， ２０２２ ） 。 近年来 ， 在党中央 、 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出 台的养

老服务政策中 ， 皆可看到关于基本养老服务发展的论述 ， 这更加凸显出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 ２０２０ 年 １ ０ 月 ，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 》

中 ， 提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 目标 ， 把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定位为国家的长

期任务 。 随后 ，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１ 月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

意见 》 进
一

步明确 了保障每个人享受到基本养老服务的 目标 ， 并提出建立基本养

老服务清单制度 ， 为基本养老服务的未来发展规划 了初步蓝图 。 到 了２０２２ 年 １ ０

月 ，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让所有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总体 目 标 ， 为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指明 了方向 。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 ， 具体阐述了养老服务的 内容 、

对象及方式 ， 并公布 了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这是实现
“

老有所养
”

目标的关

键顶层设计 ， 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入
一

个新的重要阶段 。 然而 ， 在基

本养老服务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 基本养老服务在新时代的养老服务工作中仍

然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 ， 面临发展不均衡和不充分的 问题 ， 与党中央 、 国务院的

部署要求及人民群众的预期之间还有
一

定的差距 。 需要对其基本概念、 服务对象 、

① 青连斌 ， 王羽 ， 我国养老服务发展总报告 ［
Ｍ

］
／／中 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服务分会 ．中 国养老服务发展报告

（ ２ ０２ １ ） ．北京 ： 中 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 ， ２０２ １ ：３ ．

② 民政部网站．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就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 答记者问 ［
ＥＢ／ＯＬ

］
． 中华人民

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 （ ２ ０２３
－

０５
－

２２ ） ．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ｇ
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 ０２３０５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６８７５４６０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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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标准进行进
一

步的澄清和 明确 ， 同时 ， 各相关部门 的职责和任务也需进
一

步具体化 。 如何让基本养老服务质量有所提高 、 服务供给更加精准 、 服务方式更

加多元 ， 是建成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亟须考虑的问题 。

二、 研宄问題

尽管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 基本养老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 保障层

次逐渐提高 ， 初步建成以居家为基础 、 社区为依托 、 机构为补充 、 医养康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 但是 ，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仍存在
“

碎片化
”

现象 ， 即服务体

制缺乏协调 、 服务供给存在偏差 、 服务机制建设受阻等 。 基本养老服务
“

碎片化
”

问题主要体现在组织管理 、 资源配置和数据信息的分散 、 不全面 、 不标准等方面

（ 白锥军 ， ２０２３ ） ， 是养老服务供需结构中 的供给侧问题 。

“

整合
”

是应对
“

碎片

化
”

问题的有效手段 （刘德浩 ， ２０ １ ９ ） 。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 国外就开始倡导

“

整合照料
”

政策体系 ， 即通过联合照料部门管理 ， 协调各层级服务供给 ， 将组

织 、 资金 、 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整合为
一

个整体 ， 为服务对象提供无缝 、 高效 、 持

续 、 高质量的完整照料服务 。 因此 ， 面对
“

碎片化
”

供给导致的资源分散 、 效率

不高 、 质量欠佳等现象 ， 也应从整合的角度 ， 对基本养老服务的组织资源 、 政策

法规 、 数据信息进行整合 。

在党中央 、 国务院 出 台的不少政策文件中 ， 已经可以看出对养老服务
“

整合
”

的重视和规划 。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 《 国务院关于印发
“

十四五
”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 》 从养老服务资源方面提出整合要求 ， 明确提出要对现

有养老服务设施进行
“

资源整合 、 统筹利用
”

， 在医养结合服务供给中实现
“

资

源整合 、 服务衔接
”

。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 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 中 ， 将
“

整合
”

定位为构建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 的核心原则之
一

。 该意见强调 了推动社会保险 、 社会救助 、 社会福利 、

慈善事业以及老年优待制度资源的优化整合 ， 目 的是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 ， 进
一

步提高基本养老服务的可获取性和便利性 。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实践中 ， 供给主体已经开始通过合作 、 协调的方式进行整

体性供给的探索 ， 推动基本养老服务从
“

碎片化
”

走向
“

整体性
”

。 那么 ， 这些

整合行为反映 出 怎样的协调逻辑和供给机制 ？ 推动整合的因素有哪些 ？ 阻碍整

合的 问题是什么 ？ 具体来看 ， 本研究的研宄问题包括三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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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
“

哪些基本养老服务需要整合
”

， 即整合供给发生的前提条件 。 我国基

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历史演进有哪些 、 当前建设状况如何 ？ 其
“

碎片化
”

问题主要

体现在哪些方面 ？ 具体原因有哪些 ？ 此外 ， 在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 中 ， 并非所有服

务都需要通过整合的方式来进行供给 ， 因此 ， 要先明确需要整合的基本养老服务

的范围和特征 。

二是
“

整体性供给是怎样发生的
”

， 即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过程。 在

此过程中涉及哪些主体 ？ 各主体在参与过程中分别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和责任 ？

存在哪些弊端和不足 ？ 影响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 因素有哪些 ？ 这些因素

是如何影响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 ？

三是
“

整体性供给依托什么逻辑
”

， 即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机制 。 整

合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 如 以政策为主的整合、 以组织为主的整合 、 以技术为主的

整合等。 不同的整合方式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逻辑 ？ 当前形成了怎样的整体性供

给机制 ？ 对未来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有什么经验和启示 ？

第二节 研宄意义

一

、 理论意义

第
一

， 从本土化的角度阐释整体性治理理论 。 当前对整体性治理体系的讨论

主要基于欧美国家的学术研宄 ， 简单照搬西方研宄范式会导致理论的低水平发展 。

本研宄将整体性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研究中 ， 既包括政策制度 、

管理机制的整合 ， 还涉及政府与市场 、 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与协调 。 本研究 旨在通

过探索中 国社会的具体问题来实现理论的本土化 ， 从中 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 验证

理论和方法的有效性及适用性 ， 并在实际应用 中对理论进行调整和完善 。

第二 ， 建构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理论框架 。 在综合国 内外相关文献的

基础上 ， 本研宄视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供给为
一

个包括整合主体 、 整合对象 、 整

合手段 、 整合内容 、 法律框架及资金渠道在 内 的全面过程 。 从宏观、 中观、 微观

方面探寻基本养老服务整合供给体系的建构 ， 依照
“

整合前－整合中 －整合后
”

的

过程视角探寻整体性供给机制的逻辑 。

二、 实践意义

第
一

， 为我国基本养老服务
“

碎片化
”

问题寻找解决出路 。

“

碎片化
”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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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是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整体程度不足 ， 从而导致服务过程 、 服务内容的分散

和割裂 。 要想解决服务
“

碎片化
”

， 就要深度整合服务供给主体 、 服务资源和服

务内容 ， 优化服务供给过程 。 本研宄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 以整体性治理视角 回

溯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变化与发展 ， 对
“

碎片化
”

问题进行剖析与阐述 ， 提

出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核心和关键 ， 从宏观上助力基本养老服务碎片化问

题的解决 。

第二 ， 总结己有案例的整体性供给经验 ， 为 日后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合发展

提供借鉴 。 目 前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整合度普遍不高 ，

一

些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 、 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尽管有整合行为 ， 但并没有贯穿基本养老服务的生产和输

送全过程 。 因此 ， 本文通过深入研宄不同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成功案例 ，

完整剖析整体性供给的全过程 ， 从中观组织整合与微观服务整合的角度 ， 提供整

体性供给的经验 。

第三 ， 为推动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整合提供决策参考 。 《

“

十四五
”

国家老

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 从养老服务的配套设施整合 、 医养资源整合 、

组织协调整合等方面提出指导建议 ， 然而 ， 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整合理念 ， 推动各

主体的整合过程 ， 进而实现各个阶段基本养老服务资源协调有序发展 ， 仍是当前

服务整体性供给的难点所在 。 为此 ， 本文在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上思考基本养老

服务的整合问题 ， 明确了基本养老服务整合的过程及逻辑 ， 有助于实现从理念到

现实的转化 ， 为建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体系提供参考 。

节 文献综述

本节通过回顾养老服务 、 基本养老服务、 整合照料和整体性治理的 已有文献 ，

总结和借鉴相关研宄成果 ， 在此基础上 ， 探索基本养老服务整合研究有待完善之

处 。

一

、 关于养老服务的研宄

养老服务是国 内外学术界的
一

个热门话题 。 西方国家对养老问题的研宄始于

资本主义的发展 ， １ ８ ５４ 年 Ｓ ｔｏｖｅ ｌ ｌ 就开始 了对东 印度企业雇员 的退休金问题的研

宄 （ Ｓｔｏｖｅ ｌ ｌ ， １ ８５４ ） 。 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 、 从局部走向全局 、 由宏观走向具

体 ， 从最初的人 口政策制定 （袁志刚 ， 宋铮 ， ２０００ ） 、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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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２００３ ） 、 养老模式探索 （穆光宗 ， ２０００ ） 到后期的养老服务体系研宄 （刘长

茂 ， １ ９９ １ ） 。 总体上讲 ， 国外的研宄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上 ， 主张以满

足需要为主 。 国 内学者在提高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同时 ， 更多地关注各方面的功

能 。

（
一

） 中外养老服务总体研宄

总体而言 ， 国外的研宄把重点放在供给客体的需要上 ， 着眼于满足需要 ， 而

国 内 的研宄则是注重不同供给主体在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 并将其作为提高养老

服务供给效率的方向 。 尽管国 内对养老服务的研宄还不够全面 ， 但是 ， 在经历了

３０ 多年的探讨之后 ， 国 内对
“

孝老
”

的研宄已有了 自 己的特色 ：

一

是注重家庭

的功能 ， 重视其正面效应 ；
二是针对

“

未备先老
”

的人 口老龄化背景 ， 立足于中

国的基本国情 ， 紧扣城乡二元分化这
一

现实条件 ， 逐步关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与

需求之间 的矛盾 ， 并以政府角色为切入点 ，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展开研宄 。

１ ． 国外养老服务研究进展

国外关于养老服务的研究起步较早 ， 主要围绕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和社会供给

制度而展开 ， 研宄内容包括老年人基本照料 、 护理服务 、 康复治疗和失能老年人

照料服务 。

关于基本照料服务 （ 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ｅ ） 的研宄主要探讨的是基本生活和卫生服

务体系中如何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 尤其是经济困难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

主要涉及家庭照料 （ Ｈｏｍｅｃａｒｅ ） 、 社 区照料 （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Ｃａｒｅ ） 和精神慰藉

（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 ） ， 照料提供者有家庭 、 社区 、 政府和社会组织 ， 目 的是为

老年人提供基本的 、 差异化的 、 高质量的照料服务 。

关于护理服务的研究侧重于老年人医疗护理服务 ， 主要研究领域有养老院护

理服务 （Ｎｕｒｓ 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ｃａｒｅ ） 、 医疗机构护理服务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 、 医院护理服务

（Ｎｕｒｓ ｉｎｇ
ｃａｒｅ ） 和护理服务的全民覆盖 （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ａ ｌ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 其中 ， 关于失能

老年人护理照料服务的研究集中在医疗保健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 、 上门照料 （Ｈｏｕｓｅｃａｌ ｌｓ ）

和长期护理保险 （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ｓｃａｒｅ ） 等方面 。

关于老年人康复治疗的研宄主要从两方面展开 ，

一

方面是老年人生理上的康

复护理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ａｒｅ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 ， 另
一

方面是心理上的康复护理 ， 研宄热点有

“

积极情绪
”

（ Ｐｏｓ ｉｔｉｖｅＥｍｏｔ ｉｏｎ ） 、

“

心理弹性
”

（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ｒｅ ｓ ｉ ｌ ｉｅｎｃｅ ） ，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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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观念的普及 ， 人们对老年人心理状况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 心理层面的

康复研宄更加受到重视 。

国外养老服务研宄 内容经历过三次变化 ， 第
一

次是 ２００９ 年前后 ， 从社区养

老 、 慢性病治疗转向机构养老和老年人精神关爱 ； 第二次是 ２０ １ ２ 年前后 ， 老年

人基本照料服务 、 基本护理服务逐渐受到重视 ： 第三次是 ２０ １ ５ 年前后 ， 长期护

理保险、 长期护理服务成为研宄热点 。

２ ？ 我国养老服务研宄进展

我国养老服务研宄开始相对较晚 ， 在 ２０ １ ０ 年之后才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 。

我国关于养老服务的研宄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 ：

一

是养老服务发展的宏观背景 ，

这方面的研究持续时间长 、研宄成果多 ， 围绕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 健康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 、 社会福利制度 、 乡村振兴战略等内容而展开 ；
二是养老服务体系和

制度建设 ， 涉及养老保险 、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 养老服务的各项政策 、

“

老有所

养
”

制度的总体设计等 ； 三是各种养老服务模式的研宄 ， 如居家养老 、 社区养老 、

机构养老 、 医养结合 、 时间养老 、 民家组织参与的养老服务 、 市场化养老服务等 ；

四是养老服务产业研宄 ， 如健康与养老结合的产业 、 养老金融和养老保险产业链

的研宄等等 。

我国对养老服务的研宄重点经历 了三次转型 。 近十多年来 ， 养老问题 日 益 引

起学术界的重视 ， 养老服务成为 了
一

个新的研宄方向 ， 学者们也重新审视 了传统

的居家养老模式 ， 而对于 以市场为导向的养老服务的研宄也随之兴起 。 ２０ １ ３ 年 ，

国务院引发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 ， 提出要建立
“

以居家为基

础 ， 社区为依托 ， 机构为支撑
”

的养老服务体系 ， 这对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具

有
一

定的指导意义 ， 养老服务体系 、 居家养老 、 社区养老 、 多主体参与养老服务

模式等方面的研宄 ， 也逐步从关注焦点转移到了养老服务体系 、 居家养老、 社区

养老 、 多主体参与等方面。 自 ２０ １ ６ 年起 ， 相关政策文件的相继发布 ， 医养结合 、

长期护理服务已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 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则是基层实现医

疗服务与养老服务的重要途径 ， 也受到学界的关注 。

目 前 ， 关于养老服务的研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

一

类是从养老服务供给的

视角 ， 对城乡养老服务供给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进行探讨 。 林闽钢 （ ２０ １ ２ ）

表示 ， 统筹城乡养老服务系统的建设 ， 是解决城乡养老服务不平衡的关键 ， 也是

７



以社区养老为主 ， 探索多元主体共同供给机制 。 徐宏 （ ２０ １ ５ ） 认为 ， 要解决养老

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 ， 应采取鼓励社会参与 ， 整合养老服务资金 ， 强化服

务项 目 管理 ， 推动标准化、 社会化、 市场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在此基础上 ，

宏观经济院研宄院组 （ ２０ １ ６ ） 针对我国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 问题 ， 提出

了 以
“

政府为主导 、 以社会为主体 、 以市场为导向
”

的发展思路 ， 以充分调动社

会资本的积极性 。 还有部分学者试图找到
一

种最适合我国 国情的方式 ， 就当前我

国的
一

些主要模式作 了论述。 丁建定 （ ２０ １ ３ ） 认为 ， 当前的居家养老与传统的居

家养老有着根本的区别 ， 居家养老服务适合我国老年人需求 ， 应推进居家养老服

务发展的同时 ， 将其与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相结合 ， 实现多种养老服务模式协调

发展 。 穆光宗 （ ２０ １ ２ ） 看来 ， 我国机构养老模式起步晚 ， 养老机构监督和管理的

法规政策并不健全 ， 所以在我国老龄化发展速度较快 、 老年人 口较为庞大的背景

下 ， 机构养老服务更应进行改进和完善 。 王莉莉 （ ２０ １ ３ ） 提出 ， 老年人居家养老

服务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 需要多个主体共同发挥作用 ， 同时明确不同主体的

不同分工和任务 ， 划分政府 、 市场、 社会 、 家庭各 自 的责任 ， 最终形成以需求为

导向的居家养老服务 ， 提高服务可及性和利用率 。

（二） 养老服錄给研宄

在公共产品理论中 ， 公共服务供给研宄重点在于通过何种方式制度来实现公

共物品 的供给。 在对国 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 笔者认为当前对养老服

务供给的研宄多集中在提供内容与供给模式两个方面 。

１ ？ 供给主倾角下养娜 研宄

一

些学者认为 ， 养老服务提供 的 内 容与供给模式取决于其提供的主体 。

Ｅｓｐ 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以
“

去商品化程度
”

作为衡量标准 ， 将各国福利提供模式分为

自 由主义福利模式 、 保守主义福利模式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 ， 不同福利供给

模式重点强调着不同主体的作用 。 自 由主义福利供给模式强调市场机制在福利供

给中 的作用 ； 保守主义福利模式强调家庭供给福利的核心作用 ， 社会民主主义模

式则重点强调国家的作用 。

？
在这种福利模式的划分下 ， 由于不同模式中起主导

作用 的供给主体也各不相 同 ， 这就反映到养老服务供给内容的差别上 。 Ｅｓｐ ｉｎｇ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在社会福利模式的研究中对政府、 市场 、 家庭作用的阐述得到 了众多

① 艾斯平
一

安德森 ． 郑秉文译 ．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
Ｍ

］
．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３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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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认同 ， 在理论研究的深入中 ， 学者们普遍认为 ， 家庭 、 市场 、 政府三方是

养老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

家庭养老
一

直以来都是各国老年人传统照料模式 ， 主要由家庭成员通过无偿

支援的方式提供 ， 涉及老年人基本的 日 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服务 ， 供给内容和

方式较为单
一

， 专业化程度不足 （李志明 ， ２０ １ ６ ） 。 随着家庭人口减少 ， 老人依

赖于传统的家庭照顾方式减少 ， 即使老年人渴望获得从家庭获得养老服务 ， 但家

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己成事实 。 在我国历史上 ， 家庭
一

直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供给

主体。 改革开放后 ，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家庭结构变化和人口迁移使得家庭

功能和角色出现转变 ， 养老功能出现弱化 ， 尽管家庭养老
一

时难以被社会养老模

式所取代 ， 但仅依靠家庭养老己不再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

？

政府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 章晓懿 （ ２０ １ ２ ） 认为 ， 政

府购买服务是政府参与养老服务的重要措施 ， 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 ， 政府

从公共财政预算中拨款给养老服务 ， 将原本应有 自 己承担的部分服务供给职能转

让给社会组织 ， 建立其政社合作供给模式 。 林瑜胜 （ ２０ １ ６ ） 认为 ， 我国政府在解

决养老服务供求矛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因此需要明确政策的角色和定位 、

制定有效政策并设置恰当的服务 目标 ， 推动政府参与养老服务供给 。 聂建亮 、 李

澍 （ ２０ １ ７ ） 认为 ， 政府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的核心主体 ， 政府为农村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提供资金 、 政策 、 场地设施等支持 。

市场西方国家养老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 。 亚当 ？ 斯密认为 ， 在
“

无形的手
”

的驱使下 ， 人类追求个体利益 ， 并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 。

？
市场主

体提供多种多样的养老服务 ， 包括生活照料、 医疗保健、 文化娱乐等 ， 具备个性

化 、 品质化特点 。 在我国 ， 当养老服务通过市场主体供给时 ， 就可以看作是养老

产业 （刘昌平等 ， ２００２ ） 。 这种养老产业的兴起得益于老龄化趋势和市场经济的

兴起 ， 属于服务业产业化道路 （杨宏 ， ２００６ ） 。

２ ． 供给对象视角下养老服錄给研宄

养老服务的供给对象同样会影响着其供给内容和供给方式 。 作为养老服务的

供给对象 ， 我国老年人普遍倾向居家养老 ， 但是 ， 老年人年龄的增长会带来身体

？Ｋｅｎｄ ｉｇ 
Ｈ Ｌ

， 
Ｈａｓｈ ｉｍｏｔｏ Ａ

， 
Ｃｏｐｐａｒｄ Ｌ Ｃ ． Ｆａｍｉ 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 ｌｄｅ ｒ ｌｙ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ｎｅｎｃｅ

［
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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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和认知功能的下降 ， 居家养老并不能满足所有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 因此 ， 养

老服务供给就需要在 内容上不断拓展 ， 要 以全方位的服务来满足老人的需要 。 从

服务内容来看 ， 养老服务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居家养老服务 ， 日本的长期照护服务 、

英国 的综合照护 、 美 国 的 ＰＡＣＥ 照护等 ， 是 目 前较为成熟 的养老服务模式

（Ｍｕｒａｍａｔｓｕ ｅｔ ａ ｌ ， ２０ １ ０ ） 。

①
从供给形势来看 ， 社区养老服务既可以满足老年人

居家养老的需求 ， 还可以降低社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成本 ， 改善老年人居住环境 ，

提高生活质量 ， 使老年人享受到较为方便 、 较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

从老年人服务需求来看 ， 需求是影响供给内容和形式的重要因素 。 芬兰学者

Ｖａ ｌｋ ｉ ｌａｅｔａ ｌ 通过研宄老年人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 ， 发现芬兰老年人对于家务服务 、

户外辅助服务 、 休闲娱乐服务的需求较高 。 我国学者李建新等 （ ２００４ ） 、 贺书霞

（ ２０ １ ２ ） 和程亮在穆光宗提出 的
“

家庭养老
” “

自我养老
” “

社会养老
”

分类的基

础上 ， 分析了影响老年人养老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 后来 ， 肖 云等 （ ２０ １ ７ ） 、 刘二

鹏等 （ ２０ １ ８ ） 等学者对居家养老 、 机构养老 、 社区养老意愿分别做出分析 ； 此外 ，

“

以房养老
”

（ 熊景维等 ， ２０ １ ７ ） 、

“

互助养老
”

（纪春艳 ， ２０ １ ８ ） 、

“

旅居养老
”

（封

铁英等 ， ２０２ １ ） 也陆续走入学者视野 。

二、 关于
“

整合照料
”

的研究

国 内关于整合照料的研宄并不多见 ， 己有研宄集中在国外整合照料经验介绍 、

我国整合照料模式 、 整合照料未来政策及实践启示几个主要方面 。

（
―

〉 关于
“

整合照料
”

概念的探讨

“

整合
”

在汉语中可 以解释为通过整顿 、 重新组合的方式 ， 把原先较为零散

的部分重新衔接 ， 形成新的整体 。 在
“

整合照料
”

的语境中 ， 考虑到
“

整合
”

多

发生在照料主体之间 ， 学者多从主体整合的角度来看待整合．

？ 第
一

种观点是 ， 整

合最完整的形式指的是各个主体之间统
一

管理行动 ， 但各主体又相互独立 ， 即把

服务系统中的文化 、 项 目 、 管理 、 预算等方面 ， 从团队 、 服务或组织层面进行整

合 ， 创造出整合的系统伙伴关系 （ Ｃｏｒｒｙ ，２０ １ １ ） 。 李兵 （ ２０ １ ４ ） 认为 ， 从这
一

角

度对整合的定义为社会服务整合提供了
一

些启示 ， 但从这
一

角度的整合过于理想

化 ， 难以适用于真正的社会服务整合 。 第二种观点认为 ， 照料服务者通过协调来

？Ｍｕｒａｍａｔｓｕ Ｎ
， 
Ｙｉｎ 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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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ｏｃ 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

ｒ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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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其活动 ， 目 的是提高服务质量 ， 确保物有所值 ， 提高使用满意度 ， 以减少效

率低下现象 ， 改善服务提供的连续性 。 该定义强调实体之间的协调 ， 但也包括联

盟和协作 ， 如照料机构 、 政策和服务协作与联盟。 第三个视角是世界卫生组织对

整合的定义 ， 即整合是提高服务效率、 服务质量和用户满意度的
一

种手段 ， 包括

四个要素 ： 纵向整合 、 横向整合 、 连续照料服务和综合照料服务 （ Ｄｅｎｎ ｉ ｓｅｔａ ｌ ，

２００２ ） 。 第四种观点是对
“

整合的社会服务
”

的总体概括 ， 即整合指的是运用不

同方式和方法 ， 促进社会服务项 目 彼此更好地协调 ， 比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 Ｇｏｏｄｗｉｎ ， ２０ １ ３ ） 。

对于
“

整合照料
”

， 学界并没有形成统
一

的界定 。

“

整合照料
”

是对英语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ａｒｅ
”

的直译 ， 理解为
“

整合的照料
”“

综合的照料
”

。 李海荣等 （ ２０ １ ９ ）

认为翻译成
“

整合照料
”

更可取 ， 不仅区别于医学护理中
“

照料
”

的概念 ， 还具

备
一

定社会意义 。

“

整合照料
”

主要出现在欧洲 国家政策文件和研究中 ， 是
一

种多学科护理 ，

可满足护理对象的不同需求 。 整合照料 以护理对象为中心 ， 将初级护理 、 社区护

理和社会护理结合在
一

起 ， 以确保护理对象的连续性和护理质量 ， 重点是护理机

构之间的整合与合作 。

“

整合照料
”

可被视为
一

种
“

复合介入
”

， 需要不同行为者

在管理和组织过程的不同层面同时采取行动 （ Ｇｏｏｄｗ ｉｎ ，２０ １ ３ ） 。 我国学者李海

荣和李兵 （ ２０ １ ７ ） 通过分析欧洲国家整合照料政策和服务特点后发现 ， 尽管 目 前

整合照料没有统
一

界定 ， 但各国在政策和实践中 己初步形成共识 ：

一

是整合照料

属于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政策选择 ；
二是整合照料是在现有照料模式上的改进和变

革 ， 推动 了照料服务从单
一

相符合的转变 ； 三是整合照料是
一

个复杂的社会总体

性实践 ， 将照料人员和照料资源相匹配 。

“

整合照料
”

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 其背后有 以下理论依据 ：

一

是资源依赖理

论 ， 即社会服务供给主体因照料资源不同 ， 彼此之间存在
一

定依赖性 ， 其中竞争

性小 、 合作共生状态多 。 二是共担理论 ， 即整合照料是
一

个系统性方案 ， 需要主

体共同参与和决策 ， 服务设想 、 资源风险和利益所得应当 由参与主体
一

起承担 。

由此可见 ，

“

整合照料
”

可以理解为各主体将彼此拥有的资源进行整合 ， 最终使

原先较为碎片化的服务项 目 达到整体性效果 （杜鹏等 ， ２０ １ 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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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整合照料
”

的种鮮方纖索

学者们提出 了与整合有关的两个分类维度 ：

一

是根据整合的方向进行分类 ，

分为
“

纵向整合
”

和
“

横向整合
”

（ Ｄｅ ｌｎｏ ｉ
ｊ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 。 前者是照料层次的整合 ，

包括初级照料和二级照料 ； 后者是整体 内容的整合 ， 如保健 、 生活护理和医疗服

务 。 其次 ， 根据整合的作用 ，

“

整合照料
”

可分为功能整合 、 组织整合、 专业整

合和医疗整合 。 功能整合是指关键部门的协调行动 ， 如资源整合 、 人员合作 、 政

策规划 、 服务质量提升等 ； 组织整合是指服务和卫生设施的协调和战略整合 ； 专

业整合是指不同机构的专业人员和卫生专业人员之间的协同合作 ； 医疗整合指的

是医疗服务和医疗机构之间协调多元化的行动 。 整合成果与否取决于两个关键因

素 ：

一

是整合过程中 的共同规范 ， 即整合过程中是否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 ；
二是

整合的系统 ， 即整合主体规则和政策的
一

致性 （ＮＨＳ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 ｉｏｎ ， ２００ ５ ） 。

国外对整合照料的政策取向是
一

致的 ： 首先 ， 以人为本 、 以护理为导向的整

合照料 ， 为老年人组织服务 ， 积极响应他们的需求 ， 以
“

无缝
”

的方式为老年人

提供连续的护理 ， 目 的是以
“

无缝
”

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连续
一

致的整合照料 。

？
第二种是

“

以专家为导向
”

的整合护理 ， 即在整合过程中发挥专家和专业人员

的作用 ， 尤其是在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领域 。 在这类照料中 ， 专业人员为客户提

供
“

个性化护理方案
”

和
“

个案管理
”

， 以确保为情况复杂的人提供长期后续护

理服务 。 第三种是
“

以提供者为中心
”

的整合照料 ， 提供者是那些为老年人提供

具体护理服务的人 ， 通常包括机构护理人员 、 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者 。 第四种是

以
“

用户 自我管理
”

为导向的整合照料 ， 即促进被照料者的主动性、 自我管理和

自我照料 。

整合碎片化的公共服务时主要有两种方式 ：

一

种是建立全能政府 ， 强化政府

问责制 ， 将公共服务的提供权下放给政府 ， 用强制手段和政府授权来整合服务资

源 ， 让政府提供无缝衔接的
一

体化医疗服务 。 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计划

经济配给制 ， 短期内可能会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 ， 但只能为公众提供最基本

的保障 ， 从长远来看不符合民主政策发展的需要 ， 无法回应民众对多样化 、 高质

量公共服务不断发展的需求 。 二是协同供给 。 社会服务供给主体必须不断寻求和

发展新的合作关系 。 在协同供给中 ， 各主体首先要明确 自 身的优势和资产 ， 然后

①Ｉｎｓ ｔ ｉ 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 ｌ ｉｎ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

ＩＣＥＳ
）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
ｒａｔｅｄ Ｃａｒｅ Ｄｅ ｌ ｉｖｅ ｒｙ ［

Ｍ
］

． ２ ０ １ １ ：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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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资源之间的合作 ， 形成共同决策 、 资源共享 、 责任共担 、 共同应对的 良好供

给模式 ， 为公众提供
一

体化的社会服务 （张贤明等 ， ２０ １ ５ ） 。

在学者看来 ， 中 国社会服务整合应采取以下形式 ．

？

一

是合并 。 合并包括政府

内部机构职能的合并和调整 、 政策法规的整合 、管理机构和社会服务的职能整合。

二是协调 。 主要指政府部门和政府系统 内部的协调 ， 即 以某
一

部 门为责任主体 ，

其他部门配合参与 。 既有中央与地方之间 、 上级与下级之间 、 不同部门之间的协

调 ， 如民政部门与其他部门合作开展的社会养老服务 ； 也包括政府与社会之间 、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调 ， 如公共服务的购买 。 第三 ， 分工合作或联合工作 。 如果

提供某项社会服务需要多个部门 的合作 ， 则应建立系统的整合程序 。 因为每项社

会服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 社会服务与住房 、 卫生 、 就业和社会保险计划密切相

关 。 第四 ， 伙伴关系 。 伙伴关系主要是指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 这种关

系有两种形式 ： 不仅有政府部门和企业 ， 还有社会组织 、 志愿组织 、 服务对象及

其家庭等 。 此外 ， 还有政府下属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 。 可以通过

财政支持 、 法律许可 、 公共采购或服务分包等方式建立伙伴关系 。

“

整合照料
”

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慢性病的重要策略 ， 是对传统照料

方式的
一

次重大变革 ， 它不仅调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 ， 寻求不同层面的合作 ， 还

将服务理念从
“

护理
”

转变为
“

支持
”

。 从
“

碎片化
”

走向
“
一

体化
”

的过程中 ，

关键点之
一

是发展持续的照料服务 ， 即能够持续关注照护者的新型照料机制 。 因

此 ， 国外根据不同的照护者主要有两种融合类型 ： 第
一

种是
“

机构整合
”

类型 ，

政府政策所驱动 ， 目 的在于合并各机构 ， 改进或发展新的护理设施 ， 以及结合已

有的机构资源 ， 提高可获得性 。 第二类为
“

社区整合
”

， 即 以社区为基础 ， 将政

府、 机构 、 社区三方的力量集中起来 ， 为社区提供连续性、 高质量的社区养老服

务 ； 这
一一

体化模式要求各大机构共同采取行动 ， 整合不同层次的照护 内容 ， 以

服务对象为中心 ， 在社区建立综合照护方式 。

三、 关于基本养老服务的研宄

通过对学术期刊栏中的研宄进行可视化分析 ， 不难发现 ， 我国对基本养老服

务的研宄始于 ２０００ 年 。 不过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 每年仅有个别篇 目 涉及基本养老服

务 ， 研究仍处于零散状态 。 在 ２０ １ ０ 年后 ， 基本养老服务的研究迎来两次
“

峰值
”

：

第
一

次是 ２０ １ ０ 年 ， 在
“

十二五
”

规划及
一

系列养老服务政策的颁布之下 ，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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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年间 ， 每年均新增数十篇关于基本养老服务的研宄 。 随后在 ２０２ １ 年 ， 在
“

十

四五
”

规划及相关老龄政策 、 养老服务政策的出 台 ， 基本养老服务被再次重视 ，

迎来第二次増长高峰 ， 每年新増百余篇期刊文章 。 目 前学界对于基本养老服务的

研宄 ， 集中在基本养老服务概念、 供需现状、 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几个方面 。

（

―

） 关于基本养老版务齡的讨论

对于基本养老服务概念的界定 ， 学界主要从服务对象 、 服务内容 、 服务供给

主体三个方面展开的 。

基本养老服务是为哪些老人服务的 ？ 学者们有三种不同看法 ： 第
一

， 面向所

有老年群体 ， 所有 ６０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都应该纳入基本养老服务的服务对象 。

第二 ， 面向低收入、 孤寡 、 失能失智 、 高龄等困难老年群体 。 王秀江 （ ２０２ １ ） 认

为 ， 基本养老服务必须且只能面向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 魏加科和牛飚 （ ２０ １ ４ ） 认

为 ， 基本养老服务要以满足孤寡老年人 、 低收入老人 、 困难老人和特殊老年人的

需求为重点 。 第三 ， 在面向全体老年人的同时 ， 优先保障困难和特殊老年人 。

基本养老服务包含哪些内容 ？ 当前学界普遍从多个层面来界定基本养老服

务的 内容 ： 基本生活照料服务 ， 如助餐、 助洁服务 ；
卫生保健服务 ， 如康复护理 、

长期照料 ； 精神关爱服务 ； 紧急救助服务 ； 社会参与服务 。 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 。

比如唐均认为 ， 最基本的养老服务就是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 。 不管

服务内容如何 ， 学者们对基本养老服务的服务内容达成
一

个共识一一服务内容应

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 且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关联 。

基本养老服务应当由谁提供 ？ 通过对 目 前学者的观点进行总结 ， 有以下几点 ：

一

是基本养老服务以家庭为养老服务供给的基础单元和首要责任主体 （袁维勤 ，

２０ １ ７ ） 。 基本养老服务是
“

家庭友好型
”

的 ， 是对家庭的替代 ， 政府
“

保基本
”

并非要替代家庭的作用 。 二是基本养老服务由政府主导供给 。 政府利用 国家财政

收入 ， 以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取向 ， 政府是基本养老服务主导和兜底主体 。

三是老年人基本照护是
“

市场友好型
”

的 ， 政府在老年人基本照护中的关键作用

不仅是直接提供老年人基本照护 ， 还要通过公私合作 、 政府购买服务 、 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等方式 ， 推动社会力量参与老年人基本照护 。 老年人基本服务应充分

利用市场和社会结构 。 老年人基本服务的框架是
“

纵向整合
”

和
“

横向整合
”

，

通过系统的有机整合 ， 而不是碎片化的独立系统 。 这就需要协调家庭、 社区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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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之间的功能和机制 ， 以及不同服务部门之间的整合 （李志宏 ， ２０２ １ ） 。

基本养老服务应当收费吗 ？ 部分学者对基本养老服务费用 问题进行了探讨 。

李兵等 （ ２０ １ １ ） 认为 ， 基本养老服务应以低偿或无偿为主 ， 象征性收取服务费用

来维持服务运转 。 王秀江 （ ２０２ １ ） 认为 ， 基本养老服务不同于老年人社会救助 ，

其内涵既然是
“

服务保障
”

， 就需要投入财务 、 设施 、 人力等成本 ， 因此应当通

过
“

收费
”

提供
“

服务
”

。 如果想要突 出基本养老服务的公平可及 ， 则可以通过

发放
“

服务补贴
” “

护理津贴
”

等为特困对象提供经济保障 。

针对基本养老服务概念的探讨 ， 是基于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设计理念而展开

的 。 为什么会有基本养老服务 ？ 李兵等 （
２０ １ １

）从社会保护的角度来看待基本养老

服务 ， 即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増长 ， 社会处境不利 、 需要社会保护 ， 社会保护的方

式是为他们提供社会服务 。王秀江 （ ２０２ １ ）梳理了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后发现 ，

在最早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中 ， 对老年人服务保障的 内容与

基本养老服务相似 、 内涵统
一

， 可 以视为基本养老服务最初诞生的概念 。 ２０ １ ３

年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 提出
“

坚持保障基本
”

；
２０２ １ 年

“

十

四五
”

规划等政策中对基本养老服务的发展都有涉及 。

从历史动态角度来看待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走向 ， 这 ２０ 年间经历 了
一

个

从剩余主义 、 选择主义向制度主义 、 普遍主义的转变过程 （李兵等 ， ２０ １ ５ ） 。 在

明确我国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模型后 ， 李兵等 （ ２０ １ ５ ） 认为 ， 并不是每
一

种社会

政策的原则 、 方法和模式 ， 都能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养老服务 ， 也不是每个国家

都能实现的 。 在我国 ， 只有
一

个混合经济模式下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将被建立。

中 国养老事业发展的重点在于构建
一

个基本的养老体系 ， 因此在我国基本养老服

务制度建立时 ， 更要明确政府在养老服务中的职责边界 。

（二） 基補老服雜系研宄

关于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研宄 ， 赵洁 （ ２０２ １ ） 研宄发现 ， 全国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推动了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建立 。 在改革中 ， 北京 、 上海 、 武汉

等城市先后 出 台养老服务对象评估办法 ， 对困难 、 特殊老年人的经济状况 、 生活

需求进行摸排和调查 。 他梳理 了安徽铜陵 、 北京朝阳 、 江苏淮安等地的基本养老

服务清单内容 ， 同时发现基本养老服务在实践中 的创新 ， 如家庭养老床位 、 视频

探视 、 监护服务等。 王书勤 （ ２０ １ ５ ） 对江苏省沛县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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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 发现沛县县委和县政府高度重视养老工作 ， 对基本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加大投

入 ， 对全县敬老院改造升级 ， 促进公办养老院的发展建设 。 秦文娟 （ ２０２ １ ） 对湖

北省孝感市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探索后发现 ， 当地基本养老服务建设取得以下成就 ：

制度设计愈发完善 、 市 、 县 、 区三级综合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 ， 政府主导 、 社

会参与 、 多方协同的养老格局基本形成 。

尽管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在加大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但是 ， 其中仍存在

不少 问题 。 栾秀群等人在 ２０ １ ３ 年指出 ， 当时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存在建设不

足的 问题 ，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不完善加剧了供求之间的矛盾 ， 而当时我国经济

发展水平使得我国 民间投资规模较小 ， 同时家庭规模小型化加速社会对基本养老

服务的需求 。 顾严 （ ２０２ １ ） 指出当前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 问题 ： 第
一

，

基本养老服务评估指标和体系不健全 ； 第二 ， 基本养老服务补贴方式有待优化 ；

第三 ， 基本养老服务多集中于机构 ， 社区 、 居家老年人享受服务较少 ， 家庭作用

尚未凸显 ；第四 ， 基本养老服务机制界定并不清晰 ， 责任分担不明确 。龙玉其 （ ２０２０ ）

指出 ， 二元社会结构路径依赖是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障碍 。 城市和农村成

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 ， 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居民身份差距产生 ， 获得基本公共

服务的机会不均等 。 秦文娟 （ ２０２ １ ） 认为孝感市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中存在但仍存

在养老服务品质欠佳、 家庭社区机构互动不足 、 保障性措施力度偏弱等问题 。 郑

功成认为 ， 目 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就是要破除由于城乡户 口分开的城市公

立养老院和乡村养老院 ， 建立
一

个统
一

的老年福利法律体系 ， 实现对老年福利事

业的公共资源和服务设施的整合。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资金来源也是众多专家探讨的重点 。 在 目 前基本

养老服务供给中 ， 资金大多数来源于地方政府 ， 中央和地方财政并没有形成关于

基本养老服务稳定的 、 制度化投资机制 （张婷 ， ２０２ １ ） 。 因此张婷 （ ２０２ １ ） 认为 ，

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于基本养老服务财政支出机制十分必要 。 可以设立中

央财政专项支持项 目 ， 把基本养老服务纳入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的财政项 目 ，

引 导地方政府投资支持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 。 或者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机制 ，

参照基本公共服务中其他项 目 的支出 ， 形成能够
“

收放 自 如
”

的财政支持体系 。

同时要注重财政支出和其他支 出的比例和关系 ， 如果基本公共服务项 目 中财政支

出 的责任划分不恰当 ， 则可能会对总体支出和项 目落实产生不利影响 。赵洁 （ ２０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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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建立基本养老服务财政支持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 要科学界定基本养老服务对

象 、 在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上明确保障 内容 、 建立基本养老服

务财政投入机制 。 朱浩 （ ２０２ １ ） 提出 ， 当前养老服务财政支出的评价标准存在不

足 ， 财政支 出并不完全与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水平呈正相关 。 人 口规模、 老龄化

水平 以及政府力量的大小都影响着基本养老服务的财政支 出效率 。

（三） 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研宄

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可以理解为所有老年人公平地获得基本养老服务 。

°
基

本养老服务均等化是指不同地区 的老年人有相 同的机会获得大致相 同水平的服

务 ， 即实现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 ， 这也是基本公共服务横向公平的体现。

？
龙玉

其 （ ２０２０ ） 认为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的深层意涵是 ： 人人公平享有是基本养老服

务均等化的价值追求 ， 城乡均衡发展是其紧迫任务 。 区域内部均等是其实现 目标 ，

全国均衡发展是其理想 目标 ， 加强政府主导是其根本保障 ， 完善服务供给是其实

现途径 ， 法律法规政策是其实施依据 ， 投入产出效果是其衡量标准 。 白晨和顾昕

（ ２０ １ ８ ） 围绕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的测量指标 ， 研宄了 中 国基本养老服务各维度

及其总体均等化水平 。 结果显示 ， 居家养老服务对老年人的可及性比社区和机构

要小 ，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存在基本养老服务可及性的较大差异 ， 且东部地区

内部存在严重横向不均衡。

要实现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 ， 就要加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完善基本养

老服务体系 。 李兵等 （ ２０ １ ５ ） 认为 ， 未来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应主要围

绕两个方面展开 ，

一

方面是家庭 、 社区 、 机构三个方面继续建设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 ； 另
一

方面围绕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 重点建设老龄化信息实时监测系统 ， 完成

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转变 。

一

个完整的基本养老服务框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政府责

任 ：

一

是政府管理机构设置 ， 即 民政部门与人社部 、 工商部等多个部门 的配合 ，

这就需要采取整合的策略 。 二是确定基本养老服务对象 ： ６０ 岁 以上全体老年人

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是否存在 、 困难老年人的兜底服务 、 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群

（优抚对象 、 失独家庭 ） 。 三是明确服务提供的项 目 和方式 ： 确定评估服务对象

的资格和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 确定服务对象的依赖等级和津贴标准 、 确定设施建

①Ｗｏ ｒ ｌｄ Ｈｅａ ｌ ｔｈ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Ｗｏｒ ｌｄ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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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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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
．Ｎｅｗ Ｙｏ ｒｋ ： Ｏｘ ｆｏ ｒｄ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Ｐ ｒｅ ｓ ｓ ＊２０ １ ２ ： １ ７９

１ ７



设 、 确定服务项 目 、 确定服务提供方式 。 四是加强监督与管理 。 胡宏伟和蒋浩琢

（ ２０２ １ ） 提出 ， 当前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面临几项主要任务 ： 第
一

， 尽快确

定基本养老服务概念框架 ； 第二 ， 尽快确立国家层面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第三 。

尽快建立和完善综合评估体系 ； 第四 ， 着力补齐养老服务体系短板 ； 第五 ， 支持

其他主体参与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 第六 ， 加快推进筹资和支付制度建设 。 顾严

（ ２０２ １ ） 提出 ， 未来应当推动基本养老服务实现三个转变 ： 保障对象从经济困难

老年人向失能失智老人转变 ， 将保障对象分为不同梯队进行保障 ； 补贴方式从补

贴老年人向补贴供给方转变 ， 针对供给内容和服务质量对供给者进行补贴 ；
三是

政策重点从支持机构向支持居家社区养老转变 。

四 、 关于整体性治理的研究

从理论渊源来看 ，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在对原有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和反思

的基础上提出 的 ， 近年来 ， 学者们 以这
一

理论为分析工具来解决实际 问题 。 关于

整体性治理研究 内 容的回顾如下 ：

（

一

） 国外学者对整体性治理的研宄

英 国学者佩里 ？ 希克斯最早于 １ ９９７ 年 出版的 《 整体性政府 》 （ Ｈｏ ｌ ｉ ｓｔ 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

书中提出的
“

整体性治理
”

概念 。 该书认为
“

整体性治理
”

代表

了对传统治理理论及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扩展与深化 。 整体性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

整体预算 、 成果导向 、 沟通系统及战略文化等 。 １ ９９９ 年出版的 《面面俱到的治

理 ： 建立整体性政府的战略 》 中进
一

步强调了整合作为应对政策碎片化的策略性

方法 ， 而非新技术 ， 强调了政府政策、 咨询组织 、 评估机制和管理支持的融合是

必要的 。 ２００２ 年出版的 《迈向整体性治理 ： 新的改革议程 》 中将
“

整体性政府
”

正式更名为
“

整体性治理
”

， 标志着该理论在学术与实践中的进
一

步发展 。 希克

斯提出 的整体性治理包括协调和整合两个部分 ， 协调阶段——注重各主体的信息

和认知 ， 将独立的领域联系起来 ， 确定协调发展的方向 ， 避免碎片化问题 。 整合

阶段
一一

为实现既定 目标采取实际行动 。 在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背景下 ， 实

施整体性治理的策略至关重要 ， 其包含三个核心维度 ： 首先 ， 实现不同层级组织

间的协调与整合 ； 其次 ， 促进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融合与合作 ； 最后 ， 推动公共与

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 。 这种方法强调 了跨部 门和跨界合作的重要性 ， 为提高养老

服务体系的效率和效果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 帕特里克 ？ 登力维是
一

位对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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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治理进行研究的著名学者 。 他在总体管理中突 出
“

整合
”

这
一

理念 ， 是为了响

应
“

新公共管理
”

。 在他看来 ，

“

整合
”

主要包括对大型部 门的管理 、 改进集中化

运作流程 、 逆向部门化 、 分散化和服务提供链 。 整体治理要求在相关公共部门之

间建立整合网络 ， 并重新定义整合结构 ， 重新评估业务流程 ， 对信息管理系统和

组织运作进行重大调整 ， 提高对问题的反应能力 。

？

整体性治理理论在西方政府的行政改革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 ， 并在实践中取得

了较为成功的成果 。 学者们也对其实践应用进行了
一

些研究 ： ＴｏｒｒｒＬ ｉｎｇ（ ２００２ ）

对西方国家的
“

整体治理
”

改革实践进行了实证研究 ， 认为
“

整体政府
”

组织模

式的基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互动。 Ｐｈ ｉ ｌ ｉｐｐａ
＿ Ｒｕｓｓｅ ｌ （ ２００８ ）

对英国社会福利项 目 调查后表明 ， 没有得到政府跨部门支持的福利项 目往往会出

现碎片化问题 ， 而
“

整体性政府
”

改革大幅弱化了
“

碎片化
”

问题 。 Ｂａｔｈ ｖＰｒｉｏｒｔｙ

（ ２００３ ）指出 ， 公共服务领域的整体管理是通过综合信息知识和协同战略实现的 ，

这需要在不同行为者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 Ｐｏ ｌ ｌ ｉｔｔ（ ２００３ ） 提出 了
“

整体性治理
”

的评估方法 ， 认为整体性治理要求组织之间进行横向和纵向协调 ， 在体制结构内

解决冲突 ， 更合理地利用社会资源 ， 为人们提供全面和更好的社会服务 。

（二） 国内学者对整体性治理的研宄

国 内学者对整体性治理的研宄包括理论研宄和实践研宄两个部分 。 在整体性

治理理论的研宄中 ，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研宄取向 。 张立荣 、 曾维和 （ ２００８ ） 把政

府组织整合概括为
“

上 、 下 、 内 、 外
”

四个维度 ， 在讨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时 ， 整体性治理的四个方向至关重要 ： 首先 ，

“

上
”

涉及 自顶向下的 目标设定和

管理层面的安排 ； 其次 ，

“

下
”

着重于 以服务需求者的需求为中心 ， 鼓励他们参

与到治理过程中 ； 接着 ，

“

内
”

强调政府各内部机构之间的协作 ； 最后 ，

“

外
”

关

注政府机构与外部组织之间的合作 。 这种分类不仅明确 了整体性治理的多维度特

征 ， 也为提升养老服务效率和质量提供了
一

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 彭锦鹏详细论

述了整体治理理论的改革理念和政策建议 ， 他认为整体治理理论可以看作是基于

官僚主义批判和新公共治理理论的
一

种新的公共治理范式 。 竺乾威认为 ， 整体性

治理注重政府 内部各部 门和政府与外部各部门的整体运作 ， 主张政府各部门应从

分权走向集权 ， 从局部走向整体 。 在探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的建设过程中 ， 刘超

①Ｐａｔｒｉｃ Ｄｕｎ ｌｅａｖ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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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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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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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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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 ０ ） 对整体性治理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 ， 从其形态、 整合 目 标 、 伙伴关系及

运作机制等多个维度展开讨论 。 他指 出 ， 整体性治理的架构主要分为层级型和协

商型两种形式 ， 均 以成果导向作为核心原则 。 这种划分不仅有助于理解治理模式

的运作机制 ， 也为提高养老服务体系的效能和响应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 将

政策 、 服务对象、 组织 、 机构等主体纳入治理 目 标 ； 同时 ， 将政府与外部组织视

为伙伴关系 ， 形成整体性运行机制 。

目 前 ， 包容性治理在中 国的实践应用研宄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 、 民生保障和

食品安全监管领域 。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存在
“

碎片化
”

问题 ， 针对 目 前我国

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分散 、 监管主体分散的现状 ， 提出 了
一

种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思

路 ： 从组织形态上看 ， 要打破条块分割的横向与纵向的组织壁垒 ， 构建集成 、 协

调 、 沟通 、 协作的监管体系 。 从社会参与角度看 ， 应突破政府垄断 、 实行
“
一

站

式
”

服务 、 构建
一

体化协同监管体制 （宋强 、 耿弘 ， ２０ １ ２ ） 。 在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的语境下 ， 曾凡军 （ ２０ １ ２ ） 将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应用于政府协调机制的重

构 ， 并详细阐述了其与三大协调机制 （结构性 、 制度性 、 人际关系性 ） 之间的逻

辑关系 。 此外 ， 李荣娟和田仕兵 （ ２０ １ １ ） 从整体治理的视角 出发 ， 对中 国行政事

业单位体制改革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 ， 并针对各部门 间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

提出 了
一

些可行的意见 。 高建华 （ ２０ １ ０ ） 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 ， 探讨了政府

协同治理的基本模式 ， 并从政府建设 、 治理模式 、 协调机制 、 信任机制 、 承诺机

制 、 监督机制等方面 ， 探讨 了政府协同治理的基本模式 。 胡佳 （ ２０ １ ０ ） 在中 国 的

具体情况下 ， 通过整合整体性治理的理念 ， 建构 了 中 国特色的整体性治理的实践

架构 。 在养老保险 （宋亚娟 ， ２０ １ ０ ） 、 医疗保险 （ 郎杰燕 ， ２０ １ ７ ） 、 人 口流动与管

理 （方堃 、 杨欣 ， ２０ １ ７ ） 等方面 ， 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也得到 了广泛地运用 。

五、 文献评述

国外关于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研宄已有很多 ， 但是从整体性治理的角度出发 ，

对其进行深入的研宄却不多见。 近十年来 ， 国 内学者开始关注养老问题 ， 尤其是

２０ １ ２ －２０ １ ５ 年间 ， 随着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５
）
》 的 出 台 ， 养老

服务的研宄逐渐增多 ， 不仅体现出学术研宄与时代脉搏紧密相关 ， 也反映了社会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和方向 。

目 前学术界对于养老服务供给问题的研宄已经初步形成共识 ， 集中于 以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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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一

是基本养老供给责任不是国家大包大揽 ， 而是 由 国家 、 市场 、 社会和家庭

等多种不同的主体来分担 ， 多元主体的共同供给是实现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

的前提。 二是社会组织 、 企业的积极参与政府的引 导 ， 在各种合作中都有充分的

角色体现 ， 其中而政府的作用和功能转变则是
一

个关键问题 ， 三是我国的社会组

织 自主性不高 ，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资金 ； 如果没有政府这只
“

无形的手
”

的监督下 ， 西方理想的
“

公私合营
”

模式很难在短时间 内代表中 国的现实状况 。

在吸纳和整合的过程中 ， 社会力量与市场都要寻找适合 自 身发展的道路 。 四是政

府和私营部门在养老服务领域面临着 目标差异 、 利益冲突等天然的壁垒 ， 这种壁

垒的建立不仅要靠正式制度的激励与限制 ， 还要靠非正式关系的调和柔化 。 五是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 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和沟通方式 ， 人们的生

活方式发生转变 ， 同时科技进步也带来 了各种
“

碎片化
”

问题 ， 因此人们对于整

体化生活 、 整体性服务存在
一

定期盼和需求 。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也是如此 ， 老

年人需要更加
“

整体化
”

的养老服务 ， 只有基本养老服务
“

整合式
”

发展 ， 才可

以提高其可及性 ， 养老服务才是整体的 ， 老年人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基本养老服务 。

不过 ， 仍可以在以下领域做进
一

步的探讨 ：

首先 ， 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理论视角可以进
一

步完善 。 目 前 ， 国 内 的研宄

主要集中在整体治理理论的阐述与归纳上 ， 缺乏对该领域的思考与创新 。 还有
一

些学者认为 ， 整体式治理是
一

种普适性的理论 ， 缺乏对中 国具体国情的拓展 。 同

时即有研宄侧重于对理论本身的介绍 ， 没有从实践的角度对理论过程展开研宄 。

其次 ， 关于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研宄多集中在主体角色 、 主体间关系和合作

方式三个方面 ， 并取得 了
一

系列研宄成果 ， 但缺乏对整体性设计 、 整合的影响因

素 、 整合成功的关键因素等方面的研宄 。 此外 ， 对养老服务提供主体的研宄 ， 大

多侧重于对其主体属性的探讨 ， 而对不同主体参与其中的行为逻辑及收益得与失

的研宄则相对较少 。 尽管现有研宄已经明确了各个供给主体的供给能力 、 供给范

围 以及供给行为 ， 但是对于各个供给主体的供给行为的内在逻辑与利益诉求 ， 以

及各个供给主体在其
一

体化过程中的利益和风险博弈等方面的研宄仍然不多 。 并

且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研宄 ， 对社会参与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

的关注度明显不够 。

最后 ， 宏观层次研宄较多 ， 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养老服务整合供给研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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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层面上 ， 对多主体角色及功能互补的研究 ， 往往忽略了融合的可能阻碍因

素及融合发生的情景 ， 导致了融合与协调的预期过于理想 ， 缺乏对现实的引 导 。

养老服务供给的研宄多强调供给 内容和供给主体 ， 缺乏对供给过程整体行为的研

究 。 尤其是在养老服务整合供给研宄中 ， 整合供给的动因 、 整合过程中哪些因素

会影响整合效果 、整合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研宄较少 ， 与此相关的文献并不多见 。

同时 ， 大多数研究没有考虑到整合供给的不同阶段和周期 ， 缺乏对整合进程中各

主体行为的深入剖析 ， 难以深入理解整合的 内在机制 。

第四节 研宄方法和研究思路

—

、 研究方法

本研宄主要采用 以下研宄方法 ：

第
一

， 案例研宄法 。 本文使用案例研宄 （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 ） 的方法。 基本养老服

务供给机制研宄涉及福利供给中不同主体的合作模式和责任划分 ， 要研宄其供给

机制 ， 就要从供给主体和运行过程的角度来探讨其理念动机、 参与方式 、 利益划

分、 存在问题等内容。 本研宄选择三个典型案例 ， 通过分析基本养老服务整合的

产生过程 ， 形成关于整体性供给机制的基本思路 。

一

方面 ， 考虑到我国各地基本

养老服务供给的实践差异较大 ， 东部地区 、 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的基本养老服务

发展较为成熟 。 因此 ， 发达城市优先列为案例选择区域 。 另
一

方面 ， 考虑到受各

种因素影响 ， 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大规模调研难以实现 ， 所以 ， 结合研宄案例的可

及性 ， 本文最终确定 了三个研究案例——两个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机构 （ Ｂ 市 ） 和

Ｆ 市
“

ｅ 福养
”

智慧养老服务系统 。 通过分析 Ｆ 市智慧养老供给案例 ， 探宄现代

技术在整体性供给中的参与过程 （第六章 ） ； 通过分析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案例 ，

研究以社区为纽带的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过程 （第七章 ） 。

第二 ， 访谈法 。 本文主要采取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 ， 与政府官员 、

企业负责人、 社会负责人、 社会组织负责人进行深度交流 ， 获得
一

手调研数据 。

访谈过程将进行录音 ， 并在访谈结束后半小时 内迅速整理访谈资料 ， 以确保信息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为保证访谈资料的可信度 ， 每个观点至少要得到两个或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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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信息来源证实 。

？
同时 ， 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 、 地方养老服务政策文件 、

政府部门工作总结 、 企业或社会组织管理文档和工作报告等相关资料都将作为二

手数据酌情使用 ， 与
一

手数据形成互证。

第三 ， 定性分析法 。 定性分析的过程是
一

个对资料进行分类 、 描述 、 综合 、

归纳的过程 ， 即从
一

个个具体的个别经验事件 ， 概括和抽象到普遍理论认识的过

程 。

＠
本研宄主要采用系统分析法和过程分析法 。 通过系统分析法 ， 将基本养老

服务整体性供给置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这
一

系统中 ， 构建
“

制度 、 技术 、 主体 、

资源
”

的整体性供给系统 。 通过过程分析法 ， 对基本养老服务的生产 、 传递 、 使

用和管理过程进行研宄 ， 确定整体性供给中服务设计 、 生产 、 递送的相关程序 ，

提炼出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过程和整合机制 。

二、 研宄思路

世界卫生组织从宏观、 中观 、 微观三个层次来定义养老服务整合照料 ： 宏观

层次的整合照料指的是服务系统 、 制度的整合 ； 中观层次的整合照料指的是各组

织 、 机构之间的整合 ； 微观层次的整合指的是各项服务 内容的整合 。

＠
借鉴这

一

思路 ， 本研宄将从宏观 、 中观 、微观三个层次来探宄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 。

首先 ， 在宏观层次 ， 聚焦基本养老服务的制度设计 ， 重点探宄基本养老服务

政策中对不同部 门间的服务的横向整合以及不同层级照料的纵向整合 。

？此部分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和政策文件 ， 梳理养老服务整合的历史脉络与主要问题 ， 阐述

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层面整体性供给的 内容与关键要素 。 在对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

体性供给有 了整体把握的基础上 ， 分析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合供给的主体、 方式

和 内容 ， 为后续案例分析做铺垫 。

其次 ， 在中观层次 ， 聚焦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整合 ， 这部分从两个

角度来考虑 ：

一

是谁来提供 ， 即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组织单位 ；
二是提供什么 ，

即供给内容 。 鉴于基本养老服务具体内容是 由供给主体所决定的 ， 整体性供给其

实就是主体为促进整合而采取的某项行动 。 因此 ， 本研宄立足于基本养老服务供

给主体 ， 研宄不同供给主体之间的整体性供给互动方式 。 此外 ， 提供养老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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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种类繁多 ， 其整合与协作方式也各不相同 ， 因此需要明确立足点 ， 才能将不

同养老服务供给组织进行分类 。 目 前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大多 由政府主导 、 多个主

体共同参与 ， 本研宄按照供给主体的不同性质 ， 将基本养老服务整合供给分为两

种模式 ： 政社整合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 政企整合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 以此作

为选取研究案例的基本思路 。

再次 ， 在微观层次 ， 聚焦服务内容 、 服务方式的整体性供给 ， 这部分主要通

过探索现代信息技术在基本养老服务中 的应用 ， 来探索微观的服务内容 、 服务流

程 、 服务方式等方面整合和协调 。 服务 内容的整合则是依托老年人需求 ， 各类养

老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服务 。 服务流程的整合主要指服务实际递送过程

中 ， 各类服务提供主体之间形成服务网络 ， 以便于服务对象在网络间接转流动 ，

获取全方位养老服务 。

？
服务方式的整合则是不同服务供给手段之间的协调与融

合 。 需要指出的是 ， 基本养老服务中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整体性供给经常是互相

交织 、 融合在
一

起的 ， 即供给主体之间的整合伴随着服务内容的整合 、 服务资源

的整合离不开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 。 因此 ， 在论文章节写作中 ， 笔者并未依照
“

宏

观一 中观
一微观

”

的思路进行划分 ， 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 ， 最终以
“

政策一

技术一主体
”

的思路划分后续章节 。

最后 ， 对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价值和 目标的思考 ， 对未来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

体性供给提出政策建议 。 根据当前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现状和 已有案例经验 ， 对我

国基本养老服务的价值追求 、 供给 目 标 、 整合路径进行归纳总结 ， 并提出对基本

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优化的政策建议和实践反思 。

三、 研宄框架

本研究探讨的核心 问题是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机制及过程 ， 结合整体性

治理理论 、 公共产品理论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从理论角度阐述基本养老服务整

合总体思路和行动设计 ， 构建对基本养老服务整合过程的分析框架 。 基于政策文

本和访谈案例资料 ， 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 ， 从制度整合 、 主体整合 、 资源整合的

角度论述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过程 。 基于上述分析 ， 提出未来基本养老服务

整体性供给应坚持需求导向 ， 优化供给政策 ， 改进主体协同机制 。

① 陈岩燕 ，陈虹霖． 需求与使用 的悬殊 ：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递送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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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框架如 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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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基本养老服务需要 整合 ？ 整合 是怎样发生的 ？

Ｗ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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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涉及到哪ｉ供给主体 ？ 整合 依托什么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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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研 究框架

第五节 研宄 内容和创新之处

一

、 研究内容

在当前国 内 外研宄现状和笔者前期研宄的基础上 ， 本文共有八章 ， 每章分别

是 以下 内 容 ：

第
一

章 ， 绪论部分 。 本章集中论述 了研究背景 、 研宄 问题 、 研究意义 、 国 内

外研宄基础 、 研究方法和研宄 内容 。

第二章 ，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对
“

基本养老服务
” “

碎片化
” “

整体性供给
”

等概念进行解释 ； 并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整体性治理理论 、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的角度 出发 ， 阐述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理论基础 。

第三章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现状与
“

碎片化
”

问题 。 本章包含两方面 内

容 ，

一

方面 ， 梳理 了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思想渊源 、 历史脉络和演进过程 ， 总结

了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 同阶段的状况和特点 ； 另
一

方面 ， 分析我国基本养老

２ ５



服务供给
“

碎片化
”

问题、 原因和影响 。

第四章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推进思路 。

？

参与整体性供给的基本

养老服务应符合兜底 、 基本 、 多元的特征 ， 整体性供给应遵循公平和统
一

的价值

理念 ， 努力实现供给对象的全民性 、 供给内容的全面性 、 供给方式的多样性 。 在

整体性供给中 ， 从制度 、 主体 、 资源三个维度进行整合 ， 通过塑造整体性供给机

制 、 构建多主体协同机制 、 形成养老资源
“

共同体
”

实现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

给 。

第五章 ， 以政府为主导的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 。 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的
一

部分 ， 基本养老服务集中 了老年人基本养老保险 、 生活照料 、基本医疗护理、

文化娱乐服务等多项 内容。 本章从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理论逻辑出发 ， 分析当前

国家和部分地区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整合实践 ， 探宄以政府主导基本养老服

务的制度整体性供给 ， 从制度结构 、 制度内容和制度流程三个层面分析基本养老

服务的制度整合路径 ， 并总结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合的特征 。

第六章 ， 以现代技术为工具的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分析 。 现代信息技术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治理中起到信息整合、 过程优化和提供虚拟服务的作用 。

通过对 Ｆ 市
“

ｅ 福养
”

基本养老服务平台的分析 ， 笔者发现 ， 互联网信息技术通

过共享信息 、 利用信息 、 整合信息的方式 ， 构建了基本养老服务主体整合机制 、

资源整合机制和过程整合机制 ， 有效推动了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实现 。

第七章 ， 以社区为纽带的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实践分析 。 本章通过调查

政社合作和政企合作的社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案例 ， 分析了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

供给的实践过程 。 在实践中 ， 各主体遵循
“

整体性设计
一整体性运行一整体性监

管
”

的整合过程 ， 建立了信任机制 、 整合机制和维护反馈机制 ， 推动社区基本养

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持续性发展。

第八章 ， 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结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过程和机制 ， 为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提出政策建议 ， 并对未来基本养老服务研宄进行展

望 。

二、 创新之处

在现有研宄的基础上 ， 本文在以下几点有所推进 ：

第
一

， 研究视角 的创新 。 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主要研宄视角 ， 对基本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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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整体性供给过程 、 供给机制进行分析 ， 探索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生产和递送

的逻辑规律 。 从理论角度解释多主体配合的供给过程和供给机制 ，

一

定程度上拓

展了基本养老服务的理论研宄视野 ， 在理论视角上体现出创新性 。

第二 ， 研宄维度的创新。 研宄包括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宏观 、 中观和

微观维度 ， 即宏观层次的制度维度 、 中观层次的组织维度 、 微观层次的资源和技

术维度 ， 探讨不同维度中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路径和特点 ， 较为系统地归纳

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机制 ， 在研宄维度上体现出创新性 。

第三 ， 研宄 内容的创新 。 本研究关注并讨论 了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的动态整

合过程和合作机制 ， 即整体性供给中主体互动和协调的逻辑 ， 并通过案例分析的

形式深入分析主体资源 、 组织利益的特征和优势 ， 阐述其中的互动逻辑和整合机

理 ， 进
一

步丰富 了基本养老服务的研宄 内容和研宄领域 ， 在研宄 内容上体现出创

新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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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本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核心概念 、 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 。 首先 ， 对本文的

核心概念进行界定 ； 其次 ， 对研宄所涉及的主要理论进行说明 ， 从理论视角 阐述

本研宄的科学性 、 合理性 ； 最后 ， 根据主要理论基础 ， 阐述本研宄的研究思路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本节对文中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和说明 ， 本研宄涉及的概念有 ： 养老服

务、 养老服务供给、 基本养老服务 、 养老服务
“

碎片化
”

和整体性供给 。

－

、 养老服务和养老服务供给

养老服务是国家和社会为促进尊重和关爱老年人 ， 稳定老年人基本生活 ， 维

护老年人身体健康 ， 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而提供的
一

系列政策措施和社会服

务 。

？
。 从广义上讲 ， 养老服务包括

一

切与老年人生活相关的制度 、 方式 、 模式 、

形式 ， 其 内涵包括
“

安老
” “

养老
” “

享老
”

三大养老战略 。 全面的养老服务体系

包括养老服务的 内容 、 形式 、 制度 、 管理 、 经济 、 技术 、 文化七个基本要素 。 从

狭义上讲 ， 养老服务是指对老年人提供的与生活相关的 、 正式或非正式的为老服

务 ， 可细分为生活照料 、 医疗保健 、 心理慰藉 、 临终关怀等不同 内容 （席恒等 ，

２０ １ ４ ） 〇

“

供给
”

常与
“

需求
”

紧密联系在
一

起 ， 供给包括生产 、 向市场提供出售 、

售出三个环节 ， 主要涉及 以下 内容 ：

一

是供给主体 ， 即谁来供给 ；
二是供给客体 ，

即供给了谁 ； 三是供给内容 ， 即供给的具体项 目 和内容 ； 四是供给形式 ， 即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实现物品 的递送 ； 五是融资渠道 ， 即促使服务产生的资金从

何而来 ； 六是服务管理 ， 即供给主体对服务过程管理的相关制度规定 。

养老服务供给是对老年群体特定的社会需求提供针对性服务或供给的过程 ，

是向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各个环节中所有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 。 在养老服务的

供给过程中 ， 首先 ， 供给主体是多元的 ， 政府或集体、 市场 、 社会组织 、 个人或

家庭都可以是养老服务的提供者 。 其次 ， 供给对象是明确的 ， 全体老年人都应是

养老服务的供给对象 。 第三 ， 供给内容涵盖多个方面 ， 如生活照料 、 医疗健康 、

① 王石泉 ．中 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与服务体系 的重建 ［
Ｄ

］
．复旦大学

，
２０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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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娱乐 、 精神慰藉 、 信息咨询等 。 第四 ， 按照收费情况来看 ， 供给形式可分为

有偿供给和无偿供给 。 第五 ， 资金来源有多种渠道 ， 财政拨款 、 社会捐赠 、 企业

支付 、 个人或家庭付费都是养老服务供给的资金来源。 最后 ， 养老服务的服务管

理依赖于法律 、 政策和服务机构 自身的运行制度 。

？

二、 基本养老服务

目 前关于基本养老服务不同的界定主要围绕以下三点 ： 第
一

， 基本养老服务

是否面向全体老年人 ； 第二 ， 基本养老服务是否应该收费 ； 第三 ， 基本养老服务

包含哪些内容 。

一

些学者认为 ， 基本养老服务应面向全体老年人 ， 并以低偿或无

偿为主 。 在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时 ， 应将面向非老年群体的基本服务模式扩展

至养老服务领域 。 这些基本服务 ， 由 国家财政支持 ， 旨在为老年人群提供包括生

活照护 、 健康医疗和精神文化支持在 内 的全面服务 。 基本养老服务应优先考虑困

难老年群体的需求 ， 将其列为重点服务对象 。 同时 ， 基本养老服务应与国家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 以低偿或无偿为主 。 还有
一

部分学者认为 ， 基本养老服务

只应面对困难老年群体 ， 并且
一

定要收取费用 ； 并且明确提出基本养老服务就是

长期照护 。 作为
“

服务保障
”

， 养老服务必须且只能满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服

务需求 ， 并且以收费的方式 （王秀江 ， ２０２ １ ） 。 在基本养老服务中 ，

“

基本
”

既指

必不可少 ， 也指不可或缺 ， 但有
一

定的不确定性 。 将
一

部分养老服务定义为
“

基

本养老服务
”

， 这与世界卫生组织在 ２０ １ ６ 年提出的
“

照护依赖
”

相似。 照护依赖

是指
“

经常需要他人的帮助和照顾 ， 而这种需要已经超出 了健康成年人的正常需

求
”

。 这种依赖远超于普通人的正常需求 ， 是 由于 自身身体功能下降而导致的 。

因此 ， 有学者认为 ，

“

最基本的养老服务
”

就是由照护依赖引发的对失能失智老

年人的长期照护 （唐钧 ， ２０ １ ９ ） 。 民政部党组书记 、 部长李纪恒从政策制定层面

对基本养老服务进行了界定 。 他认为 ， 基本养老服务是由 国家直接提供或者通过

一

定方式支持相关主体向老年人提供的 ， 旨在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必需的普

惠性、 基础性 、 兜底性服务 ， 包括物质帮助 、 照护服务 、 关爱服务等 内容 。 推动

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 集中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

老有所养制度顶层设计的重大基础性安排。

已有研究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阐述了基本养老服务 。 广义上讲 ， 基本养老

① 苏长好． 中 国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研宄 ［
Ｄ

］
．天津大学 ，

２０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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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是
一

项制度 ， 是有效应对我国人 口老龄化顶层设计 ， 是保障全体老年人老有

所养的重大基础性安排 。 在这项制度中 ， 既有包含服务设施 、 规范标准、 评估监

管 、 人才培养等服务与政策综合的体系建设 ， 又有家庭养老 、 居家养老、 社区养

老 、 机构养老等多种服务形态 ， 其服务 目标是满足全体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 提

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 狭义上看 ， 基本养老服务是
一

类服务 ， 它与非基本养老服务

相对应 ， 都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 中的
一

部分 。 基本养老服务的受众群体是全国

６０ 岁及以上的所有老年人 ， 同时要特别关注到贫弱及困难老人 ； 所包含的服务

有助餐助洁 、 医疗护理、 紧急救助 、 长期照护等维持老年人基本生活的基础性服

务 ； 费用应以低偿或无偿为主 ， 根据不同地区经济 、 物价水平 ， 基本养老服务而

有所不同 。 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家庭是主要供给单元和首要责任者 ， 政府是

供给兜底主体和主导者 ， 市场 、 社会及志愿者是广泛参与者 ， 共同构成基本养老

服务供给的综合有机整体 。

综上所述 ， 随着
“

基本养老服务
”

体系的不断完善 ， 学界对其进行广泛且深 ．

入的研宄 ， 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阐释和解读 ， 但始终并未形成
一

致 、

规范的概念界定 。 在笔者看来 ， 当前基本养老服务概念范围仍然较为宽泛 ， 在研

宄中难以精确界定具体的研宄对象 ， 且难以准确寻找基本养老服务实践案例 ， 因

此 ， 在本研宄中 ， 笔者试图从基本公共服务和养老服务两个角度探索基本养老服

务概念。

一

是从基本公共服务的角度界定基本养老服务 。 在梳理基本公共服务概

念界定之前 ， 必须要理清
“

公共服务
”

的概念和 内涵 。 李军鹏认为 ，

“

公共服务
”

是指 由 公共部门或半公共部门 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的
一

种服务活动 ， 它有两大特

征 ：

一

是公共服务是满足社会公众共同需要的公共产品 ， 二是公共服务是所有公

众平等享有的服务 （李军鹏 ， ２００７ ） 。 基本公共服务是在公共服务的基础上生成

的本土化词汇 ， 其
“

基本
”

内涵如何体现 ， 是基本公共服务概念界定中需要解决

的难点 。 关于
“

基本
”

范围的界定 ， 学者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讨论 ，

一

方面 ，

“

基

本
”

指的是覆盖全体社会成员 ， 满足人们对公共资源最低的需求 ； 另
一

方面
“

基

本
”

指的是政府承担着主要供给责任 。 可以说 ， 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在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的基础上 ， 保护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的基本社会条件 。 二是从养老服务的

角度界定基本养老服务 。 在上文中 ， 笔者 已经对
“

养老服务
”

概念进行了详细界

定 ， 在此不再进行重复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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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在本研究中 ， 笔者对基本养老服务做出如下界定 ： 基本养老服务是建

立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础上 ， 养老服务覆盖的最小边界和范围 ， 是

老年人普遍需要的 、 以政府主导的 、 全体老年人公平享有的服务 。 在笔者看来 ，

根据我国现实国情 ， 当前基本养老服务应在面向全体老年人的基础上 ， 主要关注

失能 、 半失能等需要照护的老年人 ，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主要责任主体是政府 ，

供给形式可以通过政社合作 、 政企合作 、 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 。 生活照料和医疗

照护是当前需求最高的养老服务 ， 是基本养老服务的核心 内容 。

三、 基本养老服务
“

碎片化
”

“

碎片化
＂

（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 ）

—

词 ， 本意指的是
“

完整的东西破为诸多零块
”

。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来 ，

“

碎片化
”

逐渐被使用 ， 最早见于后现代理论的研究中 。

目 前 ， 关于
“

碎片化
”

的研究已经出现在社会保障 、 社会治理、 公共管理、 传播

学的研宄中 。 在不同领域的研宄中 ，

“

碎片化
”

的含义也有所不同 。

“

碎片化
”
一

开始是为了描述多中心信息源 ， 是传播语境研究中的形象性说

法 ， 最先在传播学中使用 ， 用来描述社会传播语境 。 随着传播媒介的增多 ， 传播

内容大幅增加 ， 受众群体的关注点分散在不同地方 。 传统传播方式被切割 ， 原有

的单维度传播变为多维度传播 。

政府管理研宄中的
“

碎片化
”

， 指的是部 门 内部／各部门之间业务横向分割 、

上下级部门 ／各地方政府间分割的情况 （谭海波 、 蔡立辉 ， ２０ １ ０ ） 。 政府管理中的

“

碎片化
”

问题从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逐步产生 ， 其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各部

门专业化 、 精细化的功能分割 。 到了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 ， 西方各国在新公共管

理理念的指导下采取的政府分权化改革更加剧 了政府管理
“

碎片化
”

状况 。 李侃

如 （ Ｌ 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 ．Ｋ ） 和兰普顿 （ Ｌａｍｐｔｏｎ Ｄ ．Ｍ． ） 等西方学者将中 国的政治决策制度

描述为
“

碎片化
”

： 政府各部门依据其职权层级 ， 对决策进程进行干涉或影响 ，

而国家政策则是由 中央政府制定 、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 、 地方各级政府部门

之间不断辩论和谈判中制定 。 决策过程的特点是
“

各 自 为政
”

， 不同的政府部门

根据各 自 的权力级别干预或影响决策过程 ， 国家政策是在中央政府部门之间 、 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 以及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部门之间通过不断的辩论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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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制定出来的 。

？

公共物品供给研宄中的
“

碎片化
”

， 指的是在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 ， 由于

供给主体各部门的利益不同 、 供给对象偏好不同 ， 各主体间缺乏合作 、 协调 、 沟

通等集体行动 ， 从而使生产出的公共服务较为分散 、 供需失衡 ， 甚至冲突 （李利

文 ， ２０ １ ９ ） 。 郑功成在社会保障语境中界定了
“

碎片化
”

， 即处于不同地区 、 不同

单位性质的群体社会保障参保情况不同 ， 形成社会保障制度在地区之间的分割 、

在不同单位之间的分立 （郑秉文 ， ２００９ ） 。

我国社会学家对
“

碎片化
”

的界定和研宄 ， 出现在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机制

和阶层结构变化的分析中 。 在李强
“

碎片论
”

中 ，

“

碎片化
”

指的是各个社会利

益群体正在分化 、 解组、 重新组合 ， 由此表现出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 、 不同阶层

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 （黄升民 、 杨雪睿 ， ２００５ ） 。 孙立平认为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社会进入
“

碎片化
”

转型过渡期 ， 即包括文化文明 、 信用模式 、 话语体系 、 消费

形式在 内的传统观念和社会关系都有所瓦解 ， 从而转向 由不同利益 、 多样文化、

不同社会成分的碎片化社会 。

？

本文关注的是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
“

碎片化
”

。 在本研宄中 ， 将
“

碎片化
”

界定为 ： 根据不同的地域划分 ， 可以看出 ， 由于专业的分工 ， 政府的职能部门也

呈现出 了 多元化的特点 ， 并且因为基本养老服务的提供主体也是多种多样 ， 由此

导致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容易 出现
“

碎片化
”

问题 ， 具体表现为基本养老服务制度

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和失衡 、 政府部 门之间的横向冲突和割裂 、 多元供给主体

本身限制及分散 ， 这些都使得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不均衡 、 不充分 ， 阻碍高质量发

展 。

四 、 整体性供给

在公共管理学研宄中 ，

“

整体性
”

是政府职能的基本特征之
一

， 政府行政体

系和行为不是孤立和独立的 ， 而是高级系统的
一

个子系统 ， 同时又是整合本身 内

部各层级系统的高级系统 。 各大小系统之间密切配合 ， 相互依存 ， 成为
一

个完整

的整体 。

？

“

整体性
”

与
“

整合
”

有相似之处 。

“

整合
”

是
一

个含义广泛的概念 ， 主要

？Ｌ 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
， 
Ｋｅｎｎｅ ｔｈ Ｇ ．＆ Ｄａｖ ｉｄ Ｍ． Ｌａｍｐ ｔｏｎ ． Ｂｕ ｒｅａｕｃ ｒａｃｙ ，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 ｓ ａｎｄ Ｄｅｃ ｉ ｓ ｉｏｎ ： Ｍａｋ ｉｎｇ 
ｉｎ Ｐｏ ｓ ｔ

－Ｍａｏ

Ｃｈ ｉｎａ
［
Ｍ

］ ， 
Ｂｅｒｋｅ ｌｅｙ

：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ｏ ｆ Ｃａ ｌ ｉ ｆｏ ｒｎ ｉａ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２ ： ２７ ８ ．

② 孙立平 ．断裂 ： ２ 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 中 国社会 ［
Ｍ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３ ２ ，

③ 李鹏 ． 公共管理学 ［
Ｍ

］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２００６ ： ７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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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描述内部相关部分的结合 。 整合通常有两种可能 ： 第
一

种可能是各部分发生

深刻的变化 ， 成为
一

个
“

迥然不同的新整体
”

； 第二种可能是各部分仅仅是外部

的合并 ， 而没有任何 内部质的变化 （桂世勋 ， ２００４ ） 。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 ， 社

会福利服务的整合是对相关部门 、 社会领域 、 组织和团体之间的关系和因素进行

调整 、 协调和规划的过程 ， 从而使社会福利服务成为
一

个新的 、 连贯的服务体系

（刘继同 ， １ ９９６ ） 。

在借鉴上述内容的基础上 ， 笔者将本研究中的整体性供给做 出如下界定 ： 基

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是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 是重构结构 、 优

化配置的系统思考和决策过程 ， 是对不同来源、 不同层次 、 不同结构 、 不同 内容

的基本养老服务进行识别 、 选择 、 配置和协调的复杂动态过程 。 整体性供给以政

府为主导 ， 以市场 、 社会资源稀缺和存量为前提 ， 为了实现 目标 ， 将分散在各部

门或系统中的资源集中到
一

个新的服务生产制度中 ， 系统性地向老年人传递基本

养老服务 ， 从而提高服务效率 。

整体性供给是提高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有效措施 ，

“

整体性
”

可以从多

个角度进行研宄 ， 比如主体的整体性、 供给 内容的整体性 、 供给方式的整体性、

供给过程的整体性等等 。 本研究从供给主体入手 ， 侧重于探宄整体性供给的方式

和过程 。 从整体性供给方式来说 ， 通过整合养老服务供给主体 ， 各个部门进行有

规划的合作与协调 ； 从整体性供给过程来说 ， 各主体都需要在
“

整体化
”

这
一

过

程中做出改变和适应 ， 并与其他主体共同发生变化 。 最终 ，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成

为
一

个综合性的 、 与原先截然不同的系统性过程。

第二节 理论基础

在以往关于养老服务的研宄中 ， 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阐述了养老服务生产

和供给问题 ， 这从侧面也可以说明养老服务的理论基础较为深厚 。 结合 自 身研究

问题 ， 本研宄选用三个理论进行研宄 ， 分别是公共产品理论 、 整体性治理理论和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并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主 ， 对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进

行探索 。

一

、 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 参与公共服务供给 、 界定政府职能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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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理论框架 ， 也是 ２０ 世纪 以来公共经济学领域的
一

大进步 。

美国杰 出 的经济学家保罗 －萨缪尔森于 １ ９５４ 年 １ １ 月 在 《公共支出 的纯理论 》

一

书中首次提 出 了
“

公共产品
”

这
一

概念 。 他将公共产品定义为
“
一

个群体消费

的产品或服务不会减少其他群体的消费总量或机会
”

。 萨缪尔森认为 ， 公共产品

与私人产品的主要区别在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 、 非竞争性和不可分割性 。 所

谓
“

非排他性
”

， 是指公共物品
一

旦被消费 ， 就不会把不支付费用的群体排除在

外 ， 即
“
一

旦提供了公共物品 ， 就不能把任何家庭或个人排除在外 ， 除非能够以

无限的成本提供这种物品
”

。 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还意味着它们不会被
一

小部分

人或其他人所剥夺 ， 也就是说 ， 只要产品和服务存在 ， 它们就必然会普遍惠及所

有人 。

“

非私人性
”

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会使其他人从中受益或降低其

质量 。 不可分割性是指公共物品是
一

个整体 ， 不可能以市场竞争价格向不同的人

出售其中 的
一

部分 。 如果
一

种物品惠及所有社会成员 ， 无论是否有个人愿意购买 ，

而且无论是否付费都可以使用 ， 那么这种物品就是公共物品 。

根据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的定义 ， 詹姆斯 －布坎南 （ ＪａｍｅｓＭ．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 在

１ ９６５ 年发表的文章 《俱乐部的经济理论 》 中提出 了基于公共物品不同程度的非

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俱乐部经济理论 。在文中 ， 布坎南提出 了
“

俱乐部物品供给
”

理论 。 他认为 ， 纯粹的公共物品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 ， 人们更容易遇到混合物品 ，

这种物品既有公共物品的特点 ， 也有私人物品 的特点 ， 也可以称为
“

准公共物品
”

（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１ ９６５ ） 。 所谓
“

俱乐部产品
”

， 是指
一

部分人可以消费和使用 ， 而另

一

部分人不能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 这种产品特性可以有效防止公共产品使用 中的

“

搭便车
”

现象 ， 还可以提高公共产品的生产和融资能力 ， 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

效率。

？
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 ， 为 了弱化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负面

效应 ， 减少搭便车现象 ， 政府应被视为公共物品提供的主体机构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公共物品供给中 的
“

政府失灵
”

现象愈演愈烈 ， 公众对政

府机构臃肿 、 人浮于事 、 预算成本过高等抱怨逐渐显现 ，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

率受到质疑。 在此背景下 ， 公共物品生产与供给分离理论成为解释公共物品供给

中
“

政府失灵
”

和
“

市场失灵
”

的主要理论 。

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 （ Ｅ ｌ ｉｎｏ ｒＯｓｔｒｏｍ ）对公共产品 的生产和供给也进行研宄 ，

① 詹姆斯 ？ 布坎南 ， 公共物品 的需求与供给 ［
Ｍ

］ ，马裙 ， 译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 ７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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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公共产品的
“

生产
”

和
“

提供
”

是两个不同的环节 ，

“

生产
”

环节可以 由公

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承担 ， 而服务提供商组织则必须参与竞争 。

“

生产
”

可以
＊

由政府或私营部门承担 ， 但服务供应商组织必须参与竞争 （ 〇ｓｔｒ〇ｍ ｅｔ ａｌ
，

１ ９６ １ ） 。

萨瓦斯对公共产品供给进行了补充 ， 认为供给公共产品的核心问题在于供给与供

给相分离 ， 即生产者作为供给主体 ； 供给方是指向消费者提供公共物品的行动者 ，

供给者可以选择或指定生产者 。 在生产环节 ，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 门都可以作为公

共产品 的生产者 ； 在供给环节 ， 根据公共部 门和私人部门不同的组合方式 ， 形成

不同的供给安排 ， 如政府购买服务 、 公办民营等。 同时 ， 萨瓦斯在选择某
一

特定

的公共物品时 ， 给出 了十
一

个具体的标准 ： 服务的特殊性 ， 生产者的确定性 ， 提

供的效率 ， 服务的数量 ， 成本与效益 ， 对需求的反应 ， 经济公平 ， 种族公平 ， 对

失调行为的调节能力 ， 政府的反应能力 ， 以及政府的供给 。 他提出 ， 准公共产品

适合以合同承包制 、 政府补贴和特许经营的方式供给 ； 公共产品则适合以合同承

包 、 志愿供给 、 集体供给的方式供给。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 ， 基本养老服务是
一

种准公共产品 ， 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

性。 非竞争性是指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不会减少其他老年人可获得的服务数量 ； 排

他性体现在基本养老服务具有
一

定享受范围和标准 ， 这种标准将不符合条件的老

年人排除在外 。 不过 ， 较之于市场化的养老服务 ， 基本养老服务的排他性总体较

弱 ， 排他性更多体现在对弱势 、 困境老年群体的筛选和鉴别中 。 因此在供给中 ，

既需要体现出政府的主导作用 ， 统筹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 ， 履行其政策制定者 、

监督者和协调者的具体职能 ； 又需要鼓励多主体共同参与基本养老服务的生产 ，

增加有效的服务供给 。

二、 整体性治理理论

整体性治理以公众需求为治理导向 ， 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 ， 强调治理机制

的协调 、 整合与责任 ， 对治理层级 、 功能 、 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

题进行有机整合 ， 实现从分散走向集中 、 从部分走向整体 、 从碎片走向整合 ， 为

公众提供整体性服务。

（

一

） 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困境

“

自从政府诞生 ， 行政就开始 以某种形式存在
”？

。 在早期 ，

“

政府
”

与
“

行

？Ｇ ｌａｄｄｅｎ． Ｅ ．Ｎ ．Ａ Ｈｉ ｓｔｏ ｒｙ 

ｏｆ Ｐｕｂ ｌ ｉｃ Ａｄｍｍ ｉ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
［
Ｍ

］
． Ｌｏｎｄｏｎ ：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 

１ ９７２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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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

这两个概念是共同发展的 。

“

政府
”

的组成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常 以效

忠于
“

卡里斯马
”

式领袖为基础 ， 而非国家或组织的合法性 ， 这导致职权滥用和

以权谋私成为常见问题 。 １ 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 传统公共行政思想产生 ， 其核心

思想——政治与行政相分离 ， 迅速得到理论界的
一

致认同 。

“

政治与行政相分离
”

为现代官僚制度奠定基础 ， 以
“

业绩
”

为主要考核因素的官员聘任制度逐渐开始

实施 。 传统公共行政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而诞生的 ， 不仅反映出传统社会行

政制度的瓦解 ， 还适应了现代化行政发展的客观要求 。

１ ８８７ 年 ， 威尔逊提出 了
“

政治与行政
”

的二分法 ， 强调行政研宄的 目 的是

提高行政效率 ， 公共行政的价值和规范应转化为政治过程 。 随后 ， 古德诺系统阐

述了政策与行政的区别 ， 完善了威尔逊的
“

政策与行政的区别
”

， 强调
“

政策对

应于政策制定 ， 行政对应于政策执行
”

。 从这以后 ， 公共行政将
“

政治与行政二

分
”

作为理论基础和实践原则 ， 同时为后续官僚制理论纳入行政管理体系发展做

铺垫 。

官僚制组织核心是组织结构层次和行政人员 的等级地位 。 官僚制组织结构最

明显的特征就是等级制度 ， 组织的上级和下级职能和权限都有明确划分 ， 从管理

层到执行层都有明确的任务分工 。 在官僚制组织中 ， 职务责任与个人权力高度统

一

， 职位的专业化程度高 ； 行政人员具有
一

定专业素养 ， 其职务的变动依据个人

资历和政绩 ， 由低层级职位升向高层级职位 。 行政脱离了政治 ， 大幅提升了管理

的效率 ， 使其在本质上具有持久性与合理性 。 马克斯 ？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是
一

种

理想化的制度 ， 但是 ， 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工具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基础上的 ， 是

一

种具有代表性的组织结构 ， 对组织的运作与治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但是 ， 在 ２０ 世纪中期 ， 有学者对于政治和行政分离的思想提出批评。 西蒙

认为 ， 政治和行政相分离对行政者提出要求
一一

需要在政策执行过程保持中立 ，

然而在实际中 ， 政府官员和行政职员能够同时行使政治职能和行政职能 ， 政治和

行政无法做到完全分离 。 为此 ， 西蒙提出
“

事实 －价值
”

二分原则 ， 即在政治和

行政过程中的事实与行政者本人价值相分离 。 后来 ， 在新公共管理研宄和公共政

策研宄中 ， 学者们同样质疑了行政中立 ， 指出行政并非是
一

种价值中立的组成部

分 ， 而行政机关应以其价值中和为导向 ， 对妨碍社会公正的政策进行变革 。 另有

一

些学者则指出 ， 政行分开之说 ，

“

政治上的中立
”

并不能反映出
“

政行分离
”

３ ７



的实质 ， 这与政府所担负的决策与组织管理职能不符 ； 并且 ， 在二分原则对行政

过程中立性的倡导下 ， 极易导致行政人员 因逃避公共服务的政治意义而推卸工作

中的责任 。

有学者提出 ， 官僚制也有
一

定的弊端 ： 过于强调正式组织的工具理性和功能

价值 ， 对非正式组织的功能视而不见 ； 过于依赖规章制度 ， 缺少主观考虑 ， 忽视

行政人员 的创造性和适应性 。 这些都使得组织和成员行为刻板僵化 ， 降低组织效

率 。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在各种危机的冲击下 ， 行政分治 、 官僚体制等体制都不能

很好地解决国家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 许多学者都认为这种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快速

发展的时代 。 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逐渐显露弊端 ， 行政人员也逐渐打破行政中立

的价值观念 ， 在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同时 ， 传统的用人机制也出现了新

的变革 ，

“

协议式
”

的雇佣方式 ， 如合同雇佣 、 临时雇佣等 ， 开始出现。

（二 ） 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发展

传统公共行政弊端逐渐显现 、 政府改革的实践不断创新 ， 新公共管理逐渐兴

起并发展 。 从 １ ９７０ 年代末期至 １ ９８０ 年代初期 ， 传统的官僚制在经济金融 、 政治

信任 、 组织管理等方面均出现了危机与挑战 ， 使其越来越不能适应多元化发展的

需要 ， 出现了
“

无治
”

的危机 。 为了实现这
一

目标 ， 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开展了政

府机构改革与创新活动 ， 以此推动政府体制的改革和革新 。 在此过程中 ， 尽管各

国改革的措施和手段有所不同 ， 但终宄是为了实现分权 、 低成本 －高效能 、 提高

绩效等 目标 。 因此 ， 这
一

阶段公共行政的改革运动被视为
“

新公共管理
”

。

新公共管理是从美国 、 英国和新西兰发展起来的
一

种世界性的思想 ， 并在西

方得到 了快速地发展 。 学者们在命名
“

新公共管理
”

时有细微差别 ， 如
“

后官僚

制模式
”“

管理主义
”“

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学
”

等 。 无论名称是什么 ， 新公

共管理表示的都是传统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的转变 ， 既为政府行政管理提供新

范式 ， 又为当代政府行政理论研宄提供新的视角 。

１ ９９８ 年 ， 欧文 ？
Ｅ

？ 休斯针对新公共管理发表看法 ， 认为传统行政模式
——

以官僚制为基础 、 政治和行政二分为特征的公共行政己成为过去式 ， 取代它的则

是新公共管理模式
一一

以行政效率为导向 、 允许私人和市场参与的行政体系 。 新

① 竺乾威 ．公共行政理论
［
Ｍ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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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改革不仅包括从官僚体制 向市场化体制的转变 ， 还意味着政府和市场 、

政府和个人 、 官僚系统和个人之间互动关系的转变 。

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新阶段 ， 新公共管理对政府行政有特别的理论、 原则和

方法 。 在这
一

过程中 ， 西方学者和政府官员对新公共管理的态度和回应也不尽相

同 。 根据胡德的观点 ， 新公共管理有以下
一

些要素 ， 即专业化的管理 ， 注重产出

与资源的节省 ， 分工明确 ， 权力下放 ， 鼓励各部门之间的竞争 。 波特利认为 ， 与

传统公共行政相 比 ， 新公共管理的特点就是在官僚体制中学习和融入企业管理的

理论和方法 。 比如 ， 在公共服务供给中 引入市场机制或准市场机制 ， 实现政府服

务的分工与分权 ， 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与服务水准。

？
霍尔姆斯和桑德认为新公

共管理对于政府管理来说是
一

种很好的管理方法
一一在组织间经济合作和发展

从业人员来说 ， 因为新公共管理拥有以结果为导向的战略决策方法、 以分权的方

式优化管理环境 、 强调政府部门权利与责任的对等 ， 同时将控制政府部门的预算

支出 、 强调组织间的竞争 。

新公共管理是
一

种打破传统公共管理模式僵化 、 低效等弊端的新公共管理 ，

它将对我国公共管理的历史进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并对其今后的发展方向产

生深刻的影响 。 但是 ， 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尚不完善 。 首先 ， 它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传统公共管理中行政二元对立的困境 ； 政治领导人仍然可以指定那些与他

们的政治 目标
一

致 、 价值观念和观点
一

致的官员担任负责人 ， 行政官员依然无法

坚守政治中立的原则 ， 容易导致权利滥用 、 滋生腐败 。 其次 ， 新公共管理改革引

入竞争机制 、 追求经济效率 ， 不仅造成公共行政体系的碎片化和部 门化 ， 还使得

政治和行政部 门无法以综合性 、 协调性手段解决复杂行政问题 ， 这极大影响了行

政效率和服务效益 。对于服务对象来说 ， 他们不仅需要公共部 门提供服务和产品 ，

更需要快捷 、 便利 、 整体式的公共产品 。 为此 ， 公共部门不得不重新考虑公共行

政的流程 。

（三） 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架构

整体性治理的对象通常具有
“

碎片化
”

特征 。 据前文所述 ， 碎片化在不同学

科语境中的定义并不相同 。 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 ， 这
一

转变过程中最根

本的特点就是社会
“

碎片化
”

。 当 以
“

碎片化
”

这个词来形容政府的管理与管理

①ＰｏＵ ｉ％Ｃｈｒｉ ｓｔｏｐｈｅ
ｒ． Ｍａｎａ

ｇｅｒｉａ ｌ 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 ｌ ｉｃ Ｓｅｒｖ ｉ ｃｅ ：Ｃｕ ｔｓ ｏ ｒ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ｉｎ ｔｈｅ １ ９９０ｓ ．

［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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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时 ， 就是指各个部门之间的独立与分散 ， 这是
一

个比较宽松的时期 。 希克斯

指出 ， 整体式治理首先要处理的是分散的 问题 ， 而这恰恰是整体性的对立面 。 在

政府部门 中 ，

“

条块分割
”
一

般表现为各部门 间缺少协作和协作 ， 不能进行有效

地交流和交流 ， 各 自 为政 。在解决共同面临的困难问题上 ， 各部门协同程度不高 ，

手段难以协同 ， 使得政策的实施难度较大 。 之所以会有如此复杂的 问题 ， 其根源

在于
“

碎片化
”

。 外部治理的
“

条块分割
”

主要表现为 ： 外部行为主体和资源主

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 社会资源的争夺等。

整体性治理模式是在传统行政体制和新公共管理模式先后暴露 出诸多 问题

的基础上 ， 提出 了
一

种 以
“

无缝隙
”

方式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整体性管理模式 。

希克斯认为 ， 整体性治理是
一

种
“

三维立体
”

的整体性模式 ，

“

三维
”

分别是 ：

层次上的整体性关系 、 职能上的整体性关系 、 公共部门与公共部门的整体性 。

首先 ， 整体性治理包含了不同层次的政府机构间的控制 。 层级管理是指政府

机构 内部与下属间的关系 。 政府组织的层级 ， 主要是建立在垂直层面上 、 或者是

基于政府垂直系统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上 ， 根据官僚制的等级原则来划分行政

责任与权利 。 政府垂直层级间是
一

种等级式的官僚体制 ， 它建立在权力与责任的

基础上 ， 强调 了下级服从上级的指令 ， 并以
“

命令－控制
”

的方式实现 了整个政

府系统的 目 的 。 但在实际行政运行中 ， 下级往往无法绝对地服从上级的命令 ， 因

此导致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等 、 行政体系的碎片化问题 ， 如财政权力与人事权力的

碎片化、 行政层级的碎片化 ， 最终出现
“

基层政府组织选择性执行命令 、 象征性

落实政策
”

的现象 （ 曾凡军 ， ２０ １２ ） 。

政府层级治理体现出政府结构层次发展的趋势 ， 由此政府结构从
“

金字塔
”

式等级模式逐渐转向扁平化网络模式 。这种转变具体体现在 ： 政府管理层级减少 ，

各部门权力范围扩大 ， 机构设置相对优化 ， 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 。 在这
一

新的等

级结构中 ， 垂直的政府组织之间形成了
一

个协调的关系 ， 当 出现了上级的协作 问

题时 ， 它就有了足够的话语权 ， 可以向上级政府表达 自 己的要求和需求 。 因此 ，

政府层级治理大幅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民主化水平 ， 同时维持了政府层级间的利

益平衡 ， 在上下级政府间建立起稳定有序的合作协调机制 。

其次 ， 整体性治理包括政府组织之间功能的治理。 政府 自 身运作之所以 出现

问题 、 无法满足公众需求 ， 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组织 内部的功能过于分隔 。 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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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此问题 ， 就要整合政府组织的功能 ， 改善每个政府部门对于公众问题
“

都要

管
”

的情况 、 解决各部门之间
“

都难管
”

的局面 ， 弥补各部门
“

都不管
”

的局面 。

在整合政府机构职能方面 ， 首先需要将相近职能的部门进行合并 ， 实行大机构综

合管理 ；
二是要建立完善的政策制定 、 实施和监督体系 ；

三是要构建政府的组织

和协调机制 ， 实施整体性的政府战略 。

１ ９ 世纪以来 ， 由于传统的官僚制政府职能过度分散化 ， 导致了后期的政府

机构分离 、 缺乏协调 。 希克斯指出 ， 在传统的公共管理中 ， 政府职能的划分实际

上导致了政府制度的缺陷 ， 表现为合作与协调不足 ， 权力失衡 ， 部门 间竞争激烈 ，

效率低下 。 尽管新公共管理思想倡导政府职能分工 ， 引入市场竞争 ， 以提升政府

治理效能 ， 减少政府开支 ， 但从国外的经验看 ， 新公共管理并未彻底打破政府职

能边界 ， 而是导致政府间协作不够 ， 职能失调 ， 即
“

碎片化
”

问题 。

最后 ， 整体性管理也包含了公共和私人两个领域间的关系 。 自上世纪 ８０ 年

代 以来 ，

“

公私合营
”

（简称
“

ＰＰＰ
”

） 这
一

新的理念在西方各国的公共行政理论

与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 。 １ ９８２ 年 ， 英国政府首次提出
“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

的概念 ， 即政府想要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来缓解财政危机 ， 改善公共服务的效

率 。 数年发展之后 ， 公私合作模式愈发普及 ， 在公共政策领域 、 技术领域 、 经济

创新领域和城市管理领域中都曾经出现 。

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 ， 是指由政府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 以协作的形式 ， 以－

合作为基础 ， 在平等 、 协商 、 合作 、 稳定的基础上 ， 共同承担风险 ， 建立共同的

利益关系 。 首先 ， 从参与方角度看 ， 政府与民间机构合作 ， 也包括民间与民间机

构 ， 也包括非盈利或非正规的社会组织 。 二是合作关系 ， 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形

成稳定 、 长期 、 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 这种关系有别于传统的官僚体制下的上下

级关系 ， 而更多的是基于合同的协商 、 平等的关系 。 三是合作的资源层面 ， 公私

合作伙伴关系中 的资源是共享的 ， 其资源包括资金 、 信息 、 技能 、 知识 、 人才等 。

四是合作方式层面 ，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是多样化的 ， 也是风险和责任共

担的 ， 最后收益也要共享。

“

公
”

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 ，

“

私
”

是市场和社

会组织等私人部门 。 其中包括合作共建共享理念 、 策略和结果分担形式 。 公私合

作仍以公众需求为基本指向 ， 提供多元化服务 ， 在服务供给中进行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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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福利多元理论起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 伴随着西方福利危机的爆发 ， 并逐

步形成了
一

种新的社会政策研宄范式 。 二战 以后 ，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 西方各

国相继设立了各种福利体系 ， 政府为其提供全方位 、 高水平的社会福利 。 １ ９７５

年之后 ， 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国家普遍进入经济发展的缓慢期 ， 在经济增速

大幅减缓的同时 ， 还要维系着高支 出 的福利制度 ， 加之老龄化趋势的来临和大规

模失业的 出现 ， 福利国家的收支愈发失衡 ， 这种高水平的福利制度得到更多关注

和批评 ， 福利多元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

福利多元理论主张社会福利供给的多元化 ， 政府、 市场 、 社会 、 个人和家庭

都是社会福利提供的主要对象 ， 并对其提供相应的福利 。 英国 １ ９７８ 年发表的 《沃

尔芬德的志愿组织的未来报告 》 也将志愿者组织作为提供社会救济的主要对象 。

罗斯指出 ， 在福利提供过程中 ， 忽略了家庭与市场的责任 ， 只强调国家
一

家独大

是不妥的 ， 政府 、 市场 、 个人和家庭都有义务提供社会福利 ， 要防止只有
一

方提

供社会福利 ， 由于任何
一

个单独的机构来提供社会福利 ， 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能

力不足的 问题 ， 唯有将各方的力量结合起来 ， 才能弥补 自 身的不足 ， 使社会福利

事业和计划得以继续 。 伊瓦斯提出福利供给的
“

四分法
”

取向 ， 他提出社会福利

供给应该由 国家、 市场 、 社区和民间资本共同完成 ， 凸显了社区在社会福利供给

中的作用和价值。 这些对福利供给者的思考 ， 都代表着对福利来源的反思 ， 表达

出学者对打破国家单
一

供给福利体制的看法。

从后期的研宄中可以看到 ， 由于国家意识形态 、 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等

因素的不同 ， 对社会福利多元论的研究重心也有
一

定的影响 。 在 《福利资本主义

的三个世界 》 中 ， 考斯塔 ？ 艾斯平 ？ 安德森将福利国家分为三种模式 ：

一

种是社

会模式 ，

一

种是 自 由模式 ，

一

种是保守模式 。

“

社会民主
”

模式强调 了政府的职

能 ， 强调 了政府在提供福利方面的职责与使命 ， 倡导公民享有高质量的福利 ； 自

由的 国家模型提倡市场参与社会福利的提供 ， 即对最低生活标准和个人福利计划

进行补贴 ； 传统的国家模型强调了家庭对社会福利的提供 ， 认为只有在没有经济

能力的情况下 ， 家庭才有资格享有社会福利 。

一

些学者认为 ， 这种理论是
一

种介

于各种福利提供方式之间的过渡形式 ， 兼具制度型福利和剩余福利两种性质 ， 着

重对福利分配中的分权 、 参与和责任进行了 阐释。 福利多元论的许多研宄结果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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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际社会所认同 ， 其既能较好地说明福利国家的状况及成因 ， 又能为福利国家

的未来转型 、 福利供给方向提供前瞻与思考 （彭华民 ，黄叶青 ， ２００６ ） 。

福利多元论从其提出至今 ， 己经为许多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的制订与执行提

供了重要的指导 ， 并在各国的社会福利实践中证明 了其合理性与可行性 。 在该理

论的指导下 ， 西方国家开始重视非营利组织 、 社区组织和市场在福利供给中的重

要作用 ， 同时也在不断反思原先由国家
“

大包大揽
”

的福利模式 。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引发的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意见 》 中指 出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供给遵循供担性原则 ， 在家庭发挥养老作用的

基础上 ， 国家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 同时发挥市场作用 、 引 导

社会互助共济。 这
一

点与福利多元论的基本思想是
一

致的 ， 都主张社会各方面都

积极参与福利服务 ， 强调国家 、 市场 、 社会、 家庭在福利提供和提供过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 ， 促进各种福利提供模式的协同配合。

本章小结

本章明确 了本研究所涉及的核心概念 ， 梳理了研宄中运用到的多项理论 。

在核心概念的界定中 ， 本文涉及的概念包括
“

养老服务
” “

养老服务供给
”

“

基本养老服务
” “

基本养老服务碎片化
”

、

“

整体性供给
”

等概念 。 界定这些概

念的相关范畴 ， 能更好地明确研宄对象 、 聚焦研宄问题 。

本章梳理了公共产品理论 、 整体性治理理论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重点分析

了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 、 整体性治理对象需要满足的基本

要素 。 基本养老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 ， 需要国家 、 社会和市场共同参与供给 ； 同

时 ， 其满足作为整体性治理分析对象的要求 ， 既是棘手问题 、又具有碎片化特征 。

因此 ，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问题与整体性治理理论契合度较高 ， 可以用整体性治理

理论来分析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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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与
“

碎片化
”

问題

２０２０ 年 １ ０ 月 ，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必要性 。

随后于 ２０２ １ 年 ９ 月 ， 民政部在北京组织了全国性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

会议 ， 旨在执行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决策 ， 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
“

七
一

”

讲话以及

对基本养老服务指导意见的理解 ， 并计划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 。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１

月 ，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 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基本

养老服务清单制度的要求 。 接着 ， 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 国务院公布了 《

“

十四五
”

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 ， 其中不仅提倡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强化政府的基本保障职责 、 促进资源公平分配 ， 确保基本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 ，

还特别强调 了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的重要性。 到 了２０２２ 年 １ ０ 月 ， 党的二

十大报告再次重 申面向人 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 呼吁发展养老服务业 ， 改善孤寡

老人的服务体系 ， 以实现全民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 目标 。

第
一节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演进与发展

本节将梳理我国从古至今养老保障思想和实践的演进历程 ， 把握基本养老服

务体系的建设方向 ， 为后续研宄奠定基础 。

一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思想渊源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 ， 养老保障从 自然形态发展的

家庭保障到国家制度形态的国家 －社会－家庭共同保障 。 在早期的生产力发展阶段 ，

老年人养老保障主要依托家庭支持与社区互助等非正式途径 ， 这种家庭中心的养

老策略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较好地满足需求 。 然而 ，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

产方式的变革 ， 原有依赖家庭的养老服务模式己不足以全面满足老年人 日益增长

的各种需求 ， 因此 ， 养老保障作为国家制度应运而生 。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

养老服务作为老年人社会保障的重要方式 ， 其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

（

一

） 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养老保障思想

我国古代关于老年人社会保障的思想较为丰富 ， 散见于各类历史文献中 。夏 、

商 、 周时期就己经初见社会养老的模式 。 《礼记 ？

内 则 》 曾对当时的社会养老制

度有过记载 ：

“

有虞 氏养国老于上痒 ； 夏后 氏养国老于东序 ， 养庶老于西序 ； 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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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养国老于右学 ， 养庶老于左学 ； 周人痒国老于东胶 ， 养庶老于西郊
”

。 不难看

出 ， 当时国家对各阶层老年群体均有照料措施 ， 不论其身份是达官贵族还是普通

庶民 。 除此之外 ， 《礼记 ？ 内则 》 还对老年人的饮食 、 出行 、 劳作 、 穿戴 、 丧葬

等细节做出记载 ， 当时的 国家和社会都将
“

孝道
” “

仁信
”

作为对待老年人的基

本准则 ， 体现出 当时社会对老年人及其生活的重视 。

儒家倡导的
“

大同社会
”

理念 ， 同样映射了对养老保障的高度追求 。 在 《礼

记 ？ 礼运》 篇章中 ， 孔子对于
“

大同社会
”

的阐述是这样的 ：

“

大道之行也 ， 天

下为公 ， ． ． ． ． ． ．使老有所终 ， 壮有所用 ， 幼有所长 ，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

”？

由此看出 ， 孔子对
“

大同社会
”

养老保障的设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第
一

， 失

去劳动能力的人 ， 应该由社会集体供养 ； 第二 ， 所有老年人都应该得到赡养 ， 有

合适的养老归宿 ； 第三 ， 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 、 友爱和谐 。

管仲也 曾提出
一

系列关于民生和养老的政治主张 ，

“

老老
”

、

“

合独
”

、

“

养疾
”

等 ， 都体现出对老年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直接关怀和扶持 。 《管子 》

一

书中记载了

管仲的三重养老思想 。 首先 ， 要倡导民众敬老孝老养老的品德 ， 通过环境 、 文化、

制度来营造尊敬老人的社会氛围 ； 其次 ， 重视发展家庭养老模式 ， 这体现在管仲

“

爱亲善养 ， 思敬奉教
”

的观念中 ， 即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 为老年人提供物质方

面的赡养和照料 、 精神上的支持和尊重 。 最后 ， 建立社会养老保障方式 。 《管子 》

一

书中 ， 提出
“

凡国 ， 都皆有掌老 。

”

即要建立专门负责老年事务的部门 ， 从国

家制度层面对养老保障进行全方位设计 ， 包括但不限于老年救济 （

“

养长老 ， 慈

孤幼 ， 恤鍊寡 ， 问疾病 ， 吊祸桑 ．

．

． ． ． ． ．

”

《五辅 》 ） 、 老年健康保障 （

“

所谓 问病者 ，

凡国 、 都皆有掌病 ， 士民有病者 ， 掌病 以上令问之． ． ． ． ． ．

”

《入国 》 ） （迟丕贤 ，牛喜

霞 ， ２０ １ ３ ） 。

数千年以来 ， 我国古代社会思想家对老年人社会保障和互助养老制度的探索

深刻启发并影响着后代社会的保障政策和社会关怀 ， 对于完善当今社会养老保障

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

（二 ） 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养老保障思想

近代以来 ，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思想逐渐传入中 国 ，

一

大批有志之士投入到社

会革命之中 。 与此同时 ， 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 ， 社会局面更加动荡不安 ， 在这种

① 康国瑞 ． 社会保险 ［
Ｍ

］
． 台湾 ： 台湾黎明文化实业公司 ， １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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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忧外患
”

的背景下 ， 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状态都发生剧烈转变 ， 领导者和

社会思想家们不断提出新的社会发展主张 ， 出现了新的养老保障思想和实践 。

太平天国运动主张
“

天下大家处处平均 ， 人人饱暖
”

， 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够

负责无劳动能力老年人的养老事宜 。 通过建立收容所的方式 ， 将患病和残疾老年

人集中在
一

起 ， 由社会公养 。 例如当时在天京普遍建立
“

牌尾馆
”

， 专门收容患

病 、 孤寡老人 ， 馆 内尾有劳动能力的老人提供轻便的工作岗位 ，

“

牌尾馆
”

在当

时缓解了
一

部分弱势群体
“

不均匀
”

、

“

不饱暖
”

问题 。

？

康有为在 《大同书 》 中描绘了对未来社会的理想 ， 在儒家
“

大同
”

理念基础

上 ， 融合西方社会思想 ， 提出
“

大同社会
”

的建设理念 。 在康有为所主张的
“

大

同社会
”

中 ， 政府应当负责民众的生老病死全过程 ； 关于养老保障 ， 提倡成立养

老机构 ， 鼓励所有老年人入住养老院 以养老 ， 目 的是
“

安人之年老 ， 务穷极人生

之乐 ， 听人 自 由欢快 ，

一

切无尽
”

。

孙中 山在三民主义的实践中也体现出对老年人的保障 ， 主张国家保障民众的

养老问题 。 三民主义中的
“

民生
”

涵盖
“

民众生活 、 社会存续 、 国家经济 、 大众

生命
”

等层面 ， 强调包括养老 、 救贫 、 救灾在 内 的福利保障措施 ， 主张社会福利

应由政府提供 ， 着重于政府的职责 。 在养老保障领域 ， 三民主义倡导
“

建立公立

养老机构 ， 接纳老年人 ， 提供优质生活条件 ， 使其快乐生活 ， 安享天伦
”

， 认为

养老服务是非盈利的社会工作 ， 应由 国家负责建立和运营 。

？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养老服务发展

新中 国成立后至本世纪初期 ，

“

基本养老 Ｊｉ艮务
”

并未单独作为
一

项老龄事业

来发展 ， 而是随着老年社会福利 、 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而不断丰富和补充 。

（
一

）

“

家庭－麟
”
二蔵供给模式

在传统社会中 ， 我国老年人的基本养老保障大多是 由家庭承担的 ， 政府和社

会仅承担救济性或暂时性养老服务 。 于是 ， 家庭养老就被看作
一

种合理化 、 自然

化的养老方式 ， 在我国社会延续数千年。

新中 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 这种 以家庭为主的养老保障方式仍在继续 。 与

传统养老保障方式不同的是 ，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 在家庭养老之外 ， 还逐

渐形成了 由单位 、 政府供给的城市养老保障体系 。 在经济保障方面 ， 这
一

时期的

① 陈功 ． 我国养老方式研宄 ［
Ｍ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 ００３ ： １ ０ ．

② 邓大松 ． 社会保险 ［
Ｍ

］
． 北京 ： 中 国劳动社会保障部 ， ２００２ ： ２ 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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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经济福利 由 国家和单位共同供给 ； 在服务保障方面 ， 政府开始为
“

三无
”

老人提供救济性安置 ， 如福利性养老院等 ， 以维持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 。 同时 ，

国营单位和公有制企事业单位还会以工会的形式对老年职工进行慰 问 、 探望和关

心 ， 发放定额救济金 ， 安排老年人的 日 常照料 ， 这可以被视为在特定年代具有中

国特色的养老保障服务之
一

。

但是 ， 这
一

时期的养老服务仍然延续着我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 家庭仍是老

年服务的基本供给主体 ， 社会化养老服务尚未发展 。 此外 ， 在
“

文革
”

时期 ， 福

利事业被人为误解 、 过度政治化 ， 相关福利机构停办和撤销 ， 家庭之外的老年服

务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 （吴菲霞 、 魏哲铭 ， ２００７ ） 。

（二） 多主体共同麟模式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 ， 老年服务开始出现市场化转

向 。 尽管这
一

时期仍以家庭供给养老服务为主 ， 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政府和

单位停止以往
“

包办福利
”

和
“

集体福利
”

的供给模式 ， 从而推动了包含养老服

务在 内的社会福利服务的市场化、 社会化供给 。 在 １ ９９０ 年举行的
“

首届中 国 内

地与香港社会福利发展研讨会
”

中 ， 时任民政部副部长张德江深入探讨了社会福

利社会化的几个核心组成部分 。这些核心要素涉及服务对象 、 资金来源的社会化、

管理模式以及服务设施的社会化 。

“

社会化
”

在当时养老服务领域的体现 ， 意味

着养老服务由 民间资本投资 、 市场运作来提供老年人所需服务 。 １ ９９３ 年 ， 民政

部发布 《 国家级福利院评定标准 》 ， 标志着福利设施由原本的福利导向转变为市

场导向 ，

“

效益
”

成为衡量福利机构运营效果的
一

个关键指标 。

在社会福利社会化初期 ， 社区
一

度成为继
“

单位
”

之后为居民提供服务的主

要载体。 １ ９８７ 年 ， 民政部门大力推动社区服务 ， 推动了城市家政服务和社区便

民服务的发展 ， 部分社区也开始动员社区志愿者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服务 ， 满

足了少数老年人的部分需求 。 但是 ， 由于当时福利事业和养老服务业市场化道路

刚刚起步 ， 政府对福利事业的支持政策尚不健全 ， 同时又受限于福利事业
“

保本

微利
”

的发展特征 ， 民间资本的参与度并不高 ， 市场化的养老服务机构 尚未普及 ，

因此社会化老年服务的发展仍较为缓慢 ， 社区也未能形成规模化养老服务 ， 家庭

仍是养老服务供给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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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轉老服雜系的逐娜成

基本养老服务是随着国家对养老服务的重视而发展起来的 ， 根据基本养老服

务政策文件颁布情况 ， 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

（

一

） 萌芽时期 ： 基本养老服务开始纳入国家基本公共跟务体系删

２００９ 年 ， 我国迈出 了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试点工作的关键
一

步 ， 由 民政

部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国家老龄委共同发布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方案 》 。 此举标志着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试点项 目 的正式启动 ， 首批试点区域选定

了重庆 、 江苏 、 湖北 、 甘肃和黒龙江五个省市 。

紧接着在 ２０ １ ０ 年 ， 试点范围扩大至包括北京 、 上海、 浙江 、 安徽 、 江西 、

内蒙古和云南在 内 的多个城市 。 同年 ， 民政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举办

了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专家论证会议 ， 会上明确基本养老服务是基本公共服

务的
一

部分 。 反映出老年人基本的 、 普遍的诉求 ， 应作为
一

项长期战略任务由政

府主导实施 。

在 ２０ １ ２ 年 ， 国务院发布了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十二五
”

规划 》 ， 该规

划中特别强调 了
“

向老年人群体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

的重要性 。规划中 明确指出 ，

对于家庭经济状况处于困难状态 ， 同时生活不能 自理或半 自理的 ６５ 岁及以上的

城乡老年人 ， 将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补贴 ， 旨在确保这
一

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养

老服务支持 。

但是截至 ２０ １ ２ 年 ， 对基本养老服务的实施仅停留在提议阶段 ， 并没有真正

规划和落实 。

（二） 部署时期 ？

？ 基本养老服务作为养老服务业发展 目标

２０ １ ３ 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 中提出
“

确保

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

和
“

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衡发展
”

。

在 ２〇 １ ８ 年 ， 全国政协委员李守镇提出建议 ， 强调需要加速完善基本养老服

务体系 ， 以应对 日益严峻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 。 对此 ， 民政部回应称 ， 目 前我国在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定义上仍显模糊 ， 现行政策未能明确政府在养老服务领域的

责任划分 ， 基本养老服务的受众和保障机制的界定也缺乏具体政策支持 。 因此 ，

未来的工作将重点在梳理政府职能 、加强跨部门合作上下功夫 ， 致力于
“

保基本、

兜底线 、 补短板 、 调结构
”

， 逐步构建基本养老服务制度 ， 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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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本养老服务 。

到了２０２０ 年 ，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 ５ 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 》 中提出 了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 推动普惠型和互助

型养老服务的发展 。 这表明 ， 基本养老服务的建设已被纳入国家的长期规划之中 ，

成为我国持续发展工作的
一

部分 。

（三 ） 重点推进时期 ： 基本养老服务作为全国民政重点工作推进

在 ２０２０ 年的全国 民政工作视频会议中 ， 明确提出 了加强基本养老服务制度

建设的重要性 。 同年 ，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
一

步强调 了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的必要性 。

２０２ １ 年 ， 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再次强调了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重要性 ， 目 标是为所有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制度性保障 。 在
“

十四五
”

规

划期间及多次民政工作会议上 ， 都提到了加强基本养老服务建设的重点 ， 包括完

善相关规章制度 、 制定服务清单 目录等 。 同年 ， 国务院发布 《

“

十四五
”

国家老

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 的通知 ， 提出 了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的

要求 。

到 了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 １ 日 ，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发布了 《关于

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 （ 以下简称
“

意见
”

） ， 该意见制定了 国家基

本养老服务清单 ， 专门针对老年人在失能 、 残疾、 缺乏照料等方面面临的困难 ，

国家将提供基础性、 普惠性及最后保障性的养老服务 。 此项意见的发布 ， 进
一

步

明确了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原则 、 发展 目 标及主要措施 ， 为全国各地推

进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 明确的指导和策略 。 《意见 》 对基本养老服务范

围进行界定 ， 列举出未来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重点 内容 ， 并附上国家基

本养老服务清单 。 《意见 》 指出 ， 基本养老服务主要由 国家提供 ， 既可以通过直

接提供的方式 ， 也可以通过支持相关供给主体进行间接提供 ， 涵盖兜底性、 普惠

性 、 基础性服务 ， 服务 内容包括物质帮助 、 照护服务 、 关爱服务等 。 具体的服务

对象 、 服务 内容和服务标准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动态调整 。

“

十四五
”

时期

将聚焦困难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 。

当前 ， 我国正积极探索并致力于强化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 ， 该任务已成

为民政领域的核心工作 。 首先 ， 地方政府需要针对本区域实际情况 ， 制定符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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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的基本养老服务政策指南 ， 确保这些政策既实际又易于执行 。 接着 ， 各地

区应借助国家公共服务 目 录 ， 结合当地的经济条件和老年人的需求 ， 创建
一

份可

持续的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 目录 。 第三步 ， 按照 《

“

十四五
”

老龄事业与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规划 》 的规定 ， 快速制定老年人能力评估的国家标准 ， 并统
一

开展老年

人能力综合评估 ， 以实现养老服务的精确匹配 。 第四步 ， 参照 《养老机构服务质

量规范 》 、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规范 》 以及 《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 等标准 ，

提升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 ， 增设护理床位 ， 重点服务于失能和患有痴呆症的老年

人。 最后 ， 根据 《

“

十四五
”

老龄事业发展与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 的指 引 ， 培育

并发展
一

批专注于提供社区及上门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 旨在构建能够覆

盖
“
一

刻钟服务圈
”

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 同时 ， 应加快推动适老化住宅改造和

家庭养老床位的建设 ， 以满足老年人对高质量养老服务的期望 。

？

第二节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

碎片化
”
问題

党和 国家对基本养老服务的重视切实推进了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 在此

背景下 ， 基本养老服务的 内涵、 任务在实践中逐步明确 ，

“

为谁服务
” “

服务什么
”

“

如何服务
”

的
一

系列关键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 各地区也先后将
“

人人享有基本

养老服务
”

作为当地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和制度 目 标 ， 基本养老服务实践初见成

效 。

不过 ， 在当前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仍呈现
“

碎片化
”

特征 ， 即基本养老服务在

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和失衡 、 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冲突和割裂 、 多元供给主体本

身限制及分散 ， 这些问题阻碍了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 那么 ，

“

碎片

化
”

体现在哪些方面 ？ 造成
“

碎片化
”

的原因有哪些 ？
“

碎片化
”

带来了什么影

响 ？ 本节将分析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中
“

碎片化
”

的 问题 ， 剖析我国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中
“

碎片化
”

的成因和表现 ， 为下文分析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总体

思路提供参考 。

一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
“

碎片化
”

问題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
“

碎片化
”

问题 ， 其实就是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
“

碎片化
”

供给问题 ， 主要体现在供给主体 、 供给方式 、 供给信息 、 供给过程和供给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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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面 。

（
－

） 碎片化的赌主体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主体主要有政府、 市场和社会 ， 尽管多元主体在供给中 己

经努力整合和协调 ， 但是整体性供给机制仍不完善 ， 各主体依然是相对独立的状

态 ， 呈现出供给主体碎片化状态 。 供给主体碎片化主要表现为政府供给碎片化 、

市场供给主体碎片化和社会组织供给碎片化 。

１ ． 政府麟碎片化

对于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来说 ， 部门间职能的差异和整合程度的不足引 发了

政府内部供给的碎片化问题 。 首先 ， 职能分工的差异是政府供给碎片化的主要原

因 。

《
我国政府的组织架构有着严密的分工 ， 属于科层制结构 ， 尽管专业分工有

利于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 但职能之间的详细划分则有可能造成碎片化问题 。例如 ，

在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开展的过程中 ， 涉及不同的职能部门 ， 表面上各部 门有着明

确的分工 ， 但实际分工过于细化 ， 反而影响 了部 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 如果某社

区需要开展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 ， 则需要走多项流程 ， 经过不同部门赋予供给权力

后才可以执行该项 目 。 这就意味着原本简单的任务被拆分为不同的步骤 ， 造成部

门之间的被动独立和隔离 ， 无形中增加了沟通协调的成本 。

其次 ， 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不同加剧了供给的碎片化 。 基本养老服务的提供

依赖于众多政府部门的共同参与 ， 这要求政府各部门之间进行有效地协调和合作 。

但是 ， 政府部门都有着各 自 需要实现的 目标 ， 在合作中会追求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

从而出现影响整合关系的行为 。 例如在社区基本养老服务的运营中 ， 供给主体应

享受地方政府对场地、 水电 、 物业等方面的优惠 ， 除了涉及民政部门 ， 还涉及当

地工商部门 、 街道等多部门 的协助 。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主体要享受补助或优惠 ，

则需要分别获得这些部门的许可 ， 各部门之间的职责无法互通有无 ， 产生了横向

合作时的碎片化 。

２ ． 市场供给碎片化

尽管市场主体的参与有效拓宽 了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渠道、 为其整体性供给

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 同时减轻政府的财政供给负担 ； 但是 ， 市场主体的营利性

质依旧会产生供给碎片化的不利影响 。

一

般来说 ， 企业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的

① 孔娜娜．社区公共服务碎片化的整体性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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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内容十分丰富 ， 不仅会建设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 开办助餐服务 ， 还会承接政

府购买养老服务项 目 、 为老年人提供上门照料 、 家政服务等 。 但是 ， 企业出于营

利 目 的 ， 会优先将养老服务项 目开办在地理位置较好、 老年人购买力强的地区 ，

对于地理位置不 占优势 、 老年人数量较少的社区则无暇顾及 ， 这就导致基本养老

服务的供给在地区之间的碎片化 ， 引 发供给不平衡现象 。

３ ？ 社会组织供给碎片化

社会组织的介入在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中 ， 有效地缓解了政府在养老服务方

面的压力 ， 显著提高了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 成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补

充 。 然而 ， 社会组织在水平 、 内部结构及运营方面存在局限 ， 这些因素制约 了其

服务供给能力 ， 导致基本＃老服务的供给可能面临不确定性和随意性问题 ， 进而

可能引起服务供给的碎片化 。 由于社会组织本身不具有资源属性 ， 所以社会组织

在参与基本养老服务整合时 ， 会选择依靠政府部门来获得资源 ， 不可避免会带有

“

行政
”

色彩 ； 即使有部分
“

草根
”

社会组织 ， 也会因力量薄弱和资源不足而难

以规范化运行 。 由于不同社会组织资源持续性 、 组织架构不同 ， 能提供的基本养

老服务也不同 ， 依托官方部 门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在供给中有着明显优势 ， 而非官

方社会组织则容易陷入资源困境 ， 出现服务连续性不强 、 质量不高 、 服务不规范

的 问题。 社会组织之间供给能力的差异造成整体供给水平的参差不齐 ， 导致供给

碎片化问题 。

（二） 碎片化的供给方式

作为社会福利服务和公共服务 ， 基本养老服务有多种供给方式 。 基于不同供

给主体 ， 可以分为三种主要方式 ：

一

是政府直接供给 ， 二是社会组织提供的公益

性质服务 ， 三是市场机构提供的带有盈利性质 的服务 。

＠
供给方式与供给主体密

不可分 ， 因此 ， 供给主体的碎片化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供给方式的碎片化 。

在我国 ， 政府是基本养老服务的主要供给者 ， 可以运用权力调动来 自不同领

域的多种资源 ， 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 因此政府部门直接供给基本

养老服务具有
一

定优势 。 但是 ， 政府并不是万能的 ， 受到资金 、 资源和 自 身管理

体制的影响 ， 政府直接供给养老服务则会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中的越位、 错位现象

发生 ， 使基本养老服务质量低下 、 供给效率不高 ， 难 以达到老年人的满意 。 其次 ，

① 吕普生 ．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供给中 的合作模式研究一￣基于北京市宣武区三种合作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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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对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增加 了其中的公益性质 ， 不仅能够拓宽基本养老

服务的资金来源 ， 还能够缓解政府的服务供给压力 。 但是 ， 当社会组织 自身独立

性不够时 ， 这种供给方式就常常会受到资源、 服务人员专业性、 场地和政策的局

限性 ， 在面对服务资源不足 、 护理人员专业性不足等问题时 ， 会出现供给可持续

性下降的情况 。 最后 ， 市场主导的供给方式带有
一

定的营利性 ， 通过市场供需的

调节满足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 但是也存在不足之处 。 养老服务企业和机构

在营利 目 的推动下难免会收益优先 ， 从而忽视基本养老服务
一

部分的福利性和公

共性 ， 使基本养老服务可及性受到影响 ， 无法实现
“

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 目

标
”

。

虽然多主体参与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模式提高了服务的质量和多样性 ， 但这

种供给方式也面临着
一

定的挑战 ， 难以达到养老服务的全面供给。 因此 ， 若缺少

有效地整合和协调 ， 多元化主体的供给模式可能会引发养老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

题 。

（三） 碎片化的供给信息

在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时 ， 信息供给的碎片化问题经常出现。 首先 ， 提供

服务的实体表现出多样化和信息碎片化的特点 ； 其次 ，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传

播手段的革新 ， 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养老服务信息供给的体量。

基本养老服务主体碎片化为养老服务过程带来了碎片化的供给信息 。 在供给

主体中 ， 政府、 社会和市场处于不同的组织体系 ， 彼此关联程度较低 ， 沟通和联

系并不频繁 ； 各参与主体往往集中于 自身领域和服务 ， 根据 自 己的需求建立各 自

的信息系统 ， 这导致了
“

信息孤岛
”

的情况 ， 信息在不同主体间缺乏共享 ， 进而

产生了信息碎片化 。 基本养老服务的信息供给涉及多个政府部 门 ， 包括民政部 、

老龄委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 还涉及社区 、 居委会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

这些部门和组织掌握着不同的信息资源 ， 在信息供给中发挥各 自优势 。 首先 ， 政

府在信息供给中发挥主导作用 ， 掌握着信息使用的主要权力 ， 同时监督和 引导其

他主体提供养老服务 。 但由于政府部 门 内部的职能分工 ， 部门掌握的信息呈碎片

化分布 ， 政府内部在建立信息连接和共享渠道的同时 ， 往往忽视了与外部其他组

织的信息交流、 信息共享 ， 导致信息沟通机制不畅 、 信息碎片化现象
一

直延续 。

其次 ， 在社会组织层面 ， 社区基本养老服务主要通过社区居委会与老年人建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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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沟通机制 ， 但 由于社区居委会在养老服务方面专业性不强 、 老年人人数较多 、

需求较为多元 ， 社区在信息收集工作中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 ； 此外 ， 不同社区的

养老服务供给情况不同 ， 老年人需求也不同 ， 社区彼此之间也缺乏信息交换和共

享 ， 导致供给信息碎片化 ， 给社会组织提供养老服务带来不便之处 。 最后 ， 在市

场信息供给层面 ， 企业是基本养老服务的重要参与者 ， 可以从基本养老服务使用

层面分析老年群体的具体信息 ， 如收入 、 需求 、 使用偏好等 ， 并在机构 内部形成

信息共享机制 。 如果这些信息仅局限于企业 ， 而不与社会组织 、 政府部门形成信

息串联和共享 ， 则会导致整合供给主体配合度低 、 信息碎片化问题 。

此外 ，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进
一

步促进了基本养老服务信息供给碎片化的趋

势 。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下 ， 每个个体和组织都有能力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

而且不同的主体可以选择多样的渠道来发布信息 ， 使人们处于
“

碎片化
”

信息社

会中 ， 这对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供给带来
一

定挑战 。 尽管供给主体建立了 内部的

信息共享机制和信息管理系统 ， 但是在信息传播 、 信息发布 、 信息接收时仍然会

面对碎片化问题 。 例如 ， 政府在发布基本养老服务信息时 ， 以网站 、 文件 、 信息

公开栏为主要方式 ； 社区养老服务信息主要依靠志愿者 、 宣传栏进行通知 ， 多样

化信息发布方式导致信息供给来源多样 、 种类繁多 ， 给人以
“

眼花缭乱
”

、

“

碎片

化
”

的信息体验 。

（四 ） 碎片化的供给过程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过程指的是养老服务从生产到使用 的过程 ， 供给过程涉及

养老服务的管理和供给效率 。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涵盖了服务生产 、 服务传递 、

服务评估等关键环节 ， 每
一

环节均对养老服务的品质 、 效率及整体供给标准产生

影响 。 供给流程对养老服务的质量与成效有着直接的影响 。 然而 ， 当前基本养老

服务的供给过程中仍面临着碎片化的问题 。

供给过程的碎片化主要体现在生产和递送两个环节中 ， 涉及多个供给主体 。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生产环节 ， 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与市场或社会组织形成合

作生产 。 但是随着老年人需求的增加 ， 政府需要提供的基本养老服务 内容越来越

多 ， 合作生产的复杂性也逐渐增大 。 服务生产过程就被切割为社会组织生产养老

服务 、 政府购买服务和市场生产养老服务不同的生产环节 ， 最终对基本养老服务

的生产数量和 内容产生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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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养老服务的递送环节 ，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可以分为依照权力递送和

依照服务 内容递送 。 在服务递送的权力架构中 ， 各主体倾向于强调等级间的协调 ，

导致忽略了部门间 以及政府与外部组织之间的横向合作 ， 从而在组织间 引发了服

务递送的碎片化问题 。 此外 ， 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张 ， 服务递送的分工变得更加细

化 ， 这无形中增加了横向与纵向服务递送的复杂度 。 在服务 内容递送过程中 ， 不

同服务 内容的递送方式不同 ， 没有形成统
一

、 协调的服务递送机制 。 服务内容可

能受到不同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的制约 ， 无法顺利传递到老年人手中 ， 从而导致

服务递送的碎片化 ， 严重影响了整体性供给的效率 。

（五） 碎片化的供给内容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涉及 １ ６ 项 内容 ， 从基本养老保险的物质保障 、 曰 常

生活照料 、 医疗卫生服务 、 寻访关爱服务等 ， 既包括物质服务 ， 又涵盖精神慰籍

服务 。 然而 ， 目 前基本养老服务内容较为零散 ， 服务内容出现碎片化问题 。

第
一

， 基本养老服务的服务内容包含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 机构养老服务中 ，

不同养老方式中的服务 内容碎片化明显 。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包括老年人分散供养 、

探访服务等 内容 ， 机构养老服务
一

般指公办／公营养老机构 ， 开设困难老年人集

中供养服务 。 服务方式的差异还会造成服务内容的侧重点不同 ， 如居家养老 、 社

区养老在基本生活照料 、 子女精神慰籍方面较有优势 ， 而机构集中供养中的老年

人护理服务 、 医疗卫生、 康复保健服务则更为专业 。

第二 ， 基本养老服务散见于长期护理服务 、 医养结合服务 、 社会救助服务等

领域中 ， 不同服务领域面向基本养老服务受众群体提供服务 ， 呈现出服务内容的

碎片化特征 。 虽然这些侧面体现出基本养老服务内容的多样化和全方位覆盖 ， 但

这些内容因缺乏整合模式造成了碎片供给 ， 影响服务质量和效率 。

当前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机制侧重于 内容的程序正当 、 形式合理 ， 对于服务 内

容的现实 内涵 、 实际效益 、 服务人才的考虑则有所欠缺。 基本养老服务涉及多个

制度 ， 在供给内容层面也需要考虑不同制度内容的
“

整合
”

。 这就需要在基本养

老服务在 内容设计方面注重从
“

合作
”

、

“

整合
”

、

“

协调
”

的角度进行整体考量 ，

突出不同服务项 目 的特色和优势 ， 在服务项 目 、 服务内容之间形成互补 、 互嵌的

关系 ， 推动服务 内容的整合和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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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

碎片化
”

的原因分析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

碎片化
”

问题并不是偶然形成的 ， 而是在
一

定的制度模

式和生产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 。 下文将从政策 、 供给机制 、 供给主体三个方面分

析基本养老服务
“

碎片化
”

问题的产生机制 ， 剖析阻碍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深层

次原因 。

（

―

） 基于基本养老服务政策机制的分析

从整体性治理视角来看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 政策

制定和执行时需要调动多个部门共同配合 、 相互协调 。 然而 ， 这种相互配合的情

况有时则会产生隔阂与冲突 。

１ ． 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冲突

基本养老服务政策是
一

个整体性政策 ， 需要内部子政策在不同时间和空间 中

相协调 ， 彼此之间不能相悖或产生矛盾 。

＠
而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是基于不同

老年群体状况而制定的 ， 目 的是解决特殊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难题 。 在政策制定中 ，
＿

涉及不同政府部门 、 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利益 ， 因此在政策制定中会出现部门交

叉、 职责重复等现象 ； 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
“

文件打架
”

， 指的就是政府部门

之间因利益不同 ， 政策制定中 出现冲突和矛盾 。

第
一

， 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制定中部 门之间难以避免割裂现象 。 根据兰普顿和

李侃如的研宄 ， 各政府部门往往根据 自 身的部门利益制定政策 ， 从而确保政策对

本部门有利 ， 这导致了权力的分割和碎片化 。 实际情况中 ， 不同的部门和单位之

间常常 出现
“

条块分割
”

的现象 ， 即单位之间相互竞争 、 对立 ， 协调难度较大 、

信息沟通不畅 ， 增加 了隐形的行政成本 。 具体到养老服务政策的制定中也是如此 。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形成可以看作是不同部门之间利益沟通、 信息传递 、 商议妥

协的过程 ， 在多个部门 的共同参与中 ， 由于职责 、 立场的不同 ， 部门之间分析问

题的视角也不同 ， 这就导致他们对基本养老服务的看法也不同 。

第二 ， 各个政府部门政策 目标存在分歧 。 即使面对相同的公共事务 ， 每个部

门都有着本部门 目 标 、 政策制定流程和选择方案 ， 政策 内容存在不同的偏好和取

向 。 贫目 前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制定中 ， 关于政策 目标的描述还存在模糊之处 ， 政

策 目 标有待具体化 、 清晰化 。 例如 ，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的
“

普遍
”

与
“

部分
”

① 张金马 ．公共政策分析 ：概念 ？ 过程 ？ 方法 ［
Ｍ

］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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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

基本
”

与
“

非基本
”

问题 ， 在政府部门利益不同的情况下 ， 不同部门在

政策制定中存在不同看法和观点 ， 这将导致不同的政策执行手段和措施 ， 对整体

性政策带来挑战 。 此外 ， 基本养老服务政策涉及残疾人救助政策、 最低生活保障

政策等不同政策文件 ， 还会出现政策交叉 、 重叠的问题 。

第三 ， 基本养老服务政策 内容的复杂多样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服务内

容分为 １ ６ 个大范围 ， 其中有些还可以细分为多个小范围服务项 目 ， 服务内容较

为繁杂 ， 即使是同
一

个服务项 目 ， 也会涉及不同的负责部门 ， 这就需要部门之间

的配合与协调 。 比如特困老年人照护服务包含基本生活、 医疗等服务 ， 虽然救助

服务属于民政部门的职责范围 ， 但从服务专业性来讲 ， 社会服务机构 、 医疗部门

的服务更有针对性 。 此外 ， 针对于老年人社会救助服务来讲 ， 社会救助制度涉及

专项救助基金 、 救助 门槛等 内容 ， 有专 门的救助制度 ， 社会救助和基本养老服务

的重叠使基本养老服务更具复杂性 ， 同时也给整体性政策设计带来挑战 。

２ ． 政策执行中的资源冲突

在
一

些学者看来 ， 政策实施代表了将既定政策 目标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全过程 。

在这
一过程中 ， 执行者依据可用 的政策资源 ， 通过各种手段如宣传 、 阐释及执行

等 ， 确保政策内容得到有效实践 。

＠
基本养老服务政策的执行由不同政府部门主

导负责 ， 还涉及家庭 、 社会组织 、 企业等主体 ， 不同主体的资源优势不同 ， 因此

不可避免会出现资源冲突 。

第
一

，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 ， 资源的重复使用和浪费是常见问题 。 由于专业分

工 ， 各部门和主体都拥有 自 身的资源优势和职责界限 ， 但这些明确划分的边界也

可能引 发
一

些不利影响 。 比如 ， 特殊困难老年人集中供养服务涉及多项制度和服

务主体 ， 不同制度分别形成 了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 ， 彼此对接和共享有
一

定困难 ，

部门之间协调不容易 。 在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政策过程中 ， 多个项 目 的合并操

作不便于资源的统
一

管理和分配 ， 容易导致在财政和资源上的重复使用 ， 从而在

政策执行阶段引发资源的浪费 。

第二 ， 政策执行中会出现资源抢夺或资源空缺 。 政策执行的过程也是各主体

互动的过程 ， 主体之间在资源整合中形成类似于网络状的资源结构 ， 政策执行的

效果与主体整合 、 协调密切相关 。 但是在实际行动中 ， 整合主体难免会从 自身利

① 陈振明 ． 公共政策分析 ［
Ｍ

］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２３ ： ２２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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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考虑 ， 在实用主义和价值理性的考量上 ， 规避利益较小 、 消极影响的工作 ， 从

而导致对资源的争夺或者资源供给空缺现象 。 例如 ， 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中 ， 与

城市的资源集中有所不同 ， 农村养老服务资源本就不充足 ， 又因为营利难 、 政策

支持弱 、 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 ， 最终形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

（二 ） 基于基辅老服 机制的分析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机制关系到服务的生产与递送 ， 直接影响着基本养老服务

的供给效果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机制仍存在某些问题 ， 这些问题都在
一

定程

度上造成了服务供给
“

碎片化
”

。 具体来看 ， 体现在供给机制 中的供给 目标、 协

同关系 、 主体责任和供需信息四个方面。

１ ． 供给目标雜差异

在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时 ， 制定供给 目标和明确利益取向是关键步骤 ， 其

中 目标与利益的关联尤为紧密 。 每个参与方的利益偏好不仅影响 目标的设定 ， 而

且进
一

步推动供给 目标的形成 。 因此 ，

一

旦供给 目标与参与主体的利益偏好不
一

致或出现分歧 ， 便可能妨碍养老服务体系供给的完整性 。

对于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而言 ， 确立
一

个全面的供给 目标至关重要 ， 因为它

直接关系到养老服务供给效果的整体表现。

一

个合理 、 科学且
一

致的供给 目标对

于实现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供给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 然而 ， 由于供给过程中涉及

的各方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取向 ， 这些差异可能导致 目 标整合过程中 出现偏差 。

首先 ， 供给主体之间利益的差异性导致了供给 目 标的多样性 。 这种利益分歧

主要存在于不同政府层级 、 政府部门 以及政府与其他参与方之间 。 在不同政府层

级之间 ， 整体性供给时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需要统筹不同的养老问题 ， 看待问题

的视角和拥有的资源并不相同 ， 这就导致不同层级政府在协作中 的利益偏好不同 ，

所以在制定基本养老服务政策时产生不同的 目 标导向 。 对于不同政府部门来说 ，

各个部门的职责 、分工不同 ，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和任务 ，

同时各部门之间的行政职能存在条块分割或交叉重叠的现象 ， 这就导致部门之间

在制定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计划时存在冲突 、 分歧或重叠 ，

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体

性供给 目标的实现。 在政府与其他组织的合作中 ， 不同性质 的组织 目标 、 组织运

行机制 、 组织资源和规模存在较大差异
一一

如社会公益性组织以非营利性服务供

给为主 ， 而市场性组织以获得利润为主要 目 的 ， 因此参与基本养老服务整合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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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 目 的也有所不同 。 不同主体参与整体性供给是为了实现各 自 的利益、 获得不

同的资源支持 。 对于政府而言 ， 参与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核心动机在于推进公共

服务的 目标 ， 旨在最大化公共利益 ， 满足老年人的基础需求 ， 并通过这种服务提

升公众对政府的信赖度 。 社会组织的参与动机则主要是为了贯彻其使命和价值观 ，

旨在为更广泛的老年人群体提供服务 。 市场主体参与的动机 ， 是在确保基本盈利

的前提下 ， 稳定其服务对象 。 因此 ， 当这些不同主体的利益与养老服务整合的终

极 目 标不同时 ， 代表政府 、 市场和社会的供给主体之间可能会出现 目标不
一

致的

情况 。 这种 目标不
一

致的现象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目 标的设定过程中尤为明显 ，

表现为主体间利益的冲突 以及供给 目标的偏移 。

其次 ， 供给主体在参与整体性养老服务供给时 ， 其 目标往往显得不够明确 ，

这种 目标的模糊性和闭塞性阻碍了整合 目标的实现 ， 进而导致偏离整合 目 的 。 目

前 ， 不论是政府部门 、 社会组织还是市场主体 ， 均未能确立
一

个明确的基本养老

服务整合供给 目 标 。 每个参与方都设立了 自 己的 目标 ， 而在 目标的设定过程中 ，

尚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机制 ， 难以达成
一

致的整合 目标 。 在制定整合 目 标的过

程中 ， 各参与方大多从各 自 的利益出发 ， 较少考虑其他参与方的需求和利益 ， 尽

量避免其他组织参与 目标制定行动中 ， 最终呈现出的整体性供给 目标较为模糊 、

空泛 ， 滞后性较为明显 ， 各主体与整合 目标出现分离 ， 实际操作中容易遇到 问题 ，

阻碍整体性治理的实现 。

２ ． 协同关系尚未稳定

在当前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中 ， 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仍不稳定 ， 这对于

服务的整体性供给造成了
一

系列困扰 。 这种不稳定的协作关系不仅可能导致养老

服务资源的无效利用 ， 而且还可能降低整个养老服务供给效率 。 这种协作关系的

形成并非 自始至终就存在 ， 而是随着服务供给主体的多样化逐渐发展而来 ， 与公

共服务理念 、 老年人服务需求 、 服务主体的资源特征密切相关 。

公共服务理念深刻影响着主体协同供给的理念 。

一

直以来 ， 我国的公共服务 、

社会福利服务都是由政府主导提供 ， 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制约 了

“

多主体共同

参与
”

的理念发展。 政府作为社会服务的领导者 ， 负责基本养老服务的主体供给

任务 ， 决定了养老服务的供给方向 、 内容及方式 ， 这
一

过程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

段 ， 遵循特定的运作模式进行 。 然而 ， 这种 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服务供给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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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体制或老年人服务需求较为单
一

的情况下存在
一

定合理性 ， 随着老年

人数和需求的增加 ， 仅由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弊端就会逐渐暴露 。 同时 ， 随着市

场化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组织的 日渐兴起 ， 政府之外的其他组织也开始具备提供养

老服务的能力和资源 ， 政府 、 市场 、 社会之间的优势可以互补 ， 这时就需要多主

体建立协同 、 合作 、 整合发展的理念 ， 集中 自 身优势供给高质量服务 。 尽管我国

养老服务 已经形成多方供给的局面 ， 但在现有的运营模式中 ， 政府仍扮演者
“

大

家长
”

角色 ， 主导并控制着基本养老服务的资源调配和运行模式 ， 限制 了其他主

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 阻碍了协同 、 合作观念的形成 ， 多主体整合的资源优势难

以有效发挥。

从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来看 ， 当前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由过去的政府主导模式

转变为政府 、 市场 、 社会多主体整合供给模式 ， 基本养老服务政策 、 供给过程和

技术手段都发生了转变 。 然而在多主体整合供给中 ， 仍然会出现不同主体
“

各 自

为政
”

的现象 ， 即每个供给主体仅关注 自 己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 ， 忽视与其他主

体的沟通 ， 这就影响了协同供给理念的形成 ， 影响整合供给的效果 。

３ ． 主体责任仍不明确

考虑到效率和公平性 ， 各地区 、 各层级 以及不同部 门的供给主体承担的权责

存在差异 ， 要实现基本养老服务的有序整合 ， 就要明确各主体 、 各部门 、 各层次

之间的权利责任边界 。 然而 ， 在 目 前整体性供给中 ， 政府 、 市场和社会组织的权

利和责任关系还需进
一

步明确 ， 仍存在职能交叉或重复 、 角色混乱等现象 。

第
一

， 政府各层级 、 各部门之间的权责仍需明确 。 作为老年人社会福利和准

公共物品的基本养老服务 ， 其福利和公共特性决定 了政府是其主要的供给方。 在

发展的具体实践中 ， 目 前的行政体制下 ， 政府各相关部门在基本养老服务职能的

分配上还需进
一

步明确 。 政府部 门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和越界 ， 导致具体政府部

门在实际整体性供给中无法明确 自 己的责任权利和组织功能 ， 因此基本养老服务

供给中 出现了服务缺 口和重复供给的情况 。 同时 ， 基本养老服务的实施牵涉多个

政府部门 ， 这些部门 间的协调难免出现疏漏 ， 如养老护理人员培训工作涉及民政 、

人社 、 卫健部门 ， 这些部 门尽管有着不同的权责 ， 但共同负责同
一

事务时 ， 仍会

出现职能重复的现象 。 同时 ， 由于缺乏对政府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有效监督 ， 这

些潜在的供给空 白和职能交叉难以及时发现。 这些因素都影响着政府各层级、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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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在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中的行为和效率 ， 成为服务整体性供给的阻碍因

素 。

第二 ， 市场组织权责和功能仍需进
一

步明确 。 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市场

通过 自身力量参与整体性供给 ， 不仅可以通过与政府、 社会组织的合作来生产基

本养老服务 ， 还可以通过参与基本养老服务范围 内 的项 目 和服务来提供整合力量 。

在社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市场的参与不仅能够缓解辖区政府部门和社区 内 的

养老压力 ， 还可以为养老服务注入新鲜力量 ， 提升社区养老的整体效能 。 但是 ，

由于市场和企业本身就具有盈利属性 ， 在参与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时难免会以利益

最大化作为 目标 ， 因而出现服务质量不稳定 、 服务内容较为随意的 问题 ； 此外 ，

市场化养老服务机构还会优先选择服务收益高 、 受众群体多 、 群众购买力强的区

域 ， 这就使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出现区域差异性 ， 违背了
“

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

务
”

的供给理念 。 从当前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中不难看出 ， 市场作为供给

主体的
一

部分 ， 虽然不是主导 、决策角色 ， 但仍为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贡献力量 。

尤其在老年食堂 、 社区养老服务中 ， 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而当市场的 自

身权利 、 责任、 功能发生混乱时 ， 对整体性供给的协调设计 、 整合运营产生重要

影响 。

第三 ， 社会组织权责和功能有待明确 。 在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 ， 社会组织

起到了补充政府和市场功能不足的关键角色。 得益于其非营利和 以福利为本的特

性 ， 社会组织在基本养老服务的提供中充当 了重要的服务生产者和职能补强者 。

然而 ， 由于社会组织 自身不具有营利功能 ， 当服务运营需要
一

定资金和物质支持

时 ， 社会组织就需要寻求政府或者市场的帮助 ， 这就使社会组织面临
“

行政化
”

的风险 。 同时 ， 由于社会组织在资金和资源上需要依靠外界 ， 难免会产生依赖性 ，

展现出 自身独立性较弱的缺点 。 因此 ， 受制于资金、 资源等物质限制 ， 社会组织

在基本养老服务生产中的能力非常有限 ， 服务生产规模 、 服务范围 、 服务 内容仅

能惠及小部分群体 。 这种 自 身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使得社会组织发展受限 ， 难以认

识到 自身的角色和职责 ， 在整体性供给中呈现出较为随意 、 连续性较差的问题 。

４ ． 供需信息有待完善

目 前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供给采取 了
一

种
“

自上而下
”

的决策机制 ， 即服务的

供给是遵循行政级别从高到低的顺序来执行的 。 这样的
“

自上而下
”

决策过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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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影响 了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 。 在当前决策体制和信息传递体系中 ， 相 比于政府

部门 ， 社会和市场主体则处于不利地位
——

决策底层或信息链末端 ， 这种情况使

得市场与社会参与者难 以对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和政策决策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 ， 仅能扮演政策的接收方和制度执行者的角色 。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

给中 ， 基于当前的决策制度 ， 政府与社会、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质上仍是管理与

被管理 、 决策与被决策之间 的关系 ， 而非平等合作 、 共同决策的关系 ； 受制于信

息传递体系 ， 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缺乏相应的利益表达途径 ， 与政府进行利益沟

通和交流并不顺畅 。 而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是
一

个复合性和全面的系统 ， 它依赖

于政府部门的决策与参与 ， 同时也紧密依赖于市场和社会各部门的积极加入 ， 发

挥配合和协调的作用 ，

一

齐发力实现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 。 当前的供给决策体制

以政府部门为主 ， 将市场和社会排除在决策体制之外 ， 不仅阻碍各个主体的信息

交流和沟通 ， 还阻碍协调 、 合作和共同利益的实现 ， 影响整体性供给效果 。

供给决策机制不仅阻碍了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中主体信息共享和交流 ， ：

还阻碍了信息整合机制的形成 。 不同主体之间仿佛形成
一

个个
“

信息孤岛
”

， 政

府、 社会组织 、 市场分属于不同 的领域 ， 彼此之间信息关联程度并不高 。 在基本

养老服务供给中 ， 这些主体大多仅围绕与 自 己相关的服务领域 、 服务范围 、 服务

内容来建立信息系统 ， 涉及其他主体的部分并不多 。 例如 ， 社会组织在设计老年

人基本养老服务时 ， 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实现公益性最大化 ， 但对于老年人对政府

保障 、 市场服务的需求 ， 则缺乏相关信息 。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 ， 若无法确

保信息的即时交流与共享 ， 各参与方之间的平等协作难 以实际实现 。 因此 ， 信息

共享机制的不完善成为了妨碍各方信息互动与交流的主要障碍 ， 也构成了整体性

供给面临的
“

整合难题
”

。

（三） 基于基本养老服务合作机制的分析

良好的合作机制也是构成整体性运行的重要条件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合作供

给机制并不完善 ， 存在着影响主体整合和协调的因素 ， 从而导致基本养老服务的

整合困境 ， 主要体现在合作主体 、 合作运行和合作意识三个方面 。

１ ． 合作主体的利益与冲突

合作供给的主体都有着 自 己不同的利益 ， 有的利益在推动主体运行的 同时 ，

还可以促进合作的产生 ， 但是有些主体利益却不同于广大民众的利益 ， 只是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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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范围的获益 。 主体利益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一

个是权 ，

一

个是利 。

“

权
”

是

指各主体在资源调动方面的能力或者拥有的职权和权威 ，

“

利
”

则是由
“

权
”

带

来的实际利益 。 与普通公共物品相对而言 ， 各主体拥有的权力属于稀缺的社会资

源 ， 权力的增加并不会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产生帮助 ， 因为权力通常具有排他性 ；

如果将主体的权力分散给不同的部门 ， 则该主体的存在感和价值就会随之降低 。

无论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是什么 ， 各主体在合作中总是会朝着对 自 己有利的方向

发展 ， 这就是主体之间的 自利性 。 自利性使主体寻求 自 身利益最大化 ， 同时追求

部门利益固化 。

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合作中 ， 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十分微妙 。 对于政府部

门来讲 ， 政府本身的属性使其拥有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资源 ， 如果仅局限于 自 身

利益和优势 ， 则容易产生权力集中和资源垄断的 问题 ； 如果缺少监督和制衡机制 ，

则容易成为小部分群体获取利益的工具 。主体利益有以下几个特点 ：

一

是私人性 。

在理想状态下 ，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主体以集体利益为供给参考 ， 维护老年人和社

会整体的利益需求 ； 然而在实际供给中 ， 主体供给时却更会优先考虑 自 身利益和

发展 ， 并圈定 自 身资源优势 。 可以说 ， 公共利益与主体之间的私人利益是相对的 ，

主体利益独立于公共利益而存在 。 二是对政府的依赖性 。 不管是社会组织还是企

业 ， 其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资源和权责都需要在政府准许下才能发生 ， 同时部分主

体还需要政府提供资源支持 ， 这就导致其他主体对政府产生依赖。

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出于 自利性 ， 不同主体考虑的利益并不相同 。 政府

主要从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机制和老年人需求角度来考虑 。 基本养老服务是政府公

共服务职能的重要部分 ， 可以反映出政府职责履行情况 ； 同时 ， 下级政府需要按

照上级政府对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安排 ， 有序开展服务供给 。 因此 ， 政府从 自身

利益出发 ， 将维持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合理运行看作重点任务 。 社会组织主要从

获取资源支持和服务公益性角度来考虑 。 社会组织本身不具备资源条件 ， 需要从

外部获得资源支持 ， 如场地 、 资金 、 人员等 ， 才能生产基本养老服务 ； 对于参与

基本养老服务的社区和非营利组织来说 ，

“

非营利
”

、

“

公益性
”

就是它们提供的

服务的最明显特征 ， 因此 ， 社会组织在 自利原则的驱动下 ， 本能寻求外界资源帮

助 。 市场主要从获得许可和
“

保本微利
”

角度来考虑 。 基本养老服务中留给市场

参与的部分并不多 ， 并且需要通过竞争 ， 由政府部门决定合作企业 。 这就需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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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证明
”

并展示 自 己的参与实力 ， 获得合作机会才能参与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

此外 ， 由于基本养老服务并非市场化的 、 以营利为 目 的的养老服务 ， 这就需要企

业在参与时考虑到投入成本和 自身利润 ， 秉持
“

保本微利
”

设计服务 内容 。

合作主体之间的 自利性引发了合作时的冲突 。 在学者看来 ，

“

冲突和整合是

．政府部门之间关系的两个极端
”

， 整合强调的是部门 间协调
一

致 、 互相依赖和资

源共享的理想状况 ， 而冲突则涉及部门 间的相互制约 、 出现分裂以及对立不协作

的情形 。 基本养老服务整合供给主体之间的冲突通过不同表现形式体现 ， 阻碍了

老年服务项 目 的整体推进。

一

是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的
“

分段供给
”

， 即在服务

供给中不同的养老服务部门根据 自 己的资源和责任对服务对象进行划分 ， 每个主

体承担不同群体服务供给任务 ， 彼此关联度不高 。 二是供给主体之间的
“

权责壁

垒
”

， 即各组织 、 各部门之间固守本身业务与职责 ， 供给内容仅局限于 自 身利益

范畴 ， 不重视合作供给机制 ， 无形中增加 了部门沟通成本 ， 供给主体无法利用其

他主体的优势资源 ， 无法形成
“

整体性
”

价值认同 。

２ ． 合作运行的科離缺陷

在马克思 ．韦伯 的理论视角 中 ， 科层制被视为
一

种通过权力实现组织职能分

工和层级划分的体系 ， 其核心特征包括明确的制度 、 清晰的层级 、 紧凑的结构及

严格的执行力 ， 构成现代社会中较理想的层级化组织模式 。 科层制强调组织结构

与运作的高度理性化 ， 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组织形态 。 我国政府组织结构采取的

也是科层制模式 ， 设有中央至地方不同等级的政府组织 ， 每个层级政府均承担特

定的职能分工 。 然而 ， 科层制亦存在诸多挑战 ， 例如 ， 过度重视等级 制度可能

抑制下层组织的积极性与 自主性 ； 过于关注稳定 ， 忽视效率和方法 。 科层制下 ，

对职能分工的过度专注可能导致部门及层级间的隔阂 ， 进而影响部门 间的协调与

合作 ， 造成部门 内部及跨层级互动的碎片化 。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流程中的科层制机制主要体现在政府部门之间 、 政府部门

内部和其他部门关系中 。 由于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刚刚起步 ， 老年人的需求和

服务供给还在不断变化 ， 只有准确 了解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 才能使基本养老服务

供给更加精确 ， 这就需要部门之间的及时沟通 、 互动整合 。 但是 ， 当前的基本养

老服务供给中 ， 政府为主导的供给机制受到科层制 的影响 ， 供给结构存在纵向层

级与横向部门功能划分的缺陷 ， 导致供给主体之间 的分散化和碎片化 。 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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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时也受到科层制的影响 ， 带有
一

定行政色彩 ， 过于关于

组织与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 ， 不可避免地忽视服务本身和老年人实际需求 ， 显现

出科层制运行模式的缺点 。

基本养老服务相关决策和供给资源在供给主体内部传递时 ， 需要经过中央传

递到各个地方 ， 传递过程涉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 ， 并且増加不同层级之间的沟

通成本 ， 这就导致传递过程中的信息 曲解或资源流失 。 因此 ， 无论是老年人真实

需求信息的向上反馈 、还是政策和资源的向下传递 ， 都会因科层制模式受到阻碍 。

就当前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制度来看 ， 政府主要通过科层等级的传递实现供给 ，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也无法离开科层制 ， 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在运行时发挥各个层

级的作用 ， 基层组织承担相应的职能 ， 调动权力范围 内 的资源 ， 主动参与整合供

给。 只有将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体制看作为
一

个整体性的系统 ， 把政策、 层级 、 资

源相串联 ， 形成部门之间的整合 ， 才能减少主体 、 部门之间的竞争 ， 弱化科层制

带来的不利影响 ， 解决合作供给中的条块分割问题 。

３ ． 合作理念 不清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形成了政府 、 社区 、 市场 、 家庭多主体共同供给的局

面 ， 但是各主体共同供给时的合作理念仍存在模糊不清的 问题 ， 在
一

定程度上降

低 了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质量 。

整合理念的不清晰与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力量分布不均衡密切相关 。

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政府长期充当主导者 、 管理者的角色 ， 其他主体虽然有

参与 ， 但供给角色不明晰 ， 存在
“

政府依赖
”

或
“

合作限制
”

现象 。 对于社会主

体来说 ， 参与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离不开政府的资金和权力支持 ， 社区与政府部门

又是被管理和管理的关系 ， 所以社会主体需要依靠政府支持 。对于市场主体来说 ，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既非社区与政府间的层级关系 ， 亦非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关

系 ， 但是由于政府拥有基本养老服务的管理权 ， 所以市场会因 自身营利属性而受

到限制 ， 限制了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与整合能力 。 长期以来 ， 政府
一

直是基本养

老服务提供的主体 ， 根据其职责界定来执行服务生产 ， 因此在多主体合作时 ， 各

主体仍将政府
“

大包大揽
”

的供给理念带入到整合中 。 但是 ， 整体性供给需要各

主体承担相应的供给责任 ， 政府提供指引 、 资源和政策导向 ， 并不能
一

味将整合

责任推到政府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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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主体内部合作意识的缺乏也影响着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 ， 主要体现在政

府部门之间和家庭成员 内部 。 对于政府内部部门来说 ， 科层制的运行方式仅形成

纵向负责的整合模式 ， 横向部门之间整合度仍需提高 ， 不同部门 的职责边界较为

模糊 ， 合作意识的欠缺直接导致合作行为的欠缺 ， 部门之间的整体性治理尚未实

现 。 对于家庭成员来说 ， 家庭 内部的分工合作对养老服务的家庭供给至关重要 ，

而家庭成员之间会因为老年人照料问题产生矛盾 ， 家庭成员 内部会出现利益纠纷 ，

家庭成员彼此形成对立状态 ， 合作的意识仍需提高 。

因此 ， 由于各供给主体对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存在不同的取向和偏好 ， 这就

导致供给主体之间 、 供给主体内部形成不同的供给 目标 ； 主体之间对 自 身利益和

资源的考量而形成的供给机制 ， 更加深了合作过程中 目标的分化 。 供给主体 、 各

部门仅从个体职责出发 ， 忽视与其他部门的互动和协调 ， 阻碍共同 目标和合作意

识的形成 ， 难以从整体上实现供给质量的全面提升 。

三、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

碎片化
”

产生的影晌

从当前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情况来看 ， 各主体之间确实存在影响整合的

因素 ， 造成主体之间和供给过程的
“

整合困境
”

。 这些整合困境对基本养老服务

的供给带来深刻影响 ， 从供给机制来看 ，

“

整合困境
”

影响 了主体之间的信任关

系 、 服务供给的运行机制和服务流程管理机制 。

（

一

） 影响主体合作关系粒

整体性供给需要各个主体之间通过协同合作 ， 分担彼此的供给风险 、 形成相

似的供给 目标 ， 从而建立相互信任的整合机制来实现养老服务的整体性设计 。 然

而 ， 目 前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困境却影响 了主体的协调和合作 ， 阻碍各主体 目 标

一

致性的形成 ， 影响整合供给前期的整体性设计 。

第
一

， 整合困境导致主体之间合作效率不高 。 由于当前基本养老服务各主体

的协同关系尚不稳定 、 主体之间的权利和责任有待进
一

步明确 ， 各供给主体在整

合供给和共同生产养老服务时的效率仍有待提高 。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主要 目 的

是满足全体老年人享受基本养老服务的需求 ， 这就需要主体之间相互合作 、 资源

互补 ， 形成完整的合作流程 。 但是实际上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会 以 自 身资源

和负责领域为主 ， 在 自 己擅长的领域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 而缺乏彼此之间的交流

和合作 。 这就意味着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整体系统被分割成不同的供给系统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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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供给主体在 自 己的供给系统中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 对外界资源和其他主体

的感应灵敏度降低 ， 难以形成主动的合作行动 。 不仅影响供给主体的整合 ， 还容

易造成资源闲置和浪费 ， 无形中增加供给成本 ， 间接影响主体之间的信任和协作 。

第二 ， 主体之间 尚未形成统
一

的供给 目标 ， 这从价值理念方面影响着各主体

信任关系的建立 。 在现有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供给主体只是从不同资源和不

同职能的角度 ， 贡献出 自 己的优势资源、 履行本部门 的供给任务 ， 但整体性供给

的 目标并未确立 ， 在服务整合中会出现服务不足或是服务泛滥的情况 。 比如 ， 由

于政府部门的职能交叉和重复 ， 有时难 以完全顾及基本养老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

性 ， 导致服务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 出现倾斜和分布不均 。如果早已明确不同地区 、

不同街道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任务和整合 目标 ， 供给不均的现象则可以有所减少 。

（二 ） 影响供给流程的运行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过程的整合就是将来 自不同主体 、 不同层面的养老服务资

源进行重组 、 优化 ， 将各个主体的资源优势相结合 ， 融入到基本养老服务的生产 、

供给和反馈过程中 。 整合养老服务资源能够有效对接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与养老

资源 ， 通过全面的规划与设计 ， 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 ， 以达到服务流程整合的 目

标 。 因此 ， 在养老服务供给的整合过程中 ， 重新组织养老资源不仅有助于提升服

务质量 ， 同时也促进了资源配置的优化调整 ， 使其更匹配老年人需求 。 然而 ， 由

于当前各个主体在基本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合理性欠缺 ，

一

定程度上影响 了供

给过程的整合 。

在基本养老服务生产中 ， 政府是主要的生产者 ， 对养老服务资源整合 、 服务

主体供给优化配置承担着主导责任 。 不过 ， 由于职能分工和资源优势的不同 ， 尽

管政府部门意识到服务资源整合的重要性 ， 依然很难完全做到与市场 、 社会资源

的充分协调和沟通 ， 因此 ， 基本养老服务资源的配置尚未完全达到合理化。例如 ，

社区级别的基本养老服务所需资源
一

般来源于社区或街道本身 ， 而这些社区和街

道的服务资源主要依赖于政府部门的支持 ， 民政部门在服务供给中扮演领导角色 ，

财政部门负责资金调配等 ， 这些部门需要协同配合 ， 将优势资源集中在社区 ， 完

成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 然而 ， 在实际整合中 ， 各个部门依然难以摆脱过于聚焦

本部门资源 、 忽视其他部门 、 其他层级的资源协同 ， 养老服务资源仍存在难以得

到优化配置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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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养老服务的生产和递送过程中 ， 市场和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者 ， 市

场和社会在整合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出现资源分配不均的 问题 。

（三） 影响对服务流程的反馈和管理

美国学者格罗弗 ？ 斯塔林认为 ， 在处理公共事务中 ， 应当将
“

回应
”

视为核

心要素
一一

即公共服务供给机构需对社会需求作出迅速反应 ， 并提供相应的解决

策略 。

？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中 ， 回应性意味着政府 、 社会和市场对老年人基

本诉求做出及时 、 准确和有效地回应。 但是 ， 受到
“

整合困境
”

的影响 ， 当前各

主体在供给流程中不能做到完全回应老年人需求 ， 影响着服务流程的反馈和管理

机制 。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和老年人需求的多样化 ， 仅依靠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服

务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 因此需要来 自 市场和社会共同供给来满足老年人需

求。 在多主体供给状态下 ， 不同主体更需要建立供给流程的管理和反馈机制 ， 以

便对老年人需求做出有效回应 、 及时发现整合供给中的 问题 。 然而 ， 由于整体性

供给的信息共享机制有待完善 、 主体权责关系不够明确 、 供给主体之间的信息交

流和沟通不够深入 ， 供给流程的管理机制仍需要进行科学设计和规划 ， 尤其是对

于服务内容的管理 。 第
一

， 政府 、 社会和市场会基于 自 身资源优势提供
“

阵发式
”

服务 ， 暂时性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 ， 这就导致老年人需要的长期的 、 可持续的 、

有计划性的基本服务无法得到保障 。 缺乏设计和规划的服务终将是缺乏可持续性

的服务 ， 只有在整体性供给机制中融入管理机制 ， 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主

体整合供给 ， 才能实现基本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性供给 。 第二 ， 供给机制 中 的信息

不对称导致供需信息难以及时传递 ， 老年人对服务的反馈交流渠道尚未建立 ， 服

务需求回应性有待提高 。 由于基本养老服务是 由多个部门协调供给 ， 而在协调供

给过程中并没有形成责任机制和反馈机制 ， 老年人在表达 自 己的利益诉求和需求

时相对混乱 ， 不仅
一

时间难以摸清主要责任部门 ， 而且不知道意见反馈渠道 ， 多

元供给主体对需求回应性不够 ， 影响基本养老服务未来的供给走向 。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生产和递送中 ， 市场和社会的不同属性使他们在服务管理

和反馈中的作用不同 。 市场本身带有追逐利润的属性 ， 因此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中会不断探索更大的供给市场 、 整合不同的供给资源 ， 但以营利为 目 的会使市场

① 斯塔林 ．公共部门管理
［
Ｍ

］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２ ００３ ： １ ３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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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忽视许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带来管理盲区 。 社会主体在基本养老服务管理

中具有较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 主要以政府支持来进行养老服务供给流程的管理 ，

如果缺乏与政府和市场的沟通 ， 就会导致资源不足 、 供给资源匮乏 ， 无法对老年

人的需求做出反馈和调整。 例如 ， 在社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尽管市场和社会

组织都会参与社区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 ， 但以政社结合和政企结合的供给管理反

馈机制则有所不同 ： 政社结合的基本养老服务主要参与者是社会养老服务组织 、

社区志愿者 ， 这些组织的养老服务资源较为分散 、 集中程度不够 ， 当社会组织与

老年人 、 政府和其他主体沟通不畅时 ， 受主体整合困境的影响 ， 容易 出现资源低

效 、 资源功能难 以发挥的问题 。 政企结合的基本养老服务在养老服务供给中会因

企业的利益选择出现整合问题 ， 如过于追求本企业 自身利润而忽视老年人需求 、

只关注本机构资源而忽视与其他部门的沟通。

本章小结

本章梳理了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历史发展状况和当前供给现状 ， 探究了 当前

基本养老服务中的
“

碎片化
”

问题及其原因 。 从古至今 ， 我国
一

直延续着对老年

人提供基本物质 、 精神保障的养老思想 ， 在养老保障中 ， 家庭承担着
“

养老
”

的

重任 ， 同时国家也承担了部分
“

养老
”

责任。 新中 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 基本

养老服务仍延续着
“

家庭－国家
”

共同供给的二元制局面 ， 这
一

时期的基本养老

服务具有较强的
“

单位制
”

特征 ， 呈现出
“

剰余型
”

福利模式的特点 ； 改革开放

后 ，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逐渐多元化
——

个人、 家庭 、 社会、 市场 、 国家都可以

是基本养老服务的提供者 。

在基本养老服务
“

碎片化
”

问题研宄中 ， 笔者认为当前基本养老服务
“

碎片

化
”

问题体现在供给主体 、 供给信息 、 供给过程和供给内容等方面 ，

“

碎片化
”

不仅存在于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机制中 ， 还普遍存在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机制中 。

“

碎片化
”

问题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 而是在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制度 、 碎

片化供给机制和主体合作机制的影响下形成的 。 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中 ， 政策制

定中的部门利益不同 、 政策执行中的资源冲突都造成基本养老服务
“

碎片化
”

问

题 。 供给主体之间的利益偏好不同 ， 从而产生不同供给 目标 ， 在不同 目标导向下

难以实现
“

劲往
一

处使
”

的整合供给 ； 主体之间还尚未形成关系稳定的协同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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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责任和权利较为模糊 、 供给分工不明确的现象 。 同时 ， 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

也是影响整体性供给的主要因素 ， 主体之间应完善信息交流和沟通机制 ， 减少信

息壁垒 。 在合作机制中 ， 合作主体之间的 自利性与利益冲突 、 合作运行时的科层

制缺陷 、 合作意识的匮乏导致合作机制并不完善 ， 这也是造成
“

碎片化
”

问题的

重要因素 。

“

碎片化
”

问题对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机制产生了影响 ：

一

是影响 了供

给主体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 ， 二是影响整体性供给过程的顺利运行 ， 三是影响供

给流程的反馈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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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总体设计

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当政府部门之间 、 不同层级政府之间 、 政府社会市

场之间出现协调和合作困难时 ， 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制度创新中寻找新的整

合路径。 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解决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出现的 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

从整体性治理理论来看 ， 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需要解决政府之间 、 各主体之间的

协调和合作问题 。 因此 ， 要实现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整合和协调 ， 需要从整体性

治理角度考虑价值和实践的 内在
一

致性 。

第
一

节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价值和 目标

在处理民生问题时 ， 整体性治理的主 旨在于高效回应民众的关切 ， 优化政府 、

市场与社会三者的职能 ， 确保民众生活问题的解决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核心 。 为

改善民生状况 ， 政府部门间的协作与协调是必需的 ， 此外 ， 其他服务提供者的共

同努力也不可或缺。 新公共管理理念虽主张价值中立 ， 但这
一

观点并不完全契合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实际需求 。 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
一

项基本职责 ， 对于那些急

需帮助与支持的群体 ， 政府应当提供必要服务 ， 确保发展成果普惠于众 。 在社会

福利与保障的背景下 ， 互帮互助 、 公平正义构成了福利与服务提供的宗 旨与特色 ，

而效率则是维持福利服务顺畅运行的关键 ， 对服务提供的成效有着直接的影响 。

借鉴西方关于老年人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与经验 ， 我们发现效率与公

平的优先考量均可能带来具体的 问题 。 因此 ， 针对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未来供给 ，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 应平衡效率与公平 ， 探索更加贴合实际需求的供给机制 。

一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合的前提与要求

从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内容来看 ，

“

基本养老服务
”

涉及各种服务项

目 ， 服务领域涵盖老年人生活、 医疗 、 娱乐的不同方面 ， 是
一

个较为宏大的服务

体系 。 对于基本养老服务各个项 目来说 ， 并非所有项 目 都需要通过
“

整合
”

才能

传递老年人 ， 也并非所有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 都有
“

整合
”

的必要 。 因此 ， 在研究

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之前 ， 需要明确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 整合的前提和要求 。

（

一

） 基本养老服务整合的范围

从各地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和实践来看 ， 可以初步对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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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 明确 ： 基本养老服务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对养老服务达成
一

定共识的基础上 ，

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 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体现 。 基本养老服

务以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 、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为 目标 ， 面向所有老年人 ，

并重点关注经济困难 、 失能残疾 、 特殊家庭老人的基本生活与医疗问题 ， 提供生

活照料 、 长期照护 、 基本医疗等服务 。 基本养老服务以居家社区养老 、 公办养老

机构养老为基本服务形态 ， 将政府作为首要责任主体 ， 同时提倡家庭 、 社区 、 市

场等多主体共同发挥作用 。 与基本养老服务相协调的是
一

系列准入标准 、 评估体

系 、 设施设备等政策与制度要素 。 从整体上看 ， 基本养老服务是
一

个有机的整合

体系 ， 不仅将居家 、 社区 、 机构的养老服务场域相整合 ， 而且将失能照料 、 基础

医疗等服务 内容横向整合 ， 同时还包括相应的基础设施、 评估门檻 、 支付标准和

监管措施 ， 因此是
“
一

揽子
”

政策制度结合的整合体系

在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中 ， 明确
“

基本
”

概念的界限是
一

个普遍存在的 问题 。

因此 ， 对于基本养老服务而言 ， 首要任务是明确
“

基本
”

服务的含义和范围 。 这

需要对养老服务的受众 、 提供者 、 内容 、 标准及方式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分析和

定义。

在服务对象方面 ， 整合型基本养老服务面向考虑经济困难 、 身体残疾或失能 ，

以及无依无靠的高龄老人等特殊需要群体 。 基于此 ， 进
一

步扩大服务范围 ， 涵盖

所有老年人 ， 是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一

个重要 目标 。 在服务主体方面 ， 政府

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起到主导作用 ， 同时带动家庭 、 社会 、 市场参与基本养老

服务中 ， 形成多主体参与 、 政府主导的多元供给模式 。 在服务内容方面 ， 基本养

老服务内容围绕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为首要 目 的 ， 开展助餐 、 医疗 、 助洁等能够

维持基本生活的服务。 在服务水平方面 ， 现阶段的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维持在保障

生活和安全的水平 ， 以困难群体的生活服务为底线 。 在服务方式方面 ， 公立养老

机构是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
“

主力军
”

， 其次民办机构和非盈利机构也会根据老

年人需求 ，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部分基本养老服务 。

（二） 基辅老服务齡的特征

尽管各地基本养老服务实践有所不同 ， 但是对基本养老服务的认识也存在
一

定共识 ， 可将其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 ， 从而对我国基本养老服务实践状况进
一

步

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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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 整合型基本养老服务的兜底性 。

“

兜底
”

作为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石 ，

主要针对的是生活在贫困线下 、 身体残疾或其他特殊情况的家庭及个人 ， 旨在满

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和医疗需求 。 即便某些地区基本养老服务政策中体现出
“

普

惠性
”

特征 ， 但不可否认 ， 这种
“

普惠
”

依然是建立在
“

兜底
”

的基础上 。

第二 ， 整合型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性 。

“

基础性
”

体现在基本养老服务的月艮

务内容和服务层次中 ， 即服务内容以基本生活照料服务和初级医疗服务为主 ， 目

的是满足老年人最基本 、 最迫切的需求 。 这种根本性是区分基本养老服务与其他

类型养老服务的关键标志 。

第三 ， 整合型基本养老服务的多元性。 多元性意味着服务由多种供应主体共

同提供 ， 涵盖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合作 。 政府是基本养老服务主导供给者 ， 为老

年人提供兜底性保障服务 ， 在老年人家庭养老功能不足时充当重要补充支持作用 。

多元性也体现在服务生产和提供过程中需要多种资源的合作 ， 如资金 、 劳动力 、

设备和场所等 ， 这要求在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时采取更开放和综合的视角 。

第四 ， 整合型基本养老服务的多样性。 多样性体现在基本养老服务包含多样

化服务 ， 如生活照料服务、 医疗照护服务 、 精神慰籍服务等 ， 在这些服务中 ， 日

常生活照顾和初级医疗护理构成 了基本养老服务的核心 ， 主要聚焦于餐饮辅助和

对失能老人的照护 ， 旨在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需求 。 随着老年人对生活质量要

求的提高 ， 基本养老服务在未来也需要进行适时的调整和改进 ， 以实现服务内容

和质量的多元化和提升 。

（三 ） 基本养老服务整合的要求

从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和实践可以看出 ， 基本养老服务内涵复杂 ： 向 内看 ， 包

括不同供给主体 、 不同服务内容 、 不同供给层次 、 不同生产方式和供给方式之间

的若干关系 ； 向外看 ， 基本养老服务与社会保障密切相关 ， 需要理清保障水平的

相关关系 。

第
一

， 在供给主体方面 ， 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要包含家庭、 政府 、 市场 、 社

会等供给主体 。 为了妥善管理这些供给主体之间的协作与分工 ， 必须对各方的权

利 、 义务及责任进行明确界定 ， 特别是要清晰定义政府的职能定位和责任边界 ，

确立政府与其他主体的相互关系 ， 为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打下坚实基础 。

？
在这

① 李树丛．理顺政府主导 、 多元参与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
Ｊ
］

．中 国社会工作 ，
２０ 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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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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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中 ， 调和政府与家庭的关系尤为关键 ， 这直接影响基本养老

服务的
“

首要责任主体
”

定义 。 目前 ， 从各地现有基本养老服务政策来看 ， 政府

和学术界的观点趋于
一

致 ， 即家庭是基本养老服务的首要供给主体 ， 承担着提供

最基础养老服务的角色 ； 而政府的角色则定位于补充家庭养老功能不足的部分 ，

仅在家庭因经济困难或供养能力不足等原因无法满足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时介

入。 此外 ， 当家庭无法完全承担养老服务时 ， 社会组织 （如公益养老机构 、 互助

养老组织等 ） 或市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 也能提供必要的基本养老服务 。 在

这种模式下 ， 政府并非直接提供所有养老服务 ， 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 政府与企

业的合作 ， 间接参与养老服务供给 ， 同时发挥其在整个供给体系 中的领导和协调

作用 ， 鼓励和支持各方参与 ， 确立规范 ， 并整合、 利用不同的养老服务资源 。

第二 ， 在供给层次方面 ， 基本养老服务整合应包含兜底 、 普惠 、 高品质几种

养老服务层次 。 这些层次的核心在于区分
＂

基本
＂

与
＂

非基本
＂

的养老服务范畴 ， 其

中 ， 基本养老服务不仅承担了基础保障的角色 ， 同时也满足了普遍性和基本性的

需求 。 随着老年群体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多样化 ， 基本养老服务亦需追求更高的质

量标准 。 因此 ， 基于社会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及老年人的具体需求 ， 我国基本养

老服务体系正处在
一

个关键发展期 。 目前 ， 老年人的需求主要集中在 日 常生活照

顾和长期护理上 ， 普及性福利理念应成为当前养老服务发展的指导原则 。

？
在未

来发展中 ， 基本养老服务将拓宽至包括普及性养老服务在 内 的更广泛层次 。 在基

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 ， 考虑到养老服务既有公共产品也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 ，

从公共角度提供这类服务显得更加有效 ， 比如公共的适老化改造设施等 。 同时 ，

随着老年人需求的多样化和分层化 ，

一

些原本被视为普遍服务的内容 ， 现在也逐

渐成为他们对基本养老服务的预期 。 将这类服务纳入基本养老服务的范畴 ， 更加

契合当前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 。

第三 ， 在服务内容方面 ， 基本养老服务整合应包含生活照料服务 、 长期照护

服务 、 基本医疗服务等不同 内容 ， 服务内容之间存在
一

定依存关系 。 基本养老服

务的服务内容 ， 是依照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的迫切程度而确定的 ， 现阶段老年

人最需要的服务有生活照料 （助餐、 助浴 ） 、 长期照料和基本医疗服务 。 每种服

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 因为养老服务的本质是全面且综合性的 ， 其服务 内容难 以

① 龙玉其 ．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的核心概念及深层意蕴 ［
Ｊ
］

．老龄科学研宄 ，
２０２０

（
１ ０

）
： ６２ －７ １ ．

７ ６



被彻底细分 ； 在养老服务的种类之间 ， 的确可以观察到需求量的不同和供给的优

先级别存在差异 。 根据对老年群体养老服务需求的多项调查显示 ， 对于失能和失

智的照护 、 日 常生活照料以及医疗健康服务 ， 均被视作最为紧迫和优先考虑的需

求 ， 在这三种主要服务中 ， 失能失智照料服务建立在医疗服务和生活照料服务的

基础上 ， 生活照料服务同时包含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生活关注 ， 三项服务彼此依存 ，

互为补充 。

第四 ， 在服务生产方式方面 ， 基本养老服务整合应包含供给便利程度和需求

迫切程度的需求次序关系 。 在构思基本养老服务的生产策略时 ， 存在两种主要思

路 ：

一

种是基于供给视角 ， 优先考虑易于提供的养老服务 ； 另
一

种则侧重于需求

视角 ， 优先满足老年人迫切的养老需求 。 在实际生产中 ， 只有将二者思路进行整

合 ， 既考虑老年人需求的紧迫性及频繁使用情况 ， 并结合当地的资源状况及供给

能力 ， 可以更准确地确定基本养老服务的 内容 、 方式及服务水平 。 对于经济较为

落后地区来说 ， 这
一

点尤为关键 。 此外 ， 还需防止因财政限制导致无法提供基本

养老服务的情形 ， 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 、 多元化资金筹措等手段 ， 确保满足老年

人的基本且关键的养老服务需求 。

第五 ， 在服务供给方式方面 ， 基本养老服务整合应包含供给行为与供给要素

之间 的关系 。 从养老服务的本质上看 ， 可以发现它不仅包含具体的产品和服务 ，

还涵盖了各种生产要素之间 的互动 。 从 目前全国范围 内实施的基本养老服务政策

来看 ， 基本养老服务己经包括了所有涉及服务生产的关键要素 。 鉴于服务的全面

性和系统性 ， 基本养老服务将服务与其他直接相关或密切相关的各类要素投入都

纳入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中 ， 成为基本养老服务的范畴 。 。

第六 ， 在其他社会保障措施中 ， 基本养老服务整合应与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 、

普通养老服务建立联系 。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是有效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重要制度 ，

在这项制度中 ， 包含着老年救助 、 老年福利和普惠服务等各项 内容 。 尽管基本养

老服务与老年人社会救助制度密切相关 ， 但仍需注意 ， 二者仍是独立于彼此的服

务体系 ， 存在明显区别 。 社会救助服务仅面向困难和失能等缺乏家庭养老的老年

人 ， 无法面向全体老年人 ， 在服务内容中更偏向生存和反贫困 内容 ， 基本养老服

务无法与其互相替代 。 这就需要厘清政府责任边界 、 夯实各主体责任 、 引 导老年

人和家庭对基本养老服务的预期 ， 使基本养老服务独立于其他老年人社会保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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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同时突出基本养老服务兜底线 、 保基本的特点 ， 形成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 。

第七 ， 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实施和发展中 ， 基本养老服务整合包含静态措

施和动态发展 。 静态措施着重于将
“

保障基础
”

作为核心 ， 避免提升服务水平或

无限扩展服务范围 ， 确保任何老年人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都能享受到对应的服务 ，

以此确保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稳固性 。 动态发展则是指 ， 随着社会经济的提升和

老年人收入水平的增加 ， 基本养老服务的 内容也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 这就需要在

稳定的基础上 ， 依据经济增长 、 收入提升 、 政府的财政状况及创新能力 ， 灵活并

及时地调整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 以适应时代的变迁 。

？

二、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价值追求

效率和公平
一

直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问题 。 基本养老服务要

想通过整体性供给破除
“

碎片化
”

问题 ， 也需要处理好供给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

系 。

（
一

） 供给奸

在公平性的讨论领域中 ， 许多学者的研宄初步基于道德理念 。 其中 ， 庇古是

最早探讨
“

公平
”

这
一

概念的学者之
一

， 受到了经济学中
“

效用
”

理念的影响 ，

他认为公平的本质在于资源的均等分配 。 罗尔斯在其著作 《正义论 》 中深化了这

一

讨论 ， 明确提出 了应遵循的公平原则 ： 即差序原则与平等原则 。差序原则强调 ，

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 ， 政府应通过政策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改善其生

活条件 。 在当代社会 ， 公平已经成为规范价值观 、 行为互动及制度安排的基石 ，

特别是在关乎社会成员晚年生活质量的服务与保障方面 ， 公平原则尤为重要 。 因

此 ， 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时 ， 应根据老年人的需求设计供应机制和相关政策 ，

确保服务资源能够被广泛而有效地调配 、 整合和利用 。 这样的治理不仅要确保在

权力 、 机会和规则上的公平 ， 还要通过公共服务的优质供给 ， 提升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 ， 以实现最终的结果公平 。

１ ． 权利奸

权利公平通常涉及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的平等性 ， 即博登海默提出的
“

人

类基本需要的平等
”？

， 覆盖了生命权 、 自 由权、 财产权等不同的基本权利 。 这

种公平性更倾向于在社会活动中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
“

公正对待
”

和
“

无歧视
”

，

① 李志宏 ？把握方向找准路径加快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
Ｊ
］

．中国社会工作 ，
２０２ 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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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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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成员在平等的条件下融入社会 。 依据我国 《宪法 》 第 ４５ 条的规定 ， 国

民在年老 、 失去劳动能力或患病时 ， 享有获得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的权利 。

所指的
“

物质帮助
”

涵盖了社会救助 、 社会保险和医疗卫生服务等与社会成员相

关的方面 。 《社会保险法 》 进
一

步肯定 了人民享有基本养老保险权利的重要性。

从法律的角度看 ， 我国高度重视保障社会成员享受基本社会福利的权利 ， 但面对

庞大的老年人 口和快速的老龄化趋势 ， 老年人在基本服务供给方面理想与现实之

间仍存在差距 ， 且地区差异显著 ， 导致老年人在享受基本养老服务方面的权利存

在不平等问题 。 因此 ， 在未来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供给策略中 ， 需要特别关注老

年人的基本需求 ， 并从权利平等的视角审视老年人福利权利 问题 ， 确保老年人在

法律上享有的权利平等和公正 ， 按照正确的政策价值导向行动 。

２ ． 机会奸

机会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核心价值和表现形式之
一

， 强调社会成员在获取潜

在资源以及生存与发展上应享有相对平等的机会 ， 这
一

理念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 。

在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时 ， 机会公平意味着老年人无论性别 、 社会地位 、 经济

条件等差异 ， 均不应被排斥在养老服务之外 。 它不仅是权利公平实现的关键前提 ，

也是福利提供的核心原则 。 在机会公平的原则 引领下 ， 政府及相关政策需要特别

照顾到弱势群体 ， 确保他们能够平等参与并享有服务资源 。 此外 ， 机会公平的实

践还促进了更多的组织和资源投入到养老服务的生产和供应中 ， 从而扩大了 资源

的规模 ， 增加 了参与主体的数量 ， 促进了 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供给效率的提升 。

３ ？ 规则奸

规则公平强调社会规则及行为准则应当对所有社会成员公平适用 ， 确保每个

人在系统和规则面前均享有平等地位 。 这要求在政策制订过程中必须贯彻公正与

平等的原则 ， 确保这些规则成为社会成员公平参与各项社会活动的根本保护 。 作

为制度化表征的规则 ， 不仅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 ， 也要求大家共同遵循既定

的公正规则 。 缺乏规则的确立和实施将导致权利易遭侵犯 ， 难以为社会成员提供

必要的保护 。 而明晰的规则界定 了权利的边界 ， 有效防止了对权利的侵害行为。

因此 ， 清晰的规则指导 了社会成员 的适当参与 ， 良好的规则制度能够预防不公平

现象的发生 ， 而不 良的规则则可能成为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障碍 。

？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 ２ 卷 ）
［
Ｍ

］
．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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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结果公平

结果公平被视为评估公平原则有效性及制度实施情况的核心标准 。 它不仅代

表了公平的最高境界 ， 也构成了社会公平的基本追求和核心意义 。 在追求结果公

平的过程中 ， 关键在于保护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 ， 同时调和这些群体间的利益冲

突 ， 通过社会各行动主体的协作与配合 ， 确保和促进公平机制的有效运作 。

（二 ） 供给效率

效率与公平是养老服务供给中两个经常被并提的概念 ， 效率在讨论中甚至比

公平更为常见 。 在养老服务领域 ， 效率意味着服务资源的利用能够满足更广泛老

年人群的需求 ， 这与帕累托关于效率的观点相似 。 帕累托认为 ， 社会资源配置的

理想状态是所有资源都能达到最佳分配 ， 此时若要増加
一

个人的资源享有 ， 就不

得不牺牲另
一

个人的资源享用 。 理论上 ，

“

帕累托最优
”

描述了资源分配恰好平

衡于供需之间 ， 既避免了资源供不应求的 问题 ， 也防止了供给过剩导致的资源浪

费 。 在评估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中 ，

“

帕累托最优
”

可能导致改善
一

部分老年人

的生活状况 ， 而另
一

小部分老年人的服务享受可能会有所下降 ， 以此实现服务资

源的均衡配置 ， 达到养老服务供给的平衡状态 。

Ｃ三） 公平与效率的统
一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辩论 ， 学术界普遍持有三种立场 ： 优先考虑公平 、 优先考

虑效率 ， 以及公平与效率并重。 公平优先的立场视公平为最根本的追求 ， 主张公

平超越效率 ， 认为这是社会运作的理想状态 ， 主张社会资源应当在所有成员之间

公平分配 ， 并认为这在道德上是合理的 。 代表效率优先观点的弗里德曼认为 ， 社

会的贫富不均和养懒汉现象主要是由缺乏有效制度导致的 。 而公平与效率兼顾的

理论则认为效率和公平应该同等重视 ， 力求在两者之间找到
一

个平衡点 ， 以促进

二者的共同进步 。 在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时 ， 公平与效率二者都对服务的质量

有着直接的影响 。

在提供基本养老服务时 ， 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多样性和普遍性 ， 确

保为他们提供各类服务保障 ， 保障老年人平等享受基本养老服务的权益 。 同时 ，

应从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和高效资源利用 的视角寻求突破 ， 以扩大
“

蛋糕
”

， 从而

为服务供给的效率打下坚实的基础 。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提供过程中 ， 平衡公平与

效率的关系至关重要 ， 旨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提升服务效率 ， 并在增加效率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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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尽可能实现广泛的公平 。通过在公平中注入合理性 ， 在效率中体现道德原则 ，

共同促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高效运作和优质传递 。

三、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 目标

制订政策的 目标就在于转变当前社会中 的负面行为 ， 优化不佳的社会环境 ，

以便更有效地体现政策的价值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 目标就是建立完善的基

本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 实现
“

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

的 目标 。

（

一

） 供给对象的全民性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对象全民性指的是面向全体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

而不是仅面向小部分老年群体 。 在补缺型福利供给理念中 ， 养老服务应建立在底

线公平原则之上 ， 为部分老年群体提供福利和服务 ，

？ 而普惠性福利理念认为 ， 福

利体系建设应惠及所有老年群体 ， 基本养老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
一

， 应实现

人人老有所养 ， 基于全体老年人充足的物质保障和服务 。 基本养老服务的全民供

给意味着几个关键点 ： 首先 ， 根据政策规范 ， 所有老年人都应享有接受基本养老

服务的权利 ， 这包括政府 、 社会及各组织对老年人提供的物质支持 、 文化休闲 以

及生活照护服务 。 依据我国 《宪法》 ， 国 民在老年期享有得到 国家物质援助的权

利 ； 同时 ，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 也明确 了对老年人的物质和服务保障要求 ； 其

次 ， 应将所有老年人纳入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 确保该制度惠及每
一

位老年人 ， 这

是实现老年人权益最大化的前提 ； 最后 ， 基本养老服务需要公平提供 ， 确保在服

务的提供上不因地区 、 身份或待遇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或分化 。

（二 ） 供给内容的全面性

需求驱动供给内容的设置 。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 人类的需求被划分

为不同级别 ， 仅当较基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 ， 更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浮现 ， 成

为主导的驱动力 。

？

基本养老服务的设计旨在应对老年人的初级需求 。 在理解老年人需求时 ， 我

们不仅应提供满足其基础生活的物理条件 ， 还应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和情感支持。

Ｓｈｅｎｆｉｅ ｌｄ
，
Ｂ ． Ｅ ． 在其研宄中 ， 从养老金 、 医疗服务 、 住房政策和救济等方面讨论

了老年人福利服务的需求 ；
Ｋａｐ ｌａｎ

，
Ｊ ． 指出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是多样化的 ， 包括

医疗保健 、 经济安全 、 再就业机会和社会活动参与等 ， 其中医疗保健和经济安全

①Ａｂｒａｈａｍ Ｈ ． Ｍａｓ ｌｏｗ
，
Ａ Ｔｈｅｏ 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
［
Ｊ
］ ，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 Ｒｅｖ ｉｅ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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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础且必需的 。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政策制定中 ， 政府以
“

老有所养 、 老有所依 、

老有所为、 老有所学 、 老有所乐
”

为 目标 ， 服务 内容应包括经济保障 、 健康服务 、

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 ， 在满足老年人生存的同时 ， 兼顾 自我发展和社会参与的需

要。

（三 ） 供给方式的多样性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方式描述 了服务提供者向服务受众传递服务的策略和

手段 ， 旨在解决
“

服务如何被提供
”

的疑问 。 作为
一

项面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

公共服务 ， 基本养老服务既展现了其普适性与公益性 ， 也体现了其福利性质
一一

既能覆盖大部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 也能针对处于不利地位的老年群体的独

特需求提供帮助 。 因此 ， 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无法依靠单
一

主体和单
一

服务

提供方式 ， 政府应根据老年人的具体需求和服务内容 ， 确定供给方式 ， 并与其他

主体协调和合作 ， 整合多主体资源优势来确定供给方式 ， 如政府供给 、社区供给 、

政府和市场合作供给等 。

第二节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实现路径

希克斯认为 ， 在政府结构框架下 ， 跨政府层级和部门 间的协同治理以及公私

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 构成了整体性治理策略的核心方向 。 而根据 ＴｏｍＬ ｉｎｇ 的

观点 ， 有效的整体性治理机制涵盖多个方面 ， 包括不同性质 的组织间的合作与协

调 、 建立组织之间的互动 ， 以及从上到下的责任与激励体系和从下到上的需求反

馈机制 。

＠
通过吸取和精炼众多学者关于全面性治理实践途径的见解 ， 结合我国

城镇基本养老服务的供应现状及存在的
“

碎片化
”

问题 ， 笔者认为未来我国基本

养老服务的整体性治理应从塑造整体性治理体制 、 政府部门之间的整合 、 公私伙

伴关系建构这几个方面进行 。

一

、 制度整合 ： 塑造整体性供给机制

在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框架下 ， 建立
一

个统
一

而连贯的政府部门 网络是实现整

体治理的关键 。 这意味着各政府部门和组织之间需要进行深入的沟通与合作 ， 通

过整合各 自 的层级 、 职能 以及与私营部门的关系 ， 在政策制定 、 执行和监督等各

个环节实现协作 。

① 翁士洪？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
Ｊ
］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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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供给体制上实现这种整体性治理 ， 策略应包括两个主要方向 ： 首先是

在层级和职能上建立跨部 门 的协作机制 ， 通过促进相似或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合

作和协调 ， 实现机构主体 、 目标和职能的
一

体化 ， 从而推动从碎片化向统
一

化转

变 ， 确保行动以全局利益为核心 。 第二 ， 破除部门之间的行动壁垒 ， 建立多元主

体的网络化合作结构 。 本文从 目标整合 、 职能整合和打破壁垒三个角度入手 ， 探

求塑造整体性供给机制的实践路径 。

（
一

） 目标整合 ： 构建整合
“

倘纲领
”

希克斯提倡通过建立
一

个
“

容忍性制度
”

来促进各部门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协

调 ， 这种制度对所有部门和成员均有约束力 ， 被视为提高整合效率的关键策略 。

该策略的核心在于通过整合制度层面的行动 目标和原则 ， 促进部门之间的共识与

差异共存 。

？
戈德史密斯在整体性治理的讨论中突出 了行动 目标

一

致性的重要性 ，

指出 只有当整合 目标与组织 自身 目标相符时 ， 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责任支持框架 。

在 目前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制度的碎片化和 目标不
一

致性是整合过程中的主

要障碍 ， 也是阻碍多方参与者互动与合作的关键因素 。 因此 ， 要形成
一

个整体性

的供给机制 ， 首先必须实现政府部门 间 以及政府与外部组织之间的行动 目标统
一

。

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责任 目标体系 ， 需要兼顾政府各部门 、 市场主体和

社会组织多方的利益诉求 ， 遵循基本养老服务战略 目标－发展规划 －政策体系的 目

标制定路径 ， 重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的
“

行动指南
”

， 以此缓解
“

条块分割
”

供给状态下各主体价值取向与 目 标行动相分离 、 各部门 出现矛盾对立等问题 。

一

方面 ， 在设定 目标时 ， 必须清楚地遵循政府领导下的多利益主体兼容原则 。 作为

公共产品 的基本养老服务 ， 政府
一

直扮演着供给中的主导和主要角色。 因此 ， 制

定 目 标的第
一

步是明确政府在整体供给中的职责 ， 确立在宏观、 中观和微观各级

别上 ， 政府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具体 目 标 。 基于此 ， 将其他利益主体的需求纳入

考虑 ， 构建
一

套综合的供给 目标体系 ， 以老年人的需求满足度和各方对 目标的认

可度作为评估 目标
一

致性和成效的关键指标 。 另
一

方面 ， 在供给实践中 ， 基本养

老服务供给应从 目标 、 规划到落实执行 ， 在实践中体现出其价值取向 、 目标任务

和实施行为 ， 做到用 目 标引 导供给实践 、 为实践提供完善的
“

行动纲领
”

。

在基本养老服务 目 标整合和行动纲领建构中 ，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第
一

， 要

① 曾凡军 ．论整体性治理的深层 内 核与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之道 ［
Ｊ

】
．学术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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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基本养老服务的战略 目标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

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

基本养老服务
”

的发展 目标 ， 尽管这
一

目标为基本养老服务的发展指明 了大致方

向 ， 但还是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明确 ， 如
“

全体老年人
”

和
“

部分老年人
”

的 问

题 、

“

基本服务
”

与
“

非基本服务
”

关系的问题 、 政府与其他主体整合问题 、 公

共资源生产和使用的问题 、 信息技术可及性问题 。 因此 ， 必须在考量国家面临的

老龄化趋势 、 整体宏观发展策略 、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供应方的利益倾向 以及网

络技术的特征等因素的基础上 ， 优化基本养老服务的全面供给战略 目标 ， 为老年

人福利的综合治理提供宏观上的方向指导 。 其次 ， 对基本养老服务全面供给的中

长期发展规划进行定期的更新与完善也是关键。 基本养老服务政策是在我国养老

服务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基础上提出的 ， 因此 ， 要充分结合老年人需求和社会老

龄化趋势 ， 考虑到其他主体的利益诉求 ， 不断更新并完善整体性供给体制 ， 制定

中长期发展规划 ， 明确不同类型老年人应该享受到的福利待遇 。 将基本养老服务

打造成具有长期发展规划的整合性 、 综合性 、 多主体 、 多层级的制度体系 。 第三 ，

统筹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中的各方面政策 。 目 前 ， 基本养老服务涉及社会保险 、 社

会救助 、 社区服务等多项内容 ， 每项 内容后面都有相应的政策支撑 ， 如果不将各

方面政策统筹 ， 就容易造成政策 目标冲突或者 内容交叉重叠 ， 无法为服务项 目 提

供明确和具体的指导 。

综合来看 ， 在
“

战略 目标－发展规划 －政策体系
”

的融合过程中 ， 涵盖了宏观 、

中观 、 微观各个层面的 目标体系 。 特别是整合 目 标的
一

致性需得到强调 ， 意味着

将这些 目 标广泛传达给整体性供给的所有参与者 ， 包括政府部门 、 市场企业、 社

会组织等 ， 增强整合 目标的影响 。 通过这种方式 ， 确保这些 目标被广泛接受为共

同的
“

行动指南
”

， 进而促进整体性供给中各方的合作 目标得以实现 。

（二） 职能整合 ： 政府职能转型

整体性治理理念认为 ， 通过整合政府部门职能 ， 可以有效解决部门间职责重

叠和服务 内容分散的问题 ， 这被视为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无缝提供的关

键途径 。 在此理论下 ， 政府在整合过程中的角色由传统的权力 中心向多主体治理

网络的核心节点转变 ， 其职能也从全面主导转为有限地与市场及社会合作 。 因此 ，

在构建基本养老服务的全面供给体系时 ， 应调整政府的供给角色 ， 明确政府的职

能范围 ， 并在此基础上 ， 将
一

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 、 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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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一

个多元协作 、 权责对等 、 运作高效的综合职能体系 。

一

方面 ， 明确政府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的职能界限 ， 确保政府扮演
一

个
“

有

限
”

的角色 。 在计划经济时期 ， 养老服务 、 老年人社会福利的供给主要由政府负

责 ， 政府以
“

管办结合
”

、

“

大包大揽
”

的模式供给基本养老服务 ， 在当时具有
一

定的社会合理性。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老龄化趋势的严峻 ， 传统意义上完全由

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服务失去了原有的优势 ， 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使得多

主体共同提供养老服务成为可能 。 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实现 ， 需要政府在

养老服务中的角色从
“

集中供给
”

转向
“

主导参与
”

， 推动政府从生产型 向社会

管理型的供给模式转变 ， 在整合中突出政策资源优势和宏观监督权 ， 构建
“

有

限政府
”

角色 ，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 发挥多主体合作优势 。

另
一

方面 ， 在政府职能整合的基础上 ， 赋予其他主体更多供给 自 由 。 在整体

性治理中 ， 政府在纵向的各级别 以及横向的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能进行 了融合、 重

构与明确分配 ， 实现了政府各部门职责与权力的优化配置 。 在此基础上 ， 还应将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权力和资源向基层和其他主体移动 ， 让基层政府 、 社会组织和

市场主体都拥有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供给权力 。 对于地方基层部门来说 ， 直接接

触老年群体 、 容易 了解老年人需求是参与整体性供给的优势 ， 同时基层政府组织

还具有在当地组织 、 主导基本养老服务的能力和管理能力 。 因此 ， 应尊重多主体

在服务供给中的作用 ， 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和组织特点 ， 实现整体性供给中 的 自

我服务 、 自我治理 、 资源整合 。 努力构建
“

配置完善 、 权责
一

致 、 运行畅通
”

的

基本养老服务职能架构 ， 努力克服整合中的困境和阻碍因素 。

（三〉 破除壁金？

？ 打造多元协同机制

在当代社会 ， 社会治理权力不仅在解构 ， 同时也在重构与重塑之中 ，

？—
个

以多元主体参与为基础的治理结构 ， 需要采取
“

多中心
”

治理方式 ， 而非仅依赖

于政府为核心的传统治理模式 。

？
在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时 ， 政府 、 市场 、 社

会以及家庭所形成的综合供给与治理模式 ， 同样要求对权力结构 、 组织体系和合

作模式进行重新设计
一一

从以政府为唯
一

中心的单向模式 ， 转变为
一

个多 中心 、

合作性的框架 ， 以促进多元化协同供给结构的形成 。 借助互联网技术的进步 ， 可

建立基本养老服务的信息化平台 ， 促进多种主体的共同参与和互动交流 ， 打造
一

① 胳毅．互联网时代社会协同治理研宄 ［
Ｄ

］
．华中科技大学 ，

２０ １ ５ ．

② 范如国 ．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协同治理创新 ［
Ｊ
］

．中国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６
（
２
）

：９８－

１ 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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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和谐互动 、 高效协作的运行机制 。 在具体实施上 ， 通过政府采购服务 、 合作生

产等手段 ， 消除市场与社会在参与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的障碍 ， 推动资源的多样

化和社会化 ， 建立各主体间的资源链接 。 其中 ， 政府采购服务作为
一

种转变政府

职能、 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及优化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有效手段 ， 提供了突破合作障

碍 、 推进多元合作模式的可行路径 ＾
？

政府购买服务整合了社会和市场的养老服务资源 ， 推动多方资源的对接和主

体之间的协调 。 政府购买服务转变了传统养老服务中
“

单中心
”

的供给方式 ， 使

得各主体在生产养老服务时不再过度强调政府的决定性作用 ， 开始寻求主体之间

的借力和互助 ， 从而突破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的整合困境 。 然而 ， 受到政府行政

体制 、 市场介入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程度的影响 ， 政府购买服务实行过程中仍有

许多 问题 ， 如购买服务时的需求偏好 、 购买标准 、 供给内容等 。 对此 ， 应启动 内

外部合作机制 ， 对整合体制的架构进行优化调整 ， 是提升政府服务采购效率 、 打

造
一

个政社互利型的多元参与 、 高效协作 、 突破融合障碍服务采购体系的关键。

首先 ， 在外部制度框架下 ， 应对各利益主体公开公共服务资源 ， 建立
一

个 自 由流

通 、 公平合作的积极互动机制 ， 通过竞争参与机会 ， 消除垄断现象 ， 清除多方参

与的障碍 ， 并防止服务供给过程中 出现碎片化 。

？
其次 ， 在内部制度安排上 ， 需

要加强合作协议的理念 ， 构建以流程管理为核心的合作机制 ， 确立各参与方的规

范化整合关系 ， 实现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从传统行政管理向市场与社会联动逻辑的

转变 ， 为形成多元化协同供给提供坚实基础 。 最终 ， 在技术应用层面 ， 利用互联

网及大数据技术来支持 ， 精准把握老年人需求和使用情况 ， 通过网络传递需求和

使用信息 ； 优化政社合作方式 ， 发挥互联网网络治理中扁平化优势 ， 构建多元

主体弹性化 、 扁平化整合关系 ， 改变原先层级分明 、 较为僵化的供给关系架构 。

总之 ， 通过改革制度架构和使用技术手段等方法 ， 持续优化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

供应体系 ， 包括主体间的结构关系 、 资源分配策略及融合方式 ， 建立 了多元参与

者责任体系 、 平行合作网络结构和协同作业机制 ， 以达成网络化 、 多元化协作供

应的 目 标 。

除政府采购服务外 ， 慈善募资 、 民众参与及资源共享亦构成构建多元化协作

机制的关键途径 。 比如 ， 慈善公益性众筹可以借助非营利社会组织链接市场资源

① 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与边界分析 ［
Ｊ
］

．财政研宄 ，
２ ０ １ ４

（
０３ ）

： ２
－

１ １ ．

② 胡艳蕾 ，陈通 ，高海虹．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
“

非合同制
”

治理
［
Ｊ
］

．中 国行政管理 ，
２０ １ ６

（
０ １

）
：４ ５

－

５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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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和社会主体 ， 通过建立发起人 、 投资人和受益人的关系 ， 形成三方对接机制

和协同机制 ， 进行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 的筹资 ； 民主参与可以体现在多主体对基本

养老服务政策的相应和实践中 ， 通过建立相应利益表达机制和参与渠道 ， 建立起

多主体的常态化参与渠道和整合互动关系 。 资源共享则是在政府与市场 、 政府与

社会对服务项 目 的共同设计 、共同生产和共同递送过程中 ， 各主体优势资源互补 ，

从资源层面建立链接和整合 。

二、 主体整合 ： 构建多主体协同机制

整体性治理理论认为 ， 体制 、 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是政府部门整合的三个重

要层面 。 因此 ， 本部分主要探讨政府在基本养老服务中 的部门整合和层级整合的

优化路径 。

（
一

） 完善政府内部机构设置

政府整体性供给的实现有赖于政府内部部门组织结构的调整和整合 。 在构建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时 ， 政府各部门间的协同首先需明确各 自 的职责范围 ， 对于功

能重叠或相似的单位实施整合和合并 ， 逐步解决政策重复和职能交错的 问题 ； 又

要分析现有部门 的职责和功能 ， 确定不同部门应承担的具体职责 ， 当难以确定某

部门的职能和责任时 ， 应及时与主管部门和协助部 门沟通 ， 听取外部的反馈 ， 来

确定该部门应尽的义务。 在提供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的过程中 ， 部门 间的合作往

往基于利益的衡量和相互博弈 ， 导致各 自更多从 自 身利益出发来决定是否进行合

作 ， 这种情况易 引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或资源浪费 。 举例来说 ， 在基本医疗服务

领域 ， 由于利润较低 ， 卫生部 门很少选择参与医养结合项 目 ， 而人社部门考虑到

防止保险欺诈的需要 ， 对实施医养结合政策也持谨慎态度 ， 这使得医养结合服务

的推进面临障碍 。 在整体性治理的指导下 ， 政府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部门改革中

应遵守几个基本原则 ： 首先 ， 应采取总体统筹原则 ， 即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综合协

调财政、 事务及人事权力的分配 ； 其次 ， 是系统整合原则 ， 通过整合养老服务供

给中 的职能 、 权责和机制 ， 以降低部门间协调的成本 ， 提升行政效率和能力 ； 最

后 ， 采纳循序渐进原则 ， 确保在部 门整合过程中 ， 制定并实施中央与地方改革的

长期计划 ， 分阶段推进整合 ， 最大限度地减少整合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和成本 。

（二） 形成跨部门沟通协调运行

当建立政府部 门 间的沟通机制基于层次对等和相互隶属的原则时 ， 实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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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自主的部 门 间沟通往往充满挑战 。 跨部 门沟通的障碍不仅源于缺少适当的沟通

框架 ， 还受到治理观念的制约
——

部门利益往往被置于公共利益之上 。 因此 ， 在

推进跨部门整合的过程中 ， 需
一

方面刷新治理理念 ， 增强对公共利益的关注 ； 另

一

方面 ， 寻找创新的合作与沟通方式 ， 建立
一

个稳固且高效的跨部门沟通机制 。

通过政策讨论、 圆桌会议等多种方式 ， 将不同部门及人员纳入讨论 ， 提供
一

个促

进交流的平台 。

（三） 优化政府供给的参与流程

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框架下 ， 政府应优化其内部部门功能 ， 旨在为老年人提

供
一

套完整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 例如 ， 澳大利亚建立了
一

个
“

中心联系点
”

来

整合个人所需的不同公共服务 ； 而成都实施了

“

五统
一

”

管理模式 ， 涵盖养老保

险和医疗保险的统
一

管理、 征收 、 支付、 基金管理及审计核查 ； 深圳则采用 了
“

整

合先行 ， 分配随后
”

的策略 。 从国际和国 内成功的整合案例中学习 ， 可以指导我

们从简化服务流程的角度对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实施有效地整合 。

政府在整合基本养老服务运作机制时 ， 其参与可细分为横向的服务融合与纵

向的系统协调 。 横向服务整合是将不同的服务 内容 、 服务项 目 、 实施条件进行汇

总 ， 当老年人需要某种服务时 ， 根据老年人的 自 身情况和需求匹配不同的服务 ；

服务的各个方面涉及不同的组织和人员 ， 老年人能够通过多样化的社会服务机构

接受服务 ， 包括线上和线下的实体服务。 纵向的系统融合强调 ， 在服务提供链中 ，

不同级别的部门应承担明确划分的职责 ， 同时 ， 确保各层级之间有效地交流与协

作 。 社区 、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直接面对老年人提供服务 ， 在收集本区域老年人的

基本信息和服务需求的基础上 ， 进行服务生产和服务递送 ， 对服务机构进行分类

管理和合作 ； 县区市级政府部门面向本区域内 的老年人制定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同时负责将本区域内 的养老服务信息进行向上报送 ； 国家部门针对当下全国老龄

化趋势制定了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要求各级政府在国家服务清单之上根据当地经

济发展情况具体执行 。 通过纵向系统的整合 ， 政策实施阶段中各层级所负责的服

务任务被合理分配 ， 确保在整合过程中各方职能井然有序 ， 从而提高了运行系统

的全面治理效率 。

三、 资源整合 ： 形成养老资源
“

共同体
”

在公私伙伴关系模式中 ， 公共部门主要由政府机构构成 ， 而私部门包括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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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 。 这种合作模式转变了 以往政府独 自提供所有公共服务的

模式 ， 使得政府 、 社会及市场共同分担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责 。 因此 ， 关键在于利

用多元主体和多种力量 ， 在整合过程中建立不同部门 间合作的机制 ， 以有效地供

给公共资源 。

（
一

） 主导作用

自 ２０ 世纪末期起 ， 西方国家开始实施政府职能的转变 ， 从传统的
“

导向
”

角色转向提供
“

服务
”

的角色 ， 建立了多主体间协商与沟通的支持渠道 ， 并开始

承担安排服务的职责 。 在这
一

变革中 ， 政府的作用不再是养老服务供应的唯
一

渠

道或者生产的独家提供者 ， 其责任与角色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 。 例如 ， 政府投资

建设养老设施 ， 并通过公建民营或公办民营模式参与养老服务的提供 ； 通过采购

服务为弱势和特殊需要的老年人群体提供必要的养老福利 ； 或者利用政策和补贴

促使市场及社会组织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 。 因此 ， 政府在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公共服务生产的新格局下 ， 逐渐演化成
一

个复杂多样的角色 ， 不仅仅是服务的供

应者 ， 也是养老服务领域的推动者和协调者 。 在这样的参与背景下 ， 政府在基本

养老服务供给中承担的主要职能主要有三点 ： 第
一

， 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 ， 提供

制度性支持 。 政府承担好决策制定者角色 ， 为基本养老服务的生产 、 递送机制搭

建整体制度性框架 ， 用政策和法律为主体参与养老服务
“

保驾护航
”

。 第二 ， 引

导其他主体参与整合供给 ， 并提供相应支持 。 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 引 导其他主

体发挥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能 ， 并对不同主体和资源进行整合 。 第三 ， 发挥保基本

的职能 ， 承担
“

兜底
”

作用 。 在市场和社会力量无法达到的地方 ， 政府应积极发

挥兜底作用 ， 为最底层 、 弱势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和服务保障 。

（二 〉 发挥市场在服务供给中的补充作用

随着老年人 口的增加和老年人需求的多样化 ， 市场的参与给老年人带来了更

多养老产品和服务选择 。 养老服务作为
一

种准公共产品 ， 其供给机制应开放给市

场参与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 市场的固有特性 ， 如价格机制 、 供需关系及竞争等 ，

均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分配 。 这样 ， 就能够提供更加贴近老年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

从而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具体需求 。 此外 ， 市场的竞争和效率属性
一

定程度上

它也可以减少
“

政府失灵
”

现象带来的不利影响 ， 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 。 不过 ，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中 ， 由于基本养老服务的
“

保本微利
”

特征 ， 市场无法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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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以往
“

效率至上
” “

收益优先
”

的思路参与供给 ， 应积极寻求与社会 、 政府主

体的配合和帮助 ， 与其他主体
一

起参与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 发挥重要的补充和调

节作用 。

（三 ） ａｍｔ会组织的主体性

社会组织的出现 ， 往往是因为人们行为的潜在多样性在受到
一

定限制的同时 ，

仍旧拥有其他的可能性 。 即便在国家权力监管下 ， 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增长依然是

不可避免的 。 它们能够向老年人提供政府难以触及的公共服务和产品 ， 或是那些

在质量和成本效益上超越市场供应的服务和产品 ， 这种服务被称为
“

补缺型福利
”

。

这类福利在政府与市场提供的公共服务中起到了调和和桥梁的作用 。 通常 ， 社会

组织与政府 、 企业之间会建立
一

种
“

委托－代理
”

关系 ， 其中政府通过协议将公

共服务的提供职责委托给社会组织 ， 由它们代表政府执行服务的生产和分发任务 。

社会组织的固有特质和成长逻辑使其在服务供应中必须体现福利性和公益

性 ， 它们在现有公共服务体系的框架 内致力于最大化地扩展服务供给 ， 旨在达成

服务供给的 目 标并提高公共服务的普及率 。 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中扮演的

角色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 通过与公共服务的整合与

协同生产 ， 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领域确立了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 社会组织的伦

理价值通过其对社会服务供给的参与反哺给社会组织 自身 ， 其功能 、 目标和价值

观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得到了生动地展现和全面的实践 。

在社会结构中 ， 社会组织因其独特地位而展现出的灵活性强 、 资源丰富 、 工

作效率高等特质 ， 相比政府和市场 ， 这些机构在提供多样化服务方式和社会支持

方面表现卓越 。 它们能有效补充政府服务的短缺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 ， 通过利用

自 身的资源和优势 ， 为老年人提供基础和特殊的养老服务需求 。 此外 ， 社会组织

在资源整合方面具有显著能力 ， 能够通过动员社会优势资源 ， 提升基本养老服务

的供应效率 。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 内 的实践和研宄都显示 ， 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供

应体系 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 其作用是政府和市场无法完全替代的 。

本章小结

参与整体性供给的基本养老服务要具备兜底性 、 基础性 、 多主体、 多样性的

特征 。 在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中 ， 保障公平且
“

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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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目标和核心任务 ； 而效率是基本养老服务机制正常运行的保证 ， 为整体性供给

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 因此 ， 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应兼顾公平和效率 ， 在此

基础上确定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实现路径 。

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 ， 结合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实际情况 ， 笔者认为要

从制度 、 主体和资源方面设计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路径 ：

一

是要塑造整体

性供给机制 ， 从 目标整合 、 职能整合两方面入手 ， 加强多主体之间协作 ， 并打造

多元协同机制 ， 破除
“

整合壁垒
”

；
二是要构建多主体协同机制 ， 从供需 、 政策 、

管理等方面入手 ， 合理划分政府和其他主体的责任和权利 ， 优化基本养老服务的

整体性供给流程 ； 三是要形成基本养老服务资源
“

共同体
”

， 整合基本养老服务

不同领域 、 不同主体 、 不同 内容的资源 ， 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提供充足的物质保

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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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以政府为主导的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

２０２３ 年 ，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的意见 》 指出 ：

“

到 ２０２ ５ 年 ，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健全 ， 基本养

老服务清单不断完善
”

。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是
一

个全方位 、 综合性体系 ， 集中 了

老年人基本生活照料 、 基本医疗护理 、 文化娱乐服务等多项 内容 ， 涉及方面的政

策。 作为政府职能的
一

部分 ， 基本养老服务 由政府主导 ， 提供基础性 、 兜底性、

普惠性服务 ， 旨在实现老有所养 、 老有所依的 目标 。 因此 ， 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

性供给也主要由政府主导 ， 通过整合基本养老服务制度 ， 推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的发展 。 本章从政策角度出发 ， 通过分析当前基本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文件 ， 探

宄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体性供给的理论逻辑 、 整合路径和整合实践 。

第
一

节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理论逻辑

世界范围 内涌现许多关于福利的思想和理论 ， 这些理论之间存在差异和共识 ，

推动并引 导着东西方各国进行福利探索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践正是基于不

同社会福利理论而开始的福利探索 。 无论从制度对象还是制度属性上来讲 ， 基本

养老服务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 、 社会福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不同实践蕴

含于福利理论的争论与分野中 。

一

、 西挪利模式

在西方学者的福利研究中 ， 福利思想可以分为两种理念 。

一

种是制度主义社

会福利思想 ， 另
一

种是剩余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 在制度主义福利模式中 ， 社会福

利被看作制度的产物 ， 面向全体人群供给 ， 制度主义福利也可以称为普惠型福利 。

制度主义的福利模式常见于瑞典 、 挪威等北欧各国 ， 国家在福利生产和供给中扮

演着重要的积极角色 ， 社会福利的分配采取普遍主义原则 ， 无差别供给至每
一

位

社会成员 。 剩余型福利模式秉持选择主义 ， 其社会福利不面向全体社会成员 ， 而

是仅仅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福利措施 ， 属于
“

部分群体的福利
”

， 代表国家有美

国和加拿大 。

？
当家庭无法提供服务且无法享受市场化服务时 ， 政府为这部分人

①Ｄｅａｎ Ｈ
，
Ｗｅ ｌｆａｒｅ Ｒ 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 ｌ Ｐｏ ｌ ｉｃｙ ［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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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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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提供福利支持和援助 。

？

普遍主义和选择主义可谓是福利思想的
“

两个极端
”

模式 ， 西方福利国家和

众多学者在实践中逐渐发现了这两种福利思想的弊端和不足 。 与此同时 ， 制度主

义福利模式和剩余主义福利模式在实践中也慢慢走向融合趋势 ， 逐步从
“

普及性
”

与
“

选择性
”

两端向 中 间靠拢 ， 并持续建立共识 。 福利不应单纯视为国家的责任 ，

而是社会各方合作的结果 ， 其中每个参与者都负有提供福利的职责 ， 以此分担国

家供给的负担 。 国家在制度主义和剰余主义之间不断探索 ， 希望达到政府 、 个人 、

家庭责任之间的平衡 ， 即 明确各主体的权责分配 ， 划定福利范围和 内容 。

考斯塔 ？ 艾斯平 ？ 安德森在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
一

书中 ， 将福利国

家划分为三种形式 。

一

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 自 由主义模式 ， 即强调资产调查

在福利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 仅向底层民众提供福利 ， 同时辅之以救济式转移支付

和小范围社会保险 ；
二是欧洲大陆常见的社会合作 －保守主义模式 ， 即 以参与劳

动市场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为福利分配的重要条件 ， 福利 由 国家、 个人保险积累

共同承担 ， 重视社会福利的覆盖范围和 内容 ；
三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

主义模式 ， 即在福利供给中秉持普遍公民原则 ， 不考虑个人表现和需求 ， 面向公

民和常住居民提供福利 。 可以说 ， 西方各国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 、 兼顾

效率与公平的福利模式 。

二、 东亚福利模式

随着世界各国福利体系的实践和发展 ， 东亚地区的福利制度也引 发众多学者

的探索和关注。

“

东亚地区福利模式
”

通常指 日本 、 韩国 、 新加坡的社会

福利实践模式 ， 尽管各国各地区在福利支出水平、 福利覆盖范围等方面存在

某些差异 ， 但通过基于健康 、 养老 、 教育 、 就业等社会指标的考察 ， 学者们也发

现其共同之处 ： 首先 ， 福利制度的文化背景是相似的 ， 都是基于儒家文化背景 ，

对家庭和集体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 其次 ， 社会福利主要体现在公司福利中 ，

有很强的法团主义性质 ； 最后 ， 政府福利支出和税收水平都不高 ， 福利体系很难

达到再分配调节作用 。 总的来说 ， 东亚地区福利水平总体较低 ， 社会福利体系服

务于经济增长 ， 国家是福利运行的主要运作者 ， 各国人们对于福利的观念较为淡

① 戴建兵 ，曹艳春．社会福利研究述评 ［
Ｊ
］

．浙江社会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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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 对福利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有限 。

？

东亚社会福利以
“

生产主义
”

为导向 ， 可以用
“

生产型社会福利
”
一

词来概

括东亚地区的福利制度 。 与普遍主义和选择主义作用相同 ，

“

生产主义
”

也是社

会政策制定的导向之
一

，

“

生产型福利模式
”

则是指福利制度以
“

做大蛋糕
”
一

一经济增长为首要 目 的 ， 通过 ＧＤＰ 快速增长来带动
“

分好蛋糕
”
——

增进社会

福利 ， 而不是
一

开始就将财富公平分配作为首要 目标 。 在东亚这种福利模式摒弃

了西方福利国家的理念 ， 更倾向于剰余主义 ， 政府是福利制度的主导者 ， 将福利

制度看成经济 、 政治 、 社会发展的部分 。

＠
福利聚焦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力资

本的保障 ， 总体福利支出低 ， 强调家庭和公司在福利供给中的重要作用 。 东亚福

利模式严重忽视上层群体和精英群体 ， 导致福利覆盖率低 、 不公平等问题相继出

现 ， 这些都加速了生产主义福利制度的转型 。

？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 ， 随着国家威权主义秩序被挑战 ， 政府体系进行

民主化改革 ， 生产主义不再是福利供给的主要导向 ， 东亚社会福利体系逐渐发生

转变 ， 福利支出逐年增长 ， 老年福利 、 儿童福利和残疾人福利项 目从社会组织供

给过渡到政府主导供给 ， 成为公共福利项 目 ， 国家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有所加强 ，

东亚模式由生产主义模式转向生产主义和再分配主义混合模式 。

总的来说 ， 在东亚地区 ， 各国不断努力探索与经济 、政治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

相协调的福利模式 。这
一

探索涉及政府在福利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需要及时调整 ，

并明确其责任和边界 。 随着实践的深入 ， 东亚国家逐渐朝着制度主义福利模式靠

拢 ， 这体现了社会福利发展的趋势 。

三、 我国福利模式

从上述福利理论和实践来看 ， 东西方各国福利体制都呈现由最初较为
“

极端
”

模式向
“

缓和
”

模式转变的趋势 。 这
一

转变涉及制度主义与剩余主义 、 普遍主义

与选择主义之间的取舍 ， 在国家 、 社会和家庭之间的分工协作 ， 以及经济发展与

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 。 正是受到东西方国家社会福利理论思潮变化的影响 ， 我国

对社会福利的探索也经历了几次转变 。 目前 ， 基本养老服务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

地位和作用 日益凸显 ， 作为社会保障和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于界定政府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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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会福利 中的责任与边界、 理顺政府 、 社会 、 市场关系 、 转型政府功能以及优

化福利供给等方面 ， 基本养老服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纵观我国社会福利模式 ， 其与西方各国福利模式 、 东亚地区福利模式既有相

似之处 ， 又存在不同 。 从总体上看 ， 我国社会福利发展过程经历了 由传统的仅面

向弱势群体 、 以维持社会稳定发展为 目 的的低水平社会福利 ， 转向新时期面向全

体 、 福利 内容增加的普惠式社会福利 。 我国福利模式并不能简单地以普惠型或剩

余型 、 普遍型或选择型来划分 ， 而是在这些福利思想的基础上生成的
一

个規新的

中 国式福利模式——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 ， 即 以普惠型福利为主要供给方式 ，

在普遍主义原则的基础上 ， 对于某些福利项 目 实施选择型福利 ， 适度普惠 。

中 国组合式普惠福利的定位
一

是满足社会成员福利需要的 ， 二是兼顾经济社

会整体发展水平 。所谓组合式普惠 ， 就是说福利的普惠程度包括低度普惠 （兜底 ）

和中度普惠两种方式 ， 即福利供给包括经济生活水平较低人群 ， 从低层次福利开

始 ， 向 中等层次福利发展。 在落实普惠福利的过程中 ， 要遵循适度原则和福利本

土化原则 ， 选择适合我国 国情的福利供给方式 ， 不盲 目 学习福利国家 。

我国组合式普惠福利制度是围绕福利需求 、 福利 目标、 福利对象 、 福利发展

阶段这几个方面而设计的 。 在福利需求方面 ， 将民生的需求视作核心 目标 ， 而非

简单遵循普惠型福利的发展模式来制定福利计划 。 在福利 目标方面 ， 将福利 目 标

分级 、 细化 ， 设置成不同的小 目标 ， 根据不同的福利对象和需求 ， 制定出普惠福

利组合 ， 发展出包含从低级到中级 、 从局部覆盖到全面覆盖的多元化普惠福利方

案 。 在福利对象方面 ， 我国的普惠型福利服务应覆盖各个社会群体 ， 尤其是老年

人、 儿童 、 残疾人这些最为需要社会福利支持的群体 。 接着是农民工 、 妇女 、 生

活困难的人群及少数民族群体 ， 而对广大社会成员亦应提供必要的福利支持 。 在

福利发展阶段方面 ， 我国组合普惠式社会福利的发展经过以下阶段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 １ ０

年是普惠福利架构的初步设计阶段 ， ２０ １ １ 年－２０ １ ５ 年是部分普惠阶段 ， ２０ １ ６ 至今

是组合式全面普惠发展阶段 。 我国组合式普惠福利是在政府主导下 、 多个部门和

主体共同建立起的福利机制 。 在这项福利制度中 ， 政府需要承担起社会福利供给

的主要责任 ， 市场 、 家庭 、 社区 、 家庭形成多层次福利体系 ， 各个主体之间层次

不同 ， 功能和 内容互相补充 ， 同时又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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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相关实践

２０２ １ 年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 提

出
“

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
”

；
２０２３ 年 ， 按照党中央 、 国务院决策部署 ， 民

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宄起草并报请中办 、 国办印发了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的意见 》 ， 同时颁布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大致统

一

了国家和地方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结构 、 明确 了基本养老服务的服务框架 、 综

合了不同政府部门 的供给职能 ， 从制度结构 、 制度内容 、 服务标准等方面实现了

基本养老服务整合 ， 是政府推动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重要制度实践 。

一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在明确基本养老服务概念内涵 、 梳理基本养老服务发展 内容的基础上 ， 国家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划定 了基本养老服务的操作范围 。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

在服务的 目标群体 、 种类 、 具体项 目及其 内容方面 ， 己通过养老服务清单得到 了

具体和明确的规定 。 这份清单为构建完整的养老服务体系框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标准 。 因此 ， 可 以认为 ， 这个国家级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构成了养老服务实践中

的核心参照点 ， 对于优化和完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

一

） 国家基本养老跟务清单的主要内容

在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 以下简称
“

《清单 》

”

） 出 台之前 ， 我国部分省

份就已经制定当地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并开始进行实践 。 但是 ， 不同地区清单设计

秉持原则不同 ， 内容存在
一

定差异 ， 无形中增加了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碎片化的风

险 ， 阻碍社会公正的实现 。 因此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出 台 ， 从国家层面为

各地政府提供
一

个基本的 、 可供参考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包含基本养老保险项 目 、 补贴和津贴 、 老年人供养 、

优待与普惠项 目 、 困难老人救助 、 家庭养老服务支持几个板块 。 其中 ， 既有兜底

性服务 ， 又有普惠性服务 ； 在针对困难老年人的 同时 ， 还将
一

般老年群体纳入保

障中 ； 不仅重视家庭基本的养老功能 ， 又突出政府在基本养老服务中的兜底作用 。

同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还关注养老服务的配套设施 ， 如家庭适老化改造、 家庭养

老支持服务等 ， 以此保障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专业化和有效性 。

不过 ， 当前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重点还是聚焦在解决面临贫困 、 失能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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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照料 、 残疾、 孤寡等困难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 随着经济发展和老年人需求的变

化 ，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仍需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 这就需要把握基本养老服务的

内涵和外延 ， 在供需双方主动选择的基础上 ， 调整服务内容 ， 提高服务的精准化 、

可操作性和可及性。

（二 ） 需求视角下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项 目特征与原则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服务项 目 的确定 ， 有着清晰且明确的原则和标准 。 在

各类公共服务中选择组成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服务 ， 需要依据
一

定原则和标准 ，

而该标准是根据供需双方共同决定的 。 在基本养老服务中 ， 需求方是全体老年人

和老年人家庭 ， 尤其是面临
一

定养老困难的老年人 ； 供给方则涉及家庭 、 社区 、

市场 、 机构 、 政府等多个主体 ， 其中起主导作用 的是政府 ， 因此在供给体系 中是

从政府视角 出发 ， 来考虑整体基本养老服务清单项 目 。

从需求方来看 ， 基本养老服务的提供遵循几个关键原则 ： 即时性、 公正性与

可接近性 。 首先 ， 即时性原则突出 了对老年人迫切需求的优先满足 。 老年人对养

老服务的需求按照不同层级进行划分 ， 各个群体根据其经济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

所需的服务类型也存在差异 ， 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这些需求呈现层次性分

布 ， 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底层 ， 随后根据个人的经济与健康状况追加医疗与文

化层面的需求 。 在当前阶段 ， 鉴于基本养老服务发展水平的限制 ， 《清单 》 只能

集中于最为紧迫和普遍的需求 ， 尚不能全面涵盖老年人的所有需求 。 同时 ， 在 《清

单 》中不难发现 ， 大多数维持老年人基本生活的服务都可以通过家庭供给而实现 ，

因此对于这部分服务 ，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无法将其列入在 内 。 因此 ， 可以看到 ，

《清单 》 对部分家庭养老服务进行了 明确 ， 强调了家庭的基本养老功能 ； 对于溢

出家庭之外的基本养老服务和缺乏家庭照料的老人 ， 《清单 》 则做出 了相应的养

老服务安排 ， 这部分服务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 、 动员社会组织和公共资源共同

供给 ， 以集中供养 、 分散供养和探访服务为主 。

第二 ，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公平性是通过服务的均衡化实现的 。 这种

公平性确保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得到保障 ， 这是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 。 公平

性要求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都能平等地享受到基本养老服务 。 在 《清单 》 中 ， 公

平性的体现
一

方面是通过加强对处境困难老人的保护 ， 另
一

方面则是通过在城乡 、

不同地区之间进行资源的有效整合 ， 确保贫困地区及城乡 间在养老服务设施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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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和服务提供方面的均衡发展 。 此外 ， 面向所有老年人的普惠性福利措施 ，

例如高龄补贴 、 能力综合评估等 ， 也是公平性的重要体现 。

第三 ， 可及性体现在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以老年人利用为最终 目标而设计运行 。

《清单 》 细致规划了基本养老服务所需的财务资助 、 设施布局及其地理位置等物

理资源 ， 着重考量这些资源配置是否能够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 同时 ， 它对养老服

务的提供频次和数量 ， 以及服务的规划与配置 ， 提出 了具体的标准和要求 。 其次 ，

对于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 在街道和社区中的空间布局也有所关注 ， 体现出基本养老

服务的便利性和空间可达性 ， 在空间和距离方面降低基本养老服务的使用难度 。

再次 ， 《清单 》 中对基本养老服务的收费情况也做出相应安排 ， 通过衡量服务价

格和理性的方式 ， 提高其可负担性 ， 使老年人有能力支付所需的基本服务 ， 在付

费方面具有可及性 。 最后 ， 《清单 》 对基本养老服务提供方式 、 供给形式等内容

都有所涉及 ， 通过衡量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 使用程度 、 满意度的情况 ， 达

到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高配适度 目标 ； 同时针对服务 内容 、 服务者专业度

和服务环境都进行明确 ， 从服务质量方面提高基本养老服务的可接受性。

（三） 供给视角下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项 目特征与原则

从供给角度来看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在设计中遵循基础性 、 可持续性和

可测量性的原则 。 第
一

， 基础性指的是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中设计的服务属于最基

本的保障服务 ， 是财政能负担的基础部分 。 政府的财政支援构成了基本养老服务

供应中持续的资金基础 ， 因此 ， 确保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稳定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

需通过财政保障来确保基础服务的持续供给 ， 统筹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优先将具有基础性质的服务列入清单中 。

第二 ， 可持续性体现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 、 资金、 服务的可持续。 在制度方

面 ， 《清单 》 列 出的服务项 目 旨在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 以

确保政策效果的最大化 ， 进而实质性地提高所有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 在

资金方面 ，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秉持资金可持续原则 ， 政府财政支出时体现
“

尽力

而为 、 量力而行
， ，

， 控制成本和预算 ， 在避免供给过于保守的同时 ， 也要控制服

务支出费用 。 在服务方面 ，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并没有规定服务
一

成不变 ， 而是着

眼于当下需求和当前财力物力 ， 制定相应服务配套 。 未来随着社会发展和老年人

需求的改变 ， 清单仍会做 出相应调整 ， 以确保服务内容的可持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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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可测量性涉及 《湾单 》 所规定的基本养老服务方案是建立在成本与收

益评估的基础之上 ， 意味着服务的成本
——包括时间 、 人力及资金等方面

——

是

可以量化的 ， 这对于评估财政投入和制度规划至关重要 ； 同时 ， 服务的收益 ， 如

养老服务的供应效率 、 社会满意度以及整体利益 ， 也是可以预估的 ， 这
一

点确保

了反馈和监管机制能够根据具体数据进行有效调整 。 此外 ， 《清单 》 中 的供给标

准也是可以量化的 ， 如年龄、 经济水平 、 身体状况等指标 。

二 、 各地基本养老服务的政策与实践

在国家对基本养老服务政策文件的指导下 ， 各地纷纷出 台基本养老服务建设

意见 ， 开始不同的探索与实践 。

（
一

） 代表性省市基雜老服务政策发展

笔者选取较早制定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政策的几省市 ， 通过对比各省市的政策

内容 ， 探宄地方基本养老服务的发展情况 。

１ ． 北京市基辅老服务政策

北京市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开始时间相对较早 ， 早在 ２０ １ ３ 年 ， 北京市人

民政府发布 《关于加速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 》 （京政发 ［
２０ １ ３

］
３２ 号 ） ， 这

一

政策

文件对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概述 ， 并强调 了满足老年人基本需求的

重要性 ， 包括提供生活照护 、 康复护理 、 心理慰藉 、 紧急援助及法律支持服务 。

到 了２０２０ 年 ， 北京市政府进
一

步深化养老服务体系 的建设 ， 发布 《加快推

进养老服务发展实施方案 》 （京政办发 （ ２０２０ 〕 １ ７ 号 ） ， 提出建立
一

个多层次的

养老服务体系 ， 并明确 了服务的主要 目标群体 ： 城乡极度贫困老人、 低保或低收

入家庭中的失能 、 失智或高龄老人 ， 以及重度残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老年人 。

２０２ １ 年 ， 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 了 《北京市

养老服务专项规划 （ ２０２ １ 年一２０３ ５ 年 ） 》 （京民养老发 〔 ２０２ １ ）１ １ ８ 号 ） ， 进
一

步

详细规划 了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方向 。 该规划在坚持
“

９０６４
”

原则的基础上 ， 特

别关注失能失智老年人 ， 确保他们能在本地区获得必要的基本养老服务 ， 体现了

对不同需求老年人群体的细致关怀和保障 。

２０２２ 年 １ ２ 月 ， 北京市民政局 、 北京市财政局印发 《北京市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 （ ２０２２ 版 ） 》 （京政办发 〔 ２０２０ 〕 １ ７ 号 ） ， 对服务对象 、 服务类型 、 服务 内容又

进行明确 ， 《清单 》 全面覆盖了达到享受服务年龄的所有老年人 ， 服务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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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帮助 ， 如高龄津贴 、 福利养老金 、 护理补贴等 ； 照护服务 ， 如老年人能力评

估 、 集中供养 、 公办养老机构入驻等 ； 关爱服务 ， 如意外伤害保险 、 探访服务等 。

２ ． 山西省基本养老服务政策

“

十二五
”

时期 ， 山西省就已经开始规划基本养老服务的建设与发展 。

“

十

二五
”

公共服务规划重点关注高龄 、 经济困难 、 失独等生活困难老人的基本生活

问题 ， 并提出要逐步形成面向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网络 。

？
但是 ，

当时山西省基本养老服务内容更侧重于对困难老年群体的经济保障 ， 社会化养老

服务大多体现在机构养老床位建设中 ，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并不充分 。

“

十

三五
”

期间 ， 山西省将
“

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

列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

容 ， 养老服务建设重点也 由机构转向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 同时完善对困难老年

人的救助和补贴制度 。

？

随着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 ， 山西省基本养老服务内涵和层次也随着丰富 。

２０２０ 年 ， 《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 》 ， 对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农村老年人 日 间照料和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体系建设提

出指导意见 。 在 山西省
“

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
”

中 ， 专 门对公共养老服务建设做

出指导 ， 提出要从养老服务能力 、基本养老保险等几方面来
“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
”

。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 公布 《 山西省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 ， 系统规划 了基本

养老服务的建设内容 。 省 内各地级市 、 县也在积极开展基本养老服务实践 ， 晋城

市在 ２０２０ 年就出 台 《晋城市养老服务条例 》 ； 阳泉市在社区居家基本养老服务中

引入嵌入式养老服务项 目 ， 为全省嵌入式养老模式做出示范引领 ； 太原市大力实

施适老化改造项 目 ， 在政府补贴支持下 ， 提升困难老年人生活品质 。

３ ． 内蒙古基本养老服务政策

在未明确提出建设基本养老服务任务前 ， 自治区就已经开始注重保障困难老

年群体的基本生活 。 ２０ １ ４ 年 《 内蒙古 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的实施意见 》 提到
“

基本养老服务是福利性公益事业 ， 要坚持政府主导同社会参

与相结合
”

， 并将农村牧区幸福院建设纳入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预算中 。 ２０ １ ８

年 ， 自治区
“

十三五
”

基本公共服务规划 中提出要完善高龄 、 经济困难 、 失能老

① 山 西省人民政府 ， 山 西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十二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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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Ｂ ／ＯＬ

］
．

（
２０ １ ３ －

０３
－

１ ８
）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ｓｈａｎｘ ｉ ．

ｇ
ｏｖ．ｃｎ／ｚｆｘｘｇｋ／ｚ６ｃｘｇｋｚ ｌ／ｆｄｚｄｇｋｎｒ／ ｌｚｙｊ／ｓｚ ｆｂｇｔｗ

ｊ
／２０２２０５ ／ ｔ２０２２０５ １ ３

＿

５９７７ ５ ３ ８ ． ｓｈ ｔｍｌ ．

② 山 西省发改委 ， 山 西省
“

十三五
”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印发实施 ［
ＥＢ／ＯＬ

］
．

（
＾０ １ ６

－

０９
－

０７）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ｈａｎｘｉ ．

ｇｏｖ ． ｃｎ／ｚ６ｃｘｇｋ／ｚｆｉｃｘ
ｇｋ２ ｌ／ｆｄｚｄｇｋｎｒ／ｇｈ

ｘｘ／２ ０ １ ６０９／ｔ２０ １ ６０９ １ ８
＿

６４４６２ ９４ ． ｓｈｔｍｌ ．

一

 １０ １



人的补贴制度 ， 为老年人提供
“

兜底性
”

经济补贴 。 这些政策和措施都为后续 出

台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建立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坚实政策和实践基础 。

内蒙古 自治区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始于
“

十四五
”

时期 ， 相较于其他省

市较晚。 ２０２２ 年的 《 内蒙古 自 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养老产业加快

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 提出 ， 要将基本养老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畴 。 在

自治区
“

十四五
”

基本公共服务规划中 ， 从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公办养老机构建

设 、 农村互助养老 、 特困人员供养等方面对基本养老服务做出 明确部署 。

？
随后 ，

印发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 》 ， 其中包含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 、 服务响应机制 、 服务保障机制 、 服务供给能力和可及化水平 ， 旨在推进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落实落地 。

４ ？ 湖南省基轉老服务政策

从
“

十三五
”

时期开始 ， 湖南省就将基本养老服务列为民政事业发展的重点

内容 ， 其基本养老服务的发展也经历 了从
“

仅有经济补贴
”

到
“

经济补贴＋服务

体系
”

的建设发展 。 《湖南省
“

十三五
”

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 中提出要推动全省

普遍建立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和高龄津贴制度 ， 实现基本养老服务补贴覆盖率从

５０％提高到 １ ００％ 。

？
《湖南省

“

十四五
”

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 明确提出
“

推动基

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 从普惠性服务供给、 老年人能力评估 、 老年人福利补贴

等方面对基本养老服务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

？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 湖南省出 台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实施意见 》 ， 提出要

发展适合中低收入老年人的普惠性基本养老 务 ， 并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 。

？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 《湖南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 年 ） 》

颁布 ， 首次公布了湖南省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和相关责任部门 ， 为未来几年基本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规划道路 。

？

① 内蒙古 自 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 内蒙古 自治区
“

十四五
”

保障和改善公共服务规划 ［
ＥＢ／ＯＬ

］
．

（
２０２ １

－

１ １
＊０５

＞
．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ｒｕｎｇ ．ｇｏ
ｖ．ｃｏ／ｚｗｇｋ／ｚ６ｃｘｇｋ／ｚ６ｃｘｇｋ

ｉｎｌ／２０２ １ １ １ ／Ｗ０２０２ １ １ １ １ ７５ ５ １ ３９３４４４４９３／ｍｏｂ ｉ ｌｅ／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ｐ
：＝

ｌ ．

② 湖南省发改委、 民政厅 ， 关于印发湖南省
“

十三五
”

民政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
ＥＢ／ＯＬ

］
．

（
２０ １ ６

－

０８ －

２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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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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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湖南省民政厅 ， 湖南省
“

十四五
”

民政事业发展规ｌｉ ｌ

［
ＥＢ／Ｏ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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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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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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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湖南省Ａ民政府门户网站 ，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 ｉｉ府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实施意见

［
ＥＢ／ＯＬ

］
．

（
２０２２ －０８－

１ ３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ｕｎａｎ－ｇｏ
ｖ． ｃｎ／ｈｎｓｚ ｆｉ０ｉｎｙｗ／ｓｙ／ｈｎｙｗ ｌ ／２ ０２２０８／ ｔ２Ｄ２２０８ １ ３

＿

２７ ５ ８２２６Ｌｈｔｎｉ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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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代表性省市基辅老服务清单

通过对比上述文中的各地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发展 ， 笔者将各地基本养老服务

清单的主要内容进行对比 ， 编制成如下表格 （见表 ５
－

１ ） ：

表 ５
－

１ 我 国部分省市基本养老服务实践

地区
｜

模式
｜垠务对象服务内容责任主体政策文件 （部分）

１ ．达到待遇享受年

龄的老年人 １ ．物质帮助 ： 基本养老保

２ ． 城 乡 特 困 老 年 险 、 綱养老金 、 高龄津

人 、 低保、 低收人 贴 、 养老助餐服务补贴等 １ ．各区贿部门 （ 民

北京 ＋部分普 錄理水平的实施意见 》 （京民
力 、 无生活来源老 驿站基本养老服务 、 集中 等 ）盖＃＃ ｆ  ：

？〇？ ：
？ ）

“

年人供养 ＇ 分散供养 ２ ？社会组织 （残联 、 二：苎丄ｒ二！ 上
－
－

４ ．对 国家和社会有 ３ ．关爱服务 ： 基本公共卫生 公园管理中心 ）

特殊贡献的老年人 服务 、 老年优待服务 、 探 ＾＾
民 养 老友

５ ． 生 活 无 着 的 流 访服务 、 意外伤害保险



浪 、 乞讨老年人


１ ．物质 帮助 ： 基本养老保

１ ．达到待遇享受年 险 、 高龄津贴 、 养老服务^

龄的老年Ｘ补贴 、 护理补贴 、 最触
院 省＾厅 ｆ

２ ． 城 乡 特 困 老 年 活保障 、 社会救助等 《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人、 低保 、 低收入 ２ ．照护服务 ： 老年人能力评 印发 山 西省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山 西或特殊家庭老年人 估 、 健康管理 、 乘坐城市
ＳＳ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 （晋政办

省
＋

７
曰

３ ？经认定无劳动能 公共交通车辆 、 家庭适老 ！

：
发 （ ２０２３ ）３４ 号 ）

力 、 无生活来源老 化改造 、 家庭支持养老服
Ｓｍ《 山西省

“

十四五
”

老龄事业

年人务 、 分散供养 、 集中供养 、 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 等

４ ．对 国家和社会有 优先享受机构养老

特殊贡献的老年人 ３ ．关爱服务 ： 司法救助 、 旅



游服务 、 探访服务


１ ．参加企业职工养 １ ．物质帮助 ： 企业职工基本

老保险项 目 、 参加 养老保险 、 机关事业单位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基本养老保险 、 城乡居 民

保险项 目 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 、 高龄津贴 、

２ ．符合领取条件老 补贴 、 经济困难老年人护
各级政府部 门 （ 民 ２〇２２ 年 ９ 月 ， 自治区党委办公

＋＃
兜底为主 年人 ；理补贴 、 最低生活保障 、

也 已 ｌ ｉ ｌ

－

Ｊ
－

Ｃｆｒ  Ｅ３ ｎＦ？７ｆｅＴ＊ Ｉ＊： ｈ 八 ／／年 ；！！

内 豕加 丄 物 ， 卩 １〇 私 卩４？

政局 、 财政局 、 卫 厅 、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
｜

＿＋ 部 分 普 ３ ■ 经济困难 、 失 Ｂｅ 临时救助 、 特困人贝救助
由 曰 ＾

－

，
□Ｂｎｎ ／ －Ｘ－ ？Ｔ Ｔ＾ ．

－

ｎ Ａ ｔ．

古ｍ ／ｈ ？ 承 ｍ ｉ
生健康局 、 医保局 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惠半失能 、 残疾和特 供养 、 特别扶助金 、 困难
￥

殊老年人贼姓祕贴Ｍ賴
＾＾^

５ ．计划生育特殊家 疾人护理补贴 、 流浪乞讨

庭老年人 、 对国家 社会救助 ；

和社会做出特殊贡 ２ ．照护服务 ： 老年人综合能



Ｉ

献的老年人 、 Ｉ

力评估 、 居家适老化改造 、



１ ０ ３



（接上表 ）

地区
Ｉ模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责任主体政策文件 （部分 ）

６ ． 生 活 无 着 的 流 家庭养老支持服务 、 集中

浪 、 乞讨老人供养 、 优先享受机构养老 ；

３ ．关爱服务 ： 特殊困难老年



人巡访关爱


ｉ ．达到待遇享受年
保险 、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去 玍
保险 、 高龄津贴 、 百 岁 老

人
年人长寿保健补贴 、 养老

服务补贴 、 护理补贴 、 最

雛会獅、 ＿酿人
錢 Ｗ

＿
兜底 为 ±ｊ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湖南省推

１
南

＋ 部 分 ＃理补贴、 社会救助 ２２ 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
＾

惠 ２ ．照护服务 ： Ｉ＊康管理服 方案 （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５ 年 ） 》 等

务 、 就医便糊艮务 、 驗

上 门服务 、 老年人議

合评估 、 照护服务 、 分散

供养 、 集中供养 、 优先享
４ 生活无着落的流

受机婦老



｜

浪 、 乞讨老年人
 ｜

３ ．关爱服务 ： 探访服务

通过比较上述省市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项 目 ， 可以发现 ， 当前各省市基本养

老服务清单虽存在
一

定差异 ， 但本质是相同的 。 具体可体现在 以下几点 ：

第
一

，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己覆盖全体老年人 ， 但仍是以面向困难老年人为主 。

从服务对象的结构来看 ， 经济困难 、 失能 、 残疾等特殊老年人是清单主要保障对

象 ， 物质和服务保障都围绕有生活困难的老年人而展开 。 此外 ， 部分省市还涉及

老年人照料者的培训补贴 ， 或是照顾困难老年人的家庭成员 ， 服务对象的结构较

为多样 。 第二 ， 基本养老服务内容包含物质帮助和照护 、 关爱服务 ， 涉及老年人

生活的各个方面 。 物质帮助涉及基本养老金 、 养老补贴等项 目 ， 尽管 目前补贴金

额不高 ， 但对于有物质帮助需求的老年人来说仍是必要的 。 照护服务和关爱服务

主要涉及老年人基本生活照料 ， 同时还包括部分文体项 目 和出行项 目 ， 与老年人

福利和优待相重合 。 第三 ， 基本养老服务的责任主体以各级政府部门为主 ， 社会

组织 、 文体事业单位配合政府共同供给。 第四 ， 从政策依据来看 ， 各地基本养老

服务清单服务项 目都是以当地原有的救助和保障机制为基础 ， 如老年优待政策 、

老年人社会救助政策、 经济困难、 残疾人补贴政策等 。

三、 地方基本养老服务的实践总结

在国家对基本养老服务政策文件的指导下 ， 各地纷纷出 台基本养老服务建设

１ ０４



意见 ， 开始不同的探索与实践 。 当前 ， 各级政府己陆续颁布相关政策或基本养老

服务清单 ， 将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融入当地新的发展规划中 ， 促使基本养老服务的

地方实践不断涌现 。 然而 ， 由于基本养老服务概念尚未统
一

， 政策操作存在较大

差异 ， 导致各地基本养老服务的实践表现各异 。 只有少数地区通过基本养老服务

清单明确了服务的边界 ， 而大多数地区在基本养老服务规划和服务清单中并未做

出具体规定 。

通过整理和对比各地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后发现 ， 我国不同地方基本养老服务

制度和实践主要聚焦三个关键点一一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 、 谁来服务 ， 并且围绕

这三个主要问题产生不同的实践走向 。

第
一

， 关于
“

服务对象
”

， 有两种不同的划分标准 。

一

是坚持
“

兜底
”

为主 ，

将城乡孤寡老人 、 经济困难老年人 、 失能和残疾老年人 、 低保和特殊家庭老年人

列为基本养老服务的主要服务对象 ， 如北京 、 天津和山 东等 。 二是兼顾
“

兜底
”

和
“

普惠
”

， 不仅符合条件的特困老年人可以享受基本养老服务 ， 还面向全体 ，

即符合年龄的老年人都具有享受资格 。 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广东省 ， 以
“

兜底线 、

保基本 、 普惠性
”

为原则 ， 基本养老服务面向两类资助对象 。

第二 ， 关于服务 内容 ， 目 前基本养老服务实践包含两个层次的服务 。 首先是

兜底性服务 ， 目 的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 服务重点是生活照料和医疗服务 ，

如助餐 、 取药 、 家庭医生等 。 兜底性基本养老服务在各地基本养老服务实践中均

有体现 ， 其次是普惠性服务 ， 如上海市基本养老服务中包括的免费体检和健康管

理等 ， 普惠性服务是建立在兜底性服务之上的 ， 仅有少数省市开设普惠性基本养

老服务 。

第三 ， 关于服务主体 ， 多数地区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只有政府 ， 如北京 、

天津等地。 在这些地区实践中 ， 作为唯
一

的基本养老服务提供者 ， 政府通过财政

拨款 ， 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发放补贴 ， 无偿或低偿供给基本养老服务 。 个别地区

在明确政府主体责任的基础上 ， 还重视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 强调家庭成员对老年

人的赡养责任和义务 ， 同时采取多种措施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为老年人提供基本

养老服务 ， 如杭州 、 贵州等 。

在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过程中 ， 主要发展趋势分为两类 ：

“

基础性服务

保障
”

与
“

基础保障加上普遍性福利
”

。 虽然不同地区在推行基本养老服务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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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和实际操作中表现出
一

定的相似性 ， 差异主要源 自 于对相关概念理解的不
一

致

以及地方实践先于国家层面政策框架的制订 。 这导致了在服务的 内容 、 受益群体

及服务提供者方面 ， 地区间缺乏统
一

标准。 养老服务中的福利与补助项 目 分布广

泛 ， 这不仅增加了系统管理与执行的复杂度 ， 也阻碍了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与发展

的步伐 。 因此 ， 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际操作的角度出发 ， 都迫切需要对基本

养老服务的定义进行明确 ， 整理其体制架构与实施路径 ， 促进养老服务体系 向着

更加完善与健康的方向发展 。

第三节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路径和特征

基本养老服务在实现老有所养中发挥重要基础性作用 ， 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是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任

务 。 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 ， 基本养老服务是其不可缺少的关键内容 ， 关系

到养老服务体系的成熟 、 完善和定型 。 通过梳理基本养老服务政策 ， 可以看出 ，

当前基本养老服务建设 已经取得以下成就 ：

一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路径

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看来 ， 构建整合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是解决基本养老服务

碎片化的重要策略 。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合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建立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 ， 实现
“

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

的 目标 。 当前我国基本养老服务制度

的整合体现在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中 ， 通过分析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可以发现制度

整合主要从制度结构、 制度 内容和制度流程方面来实现。

（
―

） 整飾度雜

制度结构影响着制度的 内容和流程 ， 直接关系到制度的实践效果 。 基本养老

服务制度结构的整合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

方面是横向维度上对政府职能进行整合 ，

打破原有的机构配置 、 逻辑和 内容 ， 形成
一

个新的连续的
一

体化政府供给体系 。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

（ 以下简称
“

《意见 》

”

） 中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和工作 内容进行整合 ： 跨部门

共享基本养老服务数据 、 各部门按需使用基本养老服务评估信息 ， 基本养老服务

供给从
“

人找服务
”

到
“

服务找人
”

。 此外 ，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包含物质

帮助 、 照护服务、 关爱服务等三大类 １ ６ 个服务项 目 ， 并分别明确 了每个项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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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和 内容 。 结合落实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 ２０２ １ 年版 ） 》 要求 ， 《 国

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安全为主线 ， 对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文件中 已经明确的涉及老年人的基本服务项 目 进行了梳理归纳 ， 整合

到基本养老服务的制度框架下 。 这既是对政府原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新突破 ，

也是对政府各部门的服务供给的整合 。

另
一

方面是纵向维度的制度体系的整合 。 提高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效率 ， 首先

要考虑的 问题是如何设计出全面、 高效 、 严格的制度规范 ， 确保基本养老服务制

度在战略上具备制度的优先性 ， 避免
“

上有政策 、 下有对策
”

的 问题 。 同时 ， 在

顶层制度设计之外 ， 还要注重对相关制度进行设计和创新 ， 确保制度运行体制的

正常运转 。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是各级地区制定当地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

基本参照 ，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 省级政府制

定并发布本地区基本养老服务具体实施方案及清单。 《意见 》 要求省级政府制定

并发布的清单应当包含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中的服务项 目 ， 且覆盖范围和

实现程度不得低于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要求 。 可以说 ， 《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 》 的制定 ， 将原本各级政府之间碎片化的养老服务供给相整合 ， 统
一

了 中央和

地方的基本养老服务框架 ， 极大地推动了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公平公正 。

（二） 整合制度内容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 社会救助制度 、 社会福利 、 老年人

慈善事业、 老年人优待制度相整合 ， 将其他相关制度整合在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中 。

完善基本养老服务的保障机制 ， 推动建立相关保险和福利及救助相衔接的长期照

护保障制度 ， 合理确定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 ， 建立基本

养老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 落实发展养老服务优惠扶持政策。 具体来看 ， 基本养老

服务制度 内容的整合体现在以下方面 ：

一

是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 。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涉及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 给予老年人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

在基本养老服务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中 ， 其管理模式 、 缴费水平、 待遇水

平仍需进
一

步明确 ， 不仅要将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 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囊

括在 内 ， 还要尽可能地推动基本养老保险的公平性 ， 推动老年人享受基本养老保

险的权益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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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与社会救助制度 、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整合 。 为了发

挥基本养老服务的兜底性和基础性原则 ，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为困难 、 残疾和

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救助和服务 ， 其制度整合理念就是让所有老年人都能享有基

本养老服务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整合打破原来制度之间存在的
“

碎片化
”

问题 ，

提升了社会救助 、 生活保障制度的层次 。

三是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与护理服务 、 老年人优待制度的整合 。 国家基本养老

服务清单包括高龄津贴 、 养老服务补贴 、 护理补贴等 内容 ， 各地在国家基本养老

服务清单的基础上 ， 又进行了本地的探索和尝试 ， 比如将老年优待制度 、 老年福

利项 目整合到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中 。 这些不同 内容 、 多种制度的整合 ， 扩大 了基

本养老服务的范围 ， 提高了基本养老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及性 。

（三 ） 整合制度流程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流程涉及制度的设计 、 运行 、 管理和监督 ， 从基本养老服

务清单来看 ， 制度流程的整合明确 了制度供给对象 、 整合了制度实施的主体 、 规

范了制度运行和管理。 具体有以下方面 ：

一

是整合制度供给对象 。在优先保障经济困难 、失能 、 高龄老年人的基础上 ，

基本养老服务不仅面向 困难 、 失能 、 残疾、 无人照料老年人 ， 还面向其他全体老

年人 ， 可以说 ，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服务对象涵盖所有老年群体 。

二是整合制度实施主体 。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中指出 ，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要秉持
“

共担性
”

原则 ， 即
“

在赡养人 、 扶养人 、 扶养义务

人基础上 ， 通过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 发挥市场作用 、 引 导社会互助共济等方式 ，

帮助困难家庭分担供养 、 照料方面的负担 。

”

据此可知 ，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主体

包括家庭 、政府 、社会和市场 。政府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合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

这点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家庭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起到基础作用 。 养老服务政

策中的家庭支持政策 ， 是为 了让家庭更加有效地提供照料服务 ， 提高家庭成员 的

照料能力 。 市场和社会在基本养老服务
＿

供给中发挥着重要辅助作用 。 社会组织 、

社区等社会力量通过 日 间照料 、 助餐助洁、 康复护理等服务 ； 市场则利用资源优

势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 在社会组织和市场的参与之下 ， 各类养老服务机构迅

速发展壮大 ， 行业规范逐渐明确 ， 服务质量得以提高 。

三是整合制度运行和管理 。 基本养老服务希望通过制度整合建立完善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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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和管理机制 ， 整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首先是服务对象的认定 ， 即通过统

计和调查 ， 评估老年人综合能力 ， 建立全国统
一

的老年人身体状况认定标准 ， 精

准识别困难老年人 ； 其次是服务生产和递送过程的整合 ， 即建立精准服务主动响

应机制 ， 为老年人提供政策咨询 、 信息查询 、 照料服务 ， 实现
“

服务找人
”

； 最

后是服务保障和管理措施的整合 ， 要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 ， 建立综合性监管机制 ，

对服务效果和质量进行评估 。

二、 我国基辅老服务整体性供给雜

政府主导的制度整合使原本碎片 、 分散的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集中在基本养老

服务清单中 ， 从而提升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运行效率和质量。 通过分析基本养老服

务制度整合的实践和路径 ， 可以发现当前制度整体性供给的特征体现在政府主导 、

系统架构和基本普惠中 。

（
―

） 以贿为主导

政府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合中起到主导作用 ， 其主导作用可以体现在 以下

三个方面 ：

一

是政府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和体系的建设 。 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

建设中 ， 党和政府始终发挥着总揽全局 、 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 ， 作为主要负责人

负总责 。 二是政府推动建立基本养老服务和相关保险 、 福利 、 救助相衔接的长期

照护保障机制 。 在整合社会保险 、 长期照护服务 、 社会救助等各项制度时 ， 各级

政府是主要推动者 ， 并且只有政府才具备相应的制度整合权力 。 三是政府落实基

本养老服务的运行 。 各地区的政府部门在制定本地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 同时 ，

还要建立服务的落实和响应机制 ， 建立健全服务评价机制 ， 把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的建设情况纳入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综合绩效评估 。

此外 ， 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政府也起到主导作用 。 政府主要保障对象是

经济困难 、 失能 、 高龄和孤寡老年人 ， 目 的是代替家庭为老年人提供兜底性服务

保障 ， 主要通过制定规则 、 划分责任 、 投入资源等方式参与基本养老服务 。 除了

政策方面的兜底保障 ， 政府还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提供资金支持。 各地方政府通

过建立本地基本养老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 统筹财政支持渠道 ，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与直接提供服务相结合的方式 ， 为基本养老服务提供支持或帮助 。

（二） 形成系统框架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体性供给通过清单化 、 标准化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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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 ， 养老服务 、 社会保险 、 社会救助的相关制度资源通过整合得以优化 ，

强化其领域相关体制的改革和衔接 ， 体现出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合的系统性 。

一

方面 ，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层面的整体性供给明确了基本养老服务概念 。 《关

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 中清楚地界定了基本养老服务的定义及

“

十四五
”

规划期间的发展 目标 。 基本养老服务被视为国家直接或间接支持下提

供给老年人的基本 、 普遍及保障性服务 ， 旨在确保老年人得到必要的生活支持 、

照护与关怀 ， 包含物理援助 、 照料服务及情感关照等多方面 。 这些服务的受众 、

形式和标准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 在
“

十四五
”

规划期

内 ， 将特别关注那些家庭和个人难以独立解决的老年人失能 、 残疾和孤独问题 ，

满足他们的基础养老需求 。 从概念上看 ，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 服务 内容 、

对象范围 、供给方式都进行了 明确 ， 官方从政策角度对基本养老服务概念的 出 台 ，

兼顾基本养老服务兜底线和适度普惠的功能 ， 使基本养老服务嵌入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 中 ， 形成国家关于基本养老服务的
“
一

揽子
”

安排 ， 同时为地方各级基本养

老服务制度建设和实践措施奠定了基础 。

另
一

方面 ，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层面的整体性供给勾画 出基本养老服务的大致

框架 。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是
一

个综合复杂的系统 ， 十四五期间 ， 我国基本养老服

务体系重点关注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 。 在兜底性服务方面 ， 特困 、 低保、 特殊家

庭老年人是基本养老服务的主要供给对象 ， 基本养老服务在强化这些人群服务保

障的间时 ， 也在逐步提升供养标准、改进服务供给质量 ； 并且有序落实护理补贴 、

高龄老人福利等多项基本养老服务的
“

非服务
”

项 ， 在此基础上分梯队建立养老

服务基准供给机制 。 在普惠性服务方面 ， 己逐渐加强普惠性服务的供给 ， 完善普

惠型养老服务制度 、 拓宽投资渠道 ， 引 导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所属的医疗养护机

构向普惠型机构转型 ； 在不同地区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均重视提高社区 、 养

老机构对普惠型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力 。

（三） 注重基础和普惠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基础性指的是在整体性供给时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需要和照料需要 ， 普惠性指的是整体性供给尽量使所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能够方

便可及 、 大致均等地获得基本养老服务。 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体性供给时 ， 其

基础和普惠的特征体现在对基层基本养老服务的重视 ， 在基层养老服务中形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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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整合 。

“

十四五
”

时期对于我国发展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而言 ， 是
一

个关键阶段。 在

这
一

时期 内 ， 通过实施
一

连串战略行动和增加资源分配 ， 不断强化保障性养老服

务的提供 ， 并快速推进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 。 此外 ， 注重完善居家及社区

养老功能 ， 增设社区及街道养老服务设施 ， 旨在解决我国基层养老服务供应不足

的问题 ， 为补齐我国基层养老服务体系短板奠定基础 。

基层养老服务主要体现在各个区 （县 ） 域内提供的基本养老服务 ， 大多 以养

老服务联合体的形式出现。 同
一

区 （县 ） 范围 内 因地域 、 资源 、 财政都存在
一

定

的相似性 ， 适合以统筹的思维来考量基本养老服务的需求 ， 实现该区域供需均衡 。

基层养老服务网络构建了
一

个三级框架 ， 包括区 Ｃ县 ） 、 街道 （乡镇 ） 以及社区

（村 ） 层面 。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 中特别指 出 ， 到 ２０２５

年 ， 每个县 （ 市 、 区 、 旗 ） 至少设立
一

家主要针对失能和极度困难人群提供专业

照护的县级养老机构 。 其中 区 （县 ） 主要负责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制度设计 ， 而

街道 （ 乡镇 ） 和社区 （村 ） 则需要掌握本辖区具体的老年人情况和基本养老服务

需求 ， 同时承担起生产和递送本区域内 的基本养老服务的职责 。 各个区域的养老

服务联合体分为横向联合网络和纵向联合网络 ， 横向整合网络是将本区域内养老

资源进行整合 ， 建立品牌化和规模化的养老服务 ， 鼓励大型养老机构参与所在地

的基本养老服务运营 ， 带动养老服务设施完善 ； 纵向整合网络是不同层级之间的 ．

整合 ， 即在区 （县 ） 、 街道 （ 乡镇 ） 、 社区 （村 ） 和家庭之间建立纵向养老服务链

接渠道 ， 建立老年友好社区 ， 对老年人居住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 ， 将护理服务和

生活服务纵向延伸至家庭 。

优化我国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 并填补基层养老服务的不足 ， 是
一

项综合性 、

长期性和多方面的复杂任务 。 这要求政府扮演关键的领导角色 ， 增强公立养老机

构在基层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 强化其公益属性 ， 同时重视基本养老服务的 内

容和质量 ， 推动养老服务向 内涵式发展 。 只有集中统筹各主体力量 、 整合各领域

资源 ， 才能使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具有积极性 ， 治理机制不断得以完善 ， 为养老

服务的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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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探宄了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整合相关问题 。 首先 ， 基本养老服务的制度整

合是基于我国混合型社会福利模式而展开的 ， 即社会福利模式处于制度主义和剩

余主义 、 普遍主义和选择主义之间 ； 社会福利供给责任分担在国家 、 社会与家庭

之间 ， 社会福利发展水平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 。 正是这种混合型的社会

福利供给 ， 使我国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合有 了
一

定理论依据 。

其次 ， 我国 当前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合体现在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制定和执

行中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对服务对象 、 服务类型 、 服务项 目 、 服务内容

都进行了 明确规定 ， 为基本养老服务内容和体系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完整框架 。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是各地基本养老服务操作化最基本的参考 ， 是落实基本养

老服务制度的关键依据 。 部分省市己经开始了基本养老服务的实践 ， 通过整理和

对比各地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后发现 ， 我国不同地方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和实践主要

聚焦三个关键点——服务对象 、 服务内容 、 谁来服务 ， 各地围绕这三个核心内容 ，

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 通过政策的制定 ， 基本养老服务的概念逐渐明晰 、 特征

逐渐凸显 ， 制度整合体现在四个方面 ：

一

是形成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供给框架 ，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坚持基础性、 普惠性 、 共担性和系统性原则 。 这四项原则是
一

个统
一

整体 ， 贯穿于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全过程 。 二是通过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的制定 ， 统
一

各地方基本养老服务的基本标准和范围 。 三是整合基层基本养老服

务 ， 在社区 、 县域范围 内实现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 。 四是主体之间的整合 ， 通过

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 发挥市场作用 、 引导社会互助共济等方式 ， 帮助困难家庭分

担供养 、 照料方面的负担。

最后 ， 通过探宄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和部分地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可以

发现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体性供给是通过整合制度结构 、 整合制度 内容 、 整合制

度流程三条路径来实现的 。 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体性供给中 ， 始终以政府为主

导 ， 形成了系统性制度框架 ， 并且注重服务内容的基础性和普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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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以信息技术为平台的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

２ １ 世纪以来 ， 互联网 的普及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产生巨大影响 ， 改变了

大众的工作 、 生活 、 学习和思维方式 。 在养老服务领域 ，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是以

智能产品和信息系统平台为载体 ， 面向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养老服务需求的新兴服

务业态 。 为了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现代技术的发展成果 ， 国家多次印发相关政策

文件 ， 推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和实施 ： ２０ １ ９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

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 中 曾 明确提出要推进
“

互联网＋养老服务
”

， 积极发展人

工智能、 大数据 、 云计算 、 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 ；
２０２ １ 年国务院印发 《

“

十四

五
”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 对互联网＋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又

做出具体部署 ， 鼓励老年医 、 康 、 护服务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 。 ２０２３ 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在
“

提

升基本养老服务便利化可及化水平
”

的部分 ， 明确提出要加强基本养老服务信息

的无障碍建设 ， 降低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难度。 这些政策为互联网与养老服务

的结合提供了指导和实施思路 ， 推动了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 。

智慧养老服务既需要现代技术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 ， 又需要现代技术参与养

老服务 、 养老服务主动利用互联网对传统服务改造升级 。 智慧养老服务的表现形

式是多样化的 ， 在供需匹配度 、 服务整合 、 节省成本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 对

于基本养老服务来说 ， 现代信息技术是何以推动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 ？ 从

哪方面整合 了供给资源 ？ 如何实现供需信息的对接 ？ 又是如何对多主体进行有

效监管 、 把控服务质量 ？ 本章试图通过分析 Ｆ 市养老服务
“

ｅ 福养
”

平台的实践 ，

从整体性供给的技术角度来审视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信息收集 、 服务流程

和监管反馈 ； 聚焦现代技术对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过程的作用 ， 从需求－生产 －递送

－监管四个方面分析整体性供给的过程 。

第一节 整体性治理中的信息技术工具

简单来看 ， 整体性治理指的就是政府 内部层级和部门之间的整合协同 、 政府

与外部组织的合作联通 。 在这个过程中 ， 由于公共事务具有交叉性 ， 多主体 、 多

部门的协作并不容易
——

即使政府部 门拥有
一

定资金保障和经验支持 ， 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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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打破空间和时间束缚来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流动 。 因此 ， 要实现政府内部各部

门 、 政府与外界组织的合作治理 ， 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必不可少 。 这里所讲的信

息技术 ， 是对在线技术 ， 其中包括在线办公 、 互联网信息平台 、 整体办公数据库 、

虚拟服务链等 。 这些信息原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 ， 各 自位于较为独立的信息仓库

中互不联系 ， 呈
“

碎片
”

式分布 ； 信息技术通过在线整合 ， 使各个信息仓库中 的

信息发生联系 ， 从而转变为整体集成信息系统 。 尽管小部分信息在不使用信息技

术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流动和重组 ， 但仅能在局部范围改善信息的碎片化 ； 只有网

络信息技术的出现和使用 ， 才能从整体层面整合信息碎片 ， 提升政府 内部 、 政府

和其他部门的协同工作效率 。

一

、 信息技术对整体性治理的信息整合

信息整合指的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 ， 对分散在不同主体信息进行统
一

收集

和管理 ， 使原本分散、 独立的信息在主体之间共享 ， 从而实现各主体治理过程中

的整合。 面对分散 、 多元 、 变化的信息 ， 信息整合的基础是建成标准且统
一

的信

息共享平台 ， 面对 日渐多元、 分散和变化的公共信息 ， 如果不建立
一

致的传递流

程和模式 ， 各个主体之间很难进行交流和协作 ， 信息共享也无法实现。 在信息整

合中 ， 如何使不同信息在交互过程中保持信息对接时的标准化和信息顺序
一

致性

是整合的关键。 标准化对接流程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 ： 纵向层面指的是同
一

政府系统中不同层级信息交流的标准化 ， 即上下级能够相互复制彼此和衔接彼此

的信息 ， 体现出有效的信息对接 ； 横向层面要求各参与主体对信息进行共享和交

流 ， 彼此相互理解并传达有效信息 。 信息 目录是参考政府办公需求和 民众服务需

求而建立的信息检索 、定位系统 ， 其中包括对现有公共信息的分类、 分级的编辑 ，

从而形成经济 、 自然 、 社会等不同 内容的信息体系 。 信息 目 录的
一

致性要求无论

信息载体和主体分属于哪个领域 ， 这些信息都按照
一

致的结构和编码进行共享 、

传递和互动 ， 以此确保公共信息 内部的关联性和整体性 。

在国外的整体性治理实践中 ， 现代化信息技术之所以能够推动政府公共信息

的整合 ， 得益于其中 的首席信息官制度和信息私密制度 。 在发达国家 ， 整体性治

理中的信息整合涉及
“

首席信息官
”
一一处于体制 内决策层 、 主导信息整合的高

级官员 ， 他们负责制定信息整合的策略和方法 ， 全程为信息资源的整合提供技术

指导 ； 他们建立定期反馈和评估制度 ， 以此及时监督和管理信息整合的进展 ，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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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信息系统建设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 因此 ， 在首席信息官的监督下 ， 信息系统建

设具有及时性和统
一

性 ， 避免因分散建设而带来的信息整合困难。 此外 ， 完备的

隐私保护也是在线技术应用于政府整体性治理时的决定性因素 。 只有确保采集 、

保存和使用个人信息的安全性 ， 才有可能获得民众对隐私采集的支持 。 在收集和

使用 民众信息时 ， 人们有权利知道相关部 门的收集信息原因 、 收集和使用 目 的 、

可靠程度如何 ， 如果有不安全的因素存在 ， 公众有权利拒绝提供个人信息 。 因此 ，

要想获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 就必须建立完备的隐私保护体系 ， 确保公众信息用

于公众 目 的而非私人 目 的 ， 这样信息整合才能具有
一

定社会基础和公众影响力 。

在整体性治理中 ， 信息系统能够破除因利益、 功能 、 地域 、 部门而造成的信

息资源碎片化现象 ， 将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 ， 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

壁鱼 ， 减少功能和地域造成的信息差异 ， 以此实现政策制定的合法化、 多部门合

作的无缝隙化 ， 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 。 政府内外部信息整合机制的建立 ， 推

动了整体性治理实践 ； 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支持下 ， 政府可以借助整体性平台发

布信息 、 整合服务主体 、 进行统
一

管理 。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 ，

信息系统的整合方式随着技术提高而逐渐多样化
一一

在线网络技术对不同信息

资源进行归属和分类 ， 通过网络化、 可视化 、 智能化的方式集成现有信息资源。

服务对象在获取信息时 ， 仅需通过单
一

入 口进入信息系统 ， 即可获取多个部门 的

信息资源 ， 并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 ， 实现公共服务的在线办理 。 现代信息技术整

合了 原本分散 、 不相关的信息和业务 ， 更加突 出政府治理和行政中的
“

整体性
”

思路 ， 同时为未来区域远程整合 、 部门远程整合奠定基础 。 信息系统对信息资源

整合之后 ， 对信息进行整体分析 ， 通过系统展示各部门信息和子系统的关系 ； 信

息系统既是
一

个整合平台 ， 也是统
一

管理和访问的平台 ， 将有价值的信息及时传

递给各子系统进行加工 ， 提高信息的附加值和影响力 。 因此 ， 建立信息系统平台 ，

不仅使有价值的信息得到 了管理和分类 ， 而且还增强了各部门子系统的协间性和

综合性 ， 使信息系统得到充分利用 。

二、 信息技术对整体性治理的过程优化

从整体性治理理论来看 ， 如果没有在线信息技术的支持 ， 整体性治理依旧可

以发生 ； 然而 ， 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促进和优化 ， 政府各层级 、 各部 门 、 政府内

外部之间仍会沿用传统的办事流程、 依 旧会存在繁冗的协作机制 ， 阻碍部门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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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之间的整合和运行。 在线技术的使用 ， 可以将各主体业务模式再造 ， 即通过

水平流程整合或垂直流程整合的方式升级业务流程 ， 实现整体性治理的过程优化 。

水平维度上的信息技术整合流程优化 ， 就是把不在部门范围 内 的工作 ， 通过

一

定的顺序和逻辑相衔接 ， 进而将原本杂乱 、分散的流程组成系统性流程。首先 ，

信息技术流程是由
一

个个业务和行动组成的系统 ， 按照不同的顺序进行排列 ， 来

反映行动之间的逻辑和关系 。 这些行动都是人们按照特定的行为关系和组织关系

而设计的 ， 行动之间具有连接性 ； 正是这些连接让不同部门 、 不同层级的行为活

动能够彼此协同 。 其次 ， 随着组织行动的逐渐复杂 、 人们思维认知的进步 ， 流程

也存在着改进和优化的必要性 ， 在线信息技术为流程的优化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

音像技术 、 数据库技术 、 客户服务系统都为政府部门的业务发展提供新兴可能 。

如果不利用在线技术 ， 整体性治理流程的优化也仅是浅层次的顺序改变 ， 其深度 、

广度 、 层次之间并无拓展 ； 只有应用在线信息技术 ， 业务流程才可以在完整、 连

贯的整体性思路中打破碎片化困局 ， 跳出 以往整体性治理中的静态整合和物理整

合 ， 使整体性治理流程发生
“

质
”

的飞跃。 最后 ， 在整体性治理中 ， 信息技术将

业务流程／整合过程作为落脚基本点 ， 并以此为圆心 ， 全方位向外进行过程梳理 ，

探寻主体间的交叉、 重复流程 ， 为简化办事流程、 降低整合难度提供保障 。 首先 ，

在线信息技术先将当前整合过程和业务流程进行分解 ， 对分解后的模块进行描述

和展现 ； 其次 ， 把不同模块进行技术匹配 ， 寻找相应的技术支持 ， 确保优化后的

信息还可以传递和应用 ； 再次 ， 重新寻找各模块 、 各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 ， 并运

用技术进
一

步分析整体性治理的业务流程 ； 最后 ， 将业务模块按照正常流程进行

整合 ， 形成整体性运行机制 ， 改变之前的行动流程和运行模式 ， 使不同部门 、 不

同业务之间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整合 、 互通和共享 。

垂直维度上的整体性治理过程优化 ， 是以
“

业务线 －业务域－子业务
”

的逻辑

展开的 。 首先 ， 业务线是以行动和业务事项为中心而设置 ， 并非围绕特定部门设

置 ； 每条业务线都代表着某
一

事项的行动过程 ， 大多涉及多个部门和多个层级 。

业务线对该事项所牵涉的部门 ， 进行整合优化和重组 ， 对相似或交叉的业务进行

归类 、 合并 ， 并将有合作可能的事项发起多部门联动 ， 减小部门之间的隔阂 。 这

些都需要各主体知悉各 自业务事项 、 履行部门职能 。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 ， 当遇

到
“

碎片化
”

服务项 目 时 ， 就需要整合项 目流程 ， 构建协同办公系统 ， 为部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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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信息沟通提供平台 ， 提高公共信息处理效率 ， 将部门之间的壁垒和隔阂降到

最低 。 其次 ， 在已有业务线的基础上 ， 依照政府职能和定位 ， 设置业务域 。 业务

域是对政府不同部门的职能描述 ， 依照职能的外在显著特征和政务内在逻辑 ， 从

整体上规定职能范围和类型 。 业务域是业务线整合形成的结果 ， 其核心 内容是不

同部门的交叉业务和联合服务 ， 业务域以政府职能为主 ， 其核心是政府职能的不

同领域 。 最后 ， 业务子域是根据业务域所涵盖的业务活动方向和 目标对象划分出

来的 ， 是在业务域范围 内 的细分 。业务子域的 出现 ， 能将主体业务和项 目所整合 ，

形成完整的流程和机制 ， 在不同政府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实施共同的项 目 ， 从运

行流程和运行内容层面做到整体性治理。 二是划定政务活动方向 ， 避免单个政府

层级全权过大、 各 自 为政 ， 使整合行动更加明确 。 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府公共服务

整体性供给中具有重要意义 ， 整合型治理模式的形成 ， 不仅减少 了政府公共服务

中的困难和成本 ， 而且为各项业务的科学性、 专业性 、 流程化提供保障 。

三、 信息技术为整体性治理提供娜服务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 ， 各类组织中必将应用数字信息技术 ， 政府的部分职能将

走向虚拟化——即使其内部的官僚制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 也必然从现实世界走向

数字平台的虚拟化世界 。 虚拟服务主要指的是两个方面 ，

一

是与真实世界现实中

存在的服务相对的服务类型 ， 虚拟服务是现实服务 、 实体服务在网络世界继续发

展的表现 ， 如果说实体服务的传递需要依靠人员 、 机制等途径 ， 那么虚拟服务的

传递则需要借助网络途径或者虚拟组织 。 另
一

方面 ， 虚拟服务是由社会需求带动

发展起来的 ， 跨越时间和空间 ， 从传统服务的生产系统中抽离 ， 将各个主体、 各

种层级和各种资源相整合 。 虚拟服务没有固定的服务形式和服务地点 ， 具体的服

务根据用户 的需求而随时变化 ， 由于运用 了现代化信息技术 ， 更加突出 了虚拟服

务快速整合资源、 及时回应需求的特点 。信息技术通过链接主体间的资源和信息 ，

使他们彼此发生整合 、 互动和协调 ， 从整体上构建多层次 、 多主体 、 多支柱的虚

拟服务生产机制 ， 其中包括整合信息传递平台 、 信息存储系统和主体行为模式 ，

匹配主体间异质性资源 ， 形成跨部门协作的支持状态 。

在整体性治理中 ， 现代化信息技术从三个角度提供虚拟服务 ：

在服务生产中 ， 实现可视化供给 。 虚拟服务需要借助
“

ＧＵＩ

”？
来实现 ， 在

①
“

ＧＵＩ

”

指的是可视化用户 界面 ， 英文表述力
“

ａ Ｇｒａ
ｐｈ ｉｃａ ｌ Ｕｓｅ ｒ Ｉｎ ｔｅ ｒｆａｃ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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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中 ， 终端用户可以利用可视化界面来选择服务 ， 服务提供者可以利用可视化

界面设置服务 。 它是虚拟服务过程的前端系统 ， 决定着整个虚拟服务系统的设置

与走向 。 单
一

的界面端 口和统
一

的交互界面是公众输入和交互的场所 ， 同时可视

化界面也是发布服务信息 、 接受用户反馈 、 解决服务问题的场所 ， 并创建信息服

务过程 。 对于使用人员来说 ， 可视化界面以整体模式呈现给 自 己 ， 无需知晓服务

细节和具体部门 ， 从而提升体验感 。

在服务供给时 ， 形成智能化服务机制和组件化服务 内容 。 现代信息技术利用

智能手段赋能各个服务主体 ， 当他们接收到服务需求时 ， 会智能地分析服务需求 ，

通过算法决定并执行虚拟服务 ； 或是利用信息平台更好地与使用者
“

对话
”

和
“

交

流
”

， 调动不 同主体的服务资源 ， 及时重组服务 、 生成新的服务信息 。 并制定相

关的服务方案 ， 以便于服务主体的动态行动和整体性治理 。 组件化指的是由运行

状态较好的服务组件形成的流程结果 ， 这些服务组件在服务流程中具有较好的匹

配性和易接受性 ， 使他们打破彼此之间原有的资源壁垒 ， 将资源在线技术将各主

体的信息资源整合成为可使用的服务资源 ， 打破原有的技术壁垒 。 每个服务组件

都具有完备且清晰的过程接 口和紧密的连接 ， 能与其他服务组件对接并整合成公

众所需的服务资源 ， 使用者仅需通过服务接 口或者在可视化界面便可调动服务 。

虚拟服务的各个部分在协作的同时保留着本身特色 ， 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差异性和

独立性 ， 在需要的时候可 以独当
一

面 ， 提供公众所需的个性化 、 多样化服务 。

在服务供给后 ， 形成及时反馈机制 。 虚拟服务在供给过程中 ， 已经将服务内

容 、 服务生产进度传递给使用者 。 对公众来说 ， 虚拟反馈服务因借助公开的信息

平台 ， 其反馈机制是全程透明的 。 当服务反馈的流程完成之后 ， 当次虚拟反馈服

务即 自行解除 ；

一

旦下个服务对象出现 ， 便开始重新建立反馈机制 。 虚拟反馈机

制涉及的部门是政府在信息平台上的虚拟部门 ， 和实体职能部门的业务办理方式

有所区别 ， 这种区别更加及时 、 高效地回应了 民众的需要 ， 并在虚拟服务供给之

后迅速收集反馈信息 ， 为下次改进服务做准备。

虚拟服务能够更好地照顾到多种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 在当今社会 ， 公众对服

务需求存在明显的价值取向上的不同 ， 不同群体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服务需求 。 线

下实体服务大多是为了解决某种需求、 面向 固定群体所提供的 ， 其固定的服务场

所、 流程化的服务模式难免会忽视更多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 因此 ， 为了满足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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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各 自 的需求 ， 就需要公共服务供给者
——

政府部门通过某种方式直面公众的

需求。 信息技术平台提供的虚拟服务将需求者的意见拆分成不同的服务响应机制 ，

这样政府在线服务平台就可以根据不同 的公共服务需求做出响应 ， 从整体上为满

足需求提供解决方式 ， 同时提出不同的服务方式和方法 。 对公众来说 ， 他们面对

的是两套服务运行系统 ，

一

套是传统的线下实体服务 ， 这种服务可以被实际感受

到 ， 其服务流程也可 以亲身体验到 ； 另
一

套是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虚拟政务服

务 ， 虽然业务流程完全虚拟化 ， 但优势在于打破时间 、 地域 、 空间的限制 ， 可以

享受到没有边界、 没有缝隙的整合型服务 。 所以说 ， 信息平台的虚拟服务大幅提

升了整体性治理的服务范围 、 服务响应力度和服务便捷性 。

第二节 数字化賦能下的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

随着在线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 互联网 、 大数据 、 信息化逐渐嵌入我国养老

服务体系的建设中 ， 智慧养老服务迅速成为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新动力和新趋势 ，

为养老服务供给提供多样化路径 。

＠
党和 国家不仅出 台 了

一

系列关于促进
“

互联

网＋
”

行动的政策文件 ， 推动智慧养老的落实落地 ； 还在实践中探索养老服务的

数字化新形式 ， 如智慧社区建设 、 老年人无障碍网络服务等 。 发展智能化为老服

务既是当今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社会进步的整体方向 ， 也是对传统养老服

务供给方式的升级和变革 。

－

、 大鎌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在整体性治理过程中 ， 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作用通过信息整合、 过程优

化和提供虚拟服务而实现 ， 这些手段将治理联合为整体 ， 有效推动公共行政的创

新治理 。 对于养老服务来说 ， 大数据手段的推动作用体现在技术 、 服务和价值观

等多个层面 ， 通过改进服务模式 、 更新服务 内容 、 引入价值理念的方式实现养老

服务的整体性供给 。

（
一

）狱ｉｔｘ ： 推动养老服务模式舰

大数据技术嵌入到养老服务中 ， 从需求和合作的角度推动了养老服务供给模

式的改进 ， 将智能信息平台嵌入到养老服务过程 ， 发挥技术引领和重塑的作用 。

在智能化信息平台嵌入下 ， 养老服务更加注重老年人需求 。 从大数据技术的

① 汪波 ，李坤 ． 国家养老政策计量分析 ：主题 、 态势与发展 ［
Ｊ
］

． 中 国行政管理ｊｏ ｉ ｓ＾ｙ ｉ ｏｓ
－

ｉ ｉ 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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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 ， 养老服务需求代表着老年人对服务内容 、 服务模式 、 服务制度等方面的

期望 。 智慧养老服务需要基于传统线下养老服务 ， 改进并优化养老服务模式 ， 完

善养老服务供给机制 ， 更加清晰准确地描述问题涉及的信息和功能系统 。 供需不

对等
一

直都是各个养老服务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 而大数据技术对信息收集 、 匹配

的优势可以填补养老服务中供需信息不对等的缺陷 。 智能化信息技术通过分析 内

容结构 、 层次结构和其他相关因素 ， 来推动养老服务供给朝着需求导向改进 ： 需

求的 内容结构指的是大数据技术可以从老年人刚性需求 （基本生活 、 医疗等 ） 和

柔性需求 （社会参与 、 精神慰籍 、 娱乐文化等 ） 来收集并划分需求信息 ； 需求的

层次结构可 以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划分 ； 其他需求信息

则包括老年人对养老服务规划和基础设施的要求等等 。 通过对这些需求信息的关

注 ， 大数据技术能更好借助智能化平台匹配相关的应用设施和信息资源 ， 以提高

服务的供需匹配效能 。

在智能化信息平台嵌入下 ， 养老服务逐渐走向合作共赢的供给模式 。 由于养

老服务供给时难免会遇到复杂 、 不确定性因素 ， 而任何单
一

主体的能力都是有限

的 ， 所以要依靠多主体共同供给 。 作为公共服务中的重要环节 ， 智慧养老服务主

要由政府主导 、 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直接或间接传递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 。

？
在政

府主导 、 其他主体配合的过程中 ， 主体之间的合作要以不损害 自 身利益和他方利

益为前提 ， 并维持 良好的合作关系 。 大数据技术使得养老服务信息得以无差别 、

透明化、实时性传递给各个养老服务机构 ， 为各部门 、 各主体合作提供信息基础 。

借助大数据平台 ， 各主体可以共享资源和权利 、 共同参与和监督 、 共担风险和责

任 ， 共同商议和制定出满意的合作策略和方案 ， 形成社会集体利益最大化 ， 使养

老服务系统更加包容 ， 保证整合性供给机制在稳定 、 有序 、 可靠的环境中运行 。

（二） 取务賦能 ： 推动养老服务内容更新

国外有美国
“

线上社区
”

养老服务 、 日本
“

合作型
”

科技助老服务和德国
“

智

能居家
”

养老服务 ； 国 内有
“

虚拟养老院
”

服务 、

“

智能化公益养老
”

服务等 。

这些例子说明大数据手段需要借助不同服务载体和服务内容才能实现赋能作用 ，

而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恰好可以通过融合智能化手段和养老服务 ， 为科技賦能养老

服务内容提供媒介平台 ， 从而形成全方位、 多层级的养老服务内容 ， 赋予传统养

① 张锐昕 ，李健．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的 内涵和外延 ［
Ｊ
］

．行政论坛 ；２〇 １ ５
（
４
）

： ３９
－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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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 以新兴内容 。 在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中 ， 服务供给主体借助智能化设施实现

服务升级 、 资源整合和系统优化 ， 养老服务体系因智能化赋能而得以高质量发展 。

国外有美国
“

线上社区
”

养老服务 、 日本
“

合作型
”

科技助老服务和德国
“

智

能居家
”

养老服务 ； 国 内有
“

虚拟养老院
”

服务、

“

智能化公益养老
”

服务等 。

这些例子说明大数据手段需要借助不同服务载体和服务 内容才能实现赋能作用 ，

而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恰好可以通过融合智能化手段和养老服务 ， 为科技赋能养老

服务 内容提供媒介平台 ， 从而形成全方位 、 多层级的养老服务内容 ， 赋予传统养

老服务以新兴内容 。 在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中 ， 服务供给主体借助智能化设施实现

服务升级、 资源整合和系统优化 ， 养老服务体系因智能化赋能而得 以高质量发展 。

大数据对养老服务的赋能 ， 即借助信息平台系统 ， 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做

出 的回应
——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 智慧化养老服务以

一

站式 、 全过程、 全天

候 、 包容性为特点 ， 目 的是提供整合性 、 智能性 、 无缝隙 、 便捷可及的养老服务 。

大数据赋能的养老服务具有彻底性、 包容性的特点——彻底性指的是服务可以通

过线上获得 ， 包容性指的是没有身份 、 特征歧视 ， 健康人群和特殊人群都可以享

受到智慧养老服务 ， 突 出互联网的平等 、 无差别性 。 在优化养老服务 内容时 ， 大

数据不仅直接作用于养老服务供给系统 ， 还间接作用于养老服务的使用者。 在养

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中 ， 大数据
“

赋能
”

养老服务不仅是手段
一一

伴随服务供给

的全过程 ， 而且是 目 的一一体现在养老服务供给的各个方面 。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

服务供给系统和信息运作 ， 在为养老服务内容
“

赋能
”

的同时 ， 还推动了各个养

老服务模式发挥出最大化价值 。

（三 ） 价值增慧 ： 推动养老服务价值升华

大数据赋予养老服务两种不同的特征
——智能性和智慧性 。 智能性主要指养

老服务供给过程、 供给手段涉及智能要素 ， 即通过信息化手段 ， 将蕴含人类智慧

的技术嵌入到养老服务系统中 ， 从而转化为智能化养老服务 ， 如包括智能设备 、

智能技术在 内带有
一

切智能属性的产品和服务 ； 智能化养老服务的发展核心是数

据资源 ， 并借助知识 、 人类思想等资源要素通过逐步递进形成的智能 。 智慧性主

要指在人类理想 、 道德基础上的养老服务资源要素 ， 这些理念、 观点和认知通过

运用大数据技术 ， 融入了现代化的方法和工具 ， 并将这些方法和工具注入到养老

服务参与主体中 ， 从而让主体在生产养老服务时整合各部分内容 ， 使养老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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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机制因汇集人的思想道德观念而更有人情味、 更加智慧 ， 由此达成提升养老服

务价值 、 优化老年人服务体验的效果 。 因此 ， 依靠大数据技术而兴起的
“

智慧养

老
”

， 是集理性技术与感性思想为
一

体的整体性新兴养老服务形态 ， 其中的
“

智

慧
”

依靠养老服务主体和养老服务技术共同传达 。

养老服务价值理念的升华促进了养老服务体系的整合 。 大数据通过对养老服

务的技术赋能 ， 供给方式和供给 内容智能化 、 多元化 ， 不仅从技术方面升级 了养

老服务整体性供给过程 ， 而且从服务体系设计和供给理念角度赋予养老服务智慧

性 、 人文性价值 。 在服务体系方面 ， 大数据涉及线上的网络空间和线下的实体服

务 ， 并将二者结合起来 ， 实现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服务主体和客体相连接 、 服务

资源和服务过程相整合 、 服务形式和服务方式相转换 ， 从整体上提供优质的养老

产品 、设施和服务。 大数据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为根本 目标 ，

在推动科技融入养老服务的同时 ， 兼顾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性 、 福利性和均等性 ，

并以
“

让老年人积极 、 健康安度晚年
”

为技术信念 。 信息技术带来的服务体系整

合不仅有助于服务需求 、 供给的科学管理和整合 ， 还有助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 。

在服务价值方面 ， 大数据嵌入养老服务时秉持
“

以人为本
”

的理念 ， 尊重老年人

本能的欲望 、 需求 ， 以老年人为中心 ； 将老年人本身作为
“

互联网＋
”

养老服务

的 目 的 ， 而不是将技术作为养老服务的 目 的 ， 重点突出大数据对满足老年人需求

的重要性。 此外 ， 设置智慧养老服务的评价体系 ， 把老年人意见和反馈作为评价

智慧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的重要标准 ， 即通过服务是否尊重老年人权利 、 服务过

程是否保障老年人权益、 信息平台是否将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视作最终 目 的

等标准 ， 作为衡量
“

互联网＋
”

养老服务系统的评价依据 。

二、 大麵参与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

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是
一

个复杂的社会化供给机制 ， 其中涉及多个主体 ，

并通过技术嵌入 、 服务陚能、 价值增慧方式推动 了养老服务供给质量的提高 。 并

通过
“

虚实结合
”

供给过程、

“

人机交互
”

供给内容 、

“
一

体化
”

供给机制实现养

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

（
一

）

“

虚实结合
”

的供酣程

针对老年人多样性的养老服务需求 ， 大数据信息技术将现实服务变为
“

虚拟

服务
”

， 整合线上与线下的服务手段 、 实现现实与虚拟相融合 ， 填补整体性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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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空缺 。

“

虚拟化
”

拓展了养老服务的空间范围 ， 惠及到更多老年群体 ， 为养老服务

体系注入新发展和新活力 。 相 比于传统养老模式 ， 智慧养老服务使用先进的信息

平台技术 ， 研发出面向居家 、 社区 、 机构不同老年人的物联网服务平台 ， 借助原

有
“

养老
”

、

“

医疗
”

、

“

健康
”

综合性服务机构 ， 用大数据将老年人 、 家庭 、 服务

主体相串联 ， 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 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 ， 养老服务物联网系统

将采集的老年人数据上传至服务平台 ， 平台对感知到的数据和需求做出智能化处

理 ， 大数据技术发挥了机器学习 、 云计算 、 智能储存等功能 ， 对养老服务进行数

据分析和数据处理 。人工智能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的辅助下 ， 控制物联网服务平台 ，

使其更加精准和高效 。 因此 ， 在智慧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 ， 物联网 、 大数据 、 人

工智能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技术 ， 而是互相融合 、 互相联系 ， 在彼此整合中共同赋

能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 。 不过 ，

“

互联网＋
”

养老服务仍要与线下实体养老服务

相结合才能落到实处 ， 只有虚拟技术与现实服务充分融合 ， 才能更好延展养老服

务的服务范围 ， 实现供给过程的智慧化 。

“

虚实结合
”

的养老服务平台对供给过程的整合从服务生产 、 服务递送和服

务评价三个不同阶段体现出来 。 在服务生产过程中 ，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由社区 、

机构工作人员所收集 ， 或以大数据信息平台的方式直接统计到养老服务平台 中 ；

平台接到需求指令 ， 向相关机构或服务人员发出服务指引 ， 服务人员根据需求开

展实际服务 ， 服务生产过程完成 了虚拟和现实的整合 。 在服务递送过程中 ， 智慧

养老服务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向老年人递送服务 ， 线上递送方式有实时监控 、

报警呼叫等 ； 线下递送方式即上门服务或机构服务。 线上和线下递送方式相互交

织 ， 既可以互补 ， 也可以独立存在 。 在服务评价过程中 ， 老年人及其家人可以通

过线上服务平台直接提交服务评价和反馈 ， 也可以用 电话评价等传统方式表达 自

己对服务的满意与否 。 智慧养老服务既融入了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不同环节 ，

使各个环节都具备线上养老＋线下服务的各功能 ， 又通过大数据技术将这些环节

串联起来 ， 形成整体性供给闭环 。

兼具虚拟和现实的智慧养老服务技术在供给过程整合各项服务资源。 大数据

养老服务平台通过运用智能手段 ， 生产出
一

系列智慧养老产品 ， 以
“

智能化
” “

大

数据
”

为主线 ， 串联不同领域的养老服务资源。 智慧养老服务不仅是养老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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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的模式创新 ， 是信息领域应对老龄化的有效方法 ， 也是线上线下资源相整合的

有效手段 。 智慧养老服务通过技术从整体上指导和调节养老服务的供给 ， 将各个

主体 、 各项 内容 、 不同阶段整合到同
一

平台 中 ， 利用互联网技术和运营思维 ， 提

高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 ， 推动养老服务过程中不同主体 、 不同 内

容进行整合。 面对老年人众多的服务需求 ， 大数据技术发挥着服务支持作用 ， 以

人文关怀为主要价值驱动 ， 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来满足各项服务需求 ， 调动各主

体 、 各领域的资源优势 ， 进行协调整合 、 互动创新 ， 形成新型整合型供给模式 ，

改善服务供给形式 ， 提高 了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 回应老年人需求 。

（二） 人机结合的供给内容

养老服务中的人机结合体现在
“

智能化
”

的供给内容中 ，

“

智能化
”

是大数

据技术与人本身智慧的结合 ， 也是智慧嵌入智能系统的结果 。

“

智能化
”

供给逻

辑在于借助大数据技术延伸人的能力和边界 ， 增加服务供给 内容。 目 前 ， 在养老

服务供给中 ， 部分服务 内容以智能化手段为支撑 ， 运用信息技术 、 追求个性 、 多

元的服务 ， 实现供给内容的
“

人机
”

整合 。 具体来看 ， 供给 内容中的人机整合包

含以下要素 ：

一

是
“

智能化
”

的供给设施。 信息平台和技术手段是智慧化养老服务得以产

生的主要依托 ， 体现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化和大众化 ， 也实现了老年人共享发展

成果 。 新
一

代的信息技术带来的云计算功能及数字化管理功能 ， 为养老服务的互

联互通、 资源多渠道融合和主体有效配置提供了支持 。 近年来 ， 在政府财政投入

和大力支持下 ， 公共服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电子公共服务系统和公共服务信

息平台建设较快发展 ， 逐渐构建出规范 、 统
一

、 全国
一

体化的
“

互联网＋政务服

务体系
”

， 并明确该体系的基本建设要求和方向 。 随着国家对
“

互联网＋
”

技术发

展的支持 ， 智慧养老服务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 目 前主要体现在老年人需求信息

收集 、 养老信息平台维护 、 社会化养老服务资源链接和健康档案管理等方面 ； 在

基本养老服务领域 ， 则是涉及基本生活设施、 医疗卫生设施和体育文化设施三种

信息平台类型 。

二是
“

智能化
”

的供给技术 。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成熟 ， 智慧养老服

务的供给流程和供给标准不断完善 ， 在此背景下 ， 政府部门持续推进信息技术基

础设施的建设 ， 旨在鼓励医养结合 、 康养结合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 ， 强调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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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年人健康管理的整体推进 ， 通过技术带动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的发展 。

“

智

能化
”

养老保障技术 目 前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 ， 还涵盖了数据处理 、 信息管理、

知识管理、 智能响应机制和数字反馈技术 。 这些技术 旨在通过互联网在所有部门

和主体中实施整合行为 ， 为养老服务提供广泛的医疗服务 。

三是
“

智能化
”

的供给结构 。 基于技术 、 硬件 、 软件 、 资源的智慧养老服务

并不局限于此 ， 如果想将大数据与养老服务相结合 ， 还应从智慧化养老服务基本

结构中进行整体设计 ， 即供需关系 、 系统建设 、 支撑技术等方面 。 养老服务主要

发生在供给主体和需求客体之间 、 老年群体和养老资源之间 （有形资源 、 无形资

源、 物质资源、 数据资源 ） ，

“

智慧化
”

手段需要从供给和需求关系上融入
“

智能
”

基础结构建设 。 在提供养老服务时 ， 大数据技术为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实时交流和

协商创造了条件 ， 供给侧可以及时收到需求侧的服务要求 ， 需求侧也可以对供给

进展实时更新 。 智能系统涉及整个养老服务供给系统 ， 可以解决老年人无法依靠

家人和 自身解决的问题 ， 只有在养老服务系统中重视智能服务手段的融入 ， 才能

够打好养老服务的
“

智能化
”

基础 。

四是
“

智能化
”

的数据库建设 。 数据库建设包括两个方面 ：

一

是数据平台结

构 。 智能养老服务平台 由用户信息 、 操作系统和数据支持环境组成 ， 其数据核心

是用户信息 ， 它在数据存储 、 系统管理和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同时 ， 数据库中的基本信息平台还有助于实现养老服务基本数据的
一

体式浏

览 、 查询和统计 。 运营系统涉及数据的使用 、 维护 、 管理 ， 是数据中心不可或缺

的辅助系统 。 支持环境既包括大数据整体发展环境 ， 也包括政策 、 社会和人才支

持 。 数据中心建设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基础数据的 内容与质量 ， 还取决于系统

整体的稳定和完整 。 在数据库建设中 ， 只有定期管理和维护信息系统和管理平台 ，

才能保证养老服务数据中心的可持续发展 。 二是数据库体系 。 养老服务数据库 以

养老服务供给信息和老年人信息为基础 ， 形成涵盖家庭 、 社会、 机构 、 卫生和医

疗保健等卫生设施的基础数据库 。

数据中心囊括了服务对象的个人和需求信息 、 养老服务各主体和供给信息 ，

数据库关联的政府部门包括公安 、 社保 、 财政部门 ， 关联的机构有医疗机构 、 街

道和社区 、 养老服务机构 ， 在多部门之间互联共享 。 数据库包含的养老服务供给

方式有智能居家模式 、 互动交流模式 、 健康监控 、 远程护理 、 社区服务 、 医疗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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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等 ， 同时第三方养老服务机构也可以进驻数据库平台 ， 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

输入、 反馈 。

总之 ， 智慧化养老服务弥补了传统养老服务的不足 ， 精准关注老年人的服务

需求 ， 大幅提高了养老服务 内容的质量 。 在整体性供给内容中 ， 智慧养老的范围

不仅局限于智能服务设备 ， 还包括辅助老年人独立生活服务、 改善生活质量服务 ；

不仅对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状态进行检测 ， 还链接医疗和保健资源 。 智能化养老

服务内容整合供给不是将老年人的生活 、 医疗托付给技术设备 ， 而是在智能化手

段中整合服务人员和技术 ， 为老年人提供更具人文关怀的健康养老服务。

（三）

“一

体化
”

式供给机制

大数据优化了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中不同主体和 内容之间的协调关系 、 运营流

程 ， 提高了养老服务体系供给质量 ； 同时 ， 信息平台还整合了养老服务供给机制 ，

推动养老服务供给机制从分化 、 碎片化转向多个维度和层次 。 通过
“
一

体化
”

创

新整合机制 ， 使养老服务供给更加趋于政府 、 社区 、 家庭互相合作 ， 各主体之间

相互整合 ， 同时厘清合作边界 ， 形成基于供应和公共需求形式的动态整合关系 。

“
一

体化
”

整合机制充分尊重每
一

个主体的合作意愿 ， 并利用大数据技术更好地

维护主体利益。

“
一

体化
”

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养老服务 ， 通过政府、 社会机构和养

老机构 ， 建立信息平台 ， 以社区为枢纽 ， 创造
一

体化 、 整体性的服务过程和网络 ；

通过数据分析 ， 不断回应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 创新养老服务项 目 和服务流程 ，

打造全民养老、 智慧养老、 创业养老的养老服务格局 。

具体而言 ， 大数据推动下的
“
一

体化
”

供给机制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

一

是信息管理和服务体系 。 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数据采集 、 数据管理 、

服务流程监控提供便利 ，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收集了供给和需求数据 ， 充分利技术

设施 ， 创建整体化的服务平台 ， 其中包括服务过程 、 服务主体 、 服务资源等 ， 整

合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 ，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 、 安全 、 健康方面的养老服务 。

二是主体共建机制 。 政府主导着养老服务信息数据的管理和建设 ， 因此政府

相关部门在大数据的推动下进行信息整合 ， 实现内部的信息资源互通 、 共享 ； 政

府以外的机构则借助大数据平台上传相关信息 ， 推进政府和其他部门信息的无缝

衔接 。 借助智能信息平台 ， 政府 、 社会 、 企业等主体更好地推进跨部 门合作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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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流程合作和监控 。

三是智能养老服务平台 。 智能养老服务平台集中居家养老服务 、 社区养老服

务 、 机构养老服务 、 医疗服务等服务模式 ， 将这些服务进行归纳分类和整合 ， 以

分别建设 、 共同维护为主要思路进行管理 ， 涉及养老服务供需信息 、 服务増值 、

过程管理 、 反馈评价几个方面 。 智能化养老服务平台的特征是综合性、 集成性 、

一

体化 。

四是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系统 。 在智能技术的支撑下 ， 智慧养老服务与居家

养老服务结合生成智能居家系统 ， 该系统涉及社区 、 物业 、养老服务机构和家庭 ，

旨在与社区共建智能化养老服务平台 。 在智能化居家社区系统中 ， 选择居家养老 、

社区养老的老年人可以和机构老年人共同使用智能化系统 ， 同时还能享受到家庭

和社区养老资源 。 通过建立
一

体化的居家社区服务平台 ， 实现家庭和社区的信息

链接 、 互补协同 ， 更好促进社区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和共享 。

五是医养康养结合模式 。 大数据技术为远程护理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 在医

疗系统和养老服务机构之间建立信息共享系统和业务协同平台 ， 链接养老服务和

医疗服务 ， 构建出集成式的线上医养康养相结合的智能服务机制 。

六是服务运营模式 。 智慧养老服务将线上和线下运营模式相结合 ， 将多个供

给主体的运营模式集中在
一

个服务平台 中 ， 统筹主体 、 资源的合作方式 ， 使用移

动应用技术 ， 使服务生产 、 服务递送 、服务反馈在网络平台上可以被全过程管理 。

同时 ， 线上服务平台还集养老服务的宣传与推广 、 付费与使用 、 反馈与评价为
一

体 ， 仅在线上平台 即可完成服务有关事项 ， 提高了养老服务的运营效率。

三、 大数据助推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三个关键问題

从智慧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机制的 内涵来看 ， 大数据技术有助于养老服务

体系的创新 ， 促进了养老服务资源、 主体 、 流程的整合 ， 有效提高 了养老服务效

率 。 在大数据技术驱动下 ， 养老服务整体性治理需要进
一

步思考服务导向 、 资源

深层整合 、 机构变革这三个关键问题 。

（
一

） 大数据技术下养老服务的供给导向

大数据平台可以显化政府 、 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供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 指明养

老服务提供的改进方向 。 然而 ， 大数据技术也对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方向产生

了重要影响 。

一

方面 ， 养老服务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 ， 供给内容 、 供给方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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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改进 ， 政府从宏观层面掌握养老服务供求信息 ， 不仅为政府参与养老服务奠

定信息基础 ， 而且加强了政府在提供基本养老服务方面的主导地位 。

另
一

方面 ， 大数据技术使各主体的竞争、 参与透明化 ， 在确保公平参与 、 公

平竞争的同时 ， 也带来养老服务供给扎堆和过剩的 问题。 莱斯特 ？ 萨拉蒙 曾对公

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作过分析 ， 他提出 ：

“

有效的公共服务应来 自于多元主体的互

动而形成的多样化供给模式
”

， 虽然大数据技术鼓励多主体互动和供给多样化 ，

但也增加了整体性供给的竞争风险 。 在大数据信息平台的作用下 ， 各个供给部门 、

各个供给主体之间通过加大供给数量来增加 占有市场 占有 ， 养老服务则成为供给

导 向型服务 ， 出现供需不对等现象 ， 甚至出现供给过剩的问题。 因此 ， 如何带动

养老服务供给的转型 、 从
“

供给导向
”

转变为
“

需求导向
”

， 是养老服务在信息

化 、 数字化背景下实现整合供给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

此外 ， 即使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 ， 以政府为主导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仍存

在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的 问题 。 既然基本养老服务 已经是各个地方政府业绩考核

的重要因素 ， 那么 当地政府受限于政绩压力 ， 还是会以供给为导向来主导信息化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 但是仅依靠政府的供给远远无法满足服务需求。

？
因此 ， 在

供给视角下 ， 整体性供给中还需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大数据手段将需求放置在核心

位置 ， 以需求为导向带动政府部门整合制度的设计和流程的变革。

（二） 大麟推动养老服务资源深隸合

从资源角度看 ， 尽管大数据信息平台有效推动了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 ， 但

随之而来的是资源整合中难以避免的技术依赖 ， 这种技术主导倾向会阻碍养老服

务资源进
一

步协调和整合 ， 整体性治理中应进
一

步考虑资源深层整合的 问题 。

一

是资源整合过于依赖大数据技术 ， 但缺乏社会基础。 大数据信息平台虽然可以实

时监测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和服务使用数据 ， 但是数据平台的普及性和利用率在老

年人群体和其家人之中并不高 ， 大数据平台缺乏
一

定社会基础 。 因此 ， 在信息资

源整合过程中 ， 即使可以利用大数据资源 ， 但资源与老年人需求的匹配性仍需加

强 。 二是资源整合对政府有较强依赖性 ， 对社会组织的关注不足 。 大数据信息平

台本应将养老服务权利分散至各个主体 、 实现多元社会共治共享 ， 在共享的基础

上运用大数据平台对资源进行整合 。 但是 ， 当前大数据驱动的养老服务整合仍以

① 尹栾玉 ？基本公共服务 ：理论 、 现状与对策分析 ［
Ｊ
］

．政治学研宄 ，
２０ 丨 ６

（
０５

）
： ８３

－９６＋ １ ２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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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主导 ， 对社会和公众的赋权尚未完成 ， 即并未实现政府 、 企业 、 社会组织

的分权治理的转型 。 三是对临时资源 、 闲置社会资源整合的忽视。 社会组织是养

老服务大数据平台建设的重要力量 ， 既具有社会资源协同 、 统筹运行 、 灵活参与

的优势 ， 也具备物质 、 人力 、 信息资源。 但由于社会组织的灵活性较强 、 资源差

异较为明显 ， 在整合中往往处于被动状态 。 社会组织在整体性供给中难以持续参

与 ， 其社会资源也难以得到充分利用 。 闲置资源在整合中也容易被忽视 ， 即社会

闲置房屋 、 闲置土地等 ， 常因缺乏相关管理而被排除在整合范围之外 。 如果能将

这些资源列入大数据信息整合平台 ， 将使养老服务资源利用率 、 整合范围得到较

大幅度提高 ， 同时也能降低养老服务信息平台运营成本 、 为持久性运营做准备 。

因此 ， 政府部门如何归置 、 整合这些临时闲置资源、 社会组织 ， 并充分利用其价

值 ， 对未来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至关重要 。

（三〉 大数据引导养老服务机构变革

在大数据技术的引领下 ， 尽管合作关系逐渐规范了养老服务主体之间的协调 、

整合和信任 ， 但大数据技术本身并不能决定整体性供给的参与主体和参与资源 ，

也无法决定主体之间的整合深度和社会组织整合适应方向 。 为此 ， 需要考虑养老

服务供给主体
一一

各组织为适应大数据平台而做 出变革的方向 。

一

方面 ， 在制度

层面考虑养老服务机构改革方向 。 从养老服务制度设计来看 ， 现有的养老服务并

不完全适应大数据信息技术 。 在信息技术方面 ， 尽管互联网技术有效地结合了来

自各个领域 、 部 门的资源和信息 ， 但在满足养老服务需求时 ， 仍缺少
一

定灵活性。

对于社会组织来说 ， 大数据对各组织的整合需要依靠制度手段的强制推动 ，

社会组织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仍是建立在 自上而下的制度中 。 如果制定大数据与

养老服务组织融合发展的相关制度 ， 则可以更加高效地促进各组织利用信息化手

段参与整体性供给 。 另
一

方面 ， 在服务 内容层面考虑养老服务机构改革的方向 。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在养老服务供给中承担着内容补充 、 替代的角色 ， 是为了弥补

政府养老服务供给的不足 、满足市场化养老服务需求而产生的 。在整体性供给中 ，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更要通过大数据手段将 自 身长处和优势发挥出来 ， 在服务内容

上与政府服务范围划清界限 ， 吸引政府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本机构养老服务 ， 优

化服务资源配置 。 同时 ， 使用大数据技术 ， 关注服务内容的质量和反馈 ， 扩大线

上平台的社会基础和网络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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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数据对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整合实践

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 ， 养老服务供给路径得到优化 、 服务质量得到提升 。

同时大数据信息技术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的整合作用也不容忽视。 那么 ， 大数

据技术在实践中是如何助力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 ？ 如何将需求和供给对接 ， 从

而精准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 其中 的整合过程是怎样的 、 涉及哪些整合主

体和整合内容 ？ 各主体的协调关系是否发生变化 、 形成哪些整合模式 ？ 这些都是

本节将要探宄的 问题 。 本节基于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 ， 通过分析 Ｆ 市
“

ｅ 福养
”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整合运营模式 ， 从过程视角审视大数据平台对整体性供给的

参与情况 ， 以总结出
“

互联网＋
”

参与基本养老服务的整合供给机制 。

一

、 案例介绍

Ｆ 市
“

ｅ 福养
”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作为我国智慧养老服务试点的先行案例 ，

为老年人提供了精准高效的养老服务 ， 同时该平台通过信息技术手段 ， 推动 了 Ｆ

市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 。

（
一

） Ｆ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背景

Ｆ 市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严重 ，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０ 月 ， Ｆ 市 ６０ 周岁及 以上户

籍老年人 口１ ３ ８ ．９５ 万人 ， 占总人 口 比的 ２０ ． ３ ３％ ， 老年人 口平均每年增加 ４ 万人

的速度増长 ， 是该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

？
为回应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期盼 ， 近年来 ， Ｆ 市贯彻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战略 ， 基本形成 了居家社区

机构相协调 、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 １ 日 ， 全市

范围 内共有养老服务机构 １ ６２ 个、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１ ０４ 个 、 居家养老服务

驿站 ４９８ 个 、 农村幸福院 １ ８９２ 个 ， 城乡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为 １ ００％ ，

全市各级养老服务机构共有养老床位 ５ ． ５ 万床 ，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量

为 ４０ ．８５ 万张 ， 养老机构数量和床位供给量均居于福建省首位 。

？

在 Ｆ 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 ， 政府支持、 多元参与 、 物质保障是推动养老服

务建设的三个重要方面 。 在政策支持方面 ， ２０２０ 年以来 ， Ｆ 市先后出 台 《关于养

老服务发展 （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 ） 行动方案 》 《Ｆ 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 《 Ｆ 市养老项

① 福州市人民政府 ， 用
“

担当
”

标注养老的
“

幸福刻度
”
一养老

“

新生态
”

的福州模式 （
ＥＢ／ＯＬ

］ ，
（ ２０２ ３

－０４
＞

１ ７ ）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ｆｕｚｈｏｕ ．ｇｏｖ． ｃｎ／ｚｇｆｅｚｔ／ｓｈ
ｊ
ｚ／ｇ ｌ ｌｒｂｔ／２０２３０４／ｔ２０２３０４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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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福州市民政局 ， 福州 ： 优化养老服务产业 绘就幸福
“

夕 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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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建设配置导则 （试行 ） 》 《 Ｆ 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行动总体方案 》 《 Ｆ 市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上门服务实施办法 》 等
一

系列政策文件 ， 并建立基本养老

服务清单 ， 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提供政策保障 。 在主体参与方面 ， 鼓励多元力量

参与养老服务 ， 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养老服务投资建设 ， 鼓励养老机构品牌化 、 连

锁化运营 ； 依托社会组织资源链接的优势 ， 将公益慈善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 在物

质保障方面 ， 政府加大对基本养老服务运营主体的补贴 ， 提升基本养老服务的可

及性 、 降低运营成本 ， 构建投融资 、 税费 、 租金、 补贴
一

连串财政扶持措施 ； 为

基本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场地、 人才支持 。

（二）

“

ｅ福养
”

平台建设状况

为了能让 Ｆ 市老年人安度晚年、 享受互联网信息化带来的红利 ， Ｆ 市在 ２０ １ ８

年开始启动
“

ｅ 福养
”

平台建设项 目 。

“

ｅ 福养
”

是由市政府投资建设的 、 拥有
一

定产权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 该平台集服务和监管为
一

体 ， 旨在通过数字化信息

平台的使用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 ２０２ １ 年 ，

“

ｅ 福养
”

平台开始走入

老年人家庭 ， 政府开始推广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试点工作 ， 以专业养老服务机构为

支撑 ， 通过互联网技术 ， 把养老服务输送至老年人家 。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０ 月 ， 平台

上已连接了４２ 家具有家庭养老服务能力的机构 ， 累计服务 ２０００ 余名老年人 。

？
２０２２ 年 ， Ｆ 市将

“

ｅ 福养
”

平台大范围推广 ， 提升物联网接入能力 ， 并在基本

养老服务中推广智慧养老服务 ， 扩大服务对象范围 ， 将孤寡 、 困难老年人数据接

入
“

ｅ 养老
”

服务平台 ， 为困难老年群体提供享受智慧养老服务的渠道 。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 ， 全市范围 内 己发放 ７９ 台
“

ｅ 福养
”

智能
一

体养老机器 、 １ ０００ 个智能养老

手环 。

？

在政府 、 企业和各个养老服务机构的共同参与下 ，

“

ｅ 福养
”

平台建设取得

—

定成效 。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 平台共接入养老服务设施 ３ １ ４ ８ 个 ， 入驻养老机构

１ ５ ３ 家 、 照料中心 ９９ 家 ， 养老床位共计 ２ 万余张 ， 近 ９０００ 名老人入住
“

ｅ 福养
”

接入的养老院 ； 平台有 １ ２ 家居家养老服务商入驻 ， 提供 ７８４ 项上门服务产品 ，

产生服务工单 ５０ 万单 ， 对接全市老年人 ， 其中包括政府兜底的 ６ ．７ 万余名老年

人 。

“

ｅ 福养
”

互联网养老服务平台逐渐成为我国智慧养老服务试点的先行案例 ，

① 福建帮帮团 ， 床位
“

搬
”

进家 ， 服务送上门 ！ 这个
“

智慧养老
”

新模式好评连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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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 国务院的通报表扬和现金奖励 ， 其经验成为可推广至全国的
“

Ｆ 市模式
”

。

二、

“

ｅ 福养
”

平台的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实践

大数据的迅速发展给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 显著提高了养

老事业质量和效率 。 数字信息技术在提高信息透明度 、 确保信息有效性和提高信

息传播速度方面有显著积极作用 ， 通过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手段 ， 可以实现降低主

体之间的沟通成本、 深化组织整合 ， 从而使组织协作时建立长期信任机制 。

养老服务事业发展中 ， 信息在供给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 推动了养老服务形成整体

性供给 ： 从需求角度看 ， 民众的需求信息在大数据的手段下整合为多维度需求数

据 ， 并将各个需求数据输送至供给主体方 ； 从供给维度看 ， 各主体在智能手段的

推动下协作和整合 ， 集中现有资源参与养老服务生产和递送 ； 从服务维度看 ， 大

数据和智能化手段整合了服务过程、 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 ， 提高了服务供给质量

和效率。 在 Ｆ 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

ｅ 福养
”

的整体性供给中 ， 信息技术的使用

体现在以下实践中 ：

（

一

） 信息共享 ： 降低主体协作成本

在整体性治理中 ， 多个主体之间互相协调是实现整体性治理的前提条件 ， 大

数据技术通过推动主体信息的共享 ， 降低 了协调成本 ， 促进多主体之间的协作 。

在
“

ｅ 福养
”

平台 中 ， 通过使用大数据技术 ， 将养老服务信息汇总至技术平台 中 ，

提高 了信息透明度 ， 从而降低部门 、 层级 、 地区之间的协调成本 ， 为整合性供给

的实现打下信息和协作基础。

一

方面 ， 大数据给信息交流提供了
一

个契机和平台 ， 使得各主体通过平台 ，

利用跨部门的整合信息来共同解决供给问题 。 为消除各主体之间信息交流的障碍 ，

联合多主体共同供给养老服务 ， Ｆ 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主要有三种措施 ： 第
一

，

在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接入多个主体 。

“

ｅ 福养
”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汇聚多个养老

服务机构 ， 包括养老机构 １ ４ １ 家 、 居家社区照料中心 １ ０ １ 家 、 社区服务驿站 ４７０

家 ， 农村幸福院 １ 纵向层面来看 ， 大数据技术是推动信息有效的历史变 革 ７５ ７

个 、 养老服务企业 １ ３ 家 ， 不同机构负责不同专项的养老服务供给 ， 为机构之间

的信息交流做铺垫 。 第二 ， 在平台设立统
一

的智慧养老调度中心 ， 为平台业务信

息整合、 业务咨询 、 交流协调提供统筹指导 。 Ｆ 市是该省首个挂牌成立
“

养老服

？Ｐｅｒｒｉ ６ ，ｅ ｔｃ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ｈｏ 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

ｖｅ 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ｇｅｎｄａ ［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 ｌｇ

ｒａｖｅ Ｐｒｅ ｓｓ ，２０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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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调度中心
”

的城市 ， 目 前中心有 ９ 名专职人员 ， 负责统筹全市智慧养老服务工

作 。 第三 ， 串联不同供给主体 ， Ｆ 市
“

ｅ 福养
”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耗资
一

千余万

元 ， 集供求、 监管为
一

体 ， 将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 、 养老服务机构 、 社会组织、

政府部门相连接 ， 通过建立
“

需求 －供给
”

平台 ， 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渠

道。

另
一

方面 ， 大数据技术带来的信息共享弥补 了各主体的信息不对称 ， 以便于

养老服务更加全面 、 精准地覆盖老年人群 。 在整体性治理中 ， 由于主体之间的利

益分化、 政府内部行政风格较为保守 ， 导致各主体与政府的信息沟通程度较低 ，

在养老服务的生产和递送实践中因信息封闭而产生供给重复或供给漏洞 。

＠
在 Ｆ

市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中 ， 各主体的信息共享是通过建立数据库实现的 。 Ｆ 市依托

本市各地区老年人 口数据 、 各养老机构数据和公安 、 民政、 卫健部门数据 ， 建立

老年人 口数据库 、 养老服务业务库 ， 使养老服务数据得到共享 ， 有效打通数据壁

垒 。 以养老服务财政补贴数据为例 ，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代替 以往人工审核补贴数

据的方式 ， 既节省 了人工成本 ， 又避免了数据造假问题 。 经 Ｆ 市智慧养老信息平

台测算 ， ２０ １ ９－２０２２ 年间 ， Ｆ 市对养老服务的财政补贴资金共计 ４０００３ 万元 ， 其

中养老服务机构补贴 ２４９２ ５ ．９６ 万元 ， 涉及补贴机构 ２６２２ 家 ， 享受补贴的老年人

数为 ８ １ ７５６ 人 。

可以说 ， 大数据运用在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进程中 ， 通过打破数据壁垒 、

提高信息共享程度 ， 有效推动 了政府内部各层级和各部门 、 政府外部各组织之间

的数据共享和信息互通 ， 减少整合中 因主体信息不畅造成的供给问题 。

（二 ） 信息有效 ： 增强资源利用效果

在整体性治理中 ， 对主体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实现整合的必由之路 。 大数据技

术通过及时 、准确 、 完整地收集信息和分析信息 ， 确保整体性治理信息的有效性 ，

改善了资源闲置和分散的局面 ， 更好地促进资源的链接 ， 增强资源在主体中的整

合和利用效果 。

大数据手段的使用 ， 极大提高了养老服务供求信息的有效性 ， 扩大主体整合

的维度 ， 使养老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效果大幅增加 。 从纵向层面来看 ， 大数据技

术极大地推动 了信息传递效率 ， 有助于形成
“

互联网＋
”

传统养老模式养老服务的

？Ｄａｗｅ ｓ Ｓ ． Ｉｎ ｔｅｒａｇ
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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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ａｂ ｌｅ ｒｉ ｓｋ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 ｆ Ｐｏ ｌ ｉｃｙ 
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１ ９９６ （３ ）
：３ ７ ７

－

３ ９４ ．

１ ３ ３



新业态 ， 充分利用养老服务资源。 Ｆ 市通过建设智慧物联系统 ， 将传统居家养老

服务 、 社区养老服务同大数据技术相结合 ， 形成以
“

呼叫救助 、 智能监测 、 居家

照料
”

为中心的智能居家照料服务网络 ， 并为有需求的老年人配备智能手环 、 门

禁和睡眠监测设备 ， 将老年人需求信息 、 使用状况及时反馈给供给方 。 同时 ， Ｆ

市作为全省唯
一

获批中央
“

十四五
”

期间首批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的试点城市 ， 在全市范围 内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了信息化改造 ， 将
“

ｅ 福养
”

平

台与居家社区养老床位相连接 ， 既升级 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 又对家庭 、 社区资

源进行了有效利用 。

从横向层面来看 ， 大数据使信息有效性实践得以变为现实 。 各主体通过对大

数据技术的利用 ， 数字化服务的方式逐渐出现 ， 改变了 以往层级 、 部门和行业相

分离的局面 ， 在信息交互的基础上朝向主体和机构整合方向发展 。 这主要体现在

老龄事务办理中 ， Ｆ 市以大数据平台为主要信息整合方式 ， 连通老年福利 、 社会

保障 、 机构服务等多行业和部门 ， 在线上平台汇聚老年人福利信息 、 补贴 申请及

审核信息 、 养老服务机构运营信息等多项老龄事务 ， 原先需要线下办理的事务 ，

通过线上平台 即可 申请办理 。 不仅涉及多部门 、 涵盖多方面的老龄信息 ， 还提升

了老龄事务的办事效率 。

依托大数据形成的线上治理成为整体性治理的技术基础 ， 在保证信息有效的

情况下 ，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 在养老服务供给实践中 ， 大数据整合了养老服务

资源信息 ， 形成线上养老服务平台 ， 老年人及其家庭可以通过平台完成上传需求 、

了解服务 、 预订服务 、 反馈意见、 交流沟通等
一

系列操作 ； 各服务主体资源在信

息平台 中完成了资源整合和互补 。

（三 ） 信息利用 ： 优化服务运行过程

在整体性治理中 ， 整合政府工作过程 、提升服务水平是政府治理的最终 目 的 。

大数据技术为政府整体性治理提供充足的信息 ， 这些信息有利于化解主体协作时

产生的利益矛盾 ， 各主体通过利用不同的信息 ， 探求更适合的整合道路 ， 从而使

治理过程和效果得到优化和提升 。 大数据技术的使用 ， 为养老服务主体持续提供

有效的信息 ， 提升了养老服务信息利用率 ， 为主体动态整合过程的建立和长期合

作关系的形成奠定信息基础 ，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一

是在前期养老服务规划阶段 ， 大数据平台通过储存信息 ， 保存了信息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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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现有信息的长期有效 ， 并使得信息成为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重要公共资

源 ， 为养老服务规划提供长效有用的信息指引 。

“

ｅ 福养
”

平台通过创新智能化

信息收集方式 、 安装物联网等智能设备 ， 为养老服务机构设置视频管控的智慧养

老平台 。 视频覆盖范围包括街道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 养老院等 ， 时刻记录

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 服务供给和使用情况 。

二是在养老服务生产阶段 ， 通过建立信息数据库 ， 永久储存大数据信息 ， 提

高信息的重复利用率 ， 使养老服务生产更加匹配需求。

“

ｅ 福养
”

平台整合多个

部门 的老龄数据 ， 吸引 ３ ０００ 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加入 ， 使机构之间打破原有界限 ，

由独立分散运营状态转变为协同整合状态 ， 体现出
“

互联
”

、

“

开放
”

、

“

共享
”

的

特征 。 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可以重复利用 ， 生产出更适合服务对象的养老服

务 。 这里需要认识到的是 ， 信息的价值并不会因重复利用而降低 ， 数据的重复利

用反而能带来不同方式的处理 ， 从而产生新的价值 。

三是大数据基于现有需求信息 ， 对未来需求的预测 。 大数据技术通过分析 己

知数据 ， 对未知数据进行估计和预测 ， 了解并掌握事物在短期 内 的发展趋势 ， 这

是大数据技术的核心特点 。在养老服务递送过程中 ， 通过对已知需求信息的分析 ，

逐渐形成可以适用于未来服务递送的模式 ， 提高服务递送效率 。

“

ｅ 福养
”

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可以从服务 内容 、 服务能力 、 服务质量等多维度统计分析全市养老

服务使用和需求情况 ， 为下
一

步养老政策制定 、 养老服务供给方向提供真实有效

的数据依据 。

三、

“

ｅ 福养
”

平台中的基本养老服务整性供给机制

在大数据平台的助力下 ， 智慧养老服务这
一

新型养老方式出现 ， 利用信息网

络平台 ， 助力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

“

ｅ 福养
”

养老服务平台的整体性供

给机制 由主体整合机制 、 资源整合机制 、 过程整合机制共同组成 。

（
一

） 主体整合机制 ： 形獅调关系

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看来 ， 协调关系既是主体整合的深层 内核 ， 也是解决主体

因分工而相互独立的关键办法 。 在各部门 、 各地区之间建立协同有效的信息交流

机制 ， 将分工 、 层次 、 地域不同的主体整合在
一

起 ， 通过信息共享形成主体协调

关系 。 主体协调关系的建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首先 ， 各地区的信息协调 。

“

ｅ

福养
”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打破以往的地区分散 、 隔离现象 ， 将有效 、 及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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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至各地区 ， 为后续协调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 。 其次 ， 部门之间的信息协调 。

大数据养老服务平台将信息进行串联 ， Ｆ 市各部门可以随时了解本部门 、 其他部

门 、 各个地域的养老服务供给信息 、 需求状况 、 主体运营情况 ， 实现了信息资源

的互通有无 。 不仅如此 ， 在智慧养老信息数据平台持续运营的基础上 ， 各主体根

据优势互补的原则建立协调关系 、 形成了整合运营的联动机制 ， 并建立统
一

的运

营制度来规范供给情况 ， 以此克服多部门供给造成的重复 、 交叉等问题 ， 更好地

协调主体的养老服务生产行为 ， 弥补因职能 、 资源不同而造成的缝隙 。 最后 ， 部

门与地方之间的信息协调 。 作为公共部门 ， 政府是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主导力量 ，

政府与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 、 各个社会组织 、 之间本就是相互协助 、 共同服务和

互相监督的关系 。 在
“

ｅ 福养
”

平台 中 ， Ｆ 市政府部门依托
“

网络平台
”“

ＡＰＰ
”

“

小程序
”

三种载体 ， 推动了基本养老服务多元化 、 多场景、 智能化发展 ， 并在

大数据平台 中实时跟进各地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现状 ， 与老年人需求保持
一

致 ，

有针对性地提供养老服务 。 在此 ，

“

ｅ 福养
”

养老服务平台将外部不同部门 的养

老服务情况与政府相串联 ， 促进主体之间形成沟通和协作 。

信任是主体整合不可缺少的内容 ， 也是实现整体性治理的 内在要求 。 要想在

不同主体之间形成协调 、 共建的整体性供给机制 ， 就需要借助大数据手段 ， 从以

下三方面建立信息信任 ：

一

是各地区之间的信息信任 。

“

ｅ 福养
”

养老服务平台

为 Ｆ 市各区之间整合和协作提供契机 ， 随着信息整合的不断深入 ， 各地方逐渐建

立信息信任关系 ， 各地区不再是信息
“

孤岛
”

， 而是与大数据平台上的其他地区

相串联 ， 形成网络上的信息流动 。 二是主体之间 的信息信任 。 当大数据手段在养

老服务中运用越多 ， 各部门依托大数据平台获得的信息就越多 ， 对其他部门的信

息需求也就更大 。 大数据平台推动各个养老服务供给部门突破部门界限 、 打破信

息桎梏 ， 在信息交流和互换中逐渐建立信任关系 。 三是部门与地区之间的信息信

任。 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需要各个组织与地方政府共同完成 ， 其中整合过程中

的连接点就在于信息的交换 。 在信息交换中 ， 大数据平台使得信息交换过程更加

透明 、 更加规范 ， 提高了信息交换的可信度 ， 为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组织之间建立

信息信任打下基础 。 借助
“

ｅ 福养
”

智慧养老信息平台 ， Ｆ 市创新对基本养老服

务供给信息的监管 ， 通过定位打卡、 图片记录 、 服务评价等方式 ， 由平台精准抓

取实时服务数据 ， 动态监管养老床位使用 、 上门服务情况 、实现服务全过程监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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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确保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信息的真实性 ， 保证服务质量和效果 。

（二 ） 资源整合机制 ： 搭建共享平台

协调关系是整体性供给的深层次内涵 ， 共享互惠则是各主体协调关系在实践

中的外化表现 。 在
“

互联网＋
”

养老服务中 ， 大数据技术为各主体搭建了信息交

流和共享的平台 ， 在共享中实现优势资源 、 闲置资源的整合 。 整合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

一

是整合各部门 、 各组织资源 。 各组织资源整合的 目 的是为了实现信息最

大化 ， 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通过大数据信息平台的建立 ， 将不同部门的基本

养老服务信息资源进行有机整合 ， 及时上传并更新基本养老服务信息 。 各部门共

享平台的建立打破原有的信息相对独立的局面 ， 提高主体整合的效率 ， 确保养老

服务资源有效利用 。 二是整合地域 内 的分散资源。

“

ｅ 福养
”

平台将各地区的养

老服务数据所收集 ， 整合了不间地区的资源优势 ， 大幅提升了地区之间的有效性

和互通性 。 例如 ， 借助大数据平台 ， 养老机构可以实现服务人员 、 设备物资 、 流

程规范方面的空间调动 ， 让养老服务资源在各个地区得到有效配置 。 三是各部门 、

各组织与当地的资源整合 。 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 ， 养老服务资源主要是由

政府的职能部门所主导并落实到各个地方的 。 在政府资源供给的过程中 ，

“

ｅ 福

养
”

平台实现了本区域内政府部门 、 社会组织养老服务的整合 ； 在养老服务信息

平台 中 ， 各个地方政府可以及时了解到本区域 内 的养老资源现状 ， 从而根据各地

区需求 ， 实现基本养老服务 自上而下的供给。

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也是
一

个过程 ， 该过程包含四方面的 内容 。

一

是收集需

求信息 。 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是影响后续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 ， 收集养老

服务需求是获取养老服务信息的第
一

步 。 二是将需求上传至开放的平台 。 在大数

据信息平台 中 ， 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会转化为数据上传至养老服务平台 中 ，

平台会依据设定程序进行分类、 归纳 ；
三是联通主体与平台之间的沟通渠道 。 信

息资源共享既需要各主体之间相互联系 ， 也需要主体与数据共享平台相连接 ， 以

此吸收外部信息 。 四是信息共享的监管机制 。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需要合理的监管 ，

来确保信息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 信息平台 自 身本就具有保密系统 ， 同时政府在信

息监管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 监督并管理养老服务数据的合理使用 。

整合的对象不仅有信息资源 ， 还有其他关于养老服务的资源 。 互联网将众多

养老服务机构 、 医院 、 社区 、 志愿者相融合 ， 并与广大老年群体多样化 、 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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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老服务需求有效地对接起来 ， 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养老服务 ， 实现信息的及

时互通和资源的整体联动 ， 为老年人提供充分选择 。 在整合的同时 ， 还适当进行

资源配置 。 大数据可以及时发现过剩或不足的养老服务项 目 ， 并提醒各服务主体

改善服务供给的配置 。 在大数据的推动下 ， 分散的养老资源被有效整合起来 ， 将

众多
“

碎片化
”

养老服务集中为
一

个整体 ， 实现
“
一

个平台 、 多个主体 、 多项服

务
”

， 提高资源调动效率 ， 推动养老服务进入
“

整合集约
”

发展模式 。

（三） 过程整合机制 ： 构建供给网络

大数据养老服务平台是在互联网技术下对传统养老服务的超越、 整合与创新 ，

有效地促进了基本养老服务供需的有效匹配 。 在主体整合 、 资源整合的基础上 ，

大数据还推动 了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过程的整合。

一

是推动
“

需求－供给
”

过程链

整合 ， 促进供需的有效匹配。 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 ， 为服务对象生成个性化的

“

电子档案
”

， 分别记录老年人不同的养老服务需求 ， 这是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

信息来源和参考。 与此同时 ， 养老服务平台还整理 、 收集养老服务供给方的服务

和信息 ， 使老年人随时可查看平台 中的养老服务产品供给情况 。 极力实现
“

有何

需求就有何供给
”

、

“

供给随时储备于需求
”

， 既避免了供大于求造成资源浪费 、

又缓解了供不应求的资源紧张 ， 有效缓解供需不对等问题 。 二是推动
“

生产 －递

送
”

过程链整合 ， 促进服务生产递送过程统
一

。 通过大数据信息平台对生产 、 递

送 、 使用 、 反馈的实施监控 ， 养老服务供给过程被完整地展现出来 ， 信息平台将

供给过程串联成
一

体 ， 既有利于供给效率的提高 ， 也有利于供给过程的监管 。 在

Ｆ 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中 ， 平台对需要保障的老年人信息进行储存 ， 并 自动识别

“

６＋ １

”

类基本养老服务保障对象应该享受的服务内容 ， 并 由所在辖区的签约服

务机构主动向保障对象递送相应服务内容 ， 使基本照料服务真正落实 ， 特殊老年

群体也享受到互联网技术的便捷 。

大数据养老服务平台是由养老服务需求方 、 养老服务供给方和老年人信息服

务平台三方共同构成的整合性系统 。 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 ， 由于三方主体建立连

接的方式 、 融合形式的不同 ， 形成两种不同的虚拟养老服务模式 。

一

是中介平台

服务模式 ， 即大数据平台相当于连接老年人和养老服务的
“

枢纽
”

， 当老年人表

达服务需求、 发出求救信号后 ， 虚拟养老院将接收到的需求进行相关处理 ， 并将

处理后的需求输送到相应的服务供给者手中 。 在此模式中 ， 老年人在家中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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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借助智能设备将需求传至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 平台在接收到
“

指令
”

后 ， 将

老年人的诉求反馈给服务供给机构 ， 最终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所需服务 。 中介平台

服务模式多用于健康监测 、 上门医疗服务 、 应急呼叫等服务 。 例如 ， Ｆ 市居民 Ｃ

婆婆因残疾瘫痪在床多年 ， 无法去实体机构满足养老服务需求 ， 而通过
“

ｅ 福养
”

平台 ， 则可以直接向平台下单所需服务 ， 平台在收到需求之后就会根据老年人的

需求 、 身体状况 、 过往服务使用数据来派出相应服务人员 ， 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

务 。 二是直接服务模式 。 即老年人与养老服务供给者之间不需要通过虚拟养老院

的信息加工 ， 便可以直接进行养老服务供需之间的互动 。 直接服务模式多见于购

物支援 、 上门做家务 、 外出支援等生活类辅助服务 。 在 Ｆ 市智慧养老平台中 ， 老

年人可以依据 自 身需求 ， 通过
“

ｅ 福养
”

平台进行
“

淘宝式
”

下单 ； 同时 ， 平台

也会根据用户数据构建出消费偏好 ， 引 导供给方向 。 这些方式都是直接连接服务

使用者和供给者 ， 省去 了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的筛选和匹配 ， 大幅提升供给效率》

但是 ， 由于缺少中介平台对服务的监督与管理 ， 这种模式要求服务供给方本身就

具有完备的服务流程和评价机制 ， 以此确保养老服务平台的服务质量 。

本章小结

智慧化基本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是大数据信息技术与整体性治理理念的有

机融合 ， 突破了政府各层级 、 各部 门 以及政府与外部社会组织之间的隔阂 、 打破

原有界限 ， 并将各部门原有的碎片化服务通过大数据串联 ， 不失为
一

种新的供给

方式 。

通过分析大数据对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串联可以发现 ： 第
一

， 在基本养老服

务供给过程中 ， 各个供给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是实现信息串联的前提条件 ， 而

协调发生的条件则是主体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 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 并互相产

生认同感 。 第二 ， 在大数据 、 信息化背景下 ， 整体性供给可以实现各方面养老服

务资源的整合 ， 将资源集中于养老服务的供给中 ， 最大限度地提升公共服务效率 ，

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和利益。 第三 ， 大数据之所以可以使基本养老服务实现整

体性供给 ， 是因为各主体参与服务整合的 目 的就是更好满足老年人需求 ， 这与数

字化 、 信息化应用于养老服务中 的 目 的不谋而合 ， 各供给主体和供给媒介的基本

公共服务责任感就是基本养老服务整合供给得以实现价值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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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以社区为纽带的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从最初的仅面向困难 、 残疾 、 特殊老人到现在面向全

体老年人 ， 从仅有基本养老金 、 养老补贴等物质帮助到现在物质 、 服务 、 关怀三

重保障 ， 经历 了逐渐完善的过程 。 那么 ， 这种逐渐多元的基本养老服务都有哪种

供给模式 ？ 各个模式是如何实现基本养老服务
“

生产一递送
”

的 ？ 不同模式中各

主体的角色是什么 、 达到 了哪种功能 、 是什么合作关系 ？ 是否已经形成较为稳定

的供给机制和模式 ？

本章试图通过案例分析 ， 从当前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范围 、 供给标准 、 供给

主体和供给流程来审视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机制 ， 以概括 、 提炼和总结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过程和供给机制 。

第
一

节 案例的选择

要探讨当前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机制 ， 先要获得客观 、详实的
一

手资料 。

为获得研宄资料 ， 本文以北京市——调查地区——选择案例的思路进行调研。 首

先 ， 以北京市为主要调研区域 ， 是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 ：

一

是案例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 北京是我国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的地区 ， 根据

相关数据显示 ， ２０２２ 年 ，北京市 ６０ 岁及以上常住人 口为 ４６５ ． １ 万人 ， 占 比 ２ １ ．３％ ，

比上年增加 ５ ． ３ 个百分点 ， 相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１ ． ５ 个百分点 ， 已经迈入
“

中

度老龄化
”

社会 。

？
在此背景下 ， 北京市各级政府对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都非常重

视 ， 出 台并颁布
一

系列针对性政策和文件来引 导北京市养老服务供给 ， 因此北京

市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开始建设时间较早 ， 基本养老服务涉及的社区养老 、 集中供

养等多种养老服务方式已经得到了较为完善的发展 。 ２０２３ 年 ， 政协北京市第十

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到
“

北京市已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政策保障体系并形成居

家为基础 、 社区为依托 、 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框架
”

， 在兜底保障的养老工作

中走在 了全国前列 。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底 ， 共建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１ ４６０ 家 ， 设

立临时托养床位 ６９８０ 张 ， 收住老年人的驿站共有 ２０７ 家 ， 累计建设 ９０００ 多家家

① 北京 日报客户端 ， ２０２２ 年北京 ６０ 岁及 以上常住人 口为 ４６ ５ ． １ 万人 ， 增幅五年来最高 ［
ＥＢ／ＯＬ

］ ，

（ ２０２３
－０６－

２９ ）Ｊｉｔｔｐ ｓ ： ／／ｂａ ｉ

ｊ
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ｓ？ ｉｄ

＝

ｌ 
７７００２ ５ ５２０９ ８ １ ８６ ８９２６＆ｗｆｉ＝ｓｐ ｉｄｅｒ＆ ｆｏ ｒ

＝

ｐ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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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养老照护床位 。

？

二是实地调研的可行性 。 基于笔者所在学校地域便利条件的考虑 ， 对北京市

基本养老服务的调查更具有客观的可行性和现实性。

笔者在收集资料的初期 ， 对北京市的社区养老服务 、 居家养老服务驿站 、 老

年助餐点和老年人集中供养机构进行了调查 ， 调查的区域包括西城区 、 海淀区 、

石景山 区 、 昌平区 。 从前期调查中 了解到 ， 北京市的基本养老服务建设开始较早 ，

且发展速度较快 ； 在政策层面上 ， 各区之间较为同步 。 其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成果表现在各区 已基本建成覆盖全区的居家养老服务释站 、 社区 （街道 ） 养老服

务中心网络 ， 政府主导 、 多元参与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结构初步形成 ， 政府 、

社会 、 市场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的参与方式和合作机制清晰可见一一尽管具体

行为仍需深入探讨 。

通过前期调查发现 ， 北京市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是通过不同的服务方式和服务

机构来实现的 ， 其中 ， 政策参与程度 、 供给主体构成 、 服务 内容 、 资金来源和机

构运营方式都存在
一

定区别 ， 具体体现在 以下方面 ： 首先是实际供给程度不同 ，

即落实政策的实际情况不同 、 各级财政支持力度不同 、 机构设施设置和使用情况

不同 。 其次是多元主体参与不同 ， 包括家庭 、 政府、 社会组织 、 市场机制在养老

服务机构中的合作方式 、 责任架构 、 参与 内容等方面的区别 。 调查发现 ， 家庭是

健康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的首要供给者 ， 家庭的角色和作用对老年人来说至关重

要 ； 当家庭无法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时 ， 政府 、 社会组织和市场则起到替

代和补充作用 ， 而这时它们的责任依然不同
——

政府主要负责失能 、 残疾等困难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 市场和社会则是在必要时配合政府 。 依据供给对象不同 ， 可

以将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划分为两种模式 ： 兜底型供给和普惠性供给 。 兜底型供给

面向经济和生活有困难的老年人 ， 政府承担了供给的责任 ， 在规章制度 、 资金人

才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 通过行政途径直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 兜底型供给存在

于集中供养的照料方式中 ， 如老年社会福利院 ； 普惠型供给面向的是全体老年人 ，

主要采用政府主导 、 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服务生产方式 。 普惠型供给模式不以

营利为本质 目 的 ， 多见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 居家养老服务驿站、 老年助餐中心

等 。

① 北京商报官方账号 ， 市政协调研 ： 北京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基本建成 ［
ＥＢ／ＯＬ

］
，

（ ２０２３
－０６

－

３ ０ ） ．ｈｔｔｐｓ ： ／／ｎｅｗ．

ｑｑ ． ｃｏｍ／ｒａｉｎ／ａ／２０２３０６３ ０Ａ０８５６２００？ｎ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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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研究中 ， 为 了充分了解调查对象的现状和特点 ， 不仅要考虑所选案例

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 还需要考虑调查资料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 因此 ， 在本研究中 ，

笔者的调查资料来源于四个渠道 ：

一

是政府行政系统
——

民政部门 、 老龄工作委

员会、街道办事处 ， 二是社会组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 非营利养老服务机构 ，

三是市场参与主体
——

相关企业和私人部门 ， 四是老年人个人及其家庭 。 需要说

明的是 ， 考虑到调查中的客观条件限制 ， 并非在所有调研机构都能够收集到详实

的资料 。 因此 ， 是否能够在该机构收集到全面的资料也是笔者选择案例时重点考

虑的因素 。

综上所述 ， 依照基本养老服务不同主体的整合供给 ， 笔者从政府＋社会整合

和政府＋企业整合方式中各选择
一

个案例进行深入探宄 。 在确定案例后 ， 本文的

调查方法 、 调查对象和调查部门如表 ７ －

１ 所示 ：

表 ７ －

１ 案例基本情况

供给倾 案例 涉胜体 调

政社整合Ｈ 区 Ｙ 助餐点Ｙ 养老服务中心 ； 某公益机构事业 非 结 构性访谈和

发展 中心 ； 所在社区 、 街道 、 区 观察法

民政部门

政企整合Ｘ 区 Ｑ 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 、 Ｂ 养老服务公司 、 社区 、 街 非结构性访谈和

中心驿站 （ Ｑ 驿站 ） 道 、 区民政部 门观察法

依照上述调研安排 ， 对案例地点进行深入调查 。 有以下调研 目标 ： 第
一

， 了

解各个案例机构所在 区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和运行状况 ； 第二 ， 探宄案

例机构的建设情况 、 服务供给流程等 ； 第三 ， 探究政府、 社会组织 、 市场和家庭

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的责任划分、 合作机制和方式 ； 第四 ， 挖掘当前基本养老

服务供给机制 中存在的问题、 困境和制约因素 。

第二节 政社整合的基本养老服■给

一

、 案例基本情况

Ｙ 养老服务中心助餐点是 Ｙ 养老服务中心开设的助餐服务点 ， 位于北京市 Ｈ

区某街道 ， 由区民政局投资建设 ， 某公益机构事业发展中心运营 ， 属于
“

公建民

营
”

类养老服务中心 ， 同时也属于社会组织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 。 该养老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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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建筑面积 ６０００ 平方米 ， 开放床位 １ ２６ 张 ， 对内分为老人住养区 、 日 间照料区 、

公共医疗区 ； 对外开放助餐中心 ， 接待周边社区老年居民用餐 。 Ｙ 养老服务中心

运营团队 由医院管理 、 养老机构管理 、 医疗护理 、 社会工作 、 康复治疗、 营养膳

食和物业管理团队共同组成。 中心秉持
“

人道 、 博爱 、 奉献
”

的精神 ， 坚持以老

年人为中心 ， 着力打造医养结合和人文关怀两大特色 。 Ｙ 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特

点是服务人员专业化 、 护理操作规范化 、 医疗康复便利化、 生活服务人性化 、 服

务人员专业化、 设施环境家庭化 ， 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养老服务 ， 既包括基本养

老服务也有非基本养老服务 ， 满足老年人多层次 、 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 中心

发展 目标是将 Ｙ 养老服务中心打造成为该区
“

公建民营
”

养老服务机构的样板

单位 ， 并成为该公益机构养老品牌的示范机构 。

Ｙ 养老服务助餐点坐落在 Ｈ 区某社区 ， 占地面积约 １ ２０ 平方米 ， 有 ５ 名 固

定助餐服务人员 ， 能够容纳 ５ ０ 人同时在室内就餐。 为了解决社区 内老年人的吃

饭问题 ， 让老年人吃上安全方便的放心餐 ， 从 ２０２ １ 年 ４ 月开始 ， 社区工作人员

便开始筹划助餐事宜 。 经过几个月 的实地考察 ， 社区居委会 、 街道 、 物业公司和

某公益机构事业发展中心协商 ， 最终确定助餐点的运营流程 。 ２０２ １ 年 ８ 月 ２ 日 ，

助餐中心正式开业 ， 由 Ｙ 养老服务机构承担供餐任务 ， 助餐点营业时间为工作

日 中午 １ １ 点 －

１ ２ 点 ， 主要面向附近社区 ６０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助餐点的菜品十

天为
一

个周期 ， 十天内每天都不同 ； 每天三荤三素 ， 还有单独的小份菜 。 菜品是

特地为老年人设计的食谱 ， 少油少糖少盐 ， 保证健康和营养 。 菜单会提前发送到

助餐点的微信群里 ， 第二天由养老服务中心专门配餐人员送到社区中 。 助餐点对

老年居民施行敬老优惠价 ， 老年人在助餐中用餐时 ， 荤菜 １ ２ 元
一

份 、 素菜 ８ 元

一

份 ， 米饭 １ ． ５
—

份 ， 馒头 ６ 毛钱
一

个 ， 汤免费 。 如果办理餐卡 ， 则还可以享受

“

充值送现金
”

的优惠 ， 为老年人提供最大限度的实惠 。

二、 整体性册 ： 齡信任机制

（
－

） 资源互补

Ｙ 助餐点主要整合了政府和某公益机构事业发展中心 （ 以下简称
“

某公益组

织
”

） 两个主体 ， 整合之所以能够发生 ， 是因为不同主体具有异质性资源 ， 这些

资源的优势和劣势互补 ， 有助于明确分工 、 建立稳定的协作关系 。 在实际的运行

中 ， 供给主体包括区政府部 门 、 街道办事处、 社区 、 志愿者 。 根据资源拥有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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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助餐点参与主体的优势和劣势可以用表 ７
－２ 概括总结 。

表 ７－２Ｙ 助餐点供给主体的优劣分析

区民政局
—＂

ｍ．

—
￣

｜

社区居錄
｜

某公益组织

—

志愿者

—

（Ａ） （Ｂ ） （Ｃ） ＣＤ） （Ｅ）

其他类养老

部分财政支资金不足资金不足无资金支持

财力 （ １）服务收入稳
持 （ Ａ ｌ ） （ Ｂ ｌ ） （ Ｃ ｌ ） （ Ｅ １ ）

定 （Ｄ １ ）

专业服务人

行政和决策 协调和执行群众基础强志愿服务精
人力 （ ２） 员 、 经验丰富

人员 （Ａ２ ）人员 （Ｂ２ ）大 （ Ｃ２ ） 神 （Ｅ２ ）

（ Ｄ２）

行政性强行政性强行政性较强专业性强参与性强
组织特点 （ ３）

（ Ａ３ ） （ Ｂ３ ） （ Ｃ３ ） （ Ｄ３ ） （ Ｅ３ ）

间接面向老间接面向老直面服务对直面服务对直面服务对

受众雜 （ ４）

年群体 （Ａ４ ） 年群体 （Ｂ４ ）象 （ Ｃ４ ）象 （ Ｄ４ ）象 （ Ｅ４ ）

自 上而下 ， 科 自上而下 ， 科 对上负责 、 对 对用户负责对被服务群
工作方式 （ ５）

层制 （Ａ５ ）层制 （Ｂ ５ ）下灵活 （ Ｃ ５ ） （ Ｄ ５ ）体负贵 （ Ｅ５ ）

有无政策 （ ６）有 （ Ａ６ ）无 （Ｂ６ ）无 （ Ｃ６ ）无 （Ｄ６ ）无 （ Ｅ６ ）

行政型组织行政型组织群众型组织服务型组织公益性组织
组织棋式 （ ７）

（ Ａ７ ） （ Ｂ７ ） （ Ｃ７ ） （Ｄ７ ） （ Ｅ７ ）

市场动员力市场和社会市场动员力兼具社会动社会影响力
市场和社会

强 ， 社会动员 动员力都较 弱 ， 社会动员 员力和市场 强 、 市场影响

动员力 （８）

力强 （Ａ８ ）为
一

般 （Ｂ ８ ）力强 （ Ｃ８ ）化能力 （ Ｄ８ ）力弱 （ Ｅ ８ ）

为了更好地分析各个主体在助餐服务整体性供给中的参与过程 ， 本文将助餐

服务分为四个环节 ： 服务安排、 服务生产、 服务递送 （集中用餐 、 上门配送 ） 、

服务管理 。 不同环节中各主体的资源贡献如表 ７ －

３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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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３Ｙ 助餐点供给主体的资源贡献 （编码参照上表 ）

区民玫局街道 社区居委会 某公益组织志愿者

（Ａ） （Ｂ） （Ｃ ） ＣＤ） （Ｅ）

脤务 Ａ １
，
Ａ２Ａ６

，
Ａ７＾８Ｂ６３７

．
Ｂ ８

——Ｄ １ ＪＤ２ ，
Ｄ８——

Ｃ ｌ ）

服务好——一一一一Ｄ３
，
Ｄ４Ｊ ＞５

——

（ ２）

脤务■——————————

（３）

助餐点就————Ｃ２
，
Ｃ４

，
Ｃ７

——Ｅ １＾２＾３
，
Ｅ４＾５

餐 Ｃ４ ）

送餐上门————

Ｃ７
——一一

（５）

腥务监管Ａ２
？
Ａ６Ｂ２３７ＪＢ ８Ｃ２

，
Ｃ８Ｄ３——

Ｃ６）

在明确了各主体的资源贡献后 ， 助餐点整体性供给过程中的不同分工也随之

明确 。 在助餐安排环节 ， 政府部门是资金支持者和采购者 ， 并寻找适合的合作伙

伴 ， 宏观上协调资源的分配 。 如在建设前期拨款 、 商定整体性运营策略 。 在服务

生产环节 ， 助餐点在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后 ， 又通过 自筹资金的方式配备了人力

和物力 ， 明确标准的餐饮生产流程 ， 以健康安全为 目 的制作老人餐食。 在服务递

送环节 ， 社区 、 志愿者和助餐点都承担了部分递送者的任务 ， 将生产和消费相连

接 ： 首先 ， Ｙ 养老服务中心将老年餐通过专用运输车送至助餐点 ； 随后 ， 社区志

愿者 、 助餐点工作人员 向前来用餐的老年人发放餐食 ； 对于需要送餐上门的老年

人 ， 助餐点则会专门安排配送人员上门配送 。 在服务管理环节 ， 区政府承担的角

色是统筹与协调 ， 当 Ｙ 助餐点发展受限 、 有亏损风险时 ， 政府工作人员会进行

协调 ， 使其摆脱困境。 在此 ， 街道办事处就是具体的协调者和监督者 ，

一

方面 ，

街道掌握着本区域困难老年人的信息 ， 可以在需要时提供给助餐点 ， 以便困难老

年人接受助餐补助 ； 另
一

方面 ， 街道还要定期发放助餐补贴 ， 不定期抽查助餐点

的服务质量、 食品安全、 服务满意度情况 ， 确保助餐点的安全运营 。 基于此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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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 由于资源互补 、 服务功能相互影响而形成了整体性运营的助餐供给稳定结

构 （如表 ７－４ 所示 ） 。

表 ７４Ｙ 助餐点的各主体分工

垠务麟

服务安排 脹务妒助餐
｜

助餐点
｜

送餐服务管理

Ｍ上门

参与主体 政府部门公益组织 公益组织 服务人员社区街道和社区

选择并整建设 、用餐秩质量监管 、

安全配送

负责内容 合其他主运营 、序、上 门配送调节分歧 、

餐食
体制作用餐安全需求沟通

主要角色协调者生产者递送者递送者递送者监督者

（二〉 风险分担

促成主体之间整合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充分认识合作项 目 的潜在风险 ， 并摊

派各个主体承担不同风险部分 。而且 ， 基本养老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
一

部分 ，

主体间 的合作不仅是整合的
一

部分 ， 而且还是公共服务问责的落脚点 。 随着公共

服务供给而产生的责任 ， 通过多主体共同承担的方式 ， 由公共部门转移至社会组

织或私人部门 ， 原先的 自上而下的等级问责方式被打破。 因此 ， 需要在整体性供

给机制 中重新建立风险和责任的分配机制 ， 以此激励公共部门 、 社会组织和私人

部门合理履责 ， 保证资金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

从助餐点供给的流程来看 ， 在本案例中 ， 街道整合 Ｙ 养老服务品牌建设了

养老服务助餐点 。 街道和区政府是委托者 ， Ｙ 养老服务品牌是被委托者／代理者 ，

双方在合同 中共同制定了助餐点运营流程和标准 ， 划分了政府和社会组织对助餐

点的合法边界 ， 提前预防 了失责风险的发生 ， 形成较为清晰的 问责链条 。

从承担风险情况来看 （如表 ７－

５ ， 见下页 ） ， 风险对于不同主体的意义并不同 。

对于政府来说 ， 助餐服务的情况关系到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的落实 ， 直接影响区

民政部 门和街道的合法性 ， 同时与体制 内相关办事人员的发展前景息息相关 。 政

社共同提供助餐服务存在
一

定政治风险 ， 考虑到 Ｙ 养老属于社会组织 ， 尚无法

承担政治风险 ， 政府没有完全放权给 Ｙ 养老服务中心 ， 没有放任其独 自建设助

餐服务 ， 而是通过各种评估和监督的方式管理助餐点 的经营情况 ， 尽可能降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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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不利因素 。 对于助餐点来说 ， 助餐中心运营存在着市场风险 ， 这种风险既来

自老年人复杂变化的需求 、 就餐人数 、 食材和运输成本 ； 也来自政府的投入、 运

营流程是否合理 。 由于政府不直接参与嚭站的运营 ， 所以市场化风险对政府影响

不大。 为了分摊这些风险 ， 助餐点与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 确保获得政府的支持 ；

并通过政府 ， 制定
一

系列收费 、 运营的流程。 对于老年人来说 ， 最大的风险就是

餐饮安全风险 ， 既要防止食物变质 、 中毒 、 不卫生的情况 ， 又要注意防止进食时

的呛 、 噎现象发生 。 食品安全的风险容易 出现在饭菜制作和运输的两个环节 ， 为

此 ， 助餐中心对食材选购 、 消毒 、 制作流程严格把关 ， 并对所有工作人员卫生和

健康状况严格要求 。 由于助餐点的餐食由 Ｙ 养老服务中心提供 ， 属于该中心下

属的
“

分支部门
”

， 所以在食品安全方面 ， Ｙ 养老服务中心也承担
一

定安全责任。

表 ７ －５Ｙ 助餐 中 心风险分担情况

风险类型 组织风险 市场风险运营风险

影响对象政府助餐点老年人

影响内容公共服务成效和组织合法性经营不力健康和安全

区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 、 民政餐饮公司和老年人

风险承担主体Ｙ养老服务中心

部门 、 街道 家庭

风险分布范围均匀分布集中分布集中分布

（三） 价值认同

老年助餐服务既属于基本养老服务 ， 具有公益性和营利性 ， 公益性表现在助

餐服务的兜底性、 普惠性特征上 。 普遍性指的是居住在附近社区 、 ６０ 周岁 以上

的老年人都有资格享受老年助餐服务 ； 同时为了突出基本养老服务的兜底性特征 ，

政府会帮助困难老年人使用助餐服务 ，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减少困难群体的

花费 ， 使助餐服务在实际使用 中具有福利性 、 公益性的 内涵 。 营利性体现在助餐

中心采用准市场化方式运营 ， 在政府补贴之外 ， 还会有
一

部分营利性收入 。 不过

受制于公益性本质 ， 助餐服务只能适度盈利 ， 属于
“

保本微利
”

经营 。 对于政府

来说 ， 实现助餐服务的公益性是政府最希望实现的 目 标 ， 但是无论从专业能力方

面还是从财政编制方面 ， 政府都有
一

定欠缺 ， 无法单独完成助餐服务 。 对于 Ｙ

养老服务中心而言 ， 其本身因隶属于某公益组织而 自带
“

公益
”

属性 ， 本身就承

担着某些社会责任 ； 同时相比于政府 ， 助餐中心还需要有营利性经营的收入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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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营利来弥补政府财政支持的不足。 因此 ， 政府和社会组织有着较为相似的价值

认同 ， 这些都促成了整体性运营的发生 。

在追求价值认同的过程中 ， 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 体现在三个方面 ：

第
一

， 评估服务外包的风险 ， 谨慎选择整合对象 。 助餐服务是基本养老服务

中的重要 内容 ， 覆盖面广 、 涉及人数多 ； 助餐点的建设运营情况直接反映出当地

政府供给基本养老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 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紧密相关 。 所以 ， 助

餐中心的建设兼具政治任务和社会服务的二重属性 。 为了确保助餐点的顺利运营 ，

政府并没有随意选择整合对象来参与助餐服务 。 斯蒂芬 ？ 戈德史密斯和威

廉 ＊ Ｄ ？ 埃格斯曾提出 ， 在选择合作伙伴时 ， 应从合作观念 、 经营能力和顾客满

意度三方面来考虑 。 在本案例中 ， Ｙ 养老服务中心属于某公益组织下设的养老服

务品牌 ， 属于官办社会组织 ， 本来就具有人道 、 奉献、 公益等使命 ， 从价值理念

的层面与政府相似 。 另
一

方面 ， 海淀 Ｙ 养老服务中心是该公益组织以公建民营

形式运营管理的综合性示范及品牌连锁服务机构 ， 建设规模较大 ， 具有抵抗部分

亏损风险的潜力 ； 中心本就包含老年饮食照料 ， 有
一

定的助餐服务经验 。 综合来
■

看 ， 政府选择与 Ｙ 养老服务中心共同开办助餐服务 ， 无论从公共服务价值理念 、

还是从经营管理经验能力方面 ， 都显示出某种共同属性 。

第二 ， 利用政治属性吸引 社会组织 ， 赋予整合对象社会责任感 。 在确定与 Ｙ

养老服务中心共同开办老年助餐点后 ， 辖区街道与 Ｙ 养老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组

织座谈 ， 介绍 了老年食堂建设的政策背景 、 建设标准 、 期望结果和社会效益 ， 为

助餐点的建设打下前期基础 。 Ｙ 养老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助餐服务发

挥社会组织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作用 ， 回应老年人对助餐服务的需求 ， 为保障民

生事业贡献力量 。 对养老服务中心而言 ， 助餐点的开办拓展了其业务范围 ， 虽然

存在
一

定的经营压力 ， 但能切实为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和福利服务 ； 同时 ， 助餐

点是与政府合作的项 目 ， 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减轻部分运营和经营风险 。

第三 ， 为合作提供稳定支持 。 当确定 Ｙ 养老服务中心与社区有合作意愿后 ，

区民政部门对助餐点的建设提供了物质支持 ， 其中包括前期
一

次性 ２００ 万元的前

期建设运营经费 、 政府为特殊困难老人购买的助餐服务 、 为助餐点设计的公共服

务标识 。 这些投入分担了助餐点建设成本 ， 助餐点养老标志则间接宣传了该社区

的助餐服务 ， 减轻了Ｙ 养老中心对助餐服务不稳定的顾虑 。 政府的支持也使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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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中心对助餐点的开办充满信心 ， 最终和街道 、 社区达成共识 ， 签订相关

服务协议 ， 以助餐点运营成本为突破 口 ， 将助餐服务供给过程中的
“

规划
”

和
“

生

产
”

步骤相分离 。 随后 ， Ｙ 助餐点的组织 目标得以确立 ， 生产 、 传递具有公益福

利属性的老年助餐服务成为 Ｙ 养老服务中心在开办助餐点的主要 目标 ， 维护成

本 、 小额营利成为次要 目标 。

三、 整体性运行 ： 建立整合机制

（
一

） 形離调关系

在整体性供给过程中 ， 政府和 Ｙ 养老服务中心形成了合作和协调的主体间

运行关系 ， 这种关系既包括静态整合的角度 ， 也包括动态整合的角度 。

从静态角度来看 ， 政府和 Ｙ 养老中心形成的整体性供给是
一

种较为同质的

整合关系 。 具体有 以下表现 ： Ｙ 助餐点的投资建设者是某公益机构 ， 与政府部门

一

样都是具有显著公共性的组织 ； 建设助餐点的资金来源有
一

部分是政府财政拨

款 ， 属于公共属性的资金来源 。 这种同质性协调关系使信息在主体之间的传递更

加便利 ， 对主体协调和非正式关系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 。

从动态角度来看 ， 在助餐服务的整合过程中 ， 不同主体在整合中也有优势特

征和劣势特征 。 政府具有资源、 制度 、 社会公信力等优势 ， 但是无法提供专业的

服务 ； 而这种专业化、 流程化的服务生产和运营能力则是 Ｙ 养老服务中心的 内

部团队所拥有并擅长的 。 因此 ， 为了能将 Ｙ 养老服务中心的优势转化为基本养

老服务资源 ， 政府对助餐服务提供了资金支持 ， 双方商讨后达成
一

致 ， 最终基于

资源互惠和价值认同形成 了整体性供给。 在服务管理网络中 ， 社区和街道通过动

员志愿者 ， 为助餐服务提供了送餐、 助餐服务 ， 降低了服务运营的成本 。

从资金来源方面看 ， 助餐点的运营虽然有政府和街道的资金支持 ， 但大部分

资金仍需要通过助餐服务或 Ｙ 养老服务中心的其他商业化内容来获得营收 。 除

了政府的资金投入 ， 助餐点还依靠助餐营利和 Ｙ 养老中心的资金调配 ， 资金来

源结构较为多元 。 不过 ， 助餐服务的收费空间并不大 ， 仅仅能够保本经营 ， 助餐

点的 自我
“

回血
”

力较弱 ， 对 Ｙ 养老服务中心和政府的资金支持存在
一

定依赖

性 ， 并且这种资源依赖是单向的 。 不过 ， Ｙ 助餐点的承办单位
一一

Ｙ 养老服务中

心仍是以养老服务为主要 内容 ， 且依托某公益机构事业发展中心 ， 具有
一

定公益

养老的属性 ， 所以即使资金筹集并没有那么顺畅 ， Ｙ 助餐点仍可 以在该公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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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Ｙ 养老服务中心的支持下开办起来 ， 与政府形成部分依赖但又互相独立的关

系 。

（二） 共享整合权力

从组织管理层面来看 ， 每个主体具有的行动或资源能力不同 ， 能力不
一

样 ，

每个主体有不同的权力 。 在理性原则推动下 ， 每个主体都会利用权力为 自 己谋取

生产力和稳定性 。 依照这种逻辑 ， 区 民政部门拥有的优势资源是行政权力和制度

设计能力 ， 可以掌握助餐服务的启动和结束 ， 但劣势是服务专业化程度和运营能

力的欠缺 ；
Ｙ 养老服务中心拥有的优势资源是助餐服务供给能力 ， 事关老年餐饮

服务的生产和递送 ， 但劣势是缺乏行政控制力和过程监管 。 因此 ， 从掌握资源的

角度来看 ， 政府和 Ｙ 养老服务中心之间存在资源和信息不对等的现象 ， 如果二

者不发生供给的整合 ， 助餐服务有可能会过度市场化
一一

以牺牲老年人利益来换

取营利性收入 。 正是 由于政府和社会组织整体性供给助餐服务 ， 助餐点能同时享

受到两主体互补的资源优势 ， 化解信息不对等和权力分散的 问题 。

约翰 ＊ Ｄ
？ 多纳休提出 ：

“

权力的共享通常发生在三个领域——生产 、 收益 、

偏好
”

。

？
从服务生产角度看 ， 政社双方共享生产助餐服务的权利 。 政府部门掌握

着助餐中心的启动权和终止权 ， 助餐点掌握着助餐服务的生产和递送权 ； 政府将

服务生产权力委托给助餐点 ， 使其发挥菜品 、 口感 、 销售等流程 。 这种互相选择 、

互相信任的关系促进了政社双方的协作伙伴关系 ， 赋予社会组织 以公共事务的参

与 、 决定和生产的权力 。

从服务营收角度看 ， 政府和助餐点共同拥有助餐服务的收益权 ， 只 是收益的

侧重点不同而已 。 因为助餐服务本就带有公益性和非营利性 ， 所以政府
一

开始就

独享助餐服务的收益权 ， 但和 Ｙ 养老服务中心整合供给的前提就是使养老服务

组织也能获得
一

部分收益 ， 两个主体合作产生更大的价值。 依照收益共享的理念 ，

如果合作主体的额外收益能合理分配 ， 就能形成更大的合作激励机制 。 在本研宄

的案例中 ， 助餐点运营前 ， 政府部门通过资金划拨 、 地段出让的形式提供给 Ｙ

养老服务中心 ， 相当于将本地段的利润无偿出让给养老服务组织 ； 助餐点运营时 ，

区民政部门通过购买养老服务 ， 为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 ３
－８元区间 内 的助餐补贴 ，

相当于为助餐点提供了基本的收益保障 ， 确保养老服务组织有保底盈利 。 助餐点

① 约翰 ＊ Ｄ
？ 多纳休 ， 理査德 Ｍ

？ 泽克豪译 ．合作一
一激变时代的合作治理 ［

Ｍ
］

．徐维泽 ．北京 ： 中 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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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具有部分餐品的独立决算运营权 ， 通过部分菜品和服务的市场化经营 ， 获得额

外的收益 。 此外 ， 助餐点在政府的权力支持下 ， 获得了
一

些无形的收益 ， 比如政

府的宣传和推广扩大了助餐服务的范围 ， 増加其影响力 ， 助餐点也成为具有合法

性认可的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单位 。

从内容偏好方面看 ， 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存在不同的价值

偏好 ， 二者为了整合供给都出让了部分偏好和利益。 政府部门倾向于保障民生 、

确保安全 、 解决老年人的吃饭问题 ；
Ｙ 养老服务中心开办助餐点倾向于在公益助

老的基础上获得适度利润 。 为了避免因整合失败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 政府将

老年人饮食决定权让予助餐点 ， 同时将二者共同拥有的饮食安全 、 供给过程的决

定权放置于较为重要的位置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

一

是政府掌握助餐服务的定

价权 ， 用低于市场价的老年助餐服务凸显民政保障的福利性和养老服务的公益性 ，

减少助餐点的营利属性。 二是政府和 Ｙ 养老中心对助餐点的餐饮份额的管理 ，

严格根据辖区 内老年人的需求提供助餐服务 。 供餐限额不仅能掌握助餐点的用餐

流量和实际情况 ， 而且还能防止盲 目扩大经营带来的风险 。 三是社会组织出让助

餐点部分经营范围 ， 接受政府对助餐内容的限制 ， 困难特殊老年群体享受部分优

惠 ， 凸显出助餐服务的公益性 。

综上所述 ， 通过生产、 递送和管理领域主体权力的整合 ， 基本养老服务整体

性供给实现了效率与责任的平衡。 在责任方面 ， 政府和 Ｙ 养老中心共同拥有助

餐服务的生产权、 收益权和管理权 ， 助餐点在政府的帮助下 ， 完成基本养老服务

中的助餐任务 ， 承担起受政府委托下提供民生保障的责任 。在连续两年的测评中 ，

Ｙ 助餐点的服务满意度均在 ９０％以上 ， 街道对 Ｙ 养老服务组织的助餐服务也给

出
“

满意
”

评价 。 在效率方面 ， 如果单从成本
一收益角度看 ， Ｙ 助餐点的收益并

不高 ， 仅能在保本的基础上获得微薄利润 ； 但助餐服务本就具有公益性质 ， 基本

养老服务的建设也无法单从金钱收益的角度衡量 。 所以 ， 从社会影响和对老年人

的贡献来看 ， 助餐点缓解了本区域老年人
“

吃饭难
”

的问题 ， 产生了
一

定的社会

效益 。

（三 ） 搭建整体网络珞径

在 Ｙ 助餐点整体性供给的前期设计阶段 ， 基于不同资源优势 ， 助餐点参与

主体达成
一

致的 目标 ， 明确了各 自 的角色 ， 完成了责任的划分 ， 为后期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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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奠定了基础 。 在整体性运行阶段 ， 参与主体要在互动中共同实现助餐服务的

生产 ， 形成稳定的整体性生产环节 ； 这种互动并非各个参与主体
一

时
“

冲动
”

形

成的 ， 而是在政策工具建构适合的场域才发生的 。 政策工具设定了整体性供给的

运营模式 ， 建立固定的行动指向 ， 服务主体在此规范下 良性整合 ， 形成协调伙伴

的关系 。

本文借鉴政策工具
“

四分法
”

的思路 ， 按照政府干预行为的多少 ， 将整合的

手段划分为四种 ： 强制性整合手段
——拨款投资等 ； 市场性整合手段——购买服

务等 、信息类整合手段——宣传引 导和动员等 、 自愿类整合手段——公益和志愿 。

在 Ｙ 助餐点建设和运营中 ， 政府通过组织、 使用不同的整合手段 ， 形成了 以助

餐服务为中心的服务生产 、 服务递送和服务管理网络 ， 最终形成助餐服务的整体

性供给机制 。

Ｙ 助餐点整合建设中 ， 强制性整合手段的使用者主要是政府部门 。 作为
“

十

四五
”

基本公共服务规划 中 的重要 内容 ， 关系到政府基本职能的实现情况 ， 因此

区民政部门 、 政府相关部门有
一

定政策压力 。 但限于 自 身服务优势不在于养老服

务 ， 政府通过资金投入和提供场地的手段 ， 参与 了助餐中心的落成实施 。

一

是通

过投入资金 ， 协调经费来吸引 Ｙ 养老服务中心投资建设 Ｙ 助餐点 ；
二是通过发

布行政命令 ， 协调街道 、 社区的闲置资源 ， 将闲置场地用来帮助 Ｙ 养老建设助

餐中心 ， 并号召组织志愿者服务队伍 。 通过使用强制性整合手段 ， 政府将老年助

餐服务生产的责任转移到合作伙伴
——

Ｙ 养老服务中心 ， 而这
一

环节也恰恰使政

府发挥了协调和整合资源的功能 。

市场性整合手段的使用体现在街道与 Ｙ 养老服务中心共同管理、 共同商讨

运行机制的过程中 。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

一

是外包的公益性服务 。 街道与 Ｙ

养老服务中心签订服务协议后 ， 助餐中心就拥有了老年餐食服务的合法性经营资

格 ， 成为外包助餐服务的载体 ； 同时因为已经和街道与政府沟通后达成
一

致
——

服务必须具有
一

定公益性质 ， 所以助餐点在经营中尤其注意实现公益性 目 标 。 二

是困难老年人的助餐补贴 。 区 民政部门为特殊老年人和困难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

补贴 ， 困难老年人依据不同情况 ， 可享受 ３
－

８ 元不等的补贴 。 助餐补贴既保证了

Ｙ 养老机构的助餐服务收入 ， 又确保了所有老年人都有享受助餐服务的资格 ， 实

现了

“

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

的 目标 。 三是部分营利性餐饮业务 。 除了为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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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最基本的助餐保障 ， 助餐点还会有特色菜品和熟食糕点之类的 内容 ， 满足

社区老年人多样化需求 。 额外服务具有
一

定的营利性 ， 极大增强了助餐点经营的

灵活性和 自 主性 ， 帮助助餐点提高 自我
“

造血
”

能力 。 市场性整合手段明确了 Ｙ

助餐点的经营规范和要求 ， 使助餐服务的从生产到使用得以实现 。 不过 ， 正是有

了市场性整合手段 ， 政府对助餐点的直接管控力度有所降低 ， 助餐点因服务外包

和部分 自营业务提升了 自主经营权 ，

一

定程度上营造出 自 治和共治的空间 。

自愿性整合手段的使用体现在社区 、 志愿者和慈善组织的参与中 。 社区居委

会在社区 内 的公共区域内组织老年人集中用餐 ， 定期举办社区文体活动和体检活

动 ， 为老年人创造交流和参与的机会 ， 并增进了社区团结 。 同时定期组织服务满

意度调查 ， 引导老年人都参与并表达了 自 己的建议和意见 。 从老年人参与的角度

来看 ， 老年人不只是助餐服务的使用者 ， 而是服务改进的建议者 ， 他们可以明确

表达 自 己的偏好 。 另
一

方面 ， 社区充分发挥动员特长 ， 组织本区域内有行动能力

的老年人形成志愿者服务团队 ， 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 。 自愿性整合

手段将助餐服务同老年人 、 志愿者 、 社区等个人和 民间组织相连接 ， 发挥了 民间

自治的优势 ， 极大提升了老年人的参与度 。

信息类整合手段的使用常见于助餐服务的管理和宣传过程中 。 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处 ：

一

是利用标志信息 ， 凸显助餐点的公益属性 。 在 Ｙ 助餐点建成后 ， 街

道就设计出助餐点的标志和指示牌 ， 放置在 Ｙ 助餐点附近的社区 ， 以便于宣传

助餐服务 ， 并突出公益性质 ； 同时 ， 在街道、 社区的宣传平台及时更新 Ｙ 助餐

点的经营情况 ， 吸引有助餐需求的老年人及家庭关注助餐服务 。 二是传递老年人

需求信息 ， 实现供求匹配 。 在助餐点正式运营前 ， 社区居委会和志愿者就开始收

集老年人对菜品 、 服务 、 环境的想法 ， 提前掌握其需求 ， 并汇总给街道和 Ｙ 养

老服务中心 ， 以便于他们按照老年人需求策划助餐点建设 。 另外 ， 为了使就餐供

求信息畅通 ， 社区会定期召集老年人和 Ｙ 助餐点负责人 ， 开展座谈 、 调研 、 面

对面交流等活动 ， 解决助餐服务出现的问题 。 Ｙ 养老服务中心会定期以问卷或访

谈的形式对助餐服务满意度进行测评 ， 评估老年人对服务的满意度 ， 及时做出相

应的服务战略调整 。 三是明确服务流程考核机制 ， 激励助餐服务高质量供给 。 每

年年终时 ， 街道会从社区 、 相关部门抽调业务人员组成评估小组 ， 对辖区 内所管

辖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进行业绩评估 ， 依照评估结果决定未来是否继续与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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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合作 。 Ｙ 助餐点作为该区域内政社整合的公益性养老服务组织 ， 同样接受街

道 、 社区居委会的监督和评估 。 评估结果会在社区 内公示 ， 这些信息交流促进了

Ｙ 养老服务中心、 Ｙ 助餐点 、 街道、 社区和老年人的互动和整合 ， 为助餐服务的

整体性供给提供
“

粘合剂
”

， 有效实现了政府管理和社会 自治的结合 。

四 、 整体性监管 ： 建立维护和反馈机制

（
一

） 形成整体性供＿』度

通过政社整合 ， 助餐点逐渐建立起整体性供给制度 ， 主要体现在外部整体性

监管和 内部整体性运营两个方面。

从监管主体来看 ， 多个主体都对助餐中心进行监管 。 区政府部门是助餐点的

主管部门 ， 不同的政府机关对标不同的监管任务。 区民政部门负责监管助餐点的

运营和服务内容 ， 区食品监管部门负责监管助餐点的食品安全 ， 街道办事处负责

监管助餐服务递送服务和餐食配送服务 。 各监管部门在 自 己职权范围 内发挥合理

性 ， 多部门监管使助餐点公益性和营利性特点双重发挥。 但有时多个监管主体也

会对助餐点整体性治理造成阻碍 。 如 ， 民政部门对助餐服务的公益性要求过高 ，

忽视其兼具营利性的特点 ； 街道和社区期望稳定的助餐服务 ， 但忽视了营利性助

餐服务因收入波动而带来的略微波动 。 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沟通和协商 ， 使各监管

部门达成共识 ， 从而为助餐服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推动力而非阻力 。

从内部运营流程来看 ， Ｙ 助餐点的整体性供给流程整合了服务设计 、 服务生

产和服务递送 。 在最初的服务设计中 ， 助餐点的供给量为 ６００ 左右 ， 后来 ， 随着

助餐点经营 内 容增加 、 宣传力度加大 ， 吸引 了更多老年人 ， 供给量增加 了２００

多人 。 在服务生产中 ， Ｙ 养老服务中心依托本身的社区养老服务 ， 对助餐生产实

现了流水化式的生产 ， 以安全高效为主要生产 目 的 ， 保证 了餐饮供给能力 。 在服

务递送中 ， 配备专用送餐车 ， 全程保障餐食安全和健康 ； 社区组织志愿者们为老

年人提供实地就餐和上门送餐服务 ， 尽量覆盖本社区全部有需要的老年人 。 整体

性供给流程整合了服务供给的不同阶段 ， 为助餐服务提供持续动力 。

（二 ） 完善主働通難

整体性供给制度衍生出稳定的沟通机制 ， 这项沟通机制是基于信任关系和民

主协商而展开的 ， 各个主体并没有 以臣服或命令的形式进行对话 ， 而是基于信任

和共享 ， 消除合作中的盲 目 和不确定性 ， 形成稳定的整体性供给预期 ， 允许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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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动中发生。 在服务生产机制中 ， 政府部门和要养养老先建立了沟通机制 ， 在

前期建设中进行了 良好的协商 ， 政府提供资金和场地的支持 ， Ｙ 养老服务中心与

街道建立 良好的合作关系 。 正是由于前期的 良好沟通 ， 在后来的助餐服务供给 、

助餐点运营中才能较为轻易地形成整合机制 。 所以 ， 政府与养老服务组织之间的

沟通机制 ， 实际上就是合作 、 委托、 代理的叙事机制 ， 双方职责清晰 ， 共同接受

叙事合同的约束 。

在服务管理网络中 ， 沟通叙事机制体现在座谈会、 日 常调查访谈 、 满意度评

估等形式中 。 街道、 社区会定期组织面对面座谈 ， 来收集老年人对助餐服务的意

见、 满意度等问题 。 服务管理机制在
一

定程度上降低 了助餐点运营的风险和监督

成本 ， 同时减少 了对政府强制性制度的依赖 ， 提高了助餐服务的 自主性和 自治性 ，

在这种沟通模式下 ， 助餐点的整合网络更加高效 、 弹性 。 在服务质量评估中 ， 街

道 、 社区 、 老年人共同作为助餐服务质量的评估方 ， 从服务运营 、 服务内容方面

对助餐服务进行评价 ， 并评估老年人服务满意度 。

（三 ） 形成稳定供给场域

整体性供给制度产生的政府行政权力约束和政社沟通机制为助餐点营造出

稳定的供给氛围 ， 较为明确划分出各个主体的行动边界 ， 使主体在互相认可 、 互

相协同 的环境下产生整合 ， 由此整体性供给进入稳定的场域和状态中 ， 并降低未

来整合的不确定性。

助餐点供给场域包含多个主体 ， 即区政府部门 、 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委会 、

Ｙ 养老服务中心 、 志愿者和老年人 ， 这些主体在整体性供给场域中形成相互依赖

和合作的关系 ， 在整合过程中适应了整体性供给制度和沟通机制 ， 以集体共同生

存模式为主 ， 形成
一

个特定的整合场域 ， 满足了各个主体的生存需要 。 该供给场

域主要有以下特征 ：

一

是资源的集中化。 助餐点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 政

府部门的财政 、 权力和制度资源 ； 街道和社区的人力 、 场地资源 ；
Ｙ 养老中心的

专业服务资源。 这些资源都汇合至 Ｙ 助餐点 ， 形成强大向心力 ， 为助餐点的运

营和发展积蓄力量。 二是合作组织的强势化 。 在助餐点成立之初 ， 其主要供给流

程 、 供给标准、 供给 内容主要由政府制定 ， 但随着助餐服务的发展 ， 服务专业化

和多样化的需求与 日 俱增 ， 资源集中性逐步增加 ， Ｙ 养老中心对助餐点运营的重

要性显著提升 ， 政府慢慢由
“

主导
”

退为
“

合作
”

地位 。 三是助餐服务范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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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在多重资源整合供给机制下 ， Ｙ 助餐点的服务内容有所增加 、 服务品质大幅

提升 ， 这就加强了助餐点在该辖区 内的知名度 ， 使助餐服务在街道和社区都有了

辐射能力 。 与成立初期相比 ， 不仅服务半径更长了 ， 服务对象也从本社区 内老年

人扩大到其他社区的老年人 ， 服务形式和 内容也更加丰富 。

第三节 政企整合的基本养老服錄给

一

、 案例基本情况

月坛街道位于北京市 Ｘ 区 ， 从 ２０ １ ５ 年开始 ， 月坛街道就在积极探索
“

无围

墙敬老院
”

的养老模式 ， 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做好工作 。 相继制定 了 《月坛街道

养老服务管理办法 》 《月坛街道无围墙敬老院章程 》 ， 与 ４０ 多家优质服务商建立

合作关系 ，

“

有限空间 、 无限服务
”

是月 坛街道养老服务理念 ，

“

菜单式 、 会员制 、

集约化 、 精细化
”

是其主要工作模式 。

？

北京 Ｂ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０ 月 ， 是在北京市科学技术研宄院的

大力支持下成立的科技服务企业 ， 属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是
一

家
“
一

站式
”

居

家养老服务项 目 的供给公司 ， 是智慧健康养老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和运营商 。 公司

秉持积极养老和智慧养老的理念 ， 拥有十余年科研成果基础和实际运营经验 ， 通

过持续的技术研发和服务创新 ， 参与 了 多个政府科研项 目 ， 核心业务是为养老服

务企业和政府提供智慧健康养老整体解决方案 ， 并成功创立
“

Ｂ 养老
”

品牌与
“

乐

活到家
”

服务品牌 。

目 前 ， Ｂ 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十余个街道和社区均设有居家养老服务驿站 ，

如在月 坛街道、 羊坊店街道等 ， 直接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 ，

努力打造具有清晰商业模式的品牌化 、 连锁化 、 科技型的养老服务企业样板 。 公

司的愿景是在持续的技术研发和服务创新带动下 ， 让所有老年人都享受到优质的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 从而独立、 健康 、 幸福地度过晚年 。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是经辖区街道批准 ， 区民政局备案通过 ， 由北京市科学

技术研宄院孵化的科技服务企业
一一北京 Ｂ 科技有限公司承接运营的养老服务

机构 。 驿站营业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０ 月 ９ 日 ， 在 ２０２ １ 年被北京养老行业协会评为三星

级养老服务驿站 。 以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为中心 ， 辐射周边五个社区 。

①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 ， 月 坛街道 ２０ １ ５ 年工作总结 ［
ＥＢ／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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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务 内容来看 ， 驿站的服务 内容包含三类服务．

？ 基本养老服务 、 普惠型养

老服务和市场养老服务。 基本养老服务包括巡视探访服务 、 个人清洁服务 、 养老

顾问服务、 呼叫服务 、 健康监测 、 方便服务 、 解难服务 、 文化娱乐和应急服务 。

普惠型养老服务包括助餐、 助浴 、 助洁、 助医 。 市场养老服务包括家政服务 、 家

电维修与清洗、 推拿按摩 、 老年产品 、 生活 日用 品 、 农副产品 、 陪同跑腿服务 。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旨在营造养老 、 爱老 、 适老 、 敬老的舒适环境和功能 ， 帮助

老年人解决遇到的困难 ， 并长期组织适合老年人的文化娱乐活动 ； 同时依法诚信

组织养老服务 ， 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 。

从服务模式来看 ，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利用 Ｂ 养老服务公司 的技术优势 ，

开创
“

互联网＋
”

居家养老模式 ， 整合搜集老年人服务需求 ， 使线上和线下服务

相结合 ， 组织专业服务队伍 ， 打破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服务缺失的困境。 驿站依托

所在社区 ， 招募社区志愿者和服务人员 ， 定期或不定期地为社区老年人和困难 、

残疾人士提供帮助 、 慰问 、 关怀等服务 。

从服务流程来看 ， 不同服务内容遵循各 自 的服务流程。 服务的
一

般流程是 ：

提前电话预约
一一

登门确认需求和服务细节
一一记录信息并调配服务人员

一一

服务人员上门服务——电话回访——质量和满意度回访。 对于社区照料类服务的

预约流程则是 ： 电话或线下预约
一一

登记服务者需求和信息
——

由社区照料中心

工作人员生成服务信息——老年人到社区享受服务 。

从服务传递过程来看 ，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上门服务是通过 Ｂ 养老服务

公司 的呼叫 中心技术来实现 ， 不同服务内容对应不同过程 。 对于政府购买类型的

养老服务 ， 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 、 拟服务内容和服务时长等指标 ， 将政府购买服

务的工作量折合出来 ， 然后再进行派单和安排工作 。 对于 自 营类服务 ， 如果老年

人临时需要此类服务 ， 如上门打扫卫生 、 辅助就医等 ， 直接拨打服务热线提出服

务需求即可 ， 也可以线下到驿站登记服务需求 ， 随后驿站通过呼叫 中心派单 ， 派

遣对应的服务人员上门服务 。 如果遇到超出供给范围的服务 ， 驿站则联系合作服

务商 。 目 前 ， Ｑ 社区 已经有 ４ 家相对稳定的商业合作伙伴 ， 这些合作商与驿站
一

起满足老年人 日常多样化的需求 。

当指派的服务人员接到养老服务订单后 ， 上门时要向老年人讲述注意事项 ，

通过手机扫描每户老人专属的服务二维码进行签到打卡 ， 之后便开始服务 ，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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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 ， 服务人员再次用手机扫码 ， 即可登记结束时间和服务时长 。 服务结束后

半小时 内 ， 呼叫中心工作人员会对老年人进行电话回访 ， 了解老年人对驿站服务

的满意度 。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己累计服务人数达 ８９２ 人 ， 服务小

时数累计为 ４２ １ ０ 小时 。 由于 Ｂ 养老在养老驿站服务中做出较大技术贡献 ，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 在 由北京市民政局 、 市科委和中关村管委会共同组织的智慧养老应用场

景评选工作中 ， 该养老服务公司 以
“

高龄独居老年人智慧照护综合场景
”

被评为

北京市智慧养老应用场景优秀案例 。

^

二、 整体性册 ： 建立信任机制

（

一

） 资觀补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建设 ， 是由 区民政局 、 所在辖区街道、 社区居委会、

Ｂ 养老服务公司共同完成的 ， 其整体性建设和运营来 自各主体不同的资源 ， 具体

的优势和劣势见表 ７ －６ ：

表 ７４Ｑ 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供给主体的优 劣 分析

区民政局 街道社区Ｍ会Ｂ 养老脤务公司

（Ａ ） （ Ｂ） （Ｃ） （Ｄ）

财力 （ １ ）专项资金 （ Ａ １ ）专项资金 （ Ｂ １ ）资金不足 （ Ｃ １ ）资金充足 （ Ｄ １ ）

行政和决策人员 协调和执行人员 群众基础强大专业服务人员

人力 （２）

（ Ａ２ ） （ Ｂ２ ） （ Ｃ２ ） （Ｄ２ ）

行政性较强兼具商业性和营
组织特点 （３〉行政性强 （Ａ３ ）行政性强 （ Ｂ ３ ）

（ Ｃ３ ）利性 （ Ｄ３ ）

社 区 内符合条件 直面服务对象

受众群体 （４）面向公众 （Ａ４ ） 面向公众 （ Ｂ４ ）

的人群 （ Ｃ４ ） （ Ｄ４ ）

自上而下 ， 科层 自上而下 ， 科层智能化 、 弹性化
工作方式 （５）对上负责 （ Ｃ５ ）

制 （ Ａ５ ）制 （ Ｂ ５ ） （Ｄ５ ）

有无政策 （ ６）有 （ Ａ６ ）有 （ Ｂ６ ）无 （ Ｃ６ ）无 （ Ｄ６ ）

行政型组织行政型组织群众型组织服务型组织

组织模式 Ｃ７）

（Ａ７ ） （ Ｂ７ ） Ｃ Ｃ７ ） （Ｄ７ ）

市场和社会动员 市场动员力强 ， 市场动员 力弱 ， 市场动员力弱 ， 市场动员力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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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区民政局街道 社区賤会Ｂ养老服务公司

（Ａ） （Ｂ ） （Ｃ） （Ｄ）

力 Ｃ８）社会动员力强社会动员力强社会动员力强社会动员力弱

（Ａ８ ） （ Ｂ ８ ） （ Ｃ８ ） （Ｄ８ ）

在参与养老服务的过程中 ， 区政府 、 街道 、 社区居委会和 Ｂ 养老服务公司

拥有不同的资源优势 ， 这些优势体现在设施布局 、 服务生产 、 驿站管理的不同过

程中 ， 从而形成 了不同的角色分工 （表 ７－７ ） 。

表 ７
－７Ｑ 社 区 养老服务驿站供给主体的资源贡献 （编码参照上表 ）

区民政局 （Ａ）街道 （Ｂ ）社区 （Ｃ ）Ｂ养老公司 （Ｄ）

设 局 ⑴Ａ １Ａ２Ａ６
，
Ａ７Ｂ １３２＾７Ｃ４ Ｄ２

，
Ｃ３Ｊ＞４

板务生产 （２）——一一一一０ １＾ ）２
，
０４

，
０５

，
０７

驿站 Ｃ３）Ａ７Ｂ２３７Ｃ２
，
Ｃ４

，
Ｃ７

，
Ｃ８Ｄ ５

在前期的设施布局环节 ， 涉及区民政局 、 街道 、 社区居委会三个主体 。 区 民

政局是驿站建设的决策者 ， 主要负责推进本区域内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设施建设 ，

制定建设计划、 验收方案、 服务 目标 ， 并投入资金支持 。 所属街道在养老服务驿

站设施布局中起到协调 、 调配的作用 ， 负责落实本区域内 的驿站建设 。 街道发挥

行政优势 ， 为驿站免费提供
一

处场地作为运营场所 ， 并与 Ｂ 养老服务公司签订

协议书 。 社区居委会在驿站建设时期发挥群众动员 的优势 ， 利用社区志愿者团队

进行驿站的宣传和普及 ； 同时配合街道和区民政局 ， 按照其行政指示开展工作 。

在服务生产过程中 ， Ｂ 养老服务公司是主要服务生产者 ， 提供上门照料和 曰

间照料服务 。 在街道和社区的支持下 ， 该公司在资金筹集 、 人员配备 、 服务管理

环节进行得都较为顺利 ， 建成 日 间照料中心 、 推出上门居家养老服务 。 同时 ， 发

挥本公司技术优势 ， 将部分智慧养老产品应用到驿站服务中 ， 为老年人建立电子

健康档案 、 健康检测设备 ； 驿站服务中包含智能化养老服务 ， 配备电动护理床 、

红外线智能治疗仪等 。 此外 ， 驿站还与其他服务供应商达成合作关系 ， 其服务价

格低于市场价格 ， 如按摩 、 修脚 、 理发服务 。

在驿站管理方面 ， 涉及民政局 、 街道 、 社区居委会三方 。 区 民政局承担监督

者的角色 ， 负责驿站服务审批 、 设施检查 、 资金账 目检查的监督工作 。 街道兼具

监督者和协调者的任务 ， 监督体现在制度建立中 ， 如建立服务质量评价反馈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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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服务对象 、 街道、 区民政局 、 合作机构和服务人员共同评价驿站的工作 。 社区

居委会配合街道对驿站服务进行监督 ， 同时搜＿老年人对驿站的评价和意见 ， 反

馈给 Ｂ 养老服务公司 。 由此 ， Ｂ 养老服务公司养老发起的 、 各主体参与的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的资源整合结构初步形成 。 （如表 ７－

８ ）

表 ７－

８Ｑ 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供给本体及分工

局 思 择站雜

｜

社区居Ｂ 养老服务社区居

Ｍ主体 区 民政局街道 区 民政局街道

委会公司委会

选择合管理驿站 、

总体布动员志协助监收集和

作伙运营服务项

供给内容 局 、 资金愿者 、 策监督服务 督 、 质量 反馈意

伴 、 落目 、 提供服
支持划服务 把控见

实驿站务

监督 、 协 协调 、 协
°

供给角色决策采购协助生产监督

调助

（二） 风险分担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运营中总会遇到无法避免的 问题和潜在的风险 ， 这些风

险是影响驿站服务效率和老年人服务体验的重要阻碍因素 。 整体性治理通过整合

各个主体的优势资源 ， 将潜在风险分担到不同的整合环节中 ， 从而尽可能减少驿

站运营时 出现的 问题 ，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第
一

， 在供需匹配方面 ， 整合供给能分担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风险 。 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能否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直接关系到区 民政局和街道老龄

工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 因此 ， 为了保障驿站运营商的服务供给质量 、 提供规范

的服务 ， 区 民政局从招商环节就设置了准入门槛 ， 规定养老服务驿站必须具备 以

下营业证明材料方可营业 ： （ １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 ２ ） 与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合

作协议 ； （ ３ ） 房屋安全检测书 ；
（ ４ ） 消防系统检测书 ；

（ ５ ） 养老服务驿站计划服

务项 目 。 同时 ， 为了能够筛选出最适合 、 最优质的合作商 ， 区民政局还通过公开

招标 、连锁运营的方式确定合作伙伴 ， 以此保证驿站服务的规范化 、 高质量供给 。

第二 ， 在运营机制方面 ， 整合供给能分担驿站运营失败的风险 。 为 了避免投

入产出不对等 、 企业无法承担等问题 ， 区 民政局尝试通过无偿租赁 、 降低租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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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提供养老服务建设场地 ， 减少企业或社会组织运营建设的成本 。 可以说 ， 区

政府和街道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建设费用支持 ， 极大降低了Ｂ 养老服务公司在

驿站建设中的成本 。 为了防止驿站经营不当而造成的倒闭和关停 ， 区 民政局在建

设前已投入资金进行调研 ， 捕捉老年人的需求 ； 同时规定驿站承建方向政府缴纳

一

定的风险保障金 ， 降低因经营而对老年人产生的不利影响 。

第三 ， 在服务过程方面 ， 整合供给能分担老年人在使用服务时发生危险后的

风险 。 老年人在使用驿站服务项 目 时有可能会出现跌倒 、 疾病等意外 ， 而
一

旦发

生这样的风险 ， 作为运营者的 Ｂ 养老服务公司就要承担直接责任 ， 面临巨额赔

偿 ， 同时社区 、 街道也有相关责任 ， 极易发生群众矛盾 。 考虑到此问题 ， 区民政

局规定养老服务驿站的承运商必须购买相关保险 ， 同时街道和社区也动员 、 鼓励

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险 。 因此 ， Ｂ 养老服务公司承接的所有驿站项 目 均购买了相

关保险 。 同时 ， 长期服务对象及其子女也要与驿站签订知情书和同意服务协议 。

通过多主体分担参与的方式 ， 降低驿站在面临意外时的经济风险 。

（三 ） 价值认同

对养老行业价值认同和对养老服务公益属性的认同 ， 是推动创业者投身于养

老服务行业的重要因素 ； 同样的 ， 对社区养老方式的认同 、 对政府养老事业的肯

定也是促成企业愿意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推动力量。 对于 Ｂ 养老服务公司

来说 ， 其创始人的助老初心 、 公司智慧养老的企业 目标 ， 就是促成该公司建设多

家养老服务驿站的原始驱动 。

首先 ， Ｂ 养老服务公司的创始人看好养老行业的发展前景 ， 对养老行业的相

关工作有着强烈的价值认同 。在创业之前 ， 两位创始人就已经开始考察养老行业 ，

认为养老行业发展前景大 ， 但当时北京市社会养老服务行业发展较为缓慢 ， 未来

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 同时也希望养老行业兼具公益性和营利性 ， 以
“

助老
”

的态

度创立品牌 。 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认同下 ， 两位创始人开启 了养老创业之路 。

其次 ， 在北京市科学技术研宄院的支持下 ， Ｂ 养老服务公司在智慧老龄产品

的开发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 其实在该企业孵化成功之前 ，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宄院

就已经开展了关于智慧养老产品的研宄 。 企业成立后 ， 在原先研宄基础上 ， 依托

原有技术优势 ， 又开发出看护 、 照料 、 健康监测 、 行动感知等
一

系列智能产品 。

企业在智慧养老领域和健康养老领域积累 了丰富的产品运营经验 ， 这些为后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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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驿站的整体性运行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 。

最后 ， 北京市在 ２０ １ ５ 年前后密集出 台的养老服务政策 ， 为致力于居家社区

养老行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了实践指向 。 自 ２０ １ ５ 年以来 ， 北京市先后发布

关于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建设意见 ， 对社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

设做出整体规划和要求 ， 明确 了养老服务驿站的性质 、 基本功能 、 各主体责任和

运营类型 。 这些政策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释放出指导性信号 ， Ｂ 养老服务公

司团队也正是参照政策 ， 与区 民政局签订协议 ， 开始建设养老服务驿站 。

综上 ， 在 Ｂ 养老服务公司创始人团队的养老初心和该公司在智慧养老产业

方面优势的共同作用下 ， 外加北京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政策的外在刺激 ，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１ 月 ， Ｂ 养老服务公司与街道签订合作协议 ， 在区政府、 街道的支持下开始

了投资建设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工作 。

三、 整体性运行 ： 建立整合机制

（
一

） 形成协调关系

从整合机制来看 ，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涉及的资源整合属于异质性的整合关

系 。 从资金来源上看 ， Ｑ 社区养老驿站的资金来源是政府财政拨款与民间资本相

结合 ； 从主体性质来看 ， Ｂ 养老服务公司是民办营利性组织 ， 同时签约 了医疗 、

保健和便民服务的合作商 ， 都带有营利属性 ； 而区政府 、 区 民政局和街道属于公

共部门 ， 与 Ｂ 公司 的组织性质完全不同 。 从地理位置来看 ， 驿站属于区域性本

土社会组织 ， 与当地民政局存在地缘关系的相似性 。 但是 ， 由于驿站在前期建设

时更多与区政府 、 区民政部门和街道沟通 ， 并通过政府招标 、 项 目 征集的方式建

立的合作关系 ， 所以 Ｂ 公司 的负责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较为密切 ， 获得政府承

认后 ， 其驿站责任人的合法性进
一

步増强 ， 使合作双方的信心网络传递趋于扁平

化 。

从整合流程关系来看 ， 在 Ｂ 养老服务公司创办之前 ， 其创始人就开始规划

社区养老服务的建设 ， 试图联系部分社区居委会 ， 探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 但当

时北京市尚未大力推广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发展 ， 且受限于个人力量 ， 最终并没

有实现建设社区养老服务的 目 标 。 后来 ， 在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开始实施企业

孵化项 目 时 ， 创始人抓住机会 ， 成立了属于 自 己的健康智慧养老公司 。 与此同时 ，

北京市开始出 台关于驿站养老服务的支持性政策 ， 社区养老逐渐得到重视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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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 在此背景下 ， Ｂ 养老服务公司获得与街道合作共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机

会 ， 驿站基础设施建设由政府供给 、 驿站运营和服务管理由 Ｂ 养老服务公司负

责 ， 由此开启 了共建养老机构之路 。 政府和 Ｂ 养老服务公司 因资源互补而整合 ，

形成整体性供给的伙伴关系 ， 社区养老服务释站资源也得到了优化和重组 。 在后

来发展中 ，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互补整合还推动 了驿站的发展 ：

一

方面 ， 资源

互补整合模式与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整体分工与结构 ， 衍生出不同性质的服务

相整合 。 Ｓ卩 ： 政府部门的资源投入与建设 、 企业的资源投入与运营 。 通过与政府

部门 的整合 ， Ｂ 养老服务公司在公私资源供给中找到了平衡点 ， 将公益和利益相

平衡 ， 消减 了 公私合作冲突的可能性。 另
一

方面 ， 政企整合带来的资源集中使得

驿站在运营过程中能更加聚焦于老年人的潜在需求 ， 提供多样化服务项 目 ， 增强

驿站服务竞争力 ， 推动政企主体间的资源对等 。 比如 ， 驿站的助浴服务 、 残疾人

照料项 目 都是为 了 回应老年人的客观需求而陆续新增的服务项 目 。 新项 目 的开发

为驿站带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 使得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在服务内容方面不断

推陈出新 ， 同时提高了Ｂ 养老服务公司的服务供给质量 ， 客观上增强企业的竞

争力 。 这些都使公私合作更加互补 ， 呈现出 由合作
一

依赖
一深度整合的政企合作

关系 。 同时 ， Ｂ 养老服务公司 因与街道合作运营养老服务驿站而收获大量正向反

馈和服务认可 ， 大幅增进了政企整合延续性 。

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驿站的协调关系 中 ， Ｂ 养老服务公司是运营过程的管理

者 ， 为了便于整体性供给养老服务 ， 公司与街道建立定期反馈机制 ， 从流程上形

成政企信任 、 相互支持的整合关系 。 在后续整合维持中 ， 政企双方都确定 了各 自

职责 ， 不仅采取积极的整合方式 ， 还注重服务供给质量的提高 ， 整合关系得到较

好地维持 。 街道和社区居委会成为 Ｂ 养老服务公司从事公益化养老服务、 扩大

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辅助职能部门 。

（二）鮮整合权力

在驿站建设环节 ，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服务生产由政府部门和 Ｂ 养老服

务公司共同决定 ， 驿站服务的生产决定权分为政府建设、 企业运营的部分。首先 ，

在公司与部分街道签订运营合作合同后 ， 政府会对驿站选址 、 环境装修 、 功能分

区等方面做出规定 ， 企业按照规定对驿站进行设计 ， 并将设计蓝图交予政府付诸

建设 。 其次 ， 在建设操作中 ， 政府部门按照 Ｂ 养老服务公司提供的建造装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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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来建设 。 在驿站通过安全和消防验收后 ， 再将智慧养老系统和其他养老设施安

置于驿站 内 。 可以说 ， 前期驿站建设中既体现了政府的监管和决策 ， 又包含了 Ｂ

养老服务公司对驿站的设想和规划 。

在服务营收环节 ，政府和 Ｂ 养老服务公司共同拥有对驿站服务的
“

定价权
”

。

政府部 门主要负责把控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 的价格 ， Ｂ 养老服务公司则可以 自 主决

定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之外的服务项 目价格 。 区 民政局规定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必须

以
“

低收益
”

服务为主 ， 这就意味着 Ｂ 养老服务公司在驿站运营过程中可 以营

利 ， 但仍要确保
一

定的公益属性 。 同时 ， 区政府也对服务驿站的收费原则做出规

定 ： 第
一

， 服务价格应低于本区域养老服务的市场均价 ， 同时髙于成本价 ； 第二 ，

应确保驿站内定期开展文化娱乐 、 心理疏导 、 健康讲座等公益性的服务 ， 且不应

向老年人收取费用 ； 第三 ， 如果是与街道 、 政府共同开设的养老服务驿站 ， 具体

收费标准应与街道协商决定 ； 第四 ，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 为低保、 低收入、

特困老年人提供
一

定服务补贴 。 驿站提供的助餐服务、 保洁打扫 、 上门照料等服

务 ， 均低于市场化家政服务的价格 ， 由此可见 ， 社区驿站服务的
一

部分服务都是

无偿或低偿的 ， 体现出公益性和福利性 。 而对于基本服务之外的服务 ， 如养老器

具租赁 、 按摩服务等 ， 则是通过市场化供给 ， 与市场价相当 。 这种收费模式不仅

保证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福利 、 体现出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职能 ； 还有助于为企

业带来部分收益 ， 维持其
“

造血
”

能力 。 在整合过程中既能实现
“

政企
”

结合的

双向发展 ， 又能防止企业过度攫取利润 、 政府以权谋私 ， 最终使社区基本养老服

务走入可持续发展的
“

正向循环
”

。

在确定服务内容环节 ， 由于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是由政府和 Ｂ 养老服务公

司共同建设的 ， 所以其服务内容的决定权由两个主体共享。 在这里可以发现 ， 政

府和企业对于服务内容的考虑是不完全相同的 ： 区 民政局出于社区养老的福利公

益属性 ， 指定了六项基本服务 ： 日 间照料、 呼叫服务 、 助餐 、 健康测评、 心理疏

导 、 文化娱乐 ， 以此引 导企业确定驿站服务的基本框架 。 而 Ｂ 养老服务公司 既

然是企业 ， 就会具有营利属性 ， 因此在政府规定的服务内容外 ， 又额外设计了市

场化养老服务 ， 留 出
一

定盈利空间 ， 为 以后企业产品迭代做铺垫 。

实践证明 ， 建设过程的整合推动了养老服务驿站的发展 。 Ｂ 养老服务公司 自

２０ １ ６ 年底创办以来 ， 与 区 民政部门等多家政府机关加强合作 ， 逐渐建设了
一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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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 成为社区养老服务的主要运营者和供应商 ， 并承接了 民政局

助浴项 目 、 残联的家政服务 、 公办养老机构的服务外包项 目 等政府购买服务 ， 成

为智慧养老 、 社区养老服务中 的
“

榜样企业
”

。

（三 ） 搭雜体网络路径

１ ． 驿站整合供给网络的形成

在养老服务驿站建设和运营过程中 ， 政府和街道的参与属于强制类政策工具 ，

在整合中划分政企合作的职责边界 ， 并消融多主体间整合的利益缝隙 。 第
一

， 关

于驿站的发展思路 ， 从
一

开始就明确 了公私部门各 自 的职责边界 ， 为后续的整合

做铺垫 。 第二 ， 关于驿站的运营模式 ， 逐渐明确了 四种运营方式——连锁运营 、

单体运营 、 联盟运营和 ＰＰＰ 运营 ， 为后续整体性供给的实践提供依据 。 第三 ，

关于驿站服务建设标准 ， 政府和机构对各 自 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 ， 并允许驿站在

规定服务内容的基础上开设延伸性的服务 。 可以说 ， 强制性政策类工具对明确政

企责任边界起到 了基础性作用 。

Ｂ 养老服务公司属于市场类政策工具 。 市场类政策工具对拓展驿站运营市场、

迎合老年人需求具有重要作用 。 第
一

， 解决了供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 社区养老

服务骚站
一

开始属于新生事物 ， 老年人并不熟悉 。 为此 ， Ｂ 养老服务公司对驿站

的名称 、 功能 、 标志等都进行了简单易懂的设计 ， 并在街道和社区 内设置相关指

示 ， 引 导老年人尝试驿站服务 ， 获得老年人的信任 。 第二 ， 企业积极联系驿站的

合作商 ， 涉及政府补贴、 服务单位、 生活服务商家等 ， 大幅降低老年人使用驿站

服务的成本和风险 ， 激活驿站 内部市场活力 。

社区居委会属于 自愿型政策工具 ， 自愿型政策工具对驿站整体性供给起到补

充作用 。 社区居委会动员本社区居民 ， 成立了养老服务志愿者队伍 ， 并联合周边

学校成立志愿团队 ， 定期在驿站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 如重阳节孝老演出 、 老年人

集体生 日会等活动 。 在这些志愿活动的组织中 ， 社区是主要的引导者 ， 每
一

次的

活动体现出社区与养老服务驿站的协调与合作 ， 双方在协商共治的环境中逐渐建

立信任关系 。 因此 ， 社区居委会和志愿组织填补了驿站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环节

中
“

自 治
”

的空 白 。

２ ． 释站协调管理网络的形成

强制类政策工具确定 了各个主体的职责和管理方式 ， 建立起清晰的责任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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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政局 、 老龄工作委员会针对骚站服务建立相应的质量评价制度 ； 评价标准涵

盖服务满意度、 时间准确率 、 服务完成情况 、 投诉率等 ； 评价方法包括评分表 、

电话评分调查 、 实地评分等。 养老服务驿站必须按照评价制度和评价流程定期参

与考核或测评 ， 测评结果会影响接下来的合同签约 。 所以 ， 在考核的约束下 ， 即

使 Ｂ 养老服务公司承接了部分营利性服务 ， 但依旧有序开展公益性养老活动 ，

与街道 、 社区 、 老年人形成纵向责任牵连 。 此外 ， 驿站还承接了本街道的政府购

买服务项 目 ， 政府会定期监管驿站对服务的执行情况 。 因此 ，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既有区 、 街道层级的监督管理 ， 也面临社区 、 老年人和家庭的评价打分 ， 多方

协调 ， 共同约束养老服务驿站的供给质量 。

信息类政策工具对整体性供给的协调管理起到 中介作用 ， 社区居委会在驿站

管理中充当信息传递、 归纳整理的角色 。 面对老年人 ， 社区居委会收集老年人的

驿站服务需求、 整改意见 ， 将这些信息反馈给 Ｂ 养老服务公司 ， 减少信息传递

成本和距离 。 对于驿站的养老服务 ， 社区发动群众力量 ， 积极推广和宣传 ， 扩大

Ｂ 养老服务公司和其驿站的服务影响力 ， 增进老年人对驿站的认可度 。 因此 Ｂ

养老服务公司 ／养老服务驿站 、 社区和老年人之间形成了横向 的信息传递机制 ，

在信息的沟通 、 反馈和整合中确保养老服务驿站规范化 、 规模化运转 。

四 、 整体性监管 ： 建立维护和反馈机制

（
一

） 形成整体性供紗Ｊ度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整体性供给制度包括三个方面 ： 外部的政府监管 、 政

策和评价 、 内部的运营流程。

在监管部分 ，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整合不同职能的政府部门 ， 形成清晰且稳

定的运营和监管流程 。按照职能的不同 ， 政府各部门在驿站中参与的部分也不同 。

区 民政部门负责驿站资质 审核 ， 并定期对驿站运营进行检查 。 对于驿站的消防安

全 、 施工进展、 餐饮卫生 、 康复护理和工商注册登记流程中的监管 ， 则分别 由消

防部门 、 住建部门 、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工商部门配合完成 。 对于政府购买类的

服务项 目 ， 则会委托外部机构对释站的财务状况进行特别监管 ， 确保监管具有专

业性 。 街道也是监管者之
一

， 因为 Ｂ 养老服务公司与街道签订的驿站经营管理

合同 ， 所以街道对养老服务驿站的运营情况有直接监管的权力 。 街道会按照合同

规定的指标绩效 ， 对驿站运营情况进行测评 ， 以此决定是否还要继续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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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和评价部分 ， 养老服务驿站的评价制度整合了政府 、 社会和老年人多

主体的意见 ， 包含释站 自评、 老年顾客评价 、 街道合作评价、 政府整体评价和第

三方委托机构评价几个部分。 评价指标包括服务满意度 、 时间准确率等指标 。 为

了方便迎接实地检查 ， Ｂ 养老服务公司建立驿站工作档案 ， 档案内容包括文书资

料 、 财务档案 、 员工信息 、 服务信息等 ， 对接受服务的老年人 、 服务项 目 、 服务

安排 、 服务协议都明确记录 。

在内部运营流程方面 ， Ｂ 养老服务公司在养老服务驿站设置 了
一

套运营监管

流程 ， 以期达到多方监管的要求 。这套内部运营体系与外部政府监管制度相对应 ，

包括三方面的质量管理机制 ： 第
一

， 服务呼叫管理 。 这是由公司全程跟进 ， 通过

智能预约平台或电话呼叫的方式 ， 连接老年人和驿站 。 从老年人预约服务到驿站

完成服务 ， 智慧服务平台会对服务状况实时记录 ， 并安排话务员进行电话回访 ，

了解并跟进服务的进展 、 问题和满意度情况。 第二 ， 驿站负责人管理。 驿站负责

人是每个驿站运营管理的直接责任人 ， 需要定期检查驿站运营流程是否规范 、 服

务 、 服务质量是否达标 ； 了解服务中 出现的 问题并解决 。 第三 ， 服务主管监督 。

Ｂ 养老服务公司 的主管主要负责监督驿站的服务质量细节和服务设施维护 ， 以此

提升养老服务驿站的整体服务绩效。

可以说 ， 在三重 内部运营监督制度和外部政策、 多主体的整体性运营下 ， Ｑ

社区养老服务骚站 自开业以来并未出现任何违规行为 ， 凭借规范化 、 高质量的服

务以及智能化流程 ， 养老服务驿站赢得当地政府的信任 ， 收获老年人的好评 ， 成

为其他社区学习的榜样 ， 吸引 多个街道和政府部门前来汲取经验。

（二 ） 完善主体沟通渠道

对于 Ｂ 养老服务公司来说 ， 整体性供给涉及两种沟通方式 ： 对政府部门的

正式沟通和对非政府部门的非正式沟通 。 在养老服务驿站的供给机制中 ， 对于基

本养老服务内容 ， 与街道签订了服务协议 ， 双方按照协议 内容探讨服务内容 、 运

营和管理的问题。 在这里 ， 协议就是双方沟通的重要中介 ， 属于正式型沟通。 对

于需额外收费的营利性服务 ， Ｂ 养老服务公司 需要提前上报至街道和政府部门 ，

得到允许后方可继续开办 。 这种沟通方式偏向科层官僚制的沟通 ， 也属于正式沟

通 。 对于社区和志愿团体 ， 驿站则通过非正式沟通 ， 了解社区老年人的需求 。 如

果遇到驿站开办服务 ， 则会提前与社区协商 ， 获得社区和志愿团体的协作 ， 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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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动群众前来参加 ； 如果是居委会有意开办志愿活动 ， 则优先询 问驿站的意

愿 ， 当驿站承办活动时 ， 居委会则会提供经费和人力支持 。 这样
一

来 ， 以驿站为

核心 ， 形成了对上对下联动的沟通机制 。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 ， 政企合作的整体性供给方式形成 了 与 Ｂ 养老服务公司

独有并固定的协商沟通机制


以书面为主的科层制正式沟通模式 。 区政府部门

对驿站的管理主要通过驿站档案 、 服务记录来进行 ， 同时 ， 检查意见 、 申请审批

也是通过书面的形式来沟通 ； 街道与 Ｂ 养老服务公司签订协议 ， 按照协议进行

监督和管理 ， 并将问题通过书面形式汇总至驿站负责人处 。 不过 ， 除了书面协商

机制 ， 面对面讨论也是政企协商的又
一

渠道 ， 多用于招标 、共办活动和征求意见 。

例如 ， 在 ２０ １ ９ 年 ８ 月 ， 驿站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 区民政局关于
“

是否增设医养

结合服务
， ，

的讨论会议 ； 最终 ， 驿站与社区医院签订协议 ， 整合社区 内 的医疗资

源 ， 增加了医疗护理服务 。

（三〉 形成稳定供给场域

在刚性的制度规范和柔性的叙事环境的双重作用下 ， Ｂ 养老服务公司与各个

街道和社区的整体性治理状态都较为稳定 ， 未发生严重的分歧 ， 这种稳定的整合

关系衍生为长久稳定的供给场域 ，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第
一

， 重塑各主体的价值 。 在驿站供给场域内部 ，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采用

公建民营的形式 ， 将公共部 门和私人部门整合在
一

起 ， 为驿站带来具有异质性的

资源 、 技术和 内 容 。 区政府 ／民政部门 、 街道 、 社区和 Ｂ 养老服务公司养老形成

整体性的供给链 ， 其中包含服务设计 、 服务生产和服务消 费三个环节 ， 同时供给

基本养老服务和非基本养老服务 ， 拓展社区养老服务的范围和 内涵 ， 使社区养老

服务的附加价值得到大幅提升 。 在外部 ， Ｂ 养老服务公司借助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

通过消费端分析养老服务需求 ， 进而提升养老服务供给端的质量 。 并整合相关民

政部门 、 政府系统、 高校志愿团体和市场化服务供给主体 ， 发掘各个组织之间的

利益协调关系 ， 来促进合作和整合的发生 。 这样外部资源不断流入到养老服务驿

站中 ， 开发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新项 目 ， 产生新的服务链和服务价值 。 于是 ， 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涉及的主体都有了新的价值 ， 服务 、 资金 、 信息和商品就产生于

新的价值中 ， 实现资源的流动和循环 ， 达到不同成员协调和发展的 目标 。

第二 ， 形成协作关系 。 在整合战略层面 ， 区 民政部门和街道是 Ｑ 社区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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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驿站的整合伙伴 ， 主体之间无法替代 ， 政府和企业资源整合程度较深 ， 不仅

涉及驿站建设 ， 还涉及养老服务 内容的创新和发展 。在内容整合层面 ， 区 民政局 、

残联等政府部门 、 社区医院 、 助浴助餐企业都是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服务供

给单位 ， 在 Ｑ 社区养老服务释站中进行服务整合 ， 依托养老服务驿站实现服务

创新和产品更迭 ， 满足老年人持续性 、 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 这些服务供给单位

可替换性较高 ， 与社区服务驿站整合深度
一

般 。 在对外联系和推广层面 ， 社区志

愿服务团队是养老服务驿站的主要宣传者 ， 在驿站已有资源的基础上开展志愿活

动 ， 并积极与学校 、 其他社区和老年团体合办活动 ， 为驿站链接除本社区 以外的

供给资源和使用人群 ， 对提升 Ｑ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影响力 、 扩大业务范围起

到重要支持作用 。 在志愿团体中 ， 老年人既是使用者 ， 也是递送者 。 不过 ， 这些

对接联系整合伙伴可替代性较强 ， 整合深度不高 ， 主体之间容易发生变动 ， 具有

不稳定性。 可以说 ， 多维度、 多层次的协作关系是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整体性供给

的基础 ， 为驿站带来丰富的供给资源 ， 并通过整合 、 协调 、 合作产生了多种整体

性供给方式和机制 ， 满足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 整体性供给使驿站既有服务资源

来源的稳定性 ， 又有服务内容的稳定性 ， 这些都是维系整体性供给的重要因素 。

本章小结

通过从整合设计 、 整合过程、 整合评估三个阶段分析可以看出 ， 以社区为纽

带的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是由整体性供给的产生机制 、 整体性供给的调节机

制和整体性供给的持续机制组成 。

从整体性供给的产生机制来看 ， 在整合设计阶段 ， 社区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

性供给是不同主体根据各 自 资源特长、 依照技术理性逻辑而进行的整合行动 ， 需

要识别合适的整合对象 ， 协商选择整合策略 。在此阶段中 ， 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 ，

承担着制定整合供给 目标、 比较合作伙伴优势 、 选择整合伙伴和分担整合风险的

角色 ， 降低了整合初期的不确定性 ， 为后续整体性供给打下坚实基础 。 在政府的

主导下 ， 整合主体兼容度有所増强 、 资源优势得以发挥 、 整合匹配性大幅提高 ，

实现了 由个体到集体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

从整体性供给的调节机制来看 ， 整合运行阶段的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来源于不

同主体之间的协调和配合 ， 是基于伙伴关系的逻辑对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参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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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过程。 在此阶段 ， 整合供给产生的效率和规模远远大于单个个体的产 出 ， 因

此各个主体都在想办法维持整合运行 。 政府在整合运行阶段充当着利益调节者 ，

通过使用政策工具 ， 规定 了政社、 政企整合的关系模式 ， 撬动整合场域中的优势

资源 ， 将整合运行带来的利益合理化分配 ， 其结果是整合的利益在主体间分配较

为均衡 、 整合程度有所提高 、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得到 了保证 。 社会组

织 ／企业在整合运行阶段承担着服务设计
一

服务生产
一

服务递送的任务 ， 通过对

社区 内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形式 、 供给内容实践 ， 实现本社区 ／本辖区基本养老服

务的供给 目标 。

从整体性供给的持续机制来看 ， 整合评估阶段对应的是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

供给结果 。 在此阶段 ， 整体性供给机制 中的政策、 协商机制使各组织相互承认 、

相互认同 、 共同生产养老服务 ， 提高了集体合作力 ， 最终形成整体性供给场域。

整体性供给制度使最初不太稳定的整合状态通过制度化得到稳定 ， 呈现出稳定可

持续的整合供给模式 ， 为整合生产持续创造价值 。

综上 ， 社区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在整合设计阶段基于资源优势产生的

主体相互需求 ， 在整合运行阶段基于协调配合构建了利益均衡的合作关系 ， 在整

合评估阶段基于制度约束形成稳定的供给场域 。 整合供给的主体同资源 、 行动 、

利益相联系 ， 并建立 良性的闭环整合关系 ， 基本养老服务的资源整合也就有 了相

应的存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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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人 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 基本养老服务作为确保老年人得到

妥善照料的关键基石 ， 对于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和推动公共服务平等

化具有重要意义 。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 我们的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得到 了快速发展 ， 服务内容 日益丰富 ， 同时其公平性和普及率也在不断

提升 。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框架 ， 结合当前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案例 ， 笔

者总结 了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过程、 供给机制 ， 提出 当前存在的 问题并给出 了政策

方案 。

第
一

节 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宄梳理了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历史演进和变迁 ， 归纳了我国基本养老服

务体系 当前建设现状和
“

碎片化
”

供给问题 。 在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上提出我国

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思路 ， 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法探索当前我国基本养老服

务制度整体性供给的路径和特征 ， 通过案例研宄法和定性分析法探宄 了基本养老

服务整体性治理中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 、 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治理中社区整合实

践 。 主要结论如下 ：

第
一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供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断调整变化 ， 每
一

个发展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演进可以划分为试

点阶段 、 部署阶段和整体推进阶段 ， 在演进过程中 ，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 目标和

供给对象逐渐明确 ， 供给内容逐渐丰富 ， 己基本建立了服务框架 ， 并出 台基本养

老服务清单。 然而 ， 当前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存在
“

碎片化
”

问题 ， 即供给主体、

供给方式 、 供给信息 、 供给过程 、 供给内容都较为
“

碎片化
”

， 宄其原因 ， 主要

与当前供给政策 、 供给机制和主体合作机制有关 。

“

碎片化
”

问题影响着整体性

供给中主体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 供给过程的运营和管理反馈机制的建立 。

第二 ，

“

整合
”

是应对
“

碎片化
”

的有效手段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涵盖范围

较广 ， 并非所有基本养老服务都需要整合供给 ， 因此 ， 参与整体性供给的基本养

老服务应具备兜底 、 基础 、 政府主导 、 多主体供给的特点 。 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我

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提供设计思路 ： 首先 ， 在明确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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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效率关系的基础上 ， 做到公平和效率的统
一

， 将公平和效率作为基本养老服

务整体性供给的价值追求 。 其次 ， 在
“

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

目标指 引 下 ， 将

供给对象的全民性、 供给内容的全面性和供给方式的多样性作为基本养老服务整

合的 目 标 。 最后 ， 在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实践中 ， 从制度 、 主体 、 资源三

个方面实现整合 。

第三 ， 政府是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主要推动者 。 提供基本养老服务是

政府的主要职能之
一

，

“

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

是政府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 目

标 。 政府主要通过制度整合实现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 。 我国混合型福利模

式为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 我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践正是基于

不同社会福利理论而开始的老年人福利保障探索 。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是我国基本

养老服务重要制度实践 ， 通过探宄国家和各地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 可以发现当

前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内容包括服务对象 、 服务内容和服务主体 。 从政策层面看 ，

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整体性供给有三条路径 ： 制度结构的整合 、 制度 内

容的整合和制度流程的整合 ， 在制度整合中实现了普惠型福利和特殊性福利的整

合、 地区之间的整合以及多项保障 、 福利 、 救济措施之间的整合 ， 呈现出政府为

主导 、 框架系统、 基础普惠的特点 。

第四 ， 现代信息技术为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搭建技术平台 。 大数据互联

网技术为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提供了技术层面的支持和整合主要通过整

合服务供求信息、 优化供给过程和提供虚拟服务这三种方式 ， 在大数据技术的推

动下 ， 智慧养老服务的整合供给在过程中呈现出
“

虚实结合
”

特征 ， 人机交互的

整合内容和
“
一

体化
”

的整合机制 。 在大数据技术融入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时 ，

要注意考虑供需导向 、 资源深层整合和养老机构供给方式变革的三个问题 。

第五 ， 社区是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主要纽带 ， 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整合

不同主体和多方面资源 。 本研宄对社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案例进行分析 ， 发现我

国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过程体现在三个方面 ： 整合前的整体性设计 、 整合时

的整体性运行和整合后的整体性监管 ， 在这三个过程中 ， 参与整合的主体分别建

立起信任机制 、 协调机制和维护反馈机制 。 主体整合建立在各主体资源互补 、 分

担风险和价值认同的前提上 ， 在整体性供给中交换彼此资源 、 共享整合权力 ， 不

断完善协作和沟通路径 ， 最终形成稳定的整合供给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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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机制的政策建议

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强调在宏观 、 中观 、 微观三个层次上解决问题的碎片化。

在宏观层面 ， 这涉及治理的层次和功能 ； 在中观层面 ， 涉及公私部门的融合 ； 而

在微观层面 ， 则关注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实际执行 。 本节内容将围绕养老服务供给

的机制 、 各参与主体间的协调机制 、 政策执行过程以及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三个方

面 ， 探讨如何优化和创新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供给机制 。

一

、 以需求引导供给机制

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宗 旨是为所有老年人提供基础的 、 多样化的 、

分层次的养老保障 。 这
一

体系的构建借鉴了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 可以基于
“

政府

的最小服务范围
”

与
“

社会公众的基本需求
”

进行划分 ， 进而把基本养老服务区

分为保障型服务和发展型服务。 在保障型服务方面 ， 政府负有提供服务的责任 ，

既可以直接成为服务的生产者 ， 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保障 ， 将公益性 、

福利性作为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前提 ， 社会和企业组织可以有选择性地参与 ； 在

发展型服务方面 ， 政府应发挥领导和示范作用 ， 促进社会组织和市场部门在达成

服务 目标的过程中有序参与 ， 倡导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融合 ， 并强化对公共资

源的管理与评估 。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中 ， 供给主体合作关系不够紧密 、 服务内容较为碎片 、

技术手段利用不足等问题的背后 ， 显示出供给思路与政策的不足 。 作为公共服务

项 目 和老年人社会福利 ， 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逻辑应不同于政府科层制逻辑 ， 但

同时作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职能之
一

， 其供给本质仍属于
“

行政逻辑
”

而非

“

服务逻辑
”

。 由于这种供应逻辑与层级制度相类似 ， 即遵循上级指令 、 依照组

织结构和指定的命令来分配资源 ， 因此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 供需之间的
“

结构性

裂隙
”

就难以避免 ， 难以发挥公共服务
“

社会増量
”

的作用 ， 也改善整体性供给

中的碎片化困境 。 需求侧的创新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成为推动供给策略转变的关键 ，

通过服务导向而非行政导向的思维来引 导改革。 这种转变不仅为基本养老服务政

策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 ， 而且通过
＇ ＇

逆向促进
＂

供给侧的改革 ， 确保服务供给更紧

密地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相连结 。

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应遵循以下实践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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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 划分不同主体的职责范围 ， 加强政社合作 ， 将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微

观内容交由社会管理实施 。 在政社分离的基础上进行政社合作 ， 最根本的是明确

政府定位和责任 ， 划定不宜交由其他部门参与的养老项 目 、 需要多主体共同参与

的服务 ， 以此增强政府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的可操作性 。 政府对基本养老服务

的供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

一

是从宏观制度性角度把握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 ，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 ， 动态调整服务项 目 、 服务对象和服务 内 容 ；
二是制

定并出 台与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有关的法律法规 ， 促进社会 、 市场力量的参与 ， 为

服务供给奠定法律基础 ；
三是承担基本养老服务的生产责任 ， 通过直接参与或交

由社会 、 间接参与的方式生产基本养老服务 ； 四是制定基本养老服务及相关政策 ，

并对社会和市场参与的具有福利性质的养老服务提供政策保障和支持 ； 五是对基

本养老服务供给机制进行监管 ， 确保供给流程、 供给内容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

第二 ， 区分基本养老服务中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 ， 解决好服务回报的问题 ，

对不同的服务模式分类提供政策支持 。 要想促进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基本养

老服务 ， 就需要市场主体在
“

保本微利
”

的原则下获取
一

定收益 ； 社会组织的参

与虽带有
一

定公益属性 ， 但也应得到相关政策支持和不同力度的资源扶持 ， 并根

据其参与主体 、 供给 内容、 盈利水平来制定资源支持计划 ， 当社会组织的盈利水

平越低 ， 就应当得到越多的资源倾斜和支持 。

第三 ， 公办养老机构在承担兜底供给的同时 ， 进行公办机构改革 ， 动态调整

发展计划 。 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理想状态应该是 ： 公办养老机构发挥托底保障功

能、 社会化养老机构提供普惠性服务 ，
二者相互补充、 相互协调 ； 社会养老服务

机构发展多层次养老服务 ， 来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基本需求 。 因此 ， 可以适当提

高基本养老服务中社会参与的比重 ， 使政府资本 、 社会资本和市场资本在基本养

老服务事业中合理分工 、 有序发展。

二 、 改进多主体利益协调机制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中 ， 政府 、 社会与市场三者在角色定位 、 功能

发挥及 目标追求上各不相同 ， 导致它们在利益导向上存在显著差异 。 这些差异容

易造成主体协调受阻 、 利益分配不均或者对于冲突 ， 在整合供给时表现出价值分

立、 信任缺失、 互动不足的 问题 ， 因此 ， 要想实现政府内部机制 、 政府与社会 、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调性供给结构 ， 就需要改进当前利益协调机制 ， 使其更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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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合理 、 互利互惠 、 从而化解 ， 以缓解甚至消除潜在的冲突和利益不均现象。

第
一

， 要构建基于利益诉求与反馈对接的机制 ， 表达利益诉求和进行有效反

馈是建立多方主体间信任关系的关键 。 实现互动整合提供了重要保障 ， 同时也是

主体之间建立有效且稳定整合关系的基本前提 。 在当前整体性供给机制的沟通中 ，

多数情况下仅关注政府政策的传递和执行情况 ， 往往忽视了市场与社会各方主体

的利益关注 ， 这种情况下 ， 相应的利益表达和反馈机会受限 ， 导致沟通的积极性

降低 ， 进而可能出现信息不流畅和各方主体间关系松散的 问题 。 因此 ， 构建
一个

能够畅通表达和反馈利益诉求的渠道 ， 创建涵盖多元主体的利益沟通机制 ， 成为

提高参与度和整体供给效率的关键途径 。 为此 ， 建立
一

个面向各方主体开放 、 科

学 、 高效的利益表达和反馈系统 ， 确保各参与方能平等地表达 ＆己的利益和需求 ，

并对资源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进行利益特别关照 ， 促进政府 、 市场和社会对己有

利益和资源进行共享 、 互联和整合 。 同时建立约束和监督机制 ， 约束和制止不合

理的利益诉求 ， 疏导因利益分割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 ， 以此维护各主体应有利益 ，

实现 良性协调模式 。

第二 ， 要建立逐利行为的约束机制 。 经济学家肯尼斯 ？ 约瑟夫 ？ 阿罗在 《社

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

一

书中提出 ， 虽然人们的行为是有意识和理性的 ， 但这种理

性是受限的 。 在缺乏 自我约束或外部约束机制的情况下 ， 个体往往会本能地寻求

最大化 自 己的利益 ， 这可能会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或公共利益 ， 从而对社会产生

不利影响 。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中 ， 无论政府 、 市场还是社会 ， 都是由

自然人个体组成 ， 都会被
“

有限理性
”

影响和制约 。 因此 ， 在构建养老服务的整

体性供给框架和服务模式时 ， 有必要针对各主体的逐利行为建立规范 、 约束甚至

是惩罚机制 ， 以此促使其利益实现手段与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目标相
一

致。 约束利

益的途径多样 ， 包括法律、 制度、 文化等方面 。 例如 ， 法律可以确立各主体的职

责和权利界限 ， 对其行为进行规范 ， 并设定违规行为的惩处措施 ， 利用法律的威

慑作用来限制权力的滥用 ； 进
一

步精细化制度和流程 ， 清晰界定在基本养老服务

供给中各方的责任和行为规范 ， 通过契约订立和定期的监督管理来控制行为 ； 增

强合作 、 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推广 ， 提升供给方对社会责任的认知 ， 深化

对基本养老服务价值和 目 标的共识 ， 促使主体产生 自我约束的动力 。

第三 ， 要建立以共赢为价值的整体性供给动力机制 。 异质性主体之间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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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与需要明确的价值观和推动力 ， 正如纳什在研宄合作博弈时提出 的
一一互利

共赢是合作博弈的 目标和基本动力 。 在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供给过程中 ， 互利共

赢的概念涉及通过合作方式 ， 各参与方科学且合理地共享合作成果 ， 以确保每个

参与者都能获得与其投入相匹配的稳定回报。 因此 ， 应寻求各主体参与整体性供

给理念的契合点 ， 从共同理念出发 ， 推动形成稳定 、 持续 、 深入整合的局面 。 多

元主体整合的动力机制建设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

一

是形成流程化 、 制度化的利益

协商机制 ， 为整合提供沟通渠道 ， 推动主体在沟通中形成共赢合作 、 尊重平等的

整合理念 ；
二是通过制度化手段明确服务供给机制 ， 为主体的互利共享提供制度

保障 ， 鼓励各主体通过制度化的整合供给 ， 彼此交流合作 ， 实现 自 身和整体的利

益最大化 。

三、 创新政策协同机制

在当前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 服务项 目和供给资源是基本养老服务制度运行

的主要 内容 ， 而政策决定着养老服务项 目 和资源的基本走向 ， 是基本养老服务整

体性供给的核心 ， 因此 ， 创新政策协调机制成为整合各方资源 、 形成供给共识、

促进协作供给的关键策略 。

第
一

， 在政策研究领域 ， 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 ， 建立线上与线下

相融合的问题收集与反馈系统 ， 以精确识别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难题、 老年人的

信息及需求 。 具体而言 ， 应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信息的发散和聚合机制 ， 即依靠网

络技术收集各层级 、 各地区的信息 ， 将这些信息聚合在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上 ， 为

当前养老服务提供充足的信息来源 。 同时还可以直接在信息平台上分析各类信息 ，

掌握需求的动态发展情况 ， 模拟并预测基本养老服务的使用情况、 需求结构和发

展变化 ， 提高基本养老服务问题分析的精准度 。

第二 ， 在政策制定方面 ， 通过整合并协调各方面的互动对接 、 听证会 、 意见

交换和咨询活动 ， 建立
一

个协商与参与的机制 ， 以促进基本养老服务政策的形成 。

在制定养老服务政策时 ， 要通过
“

集思广益
”

的方式 ， 听取和收集不同部 门 、 不

同利益主体的意见和想法 ， 将其应用到政策制定中 。

一

方面 ， 应促进基本养老服

务的政府信息公开性 ， 透露相关的服务资讯与数据 ， 确保政策制定过程中信息的

透明度 ， 以避免信息不均等造成各方协商的障碍 ； 另
一

方面 ， 需要畅通社会参与

的途径 ， 并尝试将其制度化 、 规范化 ， 比如形成在线协商 、 意见征求 、 网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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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形式 ， 通过互联网连接政府部门 、 其他主体和个人 ， 使协商成为基本养老服

务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 。

最终 ， 在政策实施层面 ， 需建立
一

个由多方主体共同协调 、 分工明确的基本

养老服务政策执行机制 ， 并优化政策调整与错误纠正的过程 。 在实施过程中 ， 不

只是对政策 目 标的细化和分配任务 ， 还需清晰界定各方在提供基本养老服务中的

职责与义务 ， 并设立有效的反馈与问责系统 ， 确保对各方执行责任的具体落实 。

同时 ， 政府应发挥其在指导和监管中的关键作用 ， 推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中 的整

合和互动 ； 利用
“

互联网＋
”

养老服务平台 ， 跟踪信息共享和整合机制 ， 纠正政

策执行中的偏差和 问题 ， 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创新性 ， 充分发挥政策的指 引作用 。

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和评价框架的欠缺对全面治理效能产生了显著影响 。 为了

提升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机制的整体运行效率 ， 必须同时从外部管理和 内部激励两

方面入手 。 这涉及加强整体监督与管理以确保服务整合的有效性 ， 同时也要重视

内部激励措施 ， 通过对参与主体绩效的精确评估 ， 建立
一

个既有外部推动也有 内

部驱动的双重动力机制 。

在建立监督机制方面 ， 需打造
一

个以政府为主导 、 社会协作 、 个人参与的综

合监督管理体系 ， 实现供给活动的线上与线下全面监督 。 这要求超越传统的政府

独立监管模式 ， 不改变政府在监督管理中 的领导角色的同时 ， 利用互联网和大数

据技术 ， 吸纳社会 、 市场等供给主体以及老年人 、 媒体 、 专家等个人参与监督体

系 ， 形成以线上持续监管为主 、 线下定期监管为辅的机制 ， 结合体系 内监督与外

部监督 。 内部监督要加强政府对合作主体的管理 ， 促使政府部门与层级 、 不同参

与主体之间实现有效的 内部监控及相互监督 。 外部监督方面 ， 应确保个人如老年

人 、 媒体 、 专家的监督权利 ， 畅通反馈渠道 ， 让他们能对养老 务的全程 ， 包括

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 服务的生产与传递等环节进行持续监督 。 通过运用互联网技

术创新监督管理方式 ， 比如开设网络问责 、 公示及质询平台 ， 设置监督反馈和举

报专区 ， 允许各方面反映问题 、 分享观点 ， 构建
一

个网络化 、 便利 、 高效的监管

机制 ， 全面覆盖多方面供给与治理活动 、系统运行和公众舆论 ， 实现全方位监管 。

在构建评价体系时 ， 需要形成
一

个线上与线下协调 、 多种参与方共同参与的

全面评估机制 ， 以此来优化评价方法 。 绩效评估可以看作促使多主体积极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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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和动力 ， 对促进整体性供给效果有重要推动作用 。 但是 ， 当前的整体性供给

机制中 ，尚未形成绩效评估机制 ， 其激励效能暂未得到释放 。 对此 ，应从三个方面

改进当前绩效评估模式 ， 建立多主体协同的评估机制 ： 第
一

， 建立面向政府 、 市

场和社会的服务供给评估体系 ， 通过制度手段来规范评估手段 ， 对主体整合行为

和服务结果进行全过程评估 ， 防止出现随意评估 、 形式化评估等现象 。 第二 ， 将

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于评估过程中 ， 增加信息来源渠道 、 拓宽评估信息的获取手

段 ， 为整合绩效评估提供信息支撑系统 ， 增强评估系统的客观性 。 第三 ， 需设立

基于评估成果的奖惩体系 ， 优化问责与激励制度 。 依据评估结果的详细情况 ， 对

政府、 市场参与者及社会各方采取相应的激励或问责措施 ， 例如 ， 通过将评估成

绩与参与权利 、 资源分配 ， 以及供给主导地位等因素相关联 ， 以促进各相关方提

升服务品质 ， 并积极促进资源整合与协作 。

第三节 研宄不足与未来展望

一

、 研宄不足

尽管本研宄通过政策梳理 、 案例研宄等方法总结了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机制 ，

分析了基本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过程并提出思考 ， 然而限于基本养老服务供给

的客观条件和笔者的研宄视角 ，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 ：

第
一

， 案例选取和调查资料的选取范围和精准度仍可提高 。 受限于时间和能

力 ， 特别是疫情对调研工作的限制 ， 本研宄无法从全国范围 内选取案例进行大规

模的普遍调查 ， 仅使用 了个别案例进行选择性分析 ， 将案例资料获取的范围局限

于两个省 （市 ） 的城市地区 。

第二 ， 理论深度仍需加强 。

一

方面 ， 笔者在本研宄中主要基于
“

供给
”

的角

度来建立理论框架 ， 这就使理论分析停留在较为单
一

的程度 ， 无法清晰展示出基

本养老服务中所涉及多个维度的制度安排 ； 另
一

方面 ， 限于笔者的理论功底 ， 尽

管对整体性供给理论做出 了本土化解释 ， 但理解和诠释仍较为简单 ， 在解决实际

问题的基础上对理论的探索仍有待深化 ， 从这
一

方面来讲 ， 本文理论的逻辑性和

严谨性仍有待进
一

步思考 。

二、 未来展望

基本养老服务研宄是
一

个具有重大意义和针对性的问题 ， 涵盖的 内容较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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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 包括多项具体服务 内容 ， 如基本养老保险、 老年救助服务 、 集中供养和分散

供养等 ； 涉及不同的供给主体和管理部 门 ， 关系到政策 、 实践 、 技术等多方面内

容 。 基本养老服务问题的研宄既需要了解政府内部组织的运作机制 、 层级之间的

权责和任务 、 政府和其他供给主体的合作关系 ， 又要把握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内容

的变迁 、 服务供给技术和环境的外部因素 ， 才能对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和实践进行

充分研究 ， 并提出未来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参考整

体性治理的理论框架 ， 对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机制和 问题进行分析 ， 并针对当前存

在的
“

整合困境
”

， 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和政策建议 。 不过 ， 由于笔者仅从某个

切入点来研宄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 ， 且 自 身学术积累有限 ， 对于基本养老月艮务研

宄的深度有待进
一

步提升 。 因此 ， 未来研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

第
一

， 对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结果的研宄 。 在本研宄中 ， 笔者更多关注于基本

养老服务的供给过程和机制 ， 而对于供给结果
——

基本养老服务实际使用情况 ，

则关注度不足 。 因此 ， 在未来研究中 ， 可以从服务使用 的角度来研宄基本养老服

务的质量和 内容 。

第二 ， 深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信息化建设的研宄 。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

发展 ， 网络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应用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 ， 不仅为供给主体信

息沟通、 资源整合提供平台 ， 而且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 本文从整体

性治理的角度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整合作用 ， 不过仅局限于

某
一

案例 ， 并未将视野扩大到全国范围 。 此外 ， 当前全国统
一

的基本养老服务信

息平台 尚未建成 ， 这也可以作为未来研宄的切入点 。

第三 ， 其他国家基本养老服务的研究 。 在其他国家 ， 是否也存在兜底型 、 普

惠化的基本养老服务 ？ 如果存在 ， 是怎样供给的 ？ 与我国的异同表现在哪里 ？ 是

否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

第四 ， 进
一

步丰富研宄方法和研究内涵 。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与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社会政策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 ， 在未来研宄中应采集不同时段 、

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指标 ， 研宄其对于基本养老服务供需的影响 ； 并建立基本养

老服务供给的指标体系 ， 运用量化方式来测量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 的可及性 、 供给

主体整合程度 ， 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整体性供给的量化模型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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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健康
”

发展的意见 ，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８ 〕

２６ 号 ．

［
１ ３

］ 国务院 十四五
”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 国发 〔 ２０２ １ 〕

３ ５ 号 ．

［
１ ４

］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 ，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６ 〕 ９ １ 号 ．

［
１ ５

］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３ 〕

９６ 号 ．

［
１ ６

］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 ，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６ 〕 ９ １ 号 ．

［
１ ７

］
工信部 ， 民政部 ， 国家卫生计生委．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 ２０ １ ７

一

２０２０ 年 ） 的通知 ， 工信部联电子 （ ２０ １ ７ ）２５ 号 ．

［
１ ８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

互联网＋医疗健康
”

发展的意见 ，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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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号 ．

［
１ ９

］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９ 〕 ５ 号 ．

［
２０

］
国家卫健委 ， 发改委 ， 等 ．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 ， 国

卫老龄发 （ ２０ １ ９ 〕 ６ １ 号 ．

［
２ １

］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 ， 国

办发 （ ２０２０ ）４５ 号 ．

［
２２

］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９ 〕 ５ 号 ．

［
２３

］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 ，
国办发 〔 ２０２０ 〕 ５２ 号 ．

［
２４

］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 ， 国办发 〔 ２０２０ 〕 ５２

号．

［
２５

］
民政部 ？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 ， 民发 （ ２００５ ）１ ７０ 号 ．

［
２６

］ 民政部 ．关于开展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民函 〔 ２０ １ ３ 〕 ３ ６９ 号 ．

［
２７

］ 财政部 ，民政部 ，等 ．关于做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 ， 财社 〔 ２０ １ ４ 〕 １ ０５

号 ．

［
２８

］ 发展改革委 ，等．关于加快推进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建设的通知 ， 发改投资

〔 ２０ １４ 〕 ２０９ １号．

［
２９

］
卫生计生委 ，

等 ．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办

发 〔 ２０ １ ５ ）８４号 ．

［
３０

］ 民政部 ， 等 ．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 民发 （ ２０ １ ５ ）

３３ 号 ．

［
３ １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 ，

人社厅发 〔 ２０ １ ６ ）８０ 号．

［
３２

］ 民政部 ， 财政部．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

的通知 ， 民函 （ ２０ １ ６ 〕 ２００ 号 ．

［
３３

］ 国家卫健委 ， 发改委 ， 等．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 ， 国

卫老龄发 （ ２０ １ ９ ）６ １ 号 ．

二 、 中文书籍

［
３４

］ 青连斌 ， 王羽 ， 我国养老服务发展总报告 ［
Ｍ

］
／／中 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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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 ．中 国养老服务发展报告 （ ２０２ １ ） ．北京 ： 中 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 ，

２０２ １ ．

［
３ ５

］
艾斯平一安德森 ． 郑秉文译 ．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

Ｍ
］

． 北京 ： 法律出

版社 ， ２００３ ．

［
３ ６

］
戴维 ？德克尔 ． 老年社会学 ［

Ｍ
］

． 沈健 ， 译 ． 天津 ： 天寧人民出版社 ， １ ９８６ ．

［
３７

］
亚当 ？ 斯密 ， 唐 日 松 ， 等译 ． 国富论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 ５ ： 第四

卷 ．

［
３ ８

］ 曾凡军 ，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政府组织协调机制研究 ［
Ｍ

］
， 武汉 ： 武汉大学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２ ．

［
３ ９

］
孙立平．断裂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中 国社会 ［

Ｍ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 ２００３ ．

［
４０

］ 李鹏 ． 公共管理学 ［
Ｍ

］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２００６ ．

［
４ １

］
加雷斯 ＊ Ｄ ？迈尔斯 ， 公共经济学 ［

Ｍ
］

．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

［
４２

］ 詹姆斯
？ 布坎南 ， 公共物品 的需求与供给 ［

Ｍ
］

．马裙 ， 译．上海 ： 上海人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２ ．

［
４３

］ 梁学平 ．中 国公共物品的供给研宄 ［
Ｍ

］
．天津 ： 南开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９ ．

［
４４

］
欧文 ．Ｅ ．休斯 ．公共管理导论 ［

Ｍ
］ ， 张成福 ， 王学栋译 ．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 ２００７ ．

［
４５

］
竺乾威 ．公共行政理论 ［

Ｍ
］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

［
４６

］
康国瑞 ． 社会保险 ［

Ｍ
］

？ 台湾 ： 台湾黎明文化实业公司 ， １ ９８３ ．

［
４７

］
王德文 ， 谢 良地 ．社区老年人 口养老照护现状与发展对策 ［

Ｍ
］

．厦门 ： 厦门大

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

［
４８

］ 陈功 ． 我国养老方式研究 ［
Ｍ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
４９

］ 藏世俊 ． 康有为大同思想研宄 ［
Ｍ

］
． 广州 ： 广东高等教育 出版社 ， １ ９９７ ．

［
５０

］
邓大松 ． 社会保险 ［

Ｍ
］

． 北京 ： 中 国劳动社会保障部 ， ２００２ ．

［
５ １

］ 斯塔林 ． 公共部门管理 ［
Ｍ

］
．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
５２

］
张金马 ．公共政策分析 ： 概念 ？ 过程 ？ 方法

［
Ｍ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
５３

］Ｈ
． Ｋ ？ 科尔巴奇 ，张毅译 ．政策

［
Ｍ

］
．吉林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
５４

］
胡象明 文件打架

”

的原因及对策
［
Ｊ
］

？中 国行政管理 ，
１ ９９５

（
０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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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

］ 周振超． 当代中 国政府
“

条块关系
”

研宄 ［
Ｍ

］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９ ．

［
５ ６

］ 陈振明 ． 公共政策分析 ［
Ｍ

］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２３ ．

［
５７

］ 张翔 ． 改革进程中的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 ［
Ｍ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 ４ ．

［
５ ８

］
约翰 ＊ Ｄ

？ 多纳休 ， 理查德 ＊
Ｊ

？ 泽克豪译．合作
——

激变时代的合作治理
［
Ｍ

］
．

徐维泽．北京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
５９

］
于施洋 ， 王璟璇．电子政务顶层设计一信息化条件下的政府业务规划

［
Ｍ

］
．北

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 ４ ．

［
６０

］ 甘明鑫 ，曹菁 ．电子政务系统的需求分析 ［
Ｍ

］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
６ １

］ 应佐萍 ，桑轶菲 ．

“

互联网 ＋
”

背景下智慧养老研究 ［
Ｍ

］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

社 ，
２０ １ ９ ．

［
６２

］ 莱斯特
？ 萨拉蒙 ． 全球公 民社会 ：非营利部视界 ［

Ｍ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
２００２ ．

［
６３

］ 陈潭等 ． 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 ［
Ｍ

］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
６４

］Ｅ
？ 博登海默 ．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

Ｍ
］

． 北京 ：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 １ ９９９ ．

［
６５

］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 ２ 卷 ）
［
Ｍ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１ ９９４ ．

［
６６

］ 罗纳德
？ 德沃金．至上的美德 ［

Ｍ
］

．冯克利 ，译．南京 ： 江苏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
６７

］ 杨燕绥．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能力建设研宄 ［
Ｍ

］
． 北京 ： 中 国劳动社会保障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１ ．

［
６８

］
埃莉诺 ？ 奥斯特罗姆 ，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

Ｍ
］

． 余逊达 、 旭东 ， 译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２０００ ．

［
６９

】 斯蒂芬
？戈德史密斯 ，威廉 ？ 埃格斯 ． 网络化治理 ： 公共部门的新形态 ［

Ｍ
］

．孙迎

春 ，译．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
７０

］ 郑功成． 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 ［
Ｍ

］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 ．

三、 中文论文

［
７ １

］ 青 连 斌 ． 以 基 础 服 务 推 动 养 老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 ［
Ｊ
］

． 中 国 社 会 保

障 ，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４２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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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

］
陈成文 ，陈舒．从

“

碎片化
”

困境看我国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的制度建设 ［
Ｊ
］

．城市

发展研宄 ，
２０ １ ７

（
１ ２

）
：７６ －８２ ．

［
７３

］
白 维 军 ？ 高 质 量 发 展 视 角 下 的 整 合 型 养老服 务 构 建 ［

Ｊ
］

？ 社 会保 障 评

论
，
２０２ ３

（
０３

）
： １ ２ １

－

１ ３２ ．

［
７４

］
刘德浩 ．长期 照护制 度 中 的政策协 同 ： 基于荷兰 的政策 启 示 ［

Ｊ
］

． 中 国 劳

动
，
２０ １ ９

（
１ ０

）
： ３２４２ ．

［
７５

］ 袁志刚 ， 宋铮． 人 口年龄结构 、 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 ［
＿ｒ
］

． 经济研宄 ，

２０００
（
１ １

）
：２４－

３２＋７９ ．

Ｐ６
］ 郑功成 ． 中 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 ［

Ｊ
］

． 中 国人民大学学报 ， ２００３
（
０ １

）
：

１ ７ －２５ ．

［
７７

］ 穆光宗 ． 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 ［
Ｊ
］

． 中 国人民大学学报 ， ２０００
（
０５

）
：

３ ９－４４ ．

［
７８

］
刘长茂 ．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机制 ［

Ｊ
］

． 人 口研宄 ， １ ９９ １
（
０４

）
：４８ －５０ ．

［
７９

］
左冬梅 ， 李树茁 ， 宋璐 ． 中 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宄

［
Ｊ
］

？ 人 口学刊 ， ２０ １ １
（
０ １

）
：２４－

３ １ ．

［
８０

］ 林闽钢 ． 我国城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探讨 ［
Ｊ
］

． 中 国社会保障 ， ２０ １ ２
（
０６

）
：

２６－２７

［
８ １

］
徐宏 ． 中 国老年残疾人养老服务供需 问题研宄

一一基于 ９ 省调査 问卷的分

析
［
Ｊ
］

． 经济与管理评论 ， ２０ １ ５
（
０３

）
：６８ －

７６ ．

［
８２

］
宏观经济研宄院课题组 ．

“

十三五
”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投资 问题分析与建议

［
Ｊ
］

． 宏观经济管理 ， ２０ １ ６
（
０３

）
：１ ０ －

１ ３＋ １ ８ ．

［
８３

］ 穆光宗 ． 我国机构养老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
Ｊ
］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

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２
（
０２

）
：３ １

－３ ８ ．

［
８４

］丁建定 ． 居家养老服务 ： 认识误区 、 理性原则及完善对策
［
Ｊ
］

． 中 国人民大

学学报 ， ２０ １ ３
（
０２

）
：２０－２６ ．

［
８５

］
王莉莉 ． 基于

“

服务链
”

理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供给与利用研宄 ［
Ｊ
］

． 人

口
学刊 ， ２０ １ ３

（
０２

）
：４９－

５ ９ ．

［
８６

］
苏长好．中 国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研宄 ［

Ｄ
］

．天津大学 ，
２０２０ ．

［
８７

］
李志明 ． 中 国养老服务

“

供给侧
”

改革思路——构建
“

立足社区 、 服务居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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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养老服务体系 ［
Ｊ

］
． 学术研究 ， ２０ １ ６

（
０７

）
：９９ －

１ ０４

［
８８

］
姚远 ？ 对中 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 ［

Ｊ
］

？ 人 口研宄 ， １ ９９８
（
０５

）
：４８ －５０ ．

［
８９

］ 张仕平 ． 中 国农村家庭养老研宄 ［
Ｊ
］

． 人 口学刊 ， １ ９９９
（
０５

）
：５ ５

－

５ ８＋６５ ．

［
９０

］ 刘庚长 ．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与转变的条件 ［
Ｊ
］

． 人 口研宄 ， １ ９９９
（
０３

）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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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 人 口研究 ， １ 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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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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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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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
Ｊ
］

． 社会学研宄 ， １ 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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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７ １ ．

［
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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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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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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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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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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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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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评论 ， ２０ １ ３
（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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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６ ．

［
９５

］
佘兵 ． 改革退休保险制度 ［

Ｊ
］

． 人 口研究 ， １ ９８８
（
０ １

）
：２９

－

３ １

［
９６

］ 邵勤 ， 吴晶鑫 ． 建立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 ［
Ｊ
］

． 中 国劳动科学 ， １ ９８８
（
０６

）
：

４５ ．

［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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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 中 国劳动科学 ， １ 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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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
：３ ５

－

３ ７ ．

［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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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

． 农村经济与社会 ， １ ９８８
（
０４

）
：４６－４７ ．

［
９９

］ 穆光宗 ． 我国机构养老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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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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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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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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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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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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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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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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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世界 ，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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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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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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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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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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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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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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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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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理论与实践 ，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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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 －２０ ．

［
１ ０６

］ 杨宏 ． 人 口老龄化形势下发展中 国老龄产业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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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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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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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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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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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业飞 ， 崔杨杨 ． 模糊政策的政策执行研究
——

以中 国社会化养老政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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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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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 ０

］
李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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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阐释和战略抉择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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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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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 －９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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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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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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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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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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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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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５

（
０２

）
：９ １

－９９ ．

［
１ ２２

］
赵洁．建立基本养老服务财政支持机制的思考——从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改革试点说起 ［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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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５

（
０ １

）
： ３７－

３ ８ ．

［
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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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改革试点说起 ［
Ｊ
］

．中 国社会工作 ，
２０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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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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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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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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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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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强 ，耿弘 ．整体性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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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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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２０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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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８６

－９０ ．

［
１ ３ ７

］
李荣娟 ，

田仕兵．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大部制改革完善探析 ［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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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２０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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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８＋６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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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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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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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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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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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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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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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２

（
０５

）
： １ ９－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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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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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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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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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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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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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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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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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４

（
０７

）
： １ ２ －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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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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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４９

］
唐钧 最基本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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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５ ８ ．

［
１ ５ ３

］ 黄 升 民 ， 杨 雪 睿 ． 碎 片 化 ： 品 牌 传播 与 大 众 传 媒 新 趋 势 ［
Ｊ
］

． 现 代 传

播 ，
２００５

（
０６

）
：６－

１ ２ ．

［
１ ５４

］ 桂世勋 ．上海城市社区为老服务资源整合研宄 ［
Ｊ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４

（
０ １

）
：７ １ 

－７８＋ １ ２３ －

１ ２４ ．

［
１ ５５

］
刘继 同 ／

‘

内 地与 香港社会福利发展第三 次研讨会
’ ’

召 开
［
Ｊ
］

？ 社会学研

宄 ，
１ ９９６

（
０２

）
： １ ２５ －

１ ２６ ．

［
１ ５６

］
曾 凡军 ．基于整体性治理 的政府组织层级关系整合研宄

［
Ｊ
］

．广西社会科

学 ，
２０ １ ２

（
１ １

）
： １ ０９ －

１ １ ４ ．

［
１ ５７

］
王俊元．契约途径下社会服务公私协力运作策略之研究——台湾地区经验

与启发
［
Ｊ
］

？公共行政评论 ，
２０ １ １

，
４
（
０５

）
：２６－

５３＋ １ ７７－

１ ７８ ．

［
１ ５ ８

］ 彭华民 ，黄叶青 ．福利多元主义 ：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 的转型 ［
Ｊ
］

．南开

学报 ，
２００６

， （
０６

）
：４０￣４８ ．

［
１ ５９

］ 吴宗辉 ，
罗燕妮 ． 整合照料式养老服务研宄进展 ［

Ｊ
］

？ 保健医学研宄与实

践 ，
２０ １ ７

（
１
）

：４－７ ．

［
１ ６０

］ 陈岩燕 ，陈虹霖 ． 需求与使用 的悬殊 ：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递送的反思
［
Ｊ
］

．

浙江学刊 ，
２０ １ ７

（
２
）

：３０ －

３７ ．

［
１ ６ １

］ 吴菲霞 ，魏哲铭 ． 浅析我国城市老人社会福利的发展演变 ［
Ｊ
］

． 云南农业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０７

（
０２

）
： ８ ８

－９ １＋９６ ．

［
１ ６２

］ 李树丛 ．理顺政府主导 、 多元参与 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
Ｊ
］

． 中 国社会工

作 ，
２０ １ ９

（
１ １

）
：２８ －２９ ．

［
１ ６３

］ 龙玉其 ．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 的 核心概念及深层意 蕴
［
Ｉ

］

．老龄科学研

宄 ，
２０２０

（
１ ０

）
：６２－７ １ ．

［
１ ６４

］ 李璐 ，赵玉峰 ，
纪竞垚 ．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研宄 ［

Ｊ
］

．

宏观经济研究 ，
２０２０

（
１ ０

）
： １ ０３ －

１ １ ３ ．

［
１ ６５

］ 戴 建 兵 ， 曹 艳 春 ． 社 会 福 利 研 宄 述 评
［
Ｊ
］

． 浙 江 社 会 科

学 ，
２０ １ ２

（
０２

）
：８２－９０＋ １ ５ ７－

１ ５ ８ ．

１ ９２



［
１ ６６

］
江 华

，
吕 学 静 ． 普 遍 整 合 视 角 的 东 亚 福 利 模 式 探 析

［
Ｊ
］

． 亚 太 经

济 ，
２０ １ ２

（
０５

）
：３２ －３ ６ ．

［
１ ６７

］
韩克庆 ，

金炳彻 ，
汪东方．东亚福利模式下的 中韩社会政策比较 ［

Ｊ
］

？经济社会

体制 比较 ，
２０ １ １

（
０３

）
：４ １

－

５２ ．

［
１ ６ ８

］
林 卡 ． 东 亚 生 产 主 义 社 会 政 策 模 式 的 产 生 和 衰 落

［
Ｊ
］

． 江 苏 社 会 科

学
，

２００８
（
０４

）
：７７－８ ３ ．

［
１ ６９

］ 林卡 ，
赵怀娟 ．论

“

东亚福利模式
”

研宄及其存在的 问题 ［
Ｊ
］

．浙江大学学报 （人

文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０

（
０５

） 

：６４－７２ ．

［
１ ７０

］ 彭 华 民 ． 中 国 组 合 式 普 惠 型 社 会 福 利 制 度 的 构 建
［
Ｊ
］

． 学 术 月

刊 ；２０ ｌｌ
（
１ ０

）
： １ ６－２２ ．

［
１ ７ １

］？Ｌ娜娜 ． 社区公共服务碎片化的整体性治理
［
Ｊ
］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

会科学版） ，
２０ １４

（
５

）
： ２９

－

３ ５ ．

［
１ ７２

］
吕普生 ．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供给中 的合作模式研宄——基于

北京市宣武区三种合作方式的分析 ［
Ｊ
］

．科学决策 ，
２００９

（
１ ２

）
： １

－２３ ．

［
１ ７３

］
石亚军 ，

施正文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
“

部门利益
”

问题
［
Ｊ
］

．中 国行政管

理
，
２０ １ １

（
０５

）
：７－

１ １ ．

［
１ ７４

］
刘军强 ． 资源 、 激励与部 门 利 益 ： 中 国 社会保险征缴体制 的纵贯研宄

（
１ ９９９—２００８

） ［
Ｊ
］

．中 国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１

（
０３

）
： １ ３９ －

１ ５６＋２２３ ．

［
１ ７５

］
曾令发 ．整体性治理的行动逻辑

［
Ｊ
］

． 中 国行政管理 ， ２０ １ ０（ １ ） ：１ １ ０－

１ １ ４ ．

［
１ ７６

］ 齐明 山 ．从现实政府走向虚拟政府的政府变革
［
Ｊ
］

．新视野 ， ２００２（ ５ ） ：３６－３ ８ ．

［
１ ７７

］
汪波 ，李坤 ． 国家养老政策计量分析 ：主题 、 态势与发展 ［

Ｊ
］

． 中 国行政管

理
，
２０ １ ８

（
０４

）
： １ ０５ －

１ １ ０ ．

［
１ ７８

］
张锐昕 ，李健．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的 内涵和外延

［
Ｊ
］

．行政论坛 ，
２０ １ ５

， （
４
）

： ３９
－４３ ．

［
１ ７９

］
于跃．中 国智慧政府的价值 目 标追求及其实现研宄 ［

Ｄ
］

．长春 ：吉林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９ ．

［
１ ８０

］
唐洁．浅谈公共文化体系背景下文化馆开展文化养老服务的思路 ［

Ｊ
］

．文艺生

活 （文海艺苑 ） ，
２０ １ ６

（
６
）

： １ ９ １
－

１ ９２ ．

［
１ ８ １

］ 曹力 ， 马丽丽 ， 汤少梁等 互联网＋
”

背景下居家养老的发展方向及创新

模式研宄 ［
Ｊ

］
．海南医学 ，

２０ １ ６
（
６
）

： ８６ １
－８６３ ．

１ ９ ３



［
１ ８２

］ 尹 栾 玉 ．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 理 论 、 现 状 与 对 策 分 析
［
Ｊ
］

． 政 治 学 研

宄 ，
２０ １ ６

（
０５

）
：８３

－９６＋ １ ２７ ．

［
１ ８３

］ 邵娜 ，
张宇 ？ 政府治理 中 的

“

大数据
”

嵌入 ：理念 、 结构与能力 ［
Ｊ
］

． 电子政

务 ，
２０ １ ８

（
１ １

）
：９３ －

１ ００ ．

［
１ ８４

］
竺乾威 ．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

［
Ｊ
］

．中 国行政管理 ，
２００８

（
１ ０

）
： ５２

－

５ ８ ．

［
１ ８５

］ 青连斌 ？
“

互联网＋
”

养老服务 ： 主要模式 、 核心优势与发展思路 ［
Ｊ
］

．社会保

障评论 ，
２０２ １

（
０ １

）
： １ １ ５ －

１ ２ ８ ．

［
１ ８６

］ 翁士洪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
Ｊ
］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０

（
０２

）
： ５

－９ ．

［
１ ８７

］
李习彬 政治与行政二分

”

命题的组织整合理论解析——兼谈公共管理学

科建设中 国化与科学化的途径 ［
Ｊ
］

．学术研宄 ，
２００６

（
０３

）
：７３ －７ ８ ．

［
１ ８ ８

］ 曾 凡军 ．论整体性治理的深层 内核与碎片化 问题的解决之道 ［
Ｊ
］

． 学术论

坛 ，
２０ １ ０

（
１ ０

）
：３２

－３６＋５６ ．

［
１ ８９

］ 骆毅 ？互联网时代社会协同治理研宄
［
Ｄ

］
．华中科技大学 ，

２０ １ ５ ．

［
１ ９０

］ 范如 国 ．复杂 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协 同治理创新
［
Ｊ
］

． 中 国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６
（
２
）

：９８
－

１ ２０ ．

［
１ ９ １

］ 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与边界分析 ［
Ｊ
］

．财政研

宄 ，
２０ １ ４

（
０３

）
：２－

１ １ ．

［
１ ９２

］ 胡艳蕾 ，陈通 ，高海虹．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
“

非合同制
”

治理
［
Ｊ
］

． 中

国行政管理 ，
２０ １ ６

（
０ １

）
：４５ －５ １ ．

［
１ ９３

］ 杨 宜 勇 ，邢伟 ． 公共服务体 系 的供给侧 改革研究 ［
Ｊ
］

． 人 民论坛 ？ 学 术前

沿 ，
２０ １ ６

（
０５

）
：７０

－

８３ ．

［
１ ９４

］ 吴理财 ．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及后果
［
Ｊ
］

．江淮论坛 ，
２０ １ １

（
０４

）
： １４３ －

１ ４９ ．

［
１ ９５

］ 齐海丽 ．公共服务购买场域中的科层制治理 ：建构机理与运行逻辑 ［
Ｊ
］

．云南行

政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７

（
０６

）
：６８

－７３ ．

四 、 英文文献

［
１ ９６

］
Ｓｔｏｖｅ ｌ ｌＭ．Ｓｕｒｇ ｉｃａ ｌＰｅｎｓ 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 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ｓ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Ｊ
］

．Ｌａｎｃｅｔ
，

１ ８５４
（
１ ６３３

）
：５ １ ５ －５ １ ６ ．

［
１ ９７

］ＧｏｏｄｅＷＪ ．Ｗｏｒ ｌｄ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ｍ ｉ ｌｙ
Ｐａｔｔｅｒｓ

［
Ｍ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４



１ ９７０ ．

［
１ ９８

］
Ｋｅｎｄ ｉｇ

ＨＬ
，Ｈａｓｈ ｉｍｏ ｔｏＡ

，Ｃ ｏｐｐａｒｄＬＣ ．Ｆａｍ ｉ 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Ｍ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 ９９２ ．

［
１ ９９

］
Ｖａ ｌｏｃｃｈ ｉＳ

，
ＧｅｏｒｇｅＶ

，
Ｗｉ ｌｄｉｎｇ 

Ｐ．Ｉｄｅｏ ｌｏｇｙ
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Ｗｅ ｌｆａｒｅ

［
Ｊ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 ｉｏ ｌｏｇｙ．１ ９８７
（
１ ６

）
：３４３ ．

［
２００

］
ＢｒｉｇｇｓＡ ．ＴｈｅＷｅ 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ｉｎＨ 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 ｉｏ ｌｏｇｙ，
１ ９６ １

，
２

（
０２

）
：２２ １ ．

［
２０ １

］ＫｗｏｎＨ．ＴｈｅＷｅ 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ｉｎＫｏｒｅａ


Ｔｈｅ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ｓｏｆＬｅｇ
ｉｔ ｉｍａｔ ｉｏｎ

［
Ｄ

］
．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ｏｆ Ｏｘｆｏｒｄ

，
１ ９９５ ．

［
２０２

］ＧｏｏｄｍａｎＲ
，ＨａｒｐｅｒＳ ．Ａｇｅ ｉｎｇｉｎＡｓ ｉａ ：Ａｓ ｉａ

’

ｓ
ｐｏｓ ｉｔ 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

２００８ ．

［
２０３

］ＭｕｒａｍａｔｓｕＮ
，
ＹｉｎＨ

，
ＨｅｄｅｋｅｒＤ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ａ ｌｄｅｃ ｌ ｉｎｅｓ

，ｓｏｃ ｉ ａ 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ｔｈｅｅ ｌｄｅ ｒｌｙ ：Ｄｏｅｓｌ ｉｖｉｎｇｉｎａｓｔａｔ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ｖｅｏｆｈｏｍｅ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ｍａｋｅ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Ｊ
］

．Ｓｏｃ ｉ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ｍｅｄ ｉｃ ｉｎｅ
，

２０ １ ０
，
７０

（
７
）

： １ ０５０
－

１ ０５ ８ ．

［
２０４

］
ＰａｒｋｅｓＪ

，
ＳｈｅｐｐｅｒｄＳ ．Ｄ ｉ ｓｃｈａｒｇｅｐ ｌａｎｎ ｉｎｇ

ｆｒｏｍｈｏｓｐ ｉ ｔａｌｔｏｈｏｍｅ
［
Ｊ
］

＿

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ｎｔ ｉｎｕ 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ｈｅａ ｌ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 ｉｏｎｓ
，
２０ １ ０

，
２２

（
３
）

＊

［
２０５

］
Ｄｏｎｇ

Ｘ
Ｑ ．Ｅ ｌｄｅｒｓｅ ｌｆ－ｎｅｇ ｌｅ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
［
Ｊ
］

，Ｃ ｌ ｉｎ ｉｃａ 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 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ｇ ｉｎｇ ，
２０ １ ７

（
１ ２

）
： ９４９ －９５４ ．

［
２０６

］
ＷｏｎＩ

，Ｋ ｉｍＫＨ
，ｅｔａｌ ．ＡＳｔｕｄｙ

ｏｒｉＤｅｃ ｉｓ ｉｏｎＦａｃ 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 ｉｎｇ
Ｕ ｔ ｉ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Ｅ ｌｄｅｒｌｙＷｅ ｌｆａｒｅ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ｃｕｓＯｎＧ ｉｍｐｏＣ ｉｔ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 ｉｅｔｙ，
２０ １ ８

，
０２

，
３ ５ １

－

３６４ ．

［
２０８

］
Ｂａｒｒ ，Ｎ ．Ａ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ｆ ｔｈｅＷｅ 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 （Ｍ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 １ ２ ．

［
２０９

］ＰａｔｒｉｃＤｕｎ ｌｅａｖｙ．Ｄ ｉｇ ｉｔａｌＥｒ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ＴＣｏ 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 ｔａｔｅａｎｄ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Ｍ

］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６ ．

［
２ １ ０

］
Ｃｈｒ ｉ ｓｔｏｐｈｅｒＰｏ ｌ ｉ ｔ ．Ｊｏ ｉｎｅｄ－ｕ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ｕｒｖｅｙ ［
Ｊ

］ ，
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ａ ｌＳ ｔｕｄ ｉｅｓＲｅｖ ｉｅｗ

，

２００３
（
ｌ
）

： ３４－３ ９ ．

［
２ １ １

］
ＴｏｍＬ ｉｎｇ ．Ｄｅ ｌ ｉｖｅｒ ｉｎｇ

Ｊｏ ｉｎｅｄ－ｕ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ＵＫＤ ｉｍｅｎｓ ｉｏｎｓ

，
ｉ ｓｓｕｅｓａｎｄ

１ ９ ５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Ｐｕｂ ｌ ｉｃ Ａｄｍ ｉｎ ｉ 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０２

（
４

）
：６２ ５ －６４２ ．

［
２ １ ２

］
Ｋｌｅ ｉｎａｎｄＭｙｅｒｓ ，Ａ Ｓｅｔ ｏｆ Ｐｒｉｎｃ ｉｐ ｌｅｓｆｏ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ｇ

ａｎｄＥｖａ ｌｕ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 ｒｐｒ ｉ ｔ ｉｖｅ

Ｆ ｉｅ ｌｄＳ ｔｕｄ ｉｅｓ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
Ｊ
］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

ｙ ，１ ９９９ ：６７ －９３ ．

［
２ １ ３

］
Ｌ ｉｅｂｅｒｔｈａ ｌ

，ＫｅｎｎｅｔｈＧ ．Ｄａｖ ｉｄＭ．Ｌａｍｐｔｏｎ
，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ｓａｎｄＤｅｃ ｉｓ 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Ｐｏｓｔ

－ＭａｏＣｈ ｉｎａ
［
Ｍ

］
．Ｂｅｒｋｅ Ｉｅｙ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 ｉｆｏｒｎ ｉａ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２ ．

［
２ １ ４

］Ｓａｍｕｅ ｌｓｏｎ ．Ｐａｕ ｌＡ ．ＴｈｅＰ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ｕｂ ｌ ｉｃ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
Ｊ
］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 ｓ
，１ ９５４ ： ３ ８７

－

３ ８９ ．

［
２ １ ５

］
ＪａｍｅｓＭ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 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 ｌｕｂｓ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
Ｊ
］ ，１ ９６５ （

３ ２
）

： １
－

１ ４ ．

［
２ １ ６

］Ｖ．Ｏ ｓｔｒｏｍ
，Ｃ ．ＴｉｅｂｏｕｔａｎｄＲ

，Ｗａｒｒｅｎ ，Ｔｈｅ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 ｌ ｉｔａｎＡｒｅａｓ ：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Ｉｎｑｕ ｉｒｙ［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Ｐｏ ｌ ｉ ｔｉｃ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 ｉｅｗ
，
１ ９６ １

（
４
）

： ８３ １
－

８４２ ．

［
２ １ ７

］Ｇ ｌａｄｄｅｎ ，Ｅ ．Ｎ．ＡＨ 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ｕｂ ｌ ｉｃＡｄｍ ｉｎ ｉ ｓ ｔｒａｔ ｉｏｎ
［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Ｃ ａｓｓ ．

１ ９７２ ．

［
２ １ ８

］ＯｗｅｎＥＨｕｇｈｓ ．Ｐｕｂ ｌ 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ｄｍｉｎ ｉ 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
［
Ｍ

］
．

Ｍａｃｍ ｉ ｌ ｌ ｉａｎＰｒｅｓｓＬＴＤ． ＳＴ．Ｍａｒｔ ｉｎｓＰｒｅｓ ｓＩｎｃ
，１ ９９８ ．

［
２ １ ９

］Ｈｏｏｄ
，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ｐｕｂ ｌ 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ａ ｌｌｓｅａｓｏｎｓ？
［
Ｍ

］
．Ｐｕｂ ｌ ｉｃ

Ａｄｍ 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 ９９ １ ：４ －

５ ．

［
２２０

］
Ｐｏｌ ｌ ｉｔ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ｂ ｌ 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ｕｔｓｏｒＣｕ ｌｔｕｒａ ｌｉｎ

ｔｈｅ１ ９９０ｓ
［
Ｍ

］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ａｓ ｉ ｌＢ Ｉａｃｋｗｅ ｌ ｌ ． １ ９９３ ．

［
２２ １

］Ｈｏ ｌｍｅｓ
，Ｍ．ａｎｄＳｈａｎｄ

，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 ：ｓｏｍｅＰ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ｏｎ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ａｓ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
Ｊ
］

．Ｇｏｖｅｍａｎｃｅ
，
１ ９９５

（
５
）

： ５ ５ １
－

５ ７８ ．

［
２２２

］ＢＲＩＧＧＳＡＭ
，
ＶＡＬＥＮＴ ＩＪＮＰＰ

，
ＴＨＩＹＡＧＡＲＡＪＡＮＪＡ

，ｅｔａｌ ．Ｅ 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ａｒ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ｏ ｌｄｅｒｐｅｏｐ ｌｅ ：ａ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ｒｅｖ ｉｅｗｓ
［
Ｊ
］

．ＢＭＪ

Ｏ
ｐｅｎ ，

２０ １ ８
（
４
）

：Ｍ ３

［
２２３

］Ｖｏｇｅ ｌＪ ．
＂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Ｗｅ ｌｆａｒｅＭｉｘ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Ｄ ｉ ｓｔｒｉｂｕｔ ｉｖ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Ｓｗｅｄ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ｄ ｉｎａ 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
＂

［
Ｊ
］

．Ｓｏｃ ｉａｌＩｎｄ 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１ ９９９

（
３
）

：２４５ －２９６ ．

［
２２４

］ＤｅａｎＨ
，Ｗｅ ｌｆａｒｅ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Ｐｏ ｌ ｉｃｙ ［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
２００２ ．

１９６



［
２２５

］Ｊｏｎｅ ｓＦ ｉｎｅｒ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ＴｈｅＰａｃ ｉｆｉｃ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 ：Ｃｏｎｆｕｃ ｉａｎＷｅ 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ｓ

［
Ｊ
］ ，

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 ｉ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Ｗｅ 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 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１ ９９３
（
１
）

： １ ９８
—２ １ ７ ．

［
２２６

］Ｌ ｉｎ
，Ｋａ

，Ｃｏｎｆｕｃ ｉａｎＷｅ ｌｆａｒｅＣ ｌｕｓｔｅｒ ：Ａ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 ｉｏｎｏｆＳｏｃ ｉａ ｌ

Ｗｅ ｌｆａｒｅ
［
Ｊ
］ ，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ｍｐｅｒｅ ．２００ １
（
４
）

： ５５ ８
－５ ６０ ．

［
２２７

］Ｊａｃｏｂｓ
，Ｄ ｉｄｉｅｒ．ＬｏｗＰｕｂ ｌ ｉｃＥｘｐｅｎｄ ｉｔｕｒｅｏｎＳｏｃ ｉａ ｌＷｅ ｌｆａｒｅ ：ＤｏＥａｓｔＡｓ 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 ｉｅｓＨａｖｅａＳｅｃｒｅｔ？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Ｗｅ ｌｆａｒｅ
，
２０００

（
９

）
：２ －

１ ６ ．

［
２２８

］
ＰｅｔｅＡ ｌｃｏｃｋａｎｄＧｒａｙ

Ｃｒａ ｉｇ（
ｅｄｓ

）
．Ｗｅ ｌｆａｒｅＲｅｇｉ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ｅｄＷｏｒ ｌｄ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ｏｃ ｉａｌＰｏ ｌ ｉｃｙ，
２００２

，
３ １

（
〇３

）
： ５４５ －５７８ ．

［
２２９

］
ＩａｎＧｏｕｇｈ ，

Ｇｅｏｆ Ｗｏｏｄ
，
ｅｔ ａｌ ．Ｅａｓｔ Ａ ｓ ｉａ：ｔｈｅＬ ｉｍｉｔｓ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Ｒｅｇｉｍｅｓ

［
Ｍ

］ ，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Ｗｅ ｌｆａｒｅＲｅｇ

ｉｍｅ ｓｉｎＡｓ 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ａｎｄ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

Ｃａｍｂｒ ｉｄｇｅ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 １ ０ ．

［
２３ ０

］
Ｌ ｉｅｂｅｒｔｈａ ｌ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 ：ＴｈｅＴ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ａｒｉａｎ ｉ ｓｍ
９

Ｍｏｄｅ ｌ

ａｎｄｉ ｔｓＬ ｉｍ 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ｅｒｋｅ ｌｅｙ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ｏｆ Ｃａ ｌ ｉｆｏｒｎ ｉａ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２ ．

［
２３ １

］Ｎａｓ ｓ ｉｍＬａｇａ ．Ａｆｌｅｘ ｉｂ ｌ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ｅ ｌｅｃｔ ｉｏｎｆｏｒｅｘｅｃｕｔ ｉｎｇｖ ｉｒｔｕａ ｌ

ｓｅ ｒｖ ｉｃｅｓ
［
Ｊ
］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
，
２０ １ ３

（
１ ６

）
：２２８ ．

［
２３ ２

］
Ｐｅｒｎ６ ， ｅｔｃ ．Ｔｏｗａｒｄｓｈｏ ｌ 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ｎｅｗ ｒｅｆｏｒｍａｇｅｎｄａ ［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

Ｐａ ｌｇｒａｖｅ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

［
２３ ３

］
ＬａｎｄｓｂｅｒｇｅｎＤＪｒ

，
Ｗｏ ｌｋｅｎＧ ＪｎＲｅａ ｌ ｉｚ ｉ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ｍ ｉ ｓｅ ：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ｉｎｆｏｍｉａｔ 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Ｊ
］．Ｐｕｂ ｌ ｉｃ

Ａｄｍ ｉｎ ｉ 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Ｒｅｖ ｉｅｗ ， ２００ １（ ２ ） ：２０６？ ２２０ ．

［
２３４

］Ｄａｗ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ｒ ｉｎｇ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ｂｅｎｅｆ ｉ 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ａｂ ｌｅ

ｒ ｉｓｋ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ｏ ｌ ｉｃｙ 

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 ９９６（ ３ ） ：３ ７７－３ ９４ ．

［
２３５

］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Ｈ ．Ｍａｓｌｏｗ

，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Ｍｏ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
［
Ｊ
］ ，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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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 面向政府部门人员的访谈提纲 （民政部门 ）

１ ．政府部门为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提供了哪些政策 、 资金和其他帮助 ？ 有何

效果 ？

２ ．当地政府是否参与社区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 ？ 如何参与 的 ？ 政府参与体

现在哪些方面 ？

３ ．政府对于基本养老服务的资金支持力度有多大 ？ 主要支持 了哪些 内容 ？

通过何种方式体现 ？

４ ．政府在参与社区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 过程中 ， 受到哪些限制 ？ 为什么 ？

５ ．政府不同层级对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 ？

６ ．不同政府部门是否共同参与到服务供给中 ？ 如何配合的 ？

二、 面向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提纲 （街道办事处）

１ ． 目 前社区有多少老年人 ？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如何 ？ 失能 、 独居 、 空巢老年

人 占 比多少 ？ 有多少老年人享受政府购买服务 ？

２ ． 政府和社区对于老年人养老服务做 了哪些支持工作 ？ 分别发挥什么作

用 ？

３ ．有企业参与本社区的养老服务工作吗 ？ 具体如何参与的 ？

４ ．本社区 内 的养老服务模式是否有经历改革 ？ 经历 了哪些方面的改革 ？

５ ．本辖区 内 的养老服务是否采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 ？ 分别有哪些 ？

６ ．社区 内养老服务的服务人员构成是怎样的 ？ 是否有专业资质 ？

７ ．社区 内开展养老服务的经费从哪里来 ？

８ ．该社区的养老服务 内容有何创新 ？

９ ．社区在参与养老服务时 ， 做了哪些资源贡献 ？ 这些资源是否具有
一

定独特

性 ？

三 、 面向养老机构的访谈提纲 （社会组织／企业）

１ ．该组织的基本情况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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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参与 了哪些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 ？ 是如何参与的 ？ 有哪些组织资源参与 了

养老服务供给 ？

３ ．参与的养老服务项 目是如何运作的 ？ 收支情况如何 ？

４ ．与政府和其他主体的关系如何 ？ 是如何合作的 ？

５ ．享受服务的老年人是否需要筛选 ？ 是否需要签合同 ？

６ ．累计服务 了 多少人次 ？

７ ．在养老服务项 目 开展过程中 ， 遇到 了哪些问题 ？

８ ．政府为当前机构提供了哪些补贴和政策支持 ？

四 、 面向老年人的访谈提纲

１ ．您的年龄 、 婚姻 、 身体状况 ？

２ ．是否独居 ？ 是否与子女同住 ？

３ ．收入状况如何 ？ 主要经济来源有哪些 ？

４ ．是否患有慢性疾病 ？

５ ． 日常起居有没有人来照顾 ？

６ ．是否使用过社区基本养老服务 ？ 使用过哪些项 目 ？

７ ．对当前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是否满意 ？

８ ．是否享受过政府购买服务 ？ 是否满意 ？

９ ．社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有哪些需要优化的地方 ？

２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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